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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民生福祉

———学习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

魏　芬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

论述，深刻认识民生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原则思路、目标任务，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统筹推进民生重点领域工作，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

需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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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团结带领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围绕保障和改善民

生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

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作出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时，指出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作出“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①的重大部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重要论述，总结蕴含其中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民生事业，向着

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必须长期坚持。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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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２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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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时代在变化，

历史在前进，但党的性质和宗旨不会变。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

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

是否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比西方国家人口体量相对较小的现代化，以及西

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贫富分化与极端不平等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方

面，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１４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
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指出，“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①。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创造更

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要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激发全社会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这些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

坚守人民至上理念，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

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和公平性。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

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

问题，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习近平指出，

“提出新发展理念时，我就强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

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②。落实共享发展，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

事：一是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

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

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的受益者是人民，最

大的动力来自人民。如果不发展或者发展不好，人民就不满意、不答应。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真正使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才能推动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

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既是

一个发展阶段，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２０２１年３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

面面的总要求”，“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高质量发展同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

得益彰”。③ ２０２３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深入
阐释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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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９８页。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５０２页。
《习近平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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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个必须”的要求，其中包括“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最终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定位，深刻揭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

高质量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和前提，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同时，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

成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以保障和改

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补短板、解难题、兜底线，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把发展成果

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原则思路、目标任务发表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民生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生保障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落到实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思想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发展为了

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②。党的

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之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的六大原则之一。对于

如何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作了深刻阐释，指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

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③。民生连着民心，民生稳，人

心就稳，社会就稳。当前，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从宏观环境来看，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依然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恢复的

基础尚不牢固，各种超预期因素随时可能发生。从内在条件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

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必须适应民生工作新变化，及时了解人民群众需求，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期盼，解决新时代面临的民生难题，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行动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办好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才能创造出世所罕见

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习近平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

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④。

党的领导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为持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全

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精心进行顶层设计，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法律、法

规，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具体实施，取得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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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第１４１、１４３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４０７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第１０４页。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第５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利，成功抵御了新冠疫情对民生的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支撑。它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

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的根本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集中全社会人才、资金、技术资源，举全国之力，

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的共同意志，采取共同行动，使民生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新征程

上推进民生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围绕共同的民生建设目标，汇聚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资源，上下一心，办成更多民生实事，将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同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发展领域不断拓宽、分

工日趋复杂、形态更加高级，对党领导民生事业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分析形势还是作

出决策，无论是破解发展难题还是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优势，树立战

略眼光，更加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民生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及时解决群众现实利

益问题。

奋斗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在讲到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讲

到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时，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党的二

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并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把“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到２０３５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现在，已经到了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就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习近平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

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

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① 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

要一个过程，各个地方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

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

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认识。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

程，要坚持循序渐进，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原则思路：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有效调动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为民生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

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②。民生连着发展，抓民生也

是抓发展。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要充分认识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稳住经济的重要性，认真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拿出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发展必须回应人民的期待，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当然，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民生也是空中楼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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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经济发展阶段的民生更是难以为继，必须把握好民生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两者良性互

动。对于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习近平明确指出，“既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

大保障民生力度，也不要脱离财力作难以兑现的承诺”①，“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做那些现实条件下

可以做到的事情，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决不能开空头支票，也要防止把胃口吊得过高，否

则就会失信于民”②。这启示我们，改善民生需要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辩证关系。既要尽力而

为，在经济发展可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改善民生，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同时，也要量力而行，尊重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防止出现故意吊高群众胃口的“空头

支票”，避免陷入“高福利陷阱”。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脱

离这个最大实际提出过高目标。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重点是加

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多做雪中送炭的重点民生工作，多引导和鼓励广大群众通过勤

劳致富改善生活。

三、统筹推进民生重点工作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期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以习近平关于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推进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重点领域工作，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完善分配制度，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习近平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③。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在全国人民

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构建合理的分配格局，把“蛋糕”切好分

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完善分配制度的目标要求，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④。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对于

促进共同富裕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三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初次分配是基础，再分配是

保障，第三次分配是补充，三个层次分配机制相互协调、相互配套，形成市场、政府和社会对实现共同富

裕的“三轮驱动”。当前，通过完善分配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是改革初次分配制度，提升中低收入

群体收入水平。发挥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着力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根据劳动、土地、资本、

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进行分配，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完善再分配制度，将共享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

付等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促进养老、医疗、住房、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

入。三是发挥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让共同富裕观念深入人心。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根基工程。做好稳就业工作，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事关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党的二十

大对做好就业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对就业工作提出了“促进高质量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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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业”的更高要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新形

势新任务明确的目标要求。充分就业，就要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容量。充分就业又是

高质量的，就是要增强就业的适配性稳定性，稳步增加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更加可

靠的社会保障。稳就业，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是首要任务。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形成高质量

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

机制障碍，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稳就业，

优化服务是关键。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

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稳就业，还需在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上下功夫。

要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

构性就业矛盾，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培育多元化多层次就业需求，带动更多劳动者就业

创业。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

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兜牢民生底线、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

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我国基本建成以社会

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在内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

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未来五年我

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包括“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并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出战略

部署，要求“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①，为在新征

程上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作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一是要扩大

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

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困难群体参保帮扶政策，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和法

定人群全覆盖。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二是要统

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探索适应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政策。加强城镇与农

村社会保障制度衔接，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金水平。三是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统一性。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分配调节器的重

要功能，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推动基

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提升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便捷化水平。四是要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

用贪占各类社会保障资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

款”“慈善款”。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习近平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

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破解医改这道世界性难题，中国特色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人民健康状况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持续改善。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更加重视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健康需要呈现多样化、差

异化的特点。人民群众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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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保障人民健康、提供基本卫生与健康服务寄予更高期望。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提出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①的目标任务。“全方位全周期”是健康

管理理念的重大创新，它强调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主线，对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等不同阶段进行连续的健康

管理和服务，对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综合治理，要求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重大疾病，实现以治病为中心

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创新机制和工作方式。针对

城乡居民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聚焦重点人群，优化重大疾病防控策略措施，广泛开展全民共建共

享的健康行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重视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发挥其治未病的独特优势。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

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

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发展壮大医疗卫生

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要以安全为底线，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

机制，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要以老年友好型社会为目标，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

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

育、教育成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②。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

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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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利己主义辨析

林　钊

【摘要】施蒂纳以其利己主义而闻名，但这个主张遭受了极深的误解，亟待仔细澄清。他的利己主义不同于伦

理利己主义或心理利己主义，因为它并不以物质欲望或情感的满足为目的。这种利己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警

惕积极自由的强制倾向，但并不能纳入消极自由的范畴，也与共和主义自由所期望的非支配的干涉不兼容。

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力图重塑不受外部机制和内在意识所摆布的自醒自主自决的强健个人，因而它不归属于

现代“经济人”的理论假设。马克思曾指控施蒂纳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但这个指控源于马克思

强烈的市民社会批判的理论需要，而非对施蒂纳的“忠实”解读。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并不与小资产阶级分享

相同的阶级立场，但的确可能分享了相同的存在论前提。

【关键词】施蒂纳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消极自由；独自性；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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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思想史视域中的施蒂纳哲学研究”（２０ＦＺＸＢ０３６）

麦克斯·施蒂纳（ＭａｘＳｔｉｒｎｅｒ）大概会是哲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他拒斥一切标签，说
“没有概念表达出我自己”①，却坦然接下一个最不名誉的身份：利己主义者。首先要为施蒂纳的狼藉名

声负责的，是他自己的写作文风。他没有像其老师黑格尔一样使用严谨晦涩的行话，而是代之以充满修

辞隐喻的格言警句，这推动了他的流行，也加剧了他的被误解。其次是他的写作姿态，青年黑格尔派本

就是一群才华横溢但身处边缘的激进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故意接纳某个流俗的观点，却赋予其全新的解

释，以一种“恶作剧”的诙谐达到反讽的攻击效果。② 当这种恶作剧脱离它特殊的语境，便成为读者理解

其思想本意的障碍。

施蒂纳的狷狂让他的思想不得不一直承受被漠视和被蔑视的命运。文德尔班的看法典型地反映了

主流哲学届对这位“民间哲学家”的态度：环境论对个人作用的压缩将激起个人主义的反抗，但伟大的

个人主义只保留在费希特、席勒、施莱尔马赫等“有高度修养的人物”身上，而与以施蒂纳为范例的“极

端的个人主义偶尔展示的矫揉造作的悖论毫无共同之处”。由于施蒂纳达到了“先在理论意义上又在

实践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所以“当我们很容易在其中听出受群众压抑的个人的痛苦的呼救声的时

候，我们不应该忽视：在这里挣扎着谋求从社会中解救自己的这个‘唯一者’（个人）并没有任何迹象表

现出在这样的解救活动中可为他辩护的特殊的价值”。③ 距离文德尔班的言论一个世纪后，情况依然没

有大的改变。英国学者卢克斯（ＳｔｅｖｅｎＬｕｋｅｓ）在其总结个人主义史的小书中提出，德国１９世纪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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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４页。
这种独特的“边缘者”的反抗姿态，从青年马克思身上就可见一斑。比如，他接纳了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拜金主义”的指责，却把这

种种族歧视的偏见描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精神，以达到“还施彼身”的批判效果。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

人”中，马克思以同样的方法回击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诋毁。施蒂纳也使用类似的论辩技巧，在他的书中，利己主义、利益、财产等

核心词汇只具有比喻和反讽的意味，而非精准的科学概念。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９１９－９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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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性的个人主义，崇拜个人天才和创造力，强调主观、独处和内省的无上价值，但最终“导致狂放不羁

地追求特立独行，导致最纯粹的自我主义和社会虚无主义”，施蒂纳则是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他展

现了“一种自由组合、一意孤行的利己主义者的反伦理和反理智的版本”①。在文德尔班、卢克斯以及大

多数评论者看来，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具有两面性：反抗的与反动的，尽管前者不乏闪光之处，但后者最终

消解了前者。然而，这些流传久远的见解却有着许多值得深究的矛盾之处：如果施蒂纳的确存在深切的

内在不一致，那如何解释一个睿智敏锐的批判者同时又是一个糊涂荒诞的反动派？如果他秉持的是自

由主义庸俗的利己主义，那如何解释他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漠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如

果他确实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一致，为何他从未被西方的社会和学术主流所接纳，却受到左翼激进的

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们的推崇？这些疑惑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施蒂纳所谓的“利

己主义”，这不仅关乎一位严肃思想家的声誉，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从中提取现代社会中的解放力量。

一、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伦理的还是心理的，抑或都不是？

利己主义一般分为规范的和描述的，即伦理利己主义和心理利己主义。所谓伦理利己主义，按照经

典定义即主张“每个人应当完全地追逐自己的利益”②，或者“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规范理论，其共同和

独特的特征是，它规定或允许任何接受它的人的行为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③。伦理利己主义相信，

如此行事不仅能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且能实现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思想史上，曼德维

尔、亚当·斯密、边沁、约翰·密尔以及诺齐克大体都属于这一谱系。将施蒂纳指认为伦理利己主义者

是最常见的见解，《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下简称《唯一者》）最初的读者，比如恩格斯，就是将施蒂纳

与边沁联系起来，认为他是“欠彻底”版的边沁。④ 无政府主义的解读者也会把施蒂纳看作戈德温的门

徒和诺齐克的先驱。在伦理利己主义的解释框架中，施蒂纳上承功利主义，下联放任自由主义，他成了

自由主义右派的典范，他的“唯一者”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完美化身，“利己主义者同盟”则成了“看不

见的手”大行其道的空间。但这种解释更多基于评论者自身的好恶，却远离施蒂纳的本意。在《唯一

者》中，施蒂纳以人生和历史两个形象来说明精神的发展，其中童年和古代这两个最初阶段都是施蒂纳

所不重视的、未加多少笔墨讨论的。儿童受制于棍棒，古代人把尘世视作真实，二者的共同点都是人受

控于物质，是精神停留于感性事物的表现，大概相当于《精神现象学》中“意识”这个最初阶段，而这是离

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最远的阶段。他主要讨论的是“青年”和“近代人”，在这个阶段是人受控于自己的理

想，大概相当于《精神现象学》中“精神”的阶段，只有超越了这个阶段，青年才能成长为利己主义的成

人，历史也才能从近代走向“未来”———在《唯一者》的结构里，经过了对“近代人”的细致批判才进入施

蒂纳所主张的“我”或“利己主义者”的部分。如果说施蒂纳是最激进的无神论者，那他要打倒的主要对

象不是“物神”，而是“精神”。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会拜“物”，相反，拜物、拜金早已是他的利己主义所超

越的、不屑一顾的低等阶段。

基于伦理利己主义所建构的经济自由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自由体系，从一开始就不是

施蒂纳追求的目标，而是他批判的对象。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一套合乎某种正义观念的权利体系，

而后从权利出发形成“正义的”权力结构。而权利的核心是对物质利益的占有，也即“财产”。但在施蒂

纳所说的“财产／所有物”（Ｅｉｇｅｎｔｕｍ）里，物质财产几乎没有被讨论过，他的利己主义所要占有的是思想
和观念。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只会觉得施蒂纳像小学生般地胡搅蛮缠，而观念论哲学家却大受

震动。

不过，麻烦依然存在。在施蒂纳含混的言辞里，自由主义者（施蒂纳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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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６页。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２５０．
Ｊａｎ?ｓｔｅｒｂｅｒｇ，Ｓｅｌｆ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Ｅｇｏｉｓｍ，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８，ｐ．３．
参见恩格斯１８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８－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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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者（施蒂纳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并非马克思以后的科学社会主义）也都是利己主义者，他说

“市民社会是利己主义驰骋的场所”，“工人是最注重物质利益和最利己主义的人”，①似乎他是承认伦

理利己主义的。但细看可知，与其说那是施蒂纳的肯定，不如说是揭露和嘲讽。施蒂纳分析了一种重要

的现象：非自愿的利己主义。“有这样一种尚未认识自己的利己主义者，这是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这

种利己主义者总是关心自己的事，然而却不把自己视为最高本质；他为自己效劳而又认为同时总是为一

个更高本质效劳；他不知道比自己更为崇高的东西，却又憧憬着更为崇高的东西；简言之，这种利己主义

者不愿意成为利己主义者。”②当政治自由主义推崇“国家”利益为上、社会自由主义推崇“社会”利益为

上时，消失的只是特权、特殊利益，取而代之的是平权和共同利益，但利益和逐利的欲望并没有消失，自

由主义里讨价还价的议会和社会主义里“不劳动不得食”的宣言都明白宣告了利益原则的统治。与那

些口谈大义却心怀叵测的伪善的利己小人相比，施蒂纳会更无情地嘲笑“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

们刚从君王和教会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献身给新的神———国家和社会，他们忠心地

为新神效劳，却没有洞察到后者乃是通向利益的更为虚伪的中介。简言之，他们身处利己的机制中，却

没有意愿和勇气承认自我，正是他们真诚的托付，为新的统治打开大门。

心理利己主义指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任何人最终所能够欲求或寻求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东西

只能是其的个人利益”。③ 这是对人的行为模式的描述性理论，即人天然就是自利的，所以只能基于自

利而建立公共规范。霍布斯、休谟、叔本华等大体都可归入这一脉络，一些经典的伦理利己主义者也会

以心理利己主义为前提，比如边沁。由于心理利己主义认定人的行为在心理动机上都是自利的，所以它

几乎以诡辩的方式化解了伦理学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争，要么将利他行为看作是反道德的，要么直

接将利他行为纳入利己动机之下。也就是说，所有实际上具有利他效用的行为都可以从利己动机得到

解释，比如帮助他人或自我牺牲可解释为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名声、虚荣心或义务。部分施蒂纳

研究者会支持他的心理利己主义者身份，比如马歇尔（Ｐｅｔｅｒ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称“施蒂纳将１９世纪道德学家们
的心理利己主义发展到了最极端的形式”④，伦理学家克拉克（ＪｏｈｎＰ．Ｃｌａｒｋ）做出了同样指认，但强调
施蒂纳的心理利己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方案只有“一个极不牢靠的根基”⑤。心理利己主义确实比伦理

利己主义更接近于施蒂纳的立场，毕竟他在序言里就说“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它们的事业置于自

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⑥ 既然他的自我不能从物质福祉的角

度来理解，那必然会强调心理动机的层面。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就为了罗密欧而背叛家族乃至自杀，

这是一个心理利己主义的典型案例，也是施蒂纳所认可的。然而，施蒂纳认可朱丽叶的自杀，却不认可

苏格拉底的自杀，尽管二者都是完全自愿的，尽管后者也是心理利己主义的案例。二者的差别在于苏格

拉底是为了理想、道义、真理而献身，在施蒂纳看来，苏格拉底恰是“中迷”的“青年”典范，他开启了至善

的彼岸世界对自我的统治。苏格拉底之死与卖身葬父的孝女或舍生取信的虔诚教徒一样，都可从义务

论出发得到心理利己主义的解释，即为了自己笃信的某种崇高义务而自愿牺牲。但在施蒂纳这里，这已

然是受骗、中迷，这“并非是利己主义，而是奴隶状态、效劳、自我否认”⑦。心理利己主义致命之处就在

于，它是描述性的，它可以非批判地将所有自我阉割、自我臣服的行为都变得无可指摘，这是致力于走出

“中迷”状态的施蒂纳断不接受的。

通过上述简短分析可见，施蒂纳所谓的“利己主义”与伦理利己主义南辕北辙，也不与心理利己主

义分享相同的分析框架，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伦理学家。对此，帕特森（Ｒ．Ｗ．Ｋ．Ｐａｔｅｒｓｏｎ）的总结非常精
准：“在施蒂纳那里寻找一种积极的道德或社会哲学，必然会无功而返：唯一者的哲学从来都对道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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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７、１３３页。
同上，第３９页。
Ｊｏｅｌ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Ｒｕｓｓ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Ｂｏｓｔｏｎ：Ｃｅｎｇａｇ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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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９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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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论题’漠不关心。”①那么，施蒂纳关心的是什么？是自我。他要重建的是一个自醒自觉、有着清醒

的自我认知、有能力完成自我实现的强大个人。尽管施蒂纳的内在性解决路径未必得到广泛认可，但他

的理论意图还是明确的。或可用希腊戏剧中的人物来做说明：那些伊利亚特的英雄们，帕里斯耽于美

色，阿克琉斯在意荣誉，埃阿斯痴迷盔甲，他们都可作为伦理利己主义或心理利己主义的案例；而另一场

战争传说中的非英雄的女性安提戈涅反倒可以成为施蒂纳利己主义的代表，她也有着自己的“使命”，

但这使命不是外在强加于她的，她清楚自己所要什么，她不依附于任何人或派系，她不听命于权威或情

感，她不畏惧背叛、惩罚和死亡，而且她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从头到尾她都保持冷静、审慎和果决，她

弱不禁风却无比强悍。

二、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与“三种自由”

虽然施蒂纳对自由主义猛烈攻击，但他重个体反国家的倾向，至少从表面上看和自由主义颇为契

合。以划分两种自由概念而著称的以赛亚·伯林（ＩｓａｉａｈＢｅｒｌｉｎ）就吸纳了施蒂纳的很多思想。伯林熟
知施蒂纳，在其所著的马克思传记中多有提及，但更深的了解体现在没有出现施蒂纳名字的《自由论》

中。伯林批判积极自由“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②，是因为积极自

由概念暗示了人自身的分裂：其一是作为“超验的、主导性的控制者”，另一则是“需要加以约束并使其

就范的欲望与激情”，只要这种分裂被接受，那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就顺理成章地为压迫和威权奠定了合

法性基础。所以伯林警告：“（积极）自由的概念直接源自于什么东西构成自我、人格与人的观念。对人

的定义加以足够的操纵，自由就会包含着操纵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③在伯林看来，１８世纪激进的共和
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就在于他们遵循积极自由的信念，就在于他们认定“强迫经验的自我符

合正确的模式并非专制，而是自由”④。不难看出，伯林的思路与施蒂纳如出一辙。伯林所担忧的正是

施蒂纳所批判的，伯林所发现的人的二元论在施蒂纳那里能找到原装的版本：“人”与我的分裂。“人的

宗教只是基督宗教的最后的变形。所以说自由主义是宗教，这是因为它把我的本质与我割裂开来并将

前者置于我之上。”⑤施蒂纳比伯林更早更尖锐地指出了自由社会中的隐形压迫，共和主义（政治自由主

义）和粗鄙的社会主义（社会自由主义）都是先验论人道主义的政治表达，它们巧妙地在内在的精神维

度中以“善”或“真”的名义引诱个人向异己的“固定观念”靠拢，在外在维度上则以“合理”或“合法”的

名义强迫个人向异己的共同体献身。

伯林及新自由主义倾向于消极自由，那会是施蒂纳所接受的方案吗？消极自由难有清晰的定义，伯

林只是粗略地说到：“（消极）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

广。”⑥他期待用消极自由来保证丰富和多样性的个体不被齐一化倾向所压垮，期待消极自由保障个体

免于沦为枯萎、干枯、死板、残疾和侏儒式的生活。这份期待无疑是施蒂纳乐于接受的，但消极自由的方

案则未必。施蒂纳的理由有二：其一，消极自由理论没有理解妨碍自由的全部以及关键的障碍是什么。

查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ａｙｌｏｒ）的批评可为借鉴，他指出消极自由论隐含了一个浪漫的设定，即不受外部
干涉的个人对自我有着清醒的洞察和把握，如果缺乏这一点，伯林所要求的自我实现就无从谈起。所以

泰勒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比如我们自我蒙蔽，或者我们完全不能正确地辨别我们寻求的动机，

再或者我们失去了自我控制———我们可能正在轻松地做那些我们自认为自己想要的事情，这时我们并

不自由。”⑦泰勒所说的自我蒙蔽正是施蒂纳着重讨论的情况。施蒂纳所揭示的是，最隐蔽的专制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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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同上，第２１９页。
［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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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头脑中的幽灵，是那些你被灌输而不自知的理想、道德、前见等“固定观念”。而这是一个消极自由论

者完全没有涉及的维度。其二，消极自由并没有彻底驱逐威权。它依然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哲

学。免于干涉的权利是被赋予的，这意味着在我的形式自由的背后，隐藏着一套新型的规训机制，它让

每个个人斤斤计较于被赋予的等量空间，也让自由依赖于那一个赋权的外部机制———可能是一个节制

地充当“守夜人”的小政府，也可能是一个全权在手却开明的君王。可这美好的无干涉的自由被入侵了

怎么办？伯林没有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施蒂纳则展现了唯一者强悍的一面。他用“独自性”概念取代

了自由话语。独自性是创造性的而非消极的。拥有独自性的利己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自主地拥

有、占用、消费和享受，或者说你开拓多少，你的自由就有多少，“只有你的威力、你的权力给予你权

利”。① 这不是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妄言。施蒂纳所谓的“威力、权力”，是指利己主义者作为一个能够清

醒评估外部局势和自身诉求的“成年人”所能达成的现实状况。对此，施蒂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

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他默默忍受主人的鞭打而假意屈服，直至等到机会刺杀主人。② 在这个例子

里，奴隶证明了他的权力、他的独自性，他没有自由却从一直自主，他不乞求救世主或正义的机制，却狡

黠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他清楚其利益并切实地达成之，他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

需要说明的是，针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共和主义也做出调整，提出“第三种自由”：无支配的自由。

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能容纳新共和主义的自由吗？第三种自由可以成为建构利己主义者同盟的原则吗·

新共和主义首先看到消极自由反动的一面：那些现代的无干涉自由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支持革命的人，而

是反对革命和维护旧王权利益的人。③ 它试图重新唤醒罗马政治思想传统，从民主的、法治的共同体中

汲取扩充个人自由的力量。新共和主义的关键在于区分干涉和支配，前者是中性的，后者是有害的。在

它看来，消极自由犯了“连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也就是它没有为必要的、有益的干涉留下空

间。而第三种自由仅仅反对来自专断权力的干涉，它支持无支配的干涉。无支配的干涉可以做到不危

害自由，要害就在于要有良善的法治。佩迪特（ＰｈｉｌｉｐＮｏｅｌＰｅｔｔｉｔ）指出，“无支配自由的支持者则将国家
的强制———尤其是一种良好的法治之下的强制———视为一种不是那么容易潜在地招致反感的事物，就

像自然障碍带来的限制，而不像专断权力施加的强制”④。在他看来，这种自由能够为冷淡的消极自由

提供更广阔的自我实现的空间。施蒂纳的读者可能会从这种无支配描述中来想象施蒂纳语焉不详的利

己主义者同盟。毕竟利己主义者也需要交往联合，那么来自在平等商讨和彼此同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善法的裁决，就是利己主义者不会拒绝的干涉。不过，第三种自由方案还是无法被施蒂纳接受，因为同

盟不是对已有的专制国家或民主国家的替代性方案。如果同盟是一个新的共同体规范形式，那施蒂纳

一定要做分析性论述，而非现在看到的寓言式的书写。同盟的基础在于独自性，正如独自性在任何情形

下都可被利己主义者保有，同盟也可在任何情形下达成，无论是强制支配的君主制还是民主法治的共和

国。而且，施蒂纳和泰勒所阐明的消极自由的困境并没有在第三种自由中得到解决，在良好的法治和无

外在支配的情形下，被保护的却可能是自愿受奴役的奴隶。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共和主义，是免于干涉的自由还是免于支配的自由，自由主义的各种改良

都没有超出现代世界最根本的意识形态：“经济人”假设。无论国家干预被压缩到最小限度还是被允许

有限放宽，它所维护的都是经济人的市场自由。只要自由话语仍然盛行，统治就依然在各种变形中延

续。如施蒂纳所言：“对某种特定的自由的热望总包含有对新的统治的向往。”⑤在各种名义保护下的经

济人自由里，个人的生命和意志不是得到张扬，而是被物化和经济化，个人变成自己的经理人。既然自

由被理解为福利和安全，那么正是以维护福利（包括市场竞争）和安全为借口，比奴隶制更具强迫性的

义务伦理，以及维持义务得以实现的监督和干预机制也随之建立；既然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以等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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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原则认定权利与义务是等量的，那么国家对义务的强制执行就总是以保护利益为名的，而且现代选

举制下的民主国家显然比绝对君主制国家具有更强的治理能力。在施蒂纳看来，上述一切正是他要揭

穿和消解的。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不属于现代各种“经济人”和“政治人”范式，它不是自由主义各版本

的延申或替代。利己主义的要害始终是独自性，独自性所要求的占有不在于对物质或他人的支配，而是

自我支配，即对内在的自我意志、自我观念的掌控。施蒂纳因其唯意志论常被看作无视客观环境的狂想

家。但他最薄弱之处也是他最强悍之处。利己主义真正要调节的是个人与其自我的关系。它提示我

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自由依然取决于自我，堕落与拯救依然取决于自我的审视和决断。对于任何经

济、政治、社会的规范性方案而言，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声明了强大的利己主义者无需依赖他

人或外部机制，他的独自性才是一个自由共同体的存在论开端。

三、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批评：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施蒂纳？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施蒂纳作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形象根深蒂固。对此，马克思的

一个评价广为流传：“他的唯一的功绩（而这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自己不知道的）在于：他表达了那些

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期望。十分自然，同这些市民在实际行动中的鼠目寸光和

懦弱无能相称的是市民哲学家当中的‘唯一者’的那种哗众取宠、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的言论。”①必须指

出的是，一生贫苦的施蒂纳的小资产阶级形象是在１９３０年代《德意志意识形态》面世之后才流行开的，
在此以前，这样的阐释并不见于施蒂纳研究史。《唯一者》最初的读者、也是施蒂纳书中批判对象的鲍

威尔和费尔巴哈，他们对施蒂纳的回击都纠结于什么是“爱”和“人”，同一圈子中的卢格则称该书是“德

国最值得阅读的哲学著作”。② 在青年黑格尔派风波散去后的半个世纪里，主流学界对施蒂纳只言片语

的提及，比如朗格的《唯物论史》（１８７３）、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１８６９）、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
（１８９２）等，都是反感于施蒂纳的“狂妄”和“荒谬”，但并未将这怪诞的利己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市侩
心态。随着施蒂纳借尼采浪潮而复苏，他的狂妄和怪诞则被视作如尼采一般批判现代末人社会的利器，

如写作其传记的亨利·马凯（ＨｅｎｒｙＭａｃｋａｙ），写作《利己主义者：超人之书》（Ｅｇｏｉｓｔｓ：ＡＢｏｏｋｏｆＳｕｐｅｒ
ｍｅｎ）而将其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詹姆斯·胡内克（ＪａｍｅｓＨｕｎｅｋｅｒ），为１９０７年第１版《唯一者》英译本写
作导言的沃克（Ｊ．Ｌ．Ｗａｌｋｅｒ）等。简述这段研究史，旨在说明马克思将施蒂纳定位为小资产阶级代言
人的阐释，虽是马克思深刻与独到的表现，却也是施蒂纳解读中的另类。

或可从两个方面理解马克思这份“另类”的批评。其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作者强烈的问题意

识，并非是对《唯一者》的专门研究。彼时马克思刚受《德意志意识形态》另一位合作者赫斯（Ｍｏｓｅｓ
Ｈｅｓｓ）的影响而转向共产主义，他们的核心关切是充斥人与人战争的市民社会。赫斯最早宣判：“施蒂
纳的理想是吞吃国家的市民社会。”③这个论断被马克思所接纳。但赫斯又明确指出“正是他是施蒂纳，

正是施蒂纳想象中的利己主义者，缺乏利己主义的意识”④，这表明赫斯是知道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与他

本人攻击的小商人世界中的利己主义并非一回事。可是他从《货币的本质》以来对市民社会丛林状态

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他没有过多地关心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而是迅速转移到对利己主义实践的批

判，这样做的理由是“实践的利己主义越是趋于完成，利己主义的理论、利己主义的意识亦愈发接近完

成”。⑤ 不过，这里的“利己主义的意识”恰恰是赫斯之前所说的施蒂纳所“缺乏”的。这个漏洞被施蒂

纳迅速抓住，他的回击也不客气：“在歪曲了施蒂纳的话语之后，赫斯将小册子的后半部分全部用于与

‘有意识的利己主义’作斗争。”⑥简单地说，赫斯打错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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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情形和赫斯有些类似，他的目标是考察“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

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联系问题”。① 从一开始，马克思就不是施蒂纳“忠实”的读者，

他的出发点外向的，是一定历史环境下、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是人的意识与其物质环境

的关系问题；而施蒂纳的出发点是内向的，是个人与其意识的关系，他所有的讨论都是无历史的。施蒂

纳还是“最后的哲学家”，而马克思已经站在哲学之外来“清算哲学信仰”。尽管施蒂纳也谈论历史“古

代人”与“近代人”，但他所说的历史是象征性的，是以精神的不同表现为尺度的，而马克思所谈论的历

史则是严格的社会学的，是以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为区分的，正因为此，已经接受经济学训练的马克思

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谈特谈施蒂纳所无感的生产力问题。当马克思批评施蒂纳“关于现实的世

俗的历史……却谈不出任何现实的和世俗的东西”②时，这也表明他们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在共同的焦

点上。回到利己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说明施蒂纳与功利主义并无关联，他关心的是对思想而不是物

质的掌控。但与赫斯一样，马克思关心的市民社会中的物质占有关系，所以非常注重研究功利主义理论

史，因为那是“和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密切关联的”。③ 对于他和施蒂纳的错位，马克思其实是非

常清楚的，他早就声明“圣桑乔所论述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无论如何不能同庸俗的利己主义者，即

‘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混淆起来”④。他也明确指出这二者的差别：“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即表

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桑乔的功利论抽掉了一切现实关系。”⑤既然二者

不是一回事，那为何马克思还要将二者联系起来一起批判？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已经说出了答案：施

蒂纳是不自知地表达了小资产者的期望。换言之，从阐释学的角度讲，马克思是通过批判一个施蒂纳所

不自知的、“作者已死”的施蒂纳，来批判马克思本人所非常在意的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

其二，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终究还是与资产阶级分享了相同的哲学前提。众所周知，马克思最为

反感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获得“新世界观”后，他不仅把功利主义的自由派，也把蒲鲁东、赫斯等

社会主义的左派，甚至“过少关心政治”的费尔巴哈都看作是小资产阶级。⑥ 这甚至引起了当时马克思

同伴们的不满，比如在布鲁塞尔遇见马克思的巴枯宁就抱怨说“‘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

到令人作呕的地步”⑦。巴枯宁不能理解到的是，马克思之所以能把各个不同派别的人统统打包到“小

资产阶级”的标签下，并不是完全从政治立场出发，更多是从哲学方法论出发的。激烈攻击自由主义的

施蒂纳也能被划入小资产阶级阵营，就是因为他分享与前者相同的哲学前提，即个人始终保有一个不被

随历史而变迁的社会力量所击穿的超验内核，这个内核被施蒂纳称作“独自性”或“利己主义”，在任何

历史场境中个人都可能丧失或维持他的独自性。这与自由主义的功利论者、契约论者相信人必然在某

种永恒不变的“人性”驱使下行动是一样的，这些“自然”的人性就包括自我保存、趋利避害、天赋人权、

自由竞争等。马克思真正在意的是这种超验论的后果，它会把当下历史境遇中的一切社会斗争的努力

都瓦解掉：既然维持独自性在于意识内部的思想革命，那社会革命就不是必须的，甚至是无用的。这就

落入马克思所嘲讽的状况：“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

世界。”⑧当马克思明确共产主义者要“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时⑨，那只在思想上反对精神事

物的施蒂纳被看作小资产阶级保守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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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１３７页。
同上，第４８１页。
同上，第２６９页。
同上，第４８４页。
费尔巴哈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可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英］爱德华·卡尔：《巴枯宁传》，宋献春、王兴斌、卢荣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１６页。
同上，第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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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大为

【摘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来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政治理论，雅各宾主义被贴上“共和主义”“平等主

义”乃至“左派”等标签，而这些标签又致使雅各宾主义呈现给无产阶级的理论形象是模糊的，在特定的历史

语境下，其政治理念与价值诉求甚至被掺入马克思主义之中。唯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雅各宾主义的

历史本质与限度才能得以客观地显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意识形态，雅各宾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内在矛盾及其政治表现作出预判，更是通过最终失败的激进政治实践反证了资产阶级之阶级统治的真实

和完整的意图。在罗伯斯比尔及其雅各宾派的共和主义抑或平等主义等政治理念逐一地被大资产阶级否定

和遮蔽之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才真正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识，从而以无产阶级特有的视角和方

法去判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旧症候。

【关键词】雅各宾主义；罗伯斯比尔；共和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小有产者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２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１５－０９

作者简介：包大为，浙江杭州人，哲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
大学未来哲学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青年马克思的语言哲学研究（１８４０－１８４４）”（１９ＣＺＸ００２）

今年７月，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玛丽·安托瓦内特（Ｍａｒｉ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的扮演者抱着自己的头颅
唱着法国大革命歌曲《一切准会好》（Ａｈ！ａＩｒａ），成为象征民众狂欢的重金属摇滚的前奏。罗伯斯比
尔一定无法料想，雅各宾政治创造的血腥画面成为了２３０多年后戏谑的素材，这从侧面证明了现当代欧
洲学者都很难避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不论是温和共和主义的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法

国大革命提供的正反历史经验中对比启蒙运动以来遗留的各种政治方案和思想资源，进而挑选或创造

面向未来的政治理念和实践路径。对于马克思而言，法国大革命无疑是其思想形成的“阶梯式”的历史

事件，而雅各宾主义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台阶”。透过雅各宾主义这个历史之镜，马克思更清晰地

分析了小有产者的平等主义的局限，更精准地把握了近代以来最激进的政党政治和国家政权的得失。

故而，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雅各宾主义政治斗争的历史正反经验，不仅有助于透视资本主义政权运作的

早期历史，更能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症候提供有效的研究对象。①

一、激进与古典之间的政治理念及其失效

从现有的较为客观的哲学与历史判断来看，法国大革命中兴起的雅各宾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实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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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雅各宾主义及其政治实践，在一般的政治哲学研究中经常成为“无效的”研究对象，因为相关的偏见和标签已然先入为主，以至于一

些标榜严谨的研究也先得把政治不正确的雅各宾主义排除之后才能开展。正如齐泽克认为，在近代欧洲历史上，雅各宾派是第一个

完全实行革命正义的党派，但自由主义却在其历史叙述中建构了一个“没有１７９３年的１７８９年”的公式，以此来追求“没有革命味道
的革命”。（Ｓｌａｖｏｊｉｅｋ，“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ｅｒｒｏｒｆｒｏｍ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ｔｏＭａｏ”，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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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充满了悖论。雅各宾主义的政治理念与阶级状况、革命主张与时代使命、政体预期与实践路径、党派

理想与社会状况都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一方面在当时造成了雅各宾主义“众叛亲

离”且最终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凸显了其超越时代的革命属性。故而，列宁在《大难临头》中之所以

认为雅各宾派能够“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就是因为其超越时代与阶级的主观的“彻底性”———“对

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①

雅各宾主义从一开始便陷入的核心矛盾在于理念与客观情势之间，既体现为雅各宾主义不自觉的

历史认知，又体现为其理念内部激进与古典的矛盾。雅各宾派对其阶级地位和历史阶段的认知并非是

自觉的，其政治冒险始终由盲目的策略与刚性的原则构成，或是以古典形象提出复古的道德理想，或是

以现代之激进要求个体直接扬弃时代所塑造的阶级属性。雅各宾主义以极强的政治伦理预设介入革命

实践，进而以这种实践来印证其预设的真理性。

但是，这并不是雅各宾主义特有的局限。一般而言，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革命中总体上都试图去

扮演所有阶级的普遍利益的代表。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尤其在早期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大资

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相比具有普遍性外观的政治话语，特殊利益极端化之后所具有的崇高

理念是更为“通用”的意识形态策略。在１８世纪末的数个政治事件中，法国的山岳派、吉伦特派和雅各
宾派，美国的联邦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自觉地改变旧制度下宫廷政变和党政所塑造的政治生活，

既因为其本身便没有期冀以意识形态消弭不同等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误解，而且使用“与民主生活

相距甚远”的“统治手段和社会调节方式”，试图激化矛盾，甚至“加剧了小的利益集团的专制统治”②。

故而在１７８９年之后的法国，“雅各宾主义”（Ｊａｃｏｂｉｎｉｓｍ）所对应的雅各宾俱乐部为了争取忠实“信众”，
其内部的政治派别和利益诉求愈发激进和极端，最终导致组织的分化和瓦解，如１７９１年分而自立的“斐
扬俱乐部”（ＣｌｕｂｄｅｓＦｅｕｉｌｌａｎｔｓ）、１７９２年１０月离开雅各宾俱乐部的吉伦特派、１７９３年１１月转向“宽容”
的丹东，以及转向山岳派激进国家政治的罗伯斯比尔。③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雅各宾主义所追求的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是非自觉的。雅各宾主义表面上能够

团结“无套裤汉”和无产者的事实，只是其激进、特殊的利益主张加以实践之后的客观结果。其中的关

键是特殊伦理原则规范所有公民的制度化的途径———“最重大的原因，是政体的本质”，其途径是个体

对具有普遍效力的特殊伦理原则的强制或半强制性地服从———“一切私人利益、一切个人关系都要不

断地让位于公共福利”④的政治品德。这是混合了古典和激进的共和主义的追求。

总体来说，共和主义对德性的依赖主要表现为提供私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模式。⑤

在具体表现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共和主义的“混合症候”颇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模

式。一方面，作为激进共和主义，雅各宾派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状况是脱节的。雅各宾主义在当时和

后世评价之中最突出的标签是激进共和主义，这既带来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短暂成功，也造成其最终

几乎是永久性的失败。在大革命期间，雅各宾主义以激进的价值追求迅速形成了冲击旧制度的道德共

同体，但由于这种共同体的抽象性又不得不诉诸外在的制度性强制。故而在当代自由主义者对雅各宾

主义的苛责中，往往不是追溯至卢梭的共和主义的思想标签，而是追溯至公共安全委员会（ｌｅＣｏｍｉｔéｄｅ
ｓａｌｕｔｐｕｂｌｉｃ）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的政治标签。⑥ 另一方面，作为古典共和主义名义上的延续，雅各宾
派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国滞后于现实。类似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复兴”古典的逻辑，雅各宾主义最初

并没有试图将古典的城邦共和政体照搬到１８世纪，而是试图以古典政治的历史叙述来强化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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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６页。
李建华：《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页。
参见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３－４页。
参见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９７页。
ＳｅｅＡｌａｉｎＢａｄｉｏｕ，ＬｅＳｉèｃｌｅ，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２００５，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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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伦理的规范效果。例如，在圣茹斯特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

古典古代精神即具有坚强不屈、俭朴、单纯等品质的人”①。

但是，雅各宾派对其共和主义的“混合症候”真的毫无察觉吗？并非如此。至少在雅各宾政治失败

之前，雅各宾派已经对古典或现代的共和主义作出独立和清醒的判断，绝非仅仅陷入崇古或激进之间的

张力矛盾而无法自拔。

一方面，雅各宾派并不信任古典共和主义的社会基础———平民。马基雅维利或许是半个古典共和

主义者，他相信“新君主”可能来自于平民，“一个平民依靠他的同胞们的帮助，一跃而为祖国的君

主”②。然而雅各宾派却并不信任平民所具备的政治判断力。罗伯斯比尔就认为“向别人指出伟大真理

的天才人物”一定是“超出自己时代的见解的人物”：“他的思想的大胆创新总是使软弱和愚昧的人望而

生畏；各种成见一定要同嫉妒联合起来，把他描画成为令人讨厌的或者可笑的模样。正因为如此，伟大

人物的命运常常是受到同时代人不该有的奚落和后代人的来之过晚的尊敬。正因为如此，迷信把伽利

略投入了监狱，而把笛卡尔逐出了祖国。”③这是在预言自己的命运吗？并非如此，而是雅各宾主义的历

史观所必然趋向的精英主义的价值立场。

另一方面，雅各宾派也不信任现代共和主义所承诺的公共善。雅各宾派当然试图制度化地区分追

求美德和追求财富、利用不平等和期冀平等的人群，但这种区分的制度是可疑的。在罗伯斯比尔看来，

“过分强势的政府”，不论其道德追求是否正确，都将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即“专制比无政府状态

还要可怕”。④ 雅各宾派虽然试图去获得现代资产阶级治理技术所实现的秩序，但是却对这种秩序的道

德基础加以排斥。

因此，雅各宾派的“混合症候”更多的是有意为之。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

所说：“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

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⑤事实上，雅各宾主义的内在矛盾并非在于其古今之辩的立场之争，而是在于其现

代性的政治意图在借用古典的技艺与策略时所必然遭遇的现实矛盾。

首先是历史语境的错乱，雅各宾主义无法客观地区分古今共同体的本质，生硬地将古代共同体的政

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嵌入”现代共同体。虽然古典共和主义客观上成为雅各宾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

策略，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雅各宾主义的现实客观性。例如，雅各宾派在绝大多数时候能够认识到

现代布尔乔亚毕竟不是古代民主城邦的公民，故而不能以古典的政治德性来强行地塑造现代公民社会，

却在一次又一次政治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不可避免地将古代共同体作为理想社会的错误“样

板”。因此，《神圣家族》对圣茹斯特有如下评价：“当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

里的那块‘人权’牌子，怀着骄傲的自尊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这种迷误就悲剧性地显现出来了。

正是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正像这种人的国民

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样。”⑥

其次是政治真理的误判，雅各宾主义没有认识到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政治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执拗于将其脱离经济基础的革命自诩为革命本身。雅各宾主义最初的自我辩护充满了启蒙主义的法理

论证，但其具体的政治运作却并不信任任何法的程序，而是诉诸恐怖，亦即假设具有合法性的最为直接

和果断的行政与暴力手段。这毕竟只是纯粹政治解放极端化的一种表现，既无法实现政治解放本身，更

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页。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３９页。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５８页。
［英］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张雅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２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无法触及最为根本的经济基础层面的矛盾。故而，当雅各宾主义试图从纯然的绝对恐怖之中抽身而出，

以看似“去行政化”的法、道德和政治仪式等上层建筑形式，释放阶级矛盾于不同群体之间所催生的“感

性的”憎恶、猜忌和仇恨时，就只能收获抽象的观念的解放。这甚至是比政治解放都低劣得多的意识形

态把戏。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评价道：“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
把圣巴托洛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

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①

最终是抽象的斗争构想，雅各宾主义没有直面阶级矛盾这个主导社会形态变化发展的根本矛盾，强

行地以道德想象和历史类比组织政治斗争。雅各宾主义最初所呈现出的公众影响力，并非来自恐怖政

治，而是源于散发着“类”的光辉的宽容与道德诉求。人们可能很难想象，罗伯斯比尔在国民议会所赢

得的最初的大规模支持，来自其于１７９１年所提出的废除死刑、支持出版自由的主张。雅各宾主义为人
类谋划的社会底限是“自然界和理智”限定的范围、最高追求是“正义和人道的原则”。② 然而，这样的

底限和追求只存在于脱离阶级基础且耽于道德想象的雅各宾派的头脑之中。当然，这也存在于虚构的、

模糊阶级地位的人民概念之中：“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不断地唤起

人们对古典古代的‘大众的回忆’，并且既提到‘人民大众’的英雄莱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亚得、亚里

斯泰迪兹、布鲁土斯，也提到‘人民大众’的败类卡提利纳、凯撒、克劳狄乌斯、皮索。”③

二、平等主义的困境

古典或者现代激进的共和主义都带有浓烈的平等的政治倾向，例如古罗马时代一众褒贬参半的保

民官，挑动平民政治趋向基督教共和主义的加尔文教派，乃至近代早期闵采尔———雅各宾主义与平等主

义的关联也几乎是必然的。因此，不难理解列宁在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１日的《无产者报》中所作的批判———
“《泰晤士报》为希波夫的失败哭泣”，其中不无讽刺地写道“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机

会主义者都爱用‘雅各宾主义’这个稻草人来吓人”，因为真正的“一切公民平等和平权、人民主权等等

学说”都被视为“雅各宾主义的主要基石、根子……对公平有益的改革取得成功产生致命的影响”。④ 可

见，在罗伯斯比尔去世１００多年之后，雅各宾主义仍然是令自由主义所惧怕的平等主义的代名词，但凡
被标识为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实践，必然地在价值排序中将平等优先于自由。基于列宁的这一分析，法国

学者在一个世纪后仍坚持认为在法国社会中共和派（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ｓ）与雅各宾派（Ｊａｃｏｂｉｎｓ）是“同义语”，
共和派和雅各宾派都要求以平等之故“结束所有的君主制”并且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故而“法国人

至今仍把极端中央集权者或反对分权者称为雅各宾派”。⑤

为什么雅各宾主义最终几乎不可抑制地走向了以国家机器实现其平等主义主张的政治实践？从现

实层面来看，这主要在于各方面的倒逼态势。

一是旧制度及其支持者的倒逼。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国内外旧制度支持者的反扑，这就

迫使雅各宾派不得不以愈发激进的措施来捍卫新生的共和政体，而实现贵族与人民在法理层面的绝对

对立，则成为意识形态的必要措施。正如罗伯斯比尔在审判路易十六的第二次演说中所强调的：“对外

战争的灾难上面又将加上自相残杀的内战，而野心勃勃的阴谋分子将在祖国的废墟上和卫国战士的血

淋淋的尸体上同人民的敌人订下城下之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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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治理念连带着公众舆论的倒逼。关于启蒙主义的理解，在不同的阶级认知及由其所引发的

差异性政治理念中有着巨大分别，即使是在一个阶级内部也会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对制度建构和权

力分配有着不同的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

殊的阶层”①。在雅各宾派执政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理念是差异巨大的。大资产阶级和银行

家期冀着在必要的时刻终结革命，因而扮演起远甚于旧制度下的贵族剥削者的角色，小资产阶级则不得

不将平等主义作为抵御大资产阶级与联合工农阶级的意识形态。换言之，雅各宾主义从一开始就无法

超越其阶级局限且不得不走向激进的平等主义，亦即大资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故而卢森贝

（Д．Розенберг）认为，雅各宾主义迫使大资产阶级不得不背离启蒙主义的初衷：“法国革命的波澜使英
国的保守集团和稳健的自由主义集团惊惶失措。甚至其中那些过去欣赏过十八世纪激进思想的人，也

由于看到了雅各宾主义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而对它退避三舍。”②

三是尚未成熟的政治主体及其阶级意识的倒逼。政治主体是否拥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影响着革命

实践的具体组织和最终成效，这种成熟的阶级意识又倚赖于社会交往和经济基础的成熟程度。霍布斯

鲍姆（ＥｒｉｃＨｏｂｓｂａｗｍ）认为，原初自在的阶级意识是自发的，高级和自觉的阶级意识则需要组织的培育，
但这种“通过组织而产生的”③阶级意识以发育程度较高的工业文明为前提。雅各宾主义产生于手工工

场到大机器工业的新旧交替之际，能够获得的组织化的生产条件和社会交往的条件是极为有限的。这

就导致下层的城市平民和无产者只能以马克思所说的“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④来

看待革命、解放与自由。诚然，１７８９年前后的绝大多数法国人民已经进入典型的市民社会。人们生活
于基于物的依赖性的相对独立的单子化社会，见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新的社会状况———“资产

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⑤，并且出现了传

统社会伦理关系的瓦解。罗伯斯比尔对此表述为：“子女的人身和财产差不多完全不受父权的支配，子

女在年龄很小的时候便独立自主。”⑥但是这种独立性带来的并不是自觉的阶级联合与政治斗争，反而

是被舆论和意见所控制的社会撕裂。

三个方向的倒逼态势，迫使雅各宾派不得不将激进的平等主义等同于现代共和主义本身。这是一

个将激进冲突合法化的过程⑦，正如恩格斯对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态势的判断：“恐怖达到疯狂的程

度是必要的。”⑧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亦从罗伯斯比尔的言论中得以分辨：“难道在‘共和政体’或‘君主政

体’的用语中就有解决伟大社会问题的办法吗？……一切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人民；凡事没有把

人民看在眼里的一切制度，都只是对人类的侵犯！”⑨可见，在新旧反动势力争夺革命果实的情况下，罗

伯斯比尔作为雅各宾派的领袖，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作为某种正义形式或者道德形式的政体的追求，转而

将不平等作为一切问题症结所在。

从理论准备来看，作为平等主义的雅各宾主义是启蒙主义范围之内对等级社会之较为彻底的清算，

充分利用了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激进至“另类”或超前的批判者，罗伯斯比

尔自始至终被卢梭的“魔力”所吸引。瑏瑠 这一方面是由于二者的小有产者的立场十分接近，另一方面则

是由于卢梭敏锐地识别且公开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下无法回避的矛盾———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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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的”和“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自由与平等”，自由

的价值在于为“国家共同体”提供个人的力量，而平等则是自由的前提。作为自由之前提的平等在政治

领域意指“任何人的权力都不能成为暴力”，其经济内涵则指涉“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富到足以用金钱

去购买他人，也不能穷到不得不出卖自身”。① 卢梭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在政治经济层面压迫和剥削人民

的新旧统治阶级的意图，却契合了雅各宾主义的政治主张。为了实践卢梭的政治哲学，罗伯斯比尔将

“从前享受特权的人和‘正人君子’”排除出人民的范畴②，进而将更为“纯洁”的人民概念视为共和政体

的合法性来源。这既是在十分接近阶级概念的意义上指出了革命的普遍性的方向，也是在１８世纪末的
发展条件下较为彻底的革命理念———尽可能地与新旧压迫机制划清政治和道德上的界限。

从实践准备来看，雅各宾式的平等主义由于缺乏可靠的阶级基础，最终不得不诉诸抽象的道德观念

乃至政治想象。在旧制度下，群众当然有反抗贵族压迫的意识，以及构成这种意识的平等观念。但是，

这种平等观念并不足以支撑作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更无法为组织化的政治行动提供有效的

理论支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小有产者趋近于平等的政治冲动是为了实现与贵族地位的翻转或者颠

倒，农民之平等最终落脚于成为地主阶级，城市平民之平等最终在于跻身资产阶级行列。故而普遍压迫

所导致的以平等为名的底层叙事或许能够带给雅各宾主义以希望，但也仅仅是主观的想象的希望。这

种希望在一次又一次利益诱惑和舆论冲击之下被不断地分化瓦解，最终使得雅各宾主义发展出抽象的

平等主义的价值规范。在圣茹斯特看来，“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不过是“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

人”③。而所有阻碍革命继续的群体，仅仅是以道德的而不是其它客观的标准得到评判。例如，在圣茹

斯特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中，“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

够再预言自由……他以古典古代的方式把丹东称做卡提利纳，从而对丹东提出指控”④。诸如此类的道

德指控，既无法引起群众的认同和支持，甚至雅各宾主义者也未必能够准确地理解。故而雅各宾派在大

革命最后成为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重要原因在于其理论话语对于大多数阶级而言的抽象性。

从最终结果来看，雅各宾派由于无法超越小有产者的阶级性，加之理论的抽象性，注定其客观且必

然地走向失败。如果说雅各宾主义无法得到小有产者的支持，主要在于其平等主义与小有产者的真实

诉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即雅各宾派没有看到小有产者是潜在的、“预备的”大有产者，其隐秘的阶级

意图是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理念相矛盾的，那么雅各宾主义被无产者摈弃则主要在于其小有产

者的阶级局限。索布尔认为，雅各宾派“都有财产……属于中产阶级……是自觉的资产者，他们尊重财

产所有权，喜欢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喜欢工业者与农场主的自由，喜欢贸易自由。他们赞成对内

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对外则主张保护贸易”⑤。

三、雅各宾主义政党政治的失败及其现实启示

在１８－１９世纪，新旧雅各宾主义的失败，最终都表现为新旧雅各宾政党的失败。其中，法国大革命
时期的雅各宾俱乐部由于一度作为执政党，其失败不仅最为典型，而且最为“彻底”。雅各宾俱乐部的

失败是悖论式的，也是悲剧式的：悖论在于它最终不得不以旧政体所最为常用的集权手法来维护共和政

体，并且最终将自身反噬；悲剧则在于它为了尽可能实现城市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激进

的政治冒进反对资产阶级最初所承诺的程序的民主。悖论和悲剧的交加，实际上反映了雅各宾俱乐部

是一个无法用后世资产阶级政党的症候来概括的政党，换言之，是一个非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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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卢梭全集》第４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７０－７１页。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１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２３页。
同上，第３２２页。
参见［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王养冲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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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雅各宾俱乐部是代表了最大程度的普遍利益的政党，甚至是唯一能够短暂地与无产阶级联

合的政党，其进步性高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点侧面体现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的一个类比：“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

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

替罗伯斯比尔，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年的山岳党代替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的山岳党，侄子代替伯父。”①路易·勃朗是
１９世纪中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罗伯斯比尔则无疑是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在１８世纪末的先
声。相比于马克思主义，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雅各宾主义者的革命思想固然是不彻底的，但的确是于

当时语境下之政治立场和斗争对象最为坚定与普遍的，这就使得雅各宾主义不仅能够捕获小有产者，也

能得到部分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正如列宁所说，罗伯斯比尔等人并不是普列汉诺夫所嘲讽的“没有人

民的雅各宾党人”（ｊａｃｏｂｉｎｓｍｏｉｎｓｌｅｐｅｕｐｌｅ），而是“拥有人民的雅各宾党人”，他们“是拥有革命的人民
大多数、拥有当时的革命的先进阶级的雅各宾党人”②。

另一方面，雅各宾俱乐部在本质上仍然是１８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无法超越
其阶级局限。事实层面在于“所谓主权在民的选举权仅集中在俱乐部……限于握有政权的一党……仅

有利于一个阶级，即消费者、工匠、小业主及穷人阶级，领导此政权者则为命运已与革命相联的资产阶

级，尤其是此阶级中因军用品制造而发财的人”③。马迪厄的分析体现了雅各宾政治设想中阶级统治之

内涵与普遍利益之外延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恩格斯笔下被描述为“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

一身”。在恩格斯看来，罗伯斯比尔与拿破仑分别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激进制度的两个建构方向，罗伯

斯比尔所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抽象激进。这种抽象激进后来又发展为路易·勃朗等人的平等主义，

以及试图自觉超越启蒙主义特征明显的雅各宾主义的蒲鲁东哲学。④

诚然，作为非典型资产阶级政党的雅各宾俱乐部的失败，证明了其自身在治理技艺和统治基础层面

的不成熟，却更能反映作为小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雅各宾主义的历史局限。

一是同情人民，却又难以承认完整、真实的人民作为合法性的来源。１８世纪末的欧洲历史为人们
造成一个表象，遭受同等压迫的阶级天然地应具有阶级的认同感，例如雅各宾主义似乎就有着一个面向

所有小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自然法权观、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事实上，雅各宾主义与大多数启蒙思

想类似，在智识层面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甚至以精英的姿态不自觉地确认其自身作为抽象人民之代表

的崇高地位。罗伯斯比尔就认为，现实中的人民处于“最可耻的奴隶征象”，即“对于自己的事物的极度

无知”⑤。既然人民没有在智识层面展现出主体性，甚至仍然受制于新旧制度的奴性，那么对人民的唯

一工作似乎就只剩下纯粹意识形态的驱使。但是，吉伦特派有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而雅各宾派却只剩

下空洞的言词：“这些言词是绝对的空话，其实，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所主张的自由、正义、美德只能

是‘人民’的生命表现，只能是‘人民大众’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明确地谈到古典古代的、只属于

‘大众’的‘自由、正义、美德’。”⑥

二是反对贵族专制，却又以人民的名义推行资产阶级专制。相比同时代的政治理论，雅各宾主义对

共和政体的追求无疑是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否则也不会有罗伯斯比尔推动处死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更

不会有１７９３年宪法的出现。但是，雅各宾主义的共和政体设想呈现出两个显著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在
哲学的角度反对一切形式扼杀人性的专制，进而将这种专制限定为旧贵族特有的倾向；另一方面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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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１１２页。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法］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杨人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第３７８页。
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１４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蒲鲁东所作的著作“同路易·勃朗等人的东西相比……对于卢梭、罗伯斯比尔、上
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第９１页。）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８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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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识别了资产阶级同样的专制倾向。例如，罗伯斯比尔说：“推翻一个专制君主的压迫，然后又落

到另一个专制统治的压迫下面，这是不够的。英国摆脱了自己的一个国王的压迫，只是为了落到自己的

少数同胞的更加屈辱的压迫下面。”①诚然，英国政权中那些对人民施加专制的“少数同胞”，在大革命以

后的法国也是存在的，但其何以能在形式上取消新旧专制？显然，雅各宾主义所指向的是以人民为名义

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专制，具体而言，就是采取不同于法庭审判的“人民审判”：“他们不下判决，他们像

闪电一样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这种审判比法庭审判并无逊色。如果人民

为了拯救自己而起来反抗压迫者……”②这种名义上的人民审判，实际上沦为了少数小资产阶级政客摇

唇鼓舌之舆论控制、暴力机关之任意使用的统治工具，这也最终吞噬和毁灭了雅各宾派。

三是追求历史进步，却又无法在历史客观的发展轨迹中寻找进步的方向。雅各宾主义的历史观是

静态且保守的，其历史预设并非是典型的受到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论影响的进步观念，而是某种抽象

的道德进步的观念。催生这种接近于宗教意味的道德进步的历史观的客观原因在于雅各宾主义诞生之

初并不能接触到成熟的工业社会，主观原因则在于雅各宾政治没有认真地审视古今政治在经济基础层

面的本质差别。这种完全身居历史之中却无法在概念的高度（遑论科学的高度）对历史本身进行分析

的固有缺陷，最终正如马克思所说：“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

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

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③。

雅各宾俱乐部及其政治的兴起与失败都给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一笔所写就的并不是句

号。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不仅没有从事实上消灭雅各宾主义的历

史土壤，反而在一次又一次危机之中催生出各种体现小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与政治理想的“类雅各宾

主义”。这些没有罗伯斯比尔或没有政党形态的当代雅各宾主义，虽然有待被合适命名的革命事件，但

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缺陷的各种症候。

在历史层面，雅各宾主义曾经所推动的绝对恐怖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自己的“掘墓人”的历史机制

的预演，而新自由主义也是这场预演的延续。罗伯斯比尔只是识别了掌握统治权力的“野心家”“轻视

死亡”的特征④，却没有区分资产阶级远甚于旧贵族的趋向于死亡的否定性逻辑，即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引用托·约·邓宁的描述：“为了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３００％的利润，它就
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⑤雅各宾派针对这种否定性逻辑的方法是纯然的暴力机器，而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的暴力机器；雅各宾派拉拢“无套裤汉”掀起了直接针

对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当代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则诱导着群众内部撕裂和对立的身份政治。新自

由主义的悲剧之处在于，这些政治手段并不能避开资本主义扬弃自身的否定性逻辑，但其喜剧之处在

于，其对群众的分化和利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重要原因在于再也没有一个雅各宾派公开指出其把

戏。⑥ 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被社会化大生产的车轮所碾碎的自然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加速灭亡

的一个必要过程，因为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及其规律的任务已经交到了成熟的无产阶级手中。

在政治层面，雅各宾主义的早期实践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强行统一，反映了早期小资产阶级革

命者对资本主义政治必然滑向民粹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预判，而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则应

证了该预判的合理性。罗伯斯比尔不止一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民粹主义的特征与风险。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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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８３页。
同上，第１１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７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７１页。
例如，罗伯斯比尔曾评价道：“不幸的人民啊！人们甚至利用你的美德来毁灭你们。暴虐政治的绝妙艺术，就是引起你们的正当不

满，然后又归罪于你们，不仅把暴政可能使你们作出的鲁莽行为，而且也把你们无意中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征象都算作你们的罪过。”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１３７页。）



雅各宾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掀起民粹主义和仇恨言论的有产者阶级，罗伯斯比尔评价道：“民粹主义的一种表述———宫廷、一切阴

谋家、一切党派的领袖们互相勾结……因为他们需要造成普遍的混乱……爱国情感会自行来搞垮宪法

制度，他们希望在它的废墟上或是建立起国王专制制度，或是建立起某种贵族统治，以便在各种诱人的

名称的幌子下给我们戴上比以前更加沉重的锁链。”①针对意识形态家们被资本收买之后操纵舆论的表

现，罗伯斯比尔评价道：“一切反对宪法的人都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散布迷惑、纷争和虚伪原则的种

子；作家们的笔都替这种卑鄙的图谋而服务。这样一来，社会舆论就逐日削弱和瓦解。大众意志变得软

弱无能和无足轻重……有时甚至以其盲目的热情帮助我们自由的敌人们的罪恶阴谋。”②当代资本主义

的民粹主义的发生机制当然要比罗伯斯比尔的时代更为隐秘，但是其主导的群体及其利益关联事实上

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当然，雅各宾主义在１７９４年的失败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既为无产阶级独立
登上历史舞台之必要，也是资本主义政治回归其阶级统治“本心”之必要。雅各宾主义的失败让资产阶

级整体公开承认了其革命的意图和政权的属性，从而否定了将自由和平等进行同等价值排序的可能性，

即“世俗的历史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超越自我的、热情洋溢的政治启蒙，才开始以质

朴平淡的方式得到实现”③。这使得我们亦可坦诚地将雅各宾主义的失败与演变作为一个历史的镜面，

并可从中透视出这样一个事实：证明政治文明演进的主要矛盾并非在于政治本身，而是在于经济基础之

充分发展。列宁认为不同阶级的历史学家对雅各宾主义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

为雅各宾主义是没落（‘堕落’）。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则认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种

极大的高涨”，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雅各宾派的“生不逢时”，即“法国在大陆上被极端落后的国家

所包围，同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④。那么，在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之后，雅各宾

主义就会胜利吗？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将接过雅各宾主义未竟的革命意志力和彻底性，将雅各宾主义尚

未发育成熟且停留于形式的人民政治加以改造，最终实现“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依靠已经具

备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做出１８世纪雅各宾党人做过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令人难
忘的一切，而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把劳动者引导到永久的胜利”⑤。列宁的判断是准确的，因为在俄国

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人民的联合和抗争不止一次地被冠以２０世纪的“雅各宾主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法］罗伯斯比尔：《革命法制和审判》，第９５８页。
同上，第９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３２４页。
《列宁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７页。
同上，第３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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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大话题的关联性解释

陈广思

【摘要】马克思基于《巴黎笔记》的阅读和写作背景，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制定了探讨私人所有
的本质这个贯穿手稿的理论任务。手稿笔记本Ｉ探讨私人所有（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的直接原因，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
共同探讨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两大话题可以分别理解为是对国民经济学将劳动视为自己的唯一原则的

理论立场直觉性的哲学反映和专题性的哲学反映。笔记本ＩＩＩ探讨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问题，这种积极扬弃
是使以“占有”（Ｂｅｓｉｔｚ）为基础的私人所有转向以“领有”（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使私人所有对人的
本质的异化和占有转向人为了人并通过人对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领有。从占有对领有的关系、私人

所有对社会所有的关系出发，可以将劳动理解为私人所有主体性的、普遍性的本质规定。这三大话题的内在

关联和统一表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面相是“私人所有批判手稿”。
【关键词】私人所有；劳动；资本；占有；领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２４－１２

作者简介：陈广思，广东茂名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副教
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２３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马克思早期的重要文本《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１８４３
年１０月－１８４５年１月）与《巴黎笔记》交叉写作的产物。《手稿》思绪迭起，错综复杂，多条线索相互纠
缠交织，它在马克思生前不仅未发表，而且其下落无人知晓，在１９３０年被发现时，它是一堆凌乱无序的
散页，而且缺失近４０页。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人们难以从一个统一的角度来把握这部手稿的思想内容。
后来人们通过整理使《手稿》有了各节标题和体系化的章节结构，但还是容易忽略它的基本面相。例

如，有学者认为“《１８４４年手稿》与其说是‘经济学哲学手稿’，不如说是‘政治哲学手稿’或‘共产主义手
稿’”。① 这些称谓都是从某个特定角度来理解《手稿》时呈现的面相，而非基本面相，因为它们没有表

明《手稿》基本的、一以贯之的主题线索是什么。《手稿》全文始终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展开：私人所有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②；并且它的三大笔记的话题都能归纳为与私人所有直接相关的话题：私人所有的直
接原因（笔记本Ｉ）、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笔记本 ＩＩ和 ＩＩＩ）和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笔记本 ＩＩＩ）。这表
明从这三个话题出发我们能够系统地把握《手稿》的全文线索，确定它的基本面相。要做到这一点，我

４２

①

②

鲁克俭：《唯物史观“历史性”观念的引入———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新解》，《哲学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本文统一把德语Ｅｉｇｅｎｔｕｍ（也可写成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译为“所有”，把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也可写成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译为“私人所有”。Ｅｉｇｅｎ
ｔｕｍ包含多层含义，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被译为所有制、所有权、所有物、财产等，与此相应，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作为由 Ｐｒｉｖａｔ（私人）和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所有）组合而成的单词，能够被译为私有制、私有权、私有物、私有财产等。但由于在《手稿》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些独立的语
境，相反，不同语境经常相互重叠混杂，导致我们无论将Ｅｉｇｅｎｔｕｍ译为上述含义中的哪一个都不够准确，而且会限制我们对此词的
整体性理解。所以，我们统一把Ｅｉｇｅｎｔｕｍ（包括法语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译为“所有”，把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统一译为“私人所有”，这种翻译能够分
别保持这两个术语的整体性内涵，覆盖上述它们的各种不同含义，在使用上也更为灵活。如果下述引文出现“所有”一词均为对

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的翻译（无论此词原中译为“所有制”“所有权”还是“财产”），出现“私人所有”一词均为对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一词的改译
（无论原中译是“私有制”“私有财产”还是“私有权”）。为了使“所有”概念区别于日常用语意义上的“所有”一词，我们在将 Ｅｉｇｅｎ
ｔｕｍ／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改译为“所有”时会标明原文，其它改译之处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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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首先对《手稿》这三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阐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和内在统一性。

一、《手稿》的任务和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

在《手稿》笔记本Ｉ中，马克思以很明确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探讨私人所有的本质。这不仅
是笔记本Ｉ的核心任务，而且也是贯穿《手稿》整体的核心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以
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初次研究国民经济学时的所思所想为背景。

《巴黎笔记》记录了马克思这些所思所想。此笔记共七册，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对萨伊、斯密、李嘉图

等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的摘录，其中包含马克思的一些评论。《巴黎笔记》和《手稿》在写作上是交叉进

行的。马克思在完成《巴黎笔记》第一至三册的内容（对萨伊、斯卡尔培克、勒瓦瑟尔著作的摘录）写作

后，创作了《手稿》笔记本Ｉ，然后继续写作《巴黎笔记》第四、五册内容（对色诺芬、李嘉图、穆勒、恩格
斯、特拉西等人著作的摘录），再创作《手稿》的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最后再完成《巴黎笔记》剩下的内容。①

因此，《巴黎笔记》前三册的内容对马克思写作《手稿》笔记本Ｉ有直接影响。《巴黎笔记》第一册一
开始是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的摘录。此书提到，“所有”（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概念的由来等问题属于“思辨
哲学”探讨范围，政治经济学“既不探讨所有的由来，也不研究所有的保障方法”②，“政治经济学假定所

有的存在是一个既定事实，对所有的基础和结果只不过偶尔观察一下罢了”。③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

摘录了这些内容后作出评论：“私人所有是国民经济学不予论证的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却形成国民经

济学的基础……整个国民经济学便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的。”④值得注意的是，恩

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比马克思更早指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人所有的合理性的问题”，

并把国民经济学称为“私经济学”（ＰＲＩＶＡＴｋｏｎｏｍｉｅ）。⑤ 虽然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第五册才摘录恩格
斯这本书的内容，但在写作《手稿》前他就已经接触到恩格斯这本书（１８４４年２月马克思主编的《德法
年鉴》发表了恩格斯此书），因此恩格斯这些观点也应会给准备写作《手稿》的马克思带来一定的触动。

马克思不满国民经济学以私人所有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这一点实际构成了他写作《手稿》笔记本 Ｉ
的直接动因。在《手稿》笔记本Ｉ中，马克思重新阅读和摘录了斯密、萨伊和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从国民
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用它的“语言”和“规律”⑥讨论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方面的内容，

揭示工人及其劳动的异化现象，指出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彼此之间和各自内部的竞争，再次指出

“国民经济学从私人所有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⑦。基于这些判断，他在这句引文

所在的自然段的最后说：“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上述所有（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的物质运动的本质（Ｗｅｓｅｎ）。”⑧虽然
马克思后来删掉了这句话（可能是因为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批判国民经济学，这句话的提出为时尚早），

但它表明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什么了。隔了一个自然段后，马克思正式提出自己的理论任

务：“我们现在必须从概念上把握（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私人所有、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１４６页。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１９８０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０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Ｐａｒｉｓｅｒ
Ｈｅｆｔｅ，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２），Ｖｉｅｒｔｅ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ａｎｄ２，Ｔｅｘｔ，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１，Ｓ．３１６，３１９．
以下简称为ＭＥＧＡ２，ＩＶ．２。
《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１９８０年）》，第３０页；ＭＥＧＡ２，ＩＶ２，Ｓ３１６，３１９．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６０页。
同上，第１５５页。
同 上，第 １５５ 页；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ＺｗｅｉｔｅＷｉｅｄｅｒｇａｂｅ），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ＥＧＡ２），Ｅｒｓｔｅ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Ｂａｎｄ２，Ｔｅｘｔ，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２，Ｓ．３６３．以下简称为ＭＥＧＡ２，Ｉ．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页，脚注１；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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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

系。”①这个任务颇为庞大，马克思在《手稿》中实际也没有全部完成，但它明确了马克思的任务的核心是

探讨私人所有的本质，这是整个《手稿》的核心任务。不过在马克思的上述表述中，他准备首先“从概念

上把握”（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私人所有与各经济范畴之间的本质联系，以此来完成这个任务。
“从概念上把握”这个表述反映了笔记本Ｉ的思路的特殊性。它不是从历史进程或现实内容的层面

来考察对象，而是从概念分析的层面来考察对象。马克思具体的做法是，从事实中通过分析的方法获取

关于此事实之概念，再将此概念放回到现实中，从中获得新的概念。

马克思探讨的出发点是“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②。这个“事实”是“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③，即

异化劳动的事实。他通过分析此事实，剖析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最终获得“异化劳动”的概念。关于

这个过程，马克思总结道：“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

实的概念（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ｉｅｓｅｓｆａｃｔｕｍｓ）：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
个国民经济事实。我们没有预设私人所有的概念（Ｗｉｒｈａｂｅｎｎｉｃｈｔｄ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
ｖｏｒａｕｓｇｅｓｅｚｔ）。”④这段总结性的话使这段讨论的过程有始有终，表明马克思遵循“从概念上把握”的思
路，从概念上把握异化劳动的事实，以此发现它的概念。这是重要的分析过程。另外，在这段引文里，

“我们没有预设私人所有的概念”这句话是《手稿》中原有但后来被删掉的话，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知道马

克思为什么删掉它，但仔细考察这段话，可以发现它全程没有包含任何有关私人所有的因素，因此可以

肯定马克思不是因为在这里预设了私人所有所以删掉这句话。这样这句话的出现，反而表明马克思自

己亲口承认在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他既没有把私人所有当作前提，也没有借助私人所有来获得异化劳

动概念，异化劳动概念在这里的出场是独立于私人所有概念的。

紧接着上述那段话，马克思说：“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在现实中必

须怎样表达和表现。”⑤这表明接下来异化劳动概念将需要通过现实、结合现实的某些因素来“表达和表

现”自己。这不是分析过程，而是综合过程。关于这个过程，马克思从如下一点入手：异化劳动的概念

必然包含着“我”（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⑥这个规定。那么这个“存在

物”是谁？马克思没有预设答案，单纯分析异化劳动概念也无法寻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跳

出异化劳动的概念，结合经验才能进行。

马克思首先提出，这个“存在物”可能是神，历史上存在人们为供奉神而进行的劳动。⑦ 但他很快就

否定了这种可能，理由有二：神从来都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现代工业奇迹使神的奇迹变得多余，使为供

奉神而进行的劳动变得不可思议。⑧ 否定了“存在物”是神的可能性后，马克思花了两大段来证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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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６４．在这段引文中，“从概念上把握”（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原译为“弄清楚”，这个翻
译没有将马克思计划从概念层面来把握私人所有的意图表达出来，我们根据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一词的原意，将其改译为“从概念上把握”，这
样能够直接显示马克思的这个意图。另外，这段引文的原文是：“Ｗｉｒｈａｂｅｎａｌｓｏｊｅｔｚｔｄｅｎ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ｍＰｒｉ
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ｄｅｒＨａｂｓｕｃｈｔ，ｄｅｒＴｒｅｎｎｕｎｇｖｏｎＡｒｂｅｉ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ｄＧｒｕｎｄ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ｖｏｎ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ｕｎ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ｚ，ｖｏｎＷｅｒｔｈｕｎｄＥｎｔｗｅｒ
ｔｕｎｇ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ｖｏｎＭｏｎｏｐｏｌｕｎ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ｚｅｔｃ．，ｖｏｎｄｉｅｓｅｒｇａｎｚｅｎ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ｕｎｇｍｉｔｄｅｍＧｅ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ｚｕ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可以缩句为“Ｗｉｒ
ｈａｂｅｎａｌｓｏｊｅｔｚｔｄｅｎ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ｍ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ｄｅｒＨａｂｓｕｃｈｔ，ｄｅｒＴｒｅｎｎｕｎｇ……ｚｕ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中译文为
“我们现在必须从概念上把握私人所有、贪欲和……的分离的本质联系”。这样处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这段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５６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１，７７４．
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１．这句话原文为“Ｓｅｈｎｗｉｒｎｕｎｗｅｉｔｅｒ，ｗｉｅｓｉｃｈ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ｅｔｅｎ，ｅｎｔｕβｅｒｔｅｎＡｒｂｅｉｔｉｎｄ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ａｕｓｓｐｒｅｃｈｅｎｕｎｄ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ｎｍｕβ”《手稿》中译本原译为“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
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４页。）我们之所以不采用这个翻译，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文里异化劳动概
念是作为主语要使自己在现实中得到“表达和表现”这方面的内容，这方面内容对下文我们理解异化劳动与“资本家”的关系有重要

意义。（参见鲁克俭：《唯物史观“历史性”观念的引入———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新解》，《哲学动态》２０１５
年第６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４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同上，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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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概念必然包含劳动者与某个“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是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主宰者。异

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者与这个“他人”的关系的实现，或者说，通过异化劳动，劳动者产生出他与这个

作为他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主宰者的“他人”的现实关系。马克思以“姑且谓之”的口吻，称这个“他人”

是资本家：“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

对这个劳动的关系。”①然后得到结论：“私人所有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

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②这个结论也可以表达为：“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③马克思得出这

个结论有点匆忙，他到这里仍然没有设定私人所有的概念。他应首先指出，劳动异化在现实中所必然产

生的非劳动者对劳动的关系是一种私人所有的关系，才能得出上述结论。或许他是用“资本家”的出现

来替代对私人所有概念的设定。

总之，马克思上述整个讨论的完整过程是：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事实，获得异化劳动的概念，指出这

个概念在现实中的“表达和表现”必然会产生资本家对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私人所有，因此私人所

有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个过程虽然包含综合的方法，但以概念分析为主。忽略马克思原来的表述中

“资本家”出现的突兀以及“私人所有”概念设定的阙如，那么异化劳动与私人所有的关系其实就是：私

人所有是异化劳动概念在现实中“表达和表现”的必然后果，就此而言，异化劳动是“因”，私人所有是

“果”。私人所有在这里只是一个被规定为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的概念，而不是已得到

充分展开的现实。因此，关于整个过程，马克思总结道：“我们通过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ｅ）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
的概 念 （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ｒ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ｅｔｅｎ，ｅｎｔｕｓｓｅｒｔｅｎＡｒｂｅｉｔ）得 出 私 人 所 有 的 概 念 （ＢｅｇｒｉｆｆｄｅｓＰｒｉ
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④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关系，呼应着马克思在前面一开始就确定的“从概念上把握”研
究对象的思路的性质。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在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归结为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这个观点？结合

《巴黎笔记》和《手稿》整体来看，马克思这个观点应是对斯密和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视为自己

的唯一原则的立场“有意无意”的概括。国民经济学家这个立场实际相当于把劳动视为现代私人所有

的唯一原则，它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抽象的或异化的劳动是私人所有的源泉、创造者或生产者，因此我

们可以得到马克思的结论：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说马克思这个观点是对国民经济学家上

述立场的“有意”概括，是因为马克思在阅读国民经济学著作时已经开始意识到劳动对于现代社会及其

财富形式的根本作用。他在笔记本Ｉ中对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著作有直接或间接的摘录和评论⑤，并指
出“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⑥。笔记本 Ｉ专门讨论
到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地租消失，社会只剩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方面的内容，

并且多次提及资本是积累的劳动⑦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倾向于指出，劳动是现代社会财富的最

重要甚至唯一的源泉。虽然笔记本Ｉ并未直接表达出这方面内容，但马克思直觉到这一点，并“有意”地
用哲学的话语将其概括为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说马克思这个观点是对国民经济学家上述

立场的“无意”概括，主要是因为，他只是到了写作《巴黎笔记》第四、五册和《手稿》笔记本 ＩＩ、ＩＩＩ时，才
真正认识和理解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视为自己理论的唯一原则意味着什么，笔记本 Ｉ将国民经济学的
这种立场概括为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虽然是有根据的，但却是直觉性质的，并不十分精确、

成熟和深刻。而且，在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这个说法里，“私人所有”倾向于指资本家对工

人及其产品的主宰关系，而在劳动是私人所有的唯一原则这个说法里，“私人所有”倾向于指实物性的

“所有”形式。因此，虽然前一个说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一个说法，但却不是十分有针对性的

反映，只能说这是马克思的一种直觉性质的、未经充分反思的反映。那么，比之更为精确、成熟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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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６页。
同上，第１６６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２．
同上，第１６７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３．
同上，第１６７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４．
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Ｉ对李嘉图的唯一一次引用，转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同上，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同上，第１２３页。
同上，第１２０、１２２、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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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是什么？这正是下节要讨论的内容。

马克思在笔记本Ｉ提出探讨私人所有的本质的重要任务，但最终将异化劳动归结为私人所有的直
接原因，似乎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直接地看，的确如此。在笔记本 Ｉ最后，或许马克思自己也察觉这
一点，所以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制定了对这个任务的继续探讨计划：“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

有（ｗａｈｒｈａｆｔ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人所有的普遍
本质。”①不过，把异化劳动归结为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其实已经离指出私人所有的本质不远了，因为

“因”与“果”的必然关联本身是通过“果”的本质建立起来的，并且它把“因”被设定为“果”的本质。在

黑格尔《小逻辑》中，因果关系属于本质论范畴，具有反思性特征，“因果两者具有同一的内容，而因与果

的区别主要只是设定和被设定的区别”②。以此来理解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的关系，暗示了马克思新任

务的解决方向，并且非常明显地指示出《手稿》笔记本 ＩＩ和 ＩＩＩ的核心主题：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
质。

二、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与内部矛盾

贯穿《手稿》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的核心话题是对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的讨论。马克思说：“私人所有的
主体本质（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Ｗｅｓｅｎ），私人所有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③这个
观点虽然是马克思在笔记本ＩＩＩ“私人所有和劳动”部分提出来的，但由于在《手稿》中，笔记本 ＩＩＩ的这
部分内容实际是对笔记本ＩＩ已丢失的第３６页（ＸＸＸＶＩ）④的内容的“补入”，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实际
上已潜在地蕴含在笔记本ＩＩ中。接下来我们首先具体理解马克思这个观点，然后表明它是如何贯穿于
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的。

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观点与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唯一原则的做法有密切的

关系。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完成《巴黎笔记》第四、五册后才创作《手稿》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他《巴黎笔记》
第四册摘录了李嘉图有关“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⑤的观点，在第五册中指出李嘉图学派这种观

点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⑥。在《手稿》笔记本ＩＩ中，马克思提到李嘉图和穆勒等国民经济学
家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⑦；在笔记本 ＩＩＩ中，马克思也指出斯密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
则”。⑧ 由于国民经济学是“私人所有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⑨，所以认为劳动是国民经济

学的唯一原则，实际相当于认为劳动是私人所有的唯一原则。马克思多次摘录或提及国民经济学家的

这个观点，表明他受此触动很大。

国民经济学的这个观点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劳动”只是抽象劳动，只有能够进行

这种抽象劳动的人即“单纯的劳动人”（Ａｒｂｅｉｔ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瑏瑠才是人，不能够进行劳动和生产的人是不存
在的，是国民经济领域之外的“幽灵”瑏瑡。另一方面，财富主要是现代意义上的财富，即现代私人所有。

这种私人所有由抽象劳动创造出来，像封建地租这种不依赖于劳动而存在的财富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已

经被消灭。这两方面内容的结合，使人、劳动和私人所有三者被划上“等号”。如马克思说：“由于私人

所有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人所有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人所有的规定，就像在

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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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６７－１６８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４．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３１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８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８３
同上，第１７８页。本文所说的《手稿》中的页码均为原文用罗马数字标明的页码。
《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１９８０年）》，第３２页；ＭＥＧＡ２，ＩＶ２，Ｓ３９５．
同上，第４４页；ＭＥＧＡ２，ＩＶ２，Ｓ４８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同上，第１７８页。
同上，第１７８页。
同上，第１７２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７
同上，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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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①由于一切私人所有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以私人所有把人

本身设定为自己的本质规定，但由于人在这里不是其它意义的人，而只是单纯的劳动人，即只是一种活

劳动，因此，不是人本身而是活劳动被设定为私人所有的本质规定。这样，劳动就成为从主体的角度来

理解的私人所有的本质和存在。由此可以得到马克思的结论：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可见，马克

思这个观点是对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这个立场准确而深刻的哲学表达和提炼。他在这里

明确地意识到国民经济学的这种立场对于私人所有意味着什么，因此比起笔记本 Ｉ对国民经济学这个
立场的模糊的、直觉性质的批判，他在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的批判是更为成熟、准确和深刻的。

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命题表明劳动与私人所有处于一种反思性的关系中。从黑格尔的

逻辑学的角度来看，“本质”是一个反思性的范畴：“本质是一个反思的存在，一个映现他物的存在，也可

以说，一个映现在他物中的存在。”②在本质中，事物扬弃了自身的直接性，成为一种具有中介性的存在，

因此，“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只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

为中介或根据的”③。在德语里，Ｓｅｉｎ（存在）的过去式是ｇｅｗｅｓｅｎ，黑格尔因此认为“本质”就是过去的存
在。④ 根据黑格尔这些看法，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也就是指出私人所有以劳动为自

身的映象、中介或根据，正是在劳动中，私人所有摆脱了自身的直接性存在，成为一个经过反思的、间接

性的范畴。私人所有与劳动是被反思和反思的关系，如同在照镜活动中被反映和反映的关系一样。在

反思关系中，私人所有与劳动自在地是同一个东西，它作为资本，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这种反思

关系使私人所有不是作为自身，而是作为活劳动的对立面，即客体化的劳动或死劳动（资本）出现，因此

与劳动相对立。资本是客体化的劳动，是从客体方面来考察私人所有时私人所有的“存在形式”（Ｄａ
ｓｅｉｎｓｆｏｒｍ）⑤，因此必然会与作为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存在的劳动形成矛盾关系。本质范畴是能够使事
物形成这种矛盾关系的范畴。黑格尔说：“本质的范围又是发展了的矛盾的范围，这矛盾在存在范围内

还是潜伏着的。”⑥从主体本质的角度来理解私人所有，就已经设定了私人所有作为主体和作为客体之

间的区别和对立，因此设定了它内部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是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命

题所必然包含的内容。

《手稿》笔记本ＩＩＩ“私人所有和劳动”部分作为对笔记本ＩＩ第３６页的“补入”，它所提出的劳动是私
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观点至少已经间接地包含在笔记本ＩＩ第３６页之中。在笔记本ＩＩ第４０页（ＸＬ），
马克思指出：“私人所有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人所有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人所有的关

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⑦他在后面将私人所有的这种关系总结为“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

系”，并按黑格尔哲学中精神运动的辩证法，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几个过程：二者直接或间接的统

一、二者的对立、二者各自同自身的对立。⑧ 这表明马克思认为私人所有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劳动和资

本的对立关系。这显然是对已以某种形式蕴含在笔记本ＩＩ第３６页中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９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８３－３８４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２４６页。
同上，第２４２页。
同上，第２４２页。Ｗｅｓｅｎ一词除可以译为“本质”外，也可译为“存在”“存在物”，《手稿》中的Ｇａｔｔｕｎｇｓｗｅｓｅｎ既可以被译为“类本质”，
也可被译为“类存在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２－１８３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８７．我们不能冒昧地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既然提出了劳动是私人
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说法，就会认同“资本是私人所有的客体本质”这个说法。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命题，是马克思对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唯一原则的立场的哲学概括，包含着现代私人所有都是通过劳动而形成的财富形式这方面的理解，因

此马克思这个主张是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的。但我们不能为“资本是私人所有的客体本质”这个说法找到同样充分的理

论基础和现实根据。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会认为私人所有对人来说仅

仅是“客体的本质”（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ｓＷｅｓｅｎ），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财富形式主要是货币。换言之，或许只有对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
主义体系来说，私人所有才有“客体本质”，但这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同上，第１７８页。“客体的本质”原译为“对象性的本质”。）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２４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２页。
同上，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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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某种表达。这个观点因此能够被理解为总体上贯穿于笔记本ＩＩ（至少是残留部分）的观点。①
笔记本ＩＩＩ作为对笔记本ＩＩ的补充，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是劳动这个论点，并从

多个方面进行论证。“私人所有和共产主义”部分把私人所有内部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推演到极端，

使之表现为无产与有产的矛盾关系，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这种矛盾关系的自我扬弃。在“对黑格尔的辩

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部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并且他把劳

动看作人的本质的。② 这为这部分内容奠定了基调。这部分内容主要讨论的话题是，在扬弃异化过程

中人（自我意识）对人的异化本质的重新领有（Ｗｉｅｄｅｒ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这个话题与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的内
容密切相关，因此在总体上同样贯穿着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条线索。在笔记本 ＩＩＩ的“增补”
部分，马克思把货币利息的降低理解为工业运动的必然后果和结果，指出“这是私人所有对它的表面上

还合乎人性的一切性质的彻底胜利，是私有者对私人所有的本质———劳动———的完全服从”③。另外，

马克思还概括了国民经济学家设定劳动与资本的统一的各种方式④，延续了有关共产主义建立在对私

人所有的否定之否定基础之上的观点，强调把劳动理解为私人所有的本质对于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

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的意义⑤。在“分工”片断中，马克思从分工和交换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私人所有

内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认为“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人所有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人所有的本

质”⑥。上述这些讨论都充分说明，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及内部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是贯穿《手稿》笔

记本ＩＩ和ＩＩＩ的核心线索，这两个笔记本各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对这条核心线索的展开、
发展和深化。

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及内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条线索，还以如下的方式贯穿《手稿》笔记本ＩＩ和
ＩＩＩ：它是马克思在这两个笔记本中理解封建制度和现代制度以及前者向后者转变的重要视角。马克思
把封建制度中的劳动与私人所有理解为私人所有内部劳动与资本的未发展、未完成的形态，因此在封建

制度中私人所有还不能把劳动视为自己的主体本质。在封建制度中，劳动不是作为一般劳动、而是作为

“未完成的”即特殊的劳动（农业劳动）出现，这是一种依赖于特定的自然因素（土地）才能进行的劳动

形式；私人所有也不是作为纯粹的资本，而只是作为“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还没有完全摆

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⑦（封建地产）出现；同时还存在着像地

租这样一种不依赖于人的劳动而存在的财富形式。所以马克思说，在封建制度，“土地还被看做不依赖

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做资本，就是说，还没有被看做劳动本身的因素。相反，劳动却表现为土地

的因素”⑧；在封建制度，劳动还不完全表现为财富的主体本质，因为财富并不完全是由劳动创造出来，

像封建土地所有权这样一种因素也能够（以产生地租的方式为地主）创造财富，而且由于劳动（农业劳

动）的进行必须依赖于土地这种自然因素，所以劳动反而表现为土地本身的因素。马克思因此指出，像

重农学派那样贸然宣称劳动是地产（Ｇｒｕｎｄ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的主体本质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
面它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而具有否定封建制度的倾向，另一方面它所说的劳动只是农业劳动，因

而又具有肯定封建制度的倾向。⑨

到现代私人所有社会，劳动和私人所有都发展出自身的完成形式。劳动成为能够摆脱特定自然因

素束缚的、可以“漠不关心”劳动的具体内容的一般劳动（工业劳动）。私人所有发展为可以自由活动的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从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和统一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及私人所有。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阅读了

此书并摘录了相关的内容。但不同于恩格斯，马克思将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关系提升为私人所有内部一种具有反思性的结构性关系。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３－４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０５页。
同上，第２３５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４２７．
同上，第２３０页。
同上，第２３６页。
同上，第２４１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４３３．
同上，第１７７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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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马克思称之为“作为资本的私人所有”①，它摆脱了自己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成为抽象的、“在各

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②的所有（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形式。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力
量，所以像地租这样一些不依赖于劳动而产生的财富形式已经被资本消灭，工业支配农业，城市生活支

配封建贵族生活。土地和地租都因此失去了自己本来的封建性质，变成“毫无内涵的资本和利息”③，土

地所有者就从封建贵族转变为“极其普通的、平庸的”④资本家。马克思指出：“由现实的发展进程……

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人所有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

人所有。”⑤以这种方式，封建社会中劳动－资本－土地（工资 －利润 －地租）这种三元结构就变成劳动
－资本（工资－利润）的二元结构。劳动成为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因为在劳动之外，已经没有其它力
量能够创造出社会财富。这是私人所有内部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形成的必要历史前提。总之，

无论是从笔记本ＩＩ和ＩＩＩ的行文，还是从这两个笔记本对封建制度和现代私人所有制度的讨论来看，这
两个笔记本都贯穿着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条线索。

从上述讨论看，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命题表明了劳动对于现代私人所有具有一种普遍

性，因为它是私人所有唯一的“源泉”或“创造者”。那么，劳动是否能够被理解为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

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在笔记本Ｉ最后所提出的新任务之一———“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
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⑥———所蕴含的问题。由于笔记本 ＩＩ缺失
近４０页的内容，我们无法对这个问题作非常实证性的回答。但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问
题作这样一种回应：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视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这相当于从主体的角度把劳动视为

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因为它把劳动视为现代私人所有唯有借此才能产生的、因而是普遍的主体性的存

在。如果这个理解是到位的，那么《手稿》笔记本Ｉ和ＩＩ、ＩＩＩ之间多了一层内在联系：笔记本 Ｉ基于自身
内容的不足而提出探讨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这个新的任务，而笔记本 ＩＩ和 ＩＩＩ则间接地完成了这个新
任务。但是，马克思这个新任务要求“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的关系”来规定私人所有的

普遍本质，前面我们并未进行这方面的思考。或许只有探讨清楚什么是“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我

们才能更进一步理解私人所有的这种普遍本质。在我们来看，这种“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是对私人

所有进行积极扬弃之后，建立在“领有”基础上的一种所有形式。

三、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从“占有”到“领有”

在《手稿》中，马克思站在私人所有内部劳动与资本的极端对立形式———无产与有产的矛盾———的

角度来理解私人所有的灭亡。他在笔记本ＩＩ中说：“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
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⑦这种灭亡显然也是私人所有本身的灭亡。在笔记本 ＩＩＩ“私人所有和
共产主义”部分，马克思把私人所有的这种灭亡称为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它带来共产主义。学界对私

人所有的积极扬弃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探讨，在这里我们从一个不为人关注的角度来展开这方面的讨

论：对私人所有的这种积极扬弃，是使建立在占有（Ｂｅｓｉｔｚ）基础之上、以占有为“生活手段”的私人所有，
向以领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使私人所有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在这种占有中人的本质被片面

化为抽象劳动），向人为了人并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领有的转变。从“占有”到“领有”这个

角度更好地反映了《手稿》中共产主义与私人所有对人的本质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

私人所有建立在Ｂｅｓｉｔｚ的基础之上。Ｂｅｓｉｔｚ中文一般译为“占有”，有时也会被译为“财产”，因为作
为名词的“占有”即占有物，可以被理解为财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占有，就是所有（Ｂｅｓｉｔｚ，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２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７．
同上，第１７２页。
同上，第１７３页。
同上，第１７２页。
同上，第１７６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８１．
同上，第１６７－１６８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４．
同上，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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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ｃｈｅｒ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ｉｓｔ）。”①在占有中，我个人意志对我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点构成“所有”的规定，并且
使“所有”获得“私人所有”的性质。② 换言之，在黑格尔这里，通过占有来规定的“所有”是一种私人所

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说：“私人所有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无可解释的事

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ｆ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ｒＢｅｓｉｔｚ）以法律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
（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Ｂｅｓｉｔｚ）的性质，才具有私人所有的性质。”③占有是私人所有的真正基础，“合法占有”本身就
是私人所有。

在《手稿》中，马克思同样强调私人所有与占有的这种关系。他说：“私人所有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

切直接实现仅仅看做生活手段（Ｌｅｂｅｎｓｍｉｔｔｅｌ），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人所有的生
活（Ｌｅｂｅｎ）———劳动和资本化。”④Ｌｅｂｅｎ可同时理解和翻译为“生活”“生命”“生存”，Ｍｉｔｔｅｌ包含有手
段、方式、方法、资料等含义，因此这段引文表明了占有是私人所有的“生命手段”“生存方式”“生活资

料”，是为私人所有的“生命”服务的东西；劳动和资本化作为私人所有的“生命”，是通过占有来实现的。

不仅现代私人所有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封建社会中的私人所有也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在《手稿》

中，马克思说：“封建的土地占有（Ｆｅｕｄａｌ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
私人所有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人所有的基础。”⑤这里所说的
私人所有是封建地产，它建立在对土地的占有基础之上。在《手稿》中，马克思把 Ｇｒｕｎｄ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土地
所有）和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土地占有）视为同样的概念来使用。

在《手稿》中，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可以通过占有来理解。“占有”是一种私人性和排他性的行为，

我占有某物意味着我要排除和否定他人也同样如此占有此物。因此在占有中，我与他人处于排斥和对

立的关系中。我（以及每一个他人）在这种排斥和对立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发展出有限的、

片面的和狭隘的本质。以这种占有为基础形成的私人所有的关系因此是一种私人性、排他性和片面性

的狭隘关系。其中一种狭隘性的表现就是：“私人所有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

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ｈａｂｅｎ）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
有（ｂｅｓｅｓｓｅｎ），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⑥在私人
所有的社会里，物只有是为“我”之物，并且在实际上被我直接控制和能够物质性地消灭（如吃喝用等）

时，才是属于“我”的物。当现代私人所有的社会中这种为“我”之物被当作商品大量生产出来之后，

“我”与物的主客体关系就发生了颠倒：这些为“我”之物通过自身的有限性和片面性来创造着我的个人

需要，实现“我”的本质，因此“我”的本质同样是有限的和片面的；并且由于我需要作为单纯的劳动人，

通过自己的劳动，在与他人相交换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这些物，这些交换的成功与否需要取决于物的规律

（市场的规律），因此物成为主体，“我”不过是被物所支配的东西。

因此，占有就是片面的个人为了自己被物所操控的、狭隘的需要对物本身的排他性的据为己有。这

种占有不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表现，而是被物操控的活动的表现。占有本质上是物（而不是人）作为主

体而进行的活动，是物通过人的方式对物的吞噬和控制。这种占有似乎能够实现人的“本质”，但由此

实现的是片面的、扭曲的、物质性的、狭隘的、与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相对立的东西，是人的非本质（Ｕｎ
ｗｅｓｅｎ）。因此，占有最为根本的占有对象是人的本质，但它是通过将人的本质转化为非本质的方式来占
有之，使人在根本上失去自己的本质和主体性。私人所有以占有为基础、手段，也是占有的结果，它因此

在人身上获得自己的本质和主体性。私人所有作为主体，将个人的未发展起来的、贫乏的本质转化为抽

象的谋生劳动，转化为私人所有自己的内在本质并占有之。或者说私人所有使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占

有”自己的本质，它使自己成为单纯的劳动人，以此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和生命都用来满足于私人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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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８页。“所有”原译为“财产”。（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
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Ｈｅｇｅｌ·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４，１，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２００９，Ｓ５３．）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５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７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１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９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９２．
同上，第１５０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５９．
同上，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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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此，不是个人自己作为主体来“占有”自己的本质，而是个人让私人所有作为主体首先把个人

自己的这种本质转化为抽象劳动，并使私人所有将其占有。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得出劳动是私

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结论。“占有”表面是个人实现自己的定在的手段，但本质是物以人的方式对人

的统治，私人所有就是这种统治的现实表现。在这种私人所有的普遍化和完成的社会（即马克思在《手

稿》中说的最初形态的共产主义），“占有”将自己赤衳衳地表现为目的：“实物所有（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ｓ）的统治在这种共产主义面前显得如此强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人所有占有
（ｂｅｓｅｓｓｅｎ）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
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①

对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意味着对私人所有及其基础的彻底革命，结果当然不是出现人与物漠不相

干的境况，而是人为了人并通过人来领有作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感性显现的对象。这里我们需

要强调《手稿》中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因为翻译问题而被国内学界普遍忽视的概念：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在《手
稿》中译本中，此词也被译为“占有”，但它与Ｂｅｓｉｔｚ有本质的区别，将两者译为同一个中文词，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手稿》相关内容的理解。②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的一般词义是获得、吸取、侵占等，它的反义词
是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后者是指不法夺取、没收、征收，因此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作为它的反义词就是将这些被“夺取”
“没收”或“征收”的东西领取回来。韩立新教授结合《手稿》中马克思自己制造的一个词

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来理解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在《手稿》中，马克思说：“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
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③韩教授赞同日本学
者的观点，主张把这句话中的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ｕｎｇ一词译为“对象性剥离”，因为它表示主体将对象的
对象性剥离使之回归主体本身之意，这是对对象的扬弃。韩教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对象性的剥

离就是主体对对象的“领有”，扬弃对象、对象性剥离的过程等同于领有对象的过程，因此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一
词强调将对象“领回”自身这一含义，故将它译为“领有”。④ 从《手稿》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赞同韩

教授这些观点中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将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译为“领有”，二是将对对象的扬弃与剥离理解为主体
对对象的领有。

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占有（Ｂｅｓｉｔｚ）和领有（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的使用场合，把领有一词主要与
对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联系起来使用。“共产主义是对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

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领有。”⑤“对私人所有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领

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

在的复归。”⑥“对私人所有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

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领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

（Ｂｅｓｉｔｚｅｎｓ，Ｈａｂｅｎ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领有（ａｎ／ｅｉｇｎｅｔ）自己的全面的
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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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３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８７．
在《手稿》中，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并不是偶尔出现几次的稀有术语，它共出现２９次（均被译为“占有”），主要出现在《手稿》后半部分。Ｂｅｓｉｔｚ
虽然出现６０多次，但其中４０多次是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Ｌａｎｄｂｅｓｉｔｚ（土地占有、地产）、Ｇｒｕｎｄｂｅｓ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ｂｅｓｉｔｚｅｒ（土地占有者）这样一些日常
的固定组合词，作为独立单词使用的场合只有２０多次（除有几处被译为“拥有”和“具有”之外，其它都被译为“占有”）。因此，在
《手稿》中，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在使用上的份量并不比Ｂｅｓｉｔｚ小，它在《手稿》中是作为一个高频、重要而专门的概念出现的，有其独特的地位
和内涵。国内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使用情况，主要是韩立新、张一兵教授（后者主要是在研究索恩 －
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时关注此概念）。但总体上国内学者对 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内涵及其与 Ｂｅｓｉｔｚ的区别
的探讨还不够充分。本文仅限于《手稿》一书的范围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更大范围的探讨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２０５页。
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第４５１－４６２、１７页。从韩教授的讨论来看，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似乎与黑格尔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应是黑格
尔哲学中高频出现的概念。实际上，该词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出现得相当少。例如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都只出现过１
次，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出现的次数较多，但也只有５次。实际上，在德语中Ａｎｅｉｇｎｕｎｇ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马克思在《手
稿》中大量使用此词，显然是有意而为之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５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８９．“领有”的原译为“占有”。接下来的引文中凡是出现“领有”（Ａｎｅｉｇｎ
ｕｎｇ）一词，均为对原译“占有”的改译。以下不一一说明。
同上，第１８６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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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

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领有，对人的现实的领有。”①“我们把共产主义本

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领有，而这种领有以否定私人所有作为自己的中介，

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人所有开始的肯定。”②

上述引文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一个重要内容：对私人所有的积极扬弃就是对人的本质、本质力量或生

命的领有，这种领有是人为了人并且通过人进行的。因此，对对象的领有包含在对对象的扬弃过程中，

领有是这个扬弃过程中事物向主体复归的环节。换言之，领有是把本来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重新归于

人，是人在实现自己真正的本质和生命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活动，与能够实现这种本质和生命的东西

相统一。

在《手稿》中，领有活动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领有是人作为人本来就能够进行的活动。

人作为人本身就应当能够领有自己的活动产品，以此实现自己的真正本质和生命。不能实现这种领有

的情形是不正常的情形。这种情形出现在私人所有的社会。马克思在《手稿》中确认了这一点。他指

出在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

失和被对象奴役，领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对对象的领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

多，他能够占有（ｂｅｓｉｔｚｅｎ）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对于通过劳动而领有
（ａｎｅｉｇｎｅｔ）自然界的工人来说，领有表现为异化”。③ 马克思这些话表明了领有是人本来应当能够实现
的一种活动，但私人所有的社会破坏了这一点，使领有变成占有。

另一种情况是领有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活动。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之后，才能为了人（而不只

是单纯为了私人性质的“我”）并通过人来领有自己的本质力量和生命。这种意义的人作为主体，不是

孤立的、原子式、排他性和片面的个人，而是社会化的、普遍性的、全面发展的人，这表现为他的感觉、感

性、需要、活动和社会关系都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因此，在领有的活动中，他所领有的不只是能够实现

自己个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东西，同时还是能够普遍地实现人本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东西，因而这

是对人之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领有。在这种活动中，“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领有。

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

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领有方式”④。领有在这里表现出与占有截然相反的一

面：它不是一种排他性的、私人性的、物化性的据为己有，不是在一种排他性的、片面的和对立的关系中

对物的侵占、垄断、享受、使用和消费，相反，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性的据为“人”有（区别于据为“己”

有这样一种排他性的私人关系），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体现的对象或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如果

说这种领有也能够实现某种“所有”，那么它所实现的是“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ｗａｈｒｈａｆｔ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⑤，这种“所有”的基础不再是占有，而是领有。根据马克思的立场，这种领有过
程也是物或自然界从被人支配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⑥。总之，占有的真正主体是物，是异化的、物化的个人在物的支配下，对只能实现自身片面

的、狭隘的和私人的本质的物的据为“己”有；而领有的主体是人本身，是人作为人和为了人本身，从人

的本质和生命出发，对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呈现的对象的据为“人”有。

从上述内容看，人为了人并通过人对人的本质的领有这个命题，构成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

个命题的否定。在后一个命题中，主体是物（私人所有），它占有人的本质，通过把人的本质转化为私人

性的、被抽象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来占有之。这些内容都在前一个命题中被颠倒和否定。这种否定不是

简单地把人的本质“恢复”为全面的本质来占有，也不是简单地恢复人的主体性来反过来占有物，甚至

不是把“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主体来占有物（姑且不论能不能做到这些），这种颠倒和否定在根本上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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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９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９２．
同上，第２３１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４２５．
同上，第１５７、１６８页。
同上，第１９０页。
同上，第１６７页；ＭＥＧＡ２，Ｉ２，Ｓ３７４．
同上，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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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有来颠倒和否定占有。在《手稿》中，共产主义“是对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

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领有”①，这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中，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真

正意义的和唯一的主体，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由此产生的劳动产品和整个自然界都与

人相统一，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的感性显现。人为了人并通过人（这里的“人”始终都不是私人性

和片面性的人、而是社会化的和普遍性的人）来领有能够体现人之本质力量和生命的对象，从而充分地

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这既否定了劳动是私人所有的主体本质这个命题把私人所有视为主体的内

容，也否定了把人抽象为单纯劳动人、把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为谋生劳动的内容，同时以领有来否定了私

人所有的基础占有，把私人所有所占有的对象转变为能够体现出人的自由全面的本质的对象。正因为

这些否定和转变，“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

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②。

在《手稿》中，“所有”的基础从“占有”向“领有”的转变带来的是对“所有”概念本身的革命，它意味

着“所有”从以私人所有为基底转向以社会所有（“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为基底，从而使“所有”概

念摆脱了私人所有的狭隘性质。借此我们也可以回应马克思在笔记本 Ｉ提出的“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
的和社会的所有的关系来规定”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这个任务：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

（Ｅｉｇｅｎｔｕｍ）的关系，就是私人所有对社会所有的关系，是占有对领有的关系，这种对比性的关系揭示了
私人所有以具有私人性、排他性、物化性和狭隘性的占有为自己的基础和前提这个秘密，进而显示了私

人所有同样具有这种私人性、排他性、物化性和狭隘性的特征，它将人的本质异化为抽象劳动并占有这

种本质和人的主体性，由于这种抽象劳动是一般的、对私人所有具有普遍意义的劳动形式，因此劳动实

际成为私人所有普遍的、主体性的本质。

四、结语：《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面相

上述内容在对《手稿》三个笔记本的话题进行充分阐释的同时，也表明了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在关

联性。归结起来，这种关联性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三个笔记本的这三个话题都是马克思在《手

稿》一开始就制定的探讨私人所有的本质这个任务具体展开的探讨方向，都可以被理解为马克思对国

民经济学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唯一原则的立场的（间接的、直接的和否定性的）反映，都与马克思要探讨

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这个任务有密切的关系。以此来看，《手稿》最为基本和主要的内容是马克思对私

人所有的批判，它最基本面相是“私人所有批判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突破国民经济把私人所有

视为不予以论证的前提这种做法，把私人所有本身当作研究对象，从它的直接原因、主体体质和积极扬

弃这三个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它以抽象的和异化的劳动为自己的本质规定，指出它这种本质规定包含劳

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揭示这种本质规定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占有基础之上，表明对私人所有的

积极扬弃是使人的本质由被物占有转变为由人为了人并通过人来领有。因此，《手稿》是一部对私人所

有发动一场深刻的、彻底的和系统性批判的手稿。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表明，他曾计划以《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的形式继续自己的批判计划，但后来改为“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

政治等等”。③ 《手稿》是他更改批判计划后的产物。因此，如果我们不宜把《手稿》理解为“国民经济学

批判手稿”（因为这可能会造成马克思所反感的“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④的现象），那至少可以将其理

解为“私人所有批判手稿”。把握《手稿》这种基本面相，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手稿》以及马克思对私

人所有的理解方式、批判方式和扬弃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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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５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同上，第１１１页。
同上，第１１１页。



必然中的自由与自由中的必然

———重解马克思的自由劳动

张米兰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和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系列作品中，呈现了两种关

于自由劳动的矛盾定义。这不仅被用来证明马克思文本中的“认识论断裂”，也导致很多学者放弃从劳动中

寻找解放的可能性。但通过分析自由劳动的性质和自由劳动时间节约的问题，本文认为“必然王国”和“自由

王国”不应视为不同类型的劳动在内容上的差别，而应当视为同一劳动活动的不同阶段。马克思主张物质性

劳动是自由劳动的一部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注重从特殊形式的劳动中寻求解放的态度完全不同。进而，

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彻底地贯彻了“节约劳动时间”的原则，它与主张安逸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

义对自由劳动的理解是截然对立的。共产主义中的自由劳动不是通过压缩物质性的必然劳动而实现的，而是

在必然劳动之中实现的自由。

【关键词】共产主义；自由劳动；分工；劳动时间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３６－０８

作者简介：张米兰，黑龙江哈尔滨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暨哲学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历史性质与当代价值

研究”（２０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４）

一、引论：自由劳动的定义及其引发的矛盾

关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一些学者认为①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呈现了一种从乐观到悲观的

变化。马克思对劳动的乐观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虽然揭示和批判了工人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面临的悲惨的异化处境②，但是异化之路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异化劳动不仅使社会从

贫困而封建的旧生产关系中脱胎换骨，而且展现了人的社会性联合能够产生的巨大力量③。在这些成

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一条解放的路经，即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扬弃异化对人的负面影响。在这条路

径上，马克思对劳动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肯定了异化劳动对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变革的进步性作用，并

且相信在扬弃异化和分工之后，真正的自由劳动能够带来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在马克思较晚的作品中，他对物质性劳动表达了相对悲观的态度：“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

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

６３

①

②

③

ＳｅｅＧｅｒａｌｄＡ．Ｃｏｈｅｎ，“Ｍａｒｘ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ｏｆＬａｂ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Ｎｏ．３，１９７４，ｐｐ．２３５－２６１；ＡｖｎｅｒＣｏｈｅｎ，“Ｍａｒｘ
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ＥｎｄｏｆＵｔｏｐｉａｏｒＵｔｏｐｉａａｓａｎＥｎｄ”，Ｕｔｏｐ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１，１９９５，ｐｐ４０－５０；ＪａｍｅｓＣＫｌａｇｇｅ，
“ＭａｒｘｓＲｅａｌｍｓ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６４，１９８６，ｐｐ７６９－７７７；ＡｌｉＲａｔｔａｎｓｉ，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Ｋ，１９８２；［德］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８－１６６页。（《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
同上，第５４１－５４２、５７１、５８０－５８２页。（《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



必然中的自由与自由中的必然

彼岸。”①马克思似乎把物质生产的劳动排除在“自由王国”之外，认为这部分劳动虽然提供了自由的基

础，但物质生产活动对人来说仍然是一种负担。在另一处文本中，马克思直接指出要压缩“必要劳动时

间”，从而为整个社会成员创造可支配的“非劳动时间”②。马克思关于“节约劳动时间”的说法，似乎表

明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只有减少劳动时间，才能在不劳动的闲暇时间中获得自由。

针对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的矛盾态度，英国学者阿里·拉坦西（ＡｌｉＲａｔｔａｎｓｉ）指出，马克思关于废除
分工的观点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其早期著作中，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废除劳动分

工，而在其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品中，马克思抛弃了这一立场，将社会主义的重点确定在通过更合

理的生产组织，以便减少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③。站在相似的立场上，科恩（ＧＡＣｏｈｅｎ）认为马克
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中表现出对所有形式的劳动一视同仁的态度，但在晚期涉及共产主

义的论述中，却有意突出必要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之间的差别，这种对劳动的态度改变意味着马克思

晚期将全部必要劳动放在自由的对立面④。

拉坦西和科恩的批判指向了理解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两个核心疑难：其一，在自由劳动的性质方面，

马克思曾使用过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术语来形容劳动，“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

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⑤。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劳动做了一种亚式的区分，即把目

的在其中的劳动视为自由劳动，而把目的在其外的、作为生存之手段的劳动视为必要劳动？⑥ 其二，在

上一问题的基础上，从自由劳动的量即劳动时间的角度上看，马克思在早期文本中满足生存所需的物质

性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但在晚期的文本中又要求缩短物质性劳动的时间，并把它作为自由得以实现的

前提条件。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节约劳动时间”的问题上存在自我矛盾？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指向了劳动和自由问题之间长期被忽视的理论关联。鉴于马克思开创性地揭

示了资本剥削的奥秘，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研究通常把重点放在剩余价值等经济学领域。此外，马克思

对共产主义和未来劳动形式的讨论较少且分散，造成人们忽视劳动与自由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认为

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必须同自由相关联，才能真正发现马克思在思想史传统中的革命性位置。

在主流思想史中，劳动一直处于“受难”的位置。在古希腊哲学中，为满足生存所需的生产劳动由

奴隶承担，人在这种劳动中受饥饿等欲望的驱使，处于失去理性指导的被动状态。在基督教传统中，被

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后代必须“汗流浃背的劳作”来祈求上帝的赐福，通过劳动才能生存被视作人类有罪

的证据⑦。与贬低劳动的传统相反，１８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对劳动的浪漫叙事也存在问题。圣西门认为
所有人类劳动应该回归天然的平等状态，傅里叶把劳动视为一种由情欲主导、发挥人自然天性的活动，

主张劳动分工应该跟人们的天性相符。空想社会主义对自由劳动的描述在历史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

义，他们仅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来定义劳动的性质，不能理解劳动的社会形式是从特定时代的生产关

系中逐渐演化而来的。

在上述两个错误理解劳动本质的思想传统之外，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世界表面自由实则异化

的劳动，开辟了一条通过物质生产等现实的活动来改变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扬弃了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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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２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９页。（《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
ＳｅｅＡｌｉＲａｔｔａｎｓｉ，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ＰａｒｔＩＩ（“马克思关于废除分工的看法：两种观点还是一种？”部分）
［英］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６４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９２９页。
学界存在一种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错误理解，认为“必然王国”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存在外在强制性的社会中，人

们只能实现消极自由；而“自由王国”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排斥一切外在强制以后，可以在共同占有和按需分配的基础上实

现自由的劳动。但是，马克思是在共产主义内部讨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而且马克思明确把前者和维持生存所需的生产

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从文本上看指的并不是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劳动，而是劳动的不同形式。这里必

须区分两种意义上作为自由对立面的“外在强制”，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的管理和强迫，二是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它是按照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运作的，而人的自然身体作为劳动活动的物质承载者，有时也面临着笛卡尔的难题。自然界和身体共同构

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强制，而马克思说的“必然王国”是直接针对这种强制展开的劳动。

参见［法］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勒高夫总结了“不利于劳
动的三重遗产”，分别是古希腊的奴隶制、蛮族的掠夺模式和基督教文化对物质生活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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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后的“自由劳动”。“自由劳动”（ｆｒｅｉｅＡｒｂｅｉｔ）作为一个术语，原本被马克思用来特指资本主义之下
雇佣劳动的一种形式①。相比于奴隶制的劳动，雇佣工人能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通过自己的劳

动来谋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人格的体现。例如在黑格尔对现代劳动的理解中，市民社会的成员需

要通过生计等“外在表现来显示他的才干”，以此才能被社会普遍承认为其中的部分②。但站在马克思

的立场上，这种意义上的劳动离“真正的自由劳动”相去甚远③。因为在劳动和工资的等价交换背后，一

方面隐藏了丧失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的事实，另一方面掩盖了资本所有者利用

无酬劳动对劳动者的剥削。因此，理清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包装，对探寻和发现真正的

自由劳动至关重要。

与表面上自由的雇佣劳动不同，共产主义社会中真正的自由劳动是实现劳动者本质力量的活动，它

应该决然与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剥削的、漫长疲倦的异化劳动区分开，但又不能符合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劳

动的浪漫幻想。那么，真正的自由劳动同异化的劳动和浪漫的劳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什么本质差异

呢？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是否存在关于劳动问题的矛盾态度呢？为了回应拉坦西和科恩的质

疑，本文从自由劳动的性质和量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二、自由劳动的性质：废黜不同劳动的差别

马克思流传最广的关于劳动的理论集中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里给
出的自由劳动定义显然具有反亚里士多德色彩。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这部手稿里关于异化劳动的

表述是从对人的本质的哲学讨论出发的，这些讨论仍停留在人道主义的水平，尚未真正进入对政治经济

学的科学分析④。但恰恰是在阿尔都塞所谓“人的本质”的哲学讨论中，马克思大量分析了物质性劳动

与自由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赫斯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这一影响包含正反两个方面。

从正面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区分借鉴了赫斯关于“自由行动”（ｆｒｅｉｅＴｈａｔ）
的表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即指“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下的活动”。

而赫斯认为“自由的活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相反，被迫的劳动是由于外力的驱使

或由于穷困而进行的一切活动”。⑤ 赫斯对“自由行动”的理解受到法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影响，尤其是巴

贝夫和傅立叶二人的理论。赫斯批判巴贝夫通过灭绝欲望的方式实现了消极平等，却忽视了人的个性

和自由的活动。这种禁欲主义的平等把劳动与享受相对立，最终只能使共产主义陷入匮乏。而傅立叶

确立了当下的共产主义应该继承的伟大理念，即“把劳动组织奠定在一切个性最全面自由的运动这个

基础上”⑥。受到傅立叶的影响，赫斯的社会主义把保证人类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和个性的多样化发展放

在核心位置。根据科尔纽（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ｏｒｎｕ）⑦和日本学者孝一（ＫｏｉｃｈｉＨａｔａ）⑧的考证，马克思在《手稿》
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正面描述受到赫斯的影响。这表明马克思此时并没有把必要的

物质劳动排除在自由之外，没有把它视作享受的对立面。相反，马克思把物质劳动作为生命活动的积极

内容加以肯定，它和精神劳动一样是自由劳动性质多样化的体现，也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反面看，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包含对赫斯激进的行动主义的超越。赫斯在区分“外在限制”和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从脱离人身依附的雇佣劳动的角度定义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

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８２１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７９页。
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定义自由劳动：“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６页。）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１页。
［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９页。
同上，第１１３页。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９－６１页。
［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第２２７页附录。



必然中的自由与自由中的必然

“自我限制”的意义上把自然界同人类历史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人如果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我决定，

其前提是必须克服一切来自自然的外在限制。“在自然界中，一切自我限制都是固定的；精神与它本身

的对立是永恒的。”①要真正实现斯宾诺莎道德哲学意义上的“至善”，就必须“从自然的偶然性向自我

决定转化”②。在这个意义上，赫斯错误地理解了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他所谓的自由行动只能在自我意

识对物质生活的完全摒弃中实现。马克思则在超越赫斯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唯物主义。同样受到斯宾

诺莎的影响，马克思确立了自由劳动的整全性，把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领域，样式追求

力量的活动需要在思维和广延两种属性中平等地展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把物质性劳动视作

精神劳动的本体论基础。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逐渐发展出满足需要的种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

劳动着的主体并不是被动地受自然欲望的控制，而是以现实的劳动为中介将欲望转化为生命的创造力

与激情。“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

的本质的活动（Ｔｔｉｇｋｅｉｔ）。”③因此，物质性劳动不应被理解为满足人体生命机能的手段，它是人们将自
然必然性转化为主体力量的能动性活动，也是个体之间进行社会性联合的中介和纽带。这种在共产主

义中实现的、作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之统一的自由劳动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站在斯宾诺莎的立场将自由劳动确立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自然历史和人类

历史的统一。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将唯物主义带入历史维度，分析了

自由劳动随着分工的发展经历了从合并到分离，再回归更高阶段的统一的历程。在《形态》中，马克思

使用“自主活动”（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ｔｔｉｇｕｎｇ）一词指取消分工的自由劳动，并对自主活动的产生条件进行历史分
析：在匮乏的前现代社会，生产活动和沉思活动由不同人承担，物质生活从自主活动中被分离出去，并被

贬低为后者的从属形式。④ 随着自然形成的分工被资本主义制度固定下来，自主活动的范围被限定在

哲学、政治等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生产的领域，并成为私有财产的占有者所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所

谓的“自主活动”能够对物质生活进行理论指导，但实际上物质活动在任何时期都是自主活动的前提条

件，这表现在生产力的总和对社会状况和精神丰富程度的决定性作用。随着物质活动的发展，从事生产

的力量得到社会性的集聚，物质活动从自主活动的条件“逐渐发展成自主活动的桎梏”⑤，一场取消分工

的革命就势在必行了。最后，在共产主义联合占有生产力的情况下，物质活动再次回归自主活动并重新

成为它的一种形式，“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

互适应的”⑥。个人完全摆脱了被固定在偶然的、特殊的和孤立的职业岗位上的状况，成为真正实现自

主活动的社会的个人。

如果说马克思在《形态》中已经将共产主义中的自由劳动确立为打破分工之后的物质劳动和精神

劳动在个人身上的统一，那么为什么在《资本论》中又区分了“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呢？拉坦西指

出，马克思文本内部发生“认识论断裂”的关键性证据是他对生产性劳动的态度转变：当马克思以“人的

需要”为基础看待劳动时，劳动被放在“人的本质性活动”的高度上大加赞扬；但当《资本论》把人的地位

下降为生产关系的“承担者”时，生产的地位随之下降到“必然王国”中⑦。那么，在马克思以《资本论》

为代表的作品中是否真的将物质性生产排除在自由之外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有一段关于自由劳动的系统性讨论。他把自己对自由劳动的

观点和亚当·斯密相对立。斯密认为，“汗流浃背的劳动”对人来说是一种诅咒，人只有在“不劳动的安

逸状态”下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而人在正常状态下有一种从事劳动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斯密完全不

能理解的。问题在于，人究竟在什么状态下从事的劳动可以被称为“自由劳动”？马克思指出，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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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第１０２页。
同上，第１０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９５页。
“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而现在它们竟然互相分离到这般地

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则表现为手段。”（同上，第５８０页。）
同上，第５７５页。
同上，第５８２页。
ＡｌｉＲａｔｔａｎｓｉ，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ｐｐ７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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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劳动都直接地是“自由劳动”，关键在于主体有没有能力在劳动中“克服障碍”。“诚然，劳动尺

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

碍所提供的。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①劳动的自由与否，与劳动的目的或内容无关。无

论是为满足生存而从事的“必然王国”中的劳动，还是在没有外在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的“自由王国”中的

劳动，这些不同形式的劳动都会让人们在其中“遭遇障碍”。这种障碍不仅来自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

界，也来自受到物质“纠缠”的精神和意识。例如，作曲不是“一种娱乐或消遣”，而是“非常严肃、极其紧

张的事情”②。

当马克思把自由劳动放置在通过“克服障碍”来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时，他同时超越了亚当·斯密和

黑格尔。亚当·斯密把自由理解为“没有障碍”，这是自然或社会直接赐予主体的一个理想条件，而不

是主体在他的积极活动中为自己争取的结果。黑格尔很重视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否定了对象本身的独

立性，并把对象纳入自身之中，但就活动的结果已经蕴含在过程中而言，黑格尔的主体并没有创造自己

的本质，它只是按照绝对精神预先写好的剧本来活动。因此，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的自由是有条件的，

且这个条件并不取决于主体自身，他们的自由是“被赋予的自由”和“注定要获得的自由”。但是在马克

思那里，主体必须在劳动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③，这些条件不仅锻炼了主体的能

力，也为劳动真正成为对人具有吸引力的活动奠定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提供了“自由劳动”的关键定义：劳动的自由与否取决于主体能否在劳动中完成一种

转换，使劳动“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成为主体自身的目的的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必

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划分不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等劳动内容的差别，而是同一劳动过程中的不

同阶段。任何类型的劳动都能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④，只要主体能够在劳动中以

科学的方式运用属人的智力和技巧，通过严肃而紧张的练习走过劳动的必然性阶段，在此过程中培养出

主体克服障碍的力量，从而迎来在劳动中自我实现的“实在的自由”阶段。

因此，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的理解超越了自洛克和亚当斯密以来的劳动价值论，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对

劳动之生产性的判断完全坐落在劳动结果———产品身上。但马克思理解的自由劳动不仅生产了对象，

而且生产了主体自身。按照古尔德（ＣａｒｏｌＣＧｏｕｌｄ）的说法，马克思突破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动力因与
目的因、质料因与形式因的分裂，因为劳动是一个目的在其中的，也是一个目的在自身之外的双重活

动⑤。而拉坦西等学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贬低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恰恰是因为他们陷

入了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忽视了劳动在目的因和动力因上的双重创造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

思从未将物质性的生产劳动放在自由的对立面，生产不是通向自由之路的手段，也不是一个需要扬弃的

黑格尔式的中介环节，它就是自由本身。

三、自由劳动的量：节约劳动时间的必然性

“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并不是不同劳动内容之间的差别，而是同一劳动活动的不同阶段，这一

论证打破了关于马克思把物质性生产活动贬低为“必然王国”中的“非自由劳动”的错误看法。但上述

解释仍然存在着一处疑难：如果说“必然王国”中的劳动并不意味着“非自由劳动”，那么马克思为什么

会提出在共产主义阶段仍然需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呢？共产主义阶段的“节约劳动时间”和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情况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节约劳动时间”的本质是节约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获得

更多剩余价值。劳动时间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但资本又竭力把劳动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以提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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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５页。
同上，第６１６页。
同上，第６１５页。
同上，第６１６页。
这里把古尔德的说法做了简化，更全面的论证参见［美］卡罗尔·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

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１节“动力因的因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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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节约劳动时间”上产生的矛盾，最终会导致价值体系的自我崩溃。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节约劳动时间”的必然性及其后果，马克思在两处文本中分别进行讨论。第

一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机器论片段”一章，马克思在此揭示了“节约劳动时间”的双重后果。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机器作为一种特殊的固定资本与工人的活劳动之间产生的矛盾，本质上是节约

劳动时间和劳动时间创造价值之间的矛盾。机器通过最大限度地吸纳知识和技能等“一般智力”的社

会积累，一方面为资本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把直接劳动压缩到最低限度。直接劳动的缩减

把一部分劳动工人抛入就业蓄水池，而另一部分仍然留在雇佣体系中的工人则面临日夜加班的过度劳

动。因此，“节约劳动时间”的第一重后果是：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被压缩到极点，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财

富的尺度，进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积极结果，“节约劳动时

间”的第二重后果是：机器节约的时间不再汇入剩余劳动，而是缩减了社会必要劳动，“那时，由于给所

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①。这也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

社会应当继续“节约劳动时间”的真正用意。

在第二处文本中，马克思从“资本的有机构成”角度补充了“节约劳动时间”所带来的后果。在《资

本论》第１卷结尾处，马克思放弃了“机器论片段”中对经济危机过于简单的论证②，转而把重点放在剩
余劳动人口的问题，由此揭开了资本主义体系下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一种畸形的时间结构。简单来说，资

本的有机构成就是在技术上投入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例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投入

技术的资本将远远超过投入可变资本即工资的部分。这一差别通过资本数量在积累和集聚过程中的增

加而成指数级别的扩张。“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

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④，这导致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被不断创

造出来。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节约劳动时间”长远来看会造成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的全面崩溃；短期来看，“节约劳动时间”的直接后果是生产出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针对后一点，为

资本辩护的经济学家声称，资本在技术上的追加投入给现役工人减轻了劳动强度、缩短了劳动时间，同

时游离出来的工人又释放了多余的可变资本，这些可变资本可以被用于提高现役工人的工资。但实际

情况是，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体系的技术不能给任何工人减少负担，它将释放出来的自由时间以隐秘的

方式装入资本的口袋，同时又制造了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以便挤压更多无酬劳动。因此，“相对过剩

人口”的出现揭示了在社会总劳动的层面上，劳动时间并没有被节约，只是从失业工人身上转移到现役

工人身上。失业人口的被迫“赋闲”同现役劳动人口的被迫“过劳”，是“节约劳动时间”的矛盾在资本

主义体系下的表现。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节约劳动时间”无法真正为自由劳动创造条件，反而产生了失业和过

劳的悖论呢？对此，可以从《资本论》对价值量的分析中找到答案。马克思在此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时间性问题，发现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价值不是依据劳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来度量，而是以时间为尺度

计算的，劳动时间构成物质财富和价值量之间的中介。随着生产率在社会范围内提高，劳动时间的节约

带来的是产品价值量的下降。为了提升价值总量，资本家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数量更多的产品，而

这又造成产品价值的进一步下跌。因此，资本家卷入一场被迫“节约劳动时间”的加速游戏，而劳动者

成了其中的受害人。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ＨａｒｔｍｕｔＲｏｓａ）发现，晚期现代社会的加速已经成
为一个自我推动的“加速循环”⑤。由技术的革新带来的“节约劳动时间”不仅没有真正为现代人创造

闲暇，反而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速和社会变化的加速，而方方面面的加速又进一步助长了我们对“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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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１页。
关于“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崩溃的论证及其存在的局限性，参见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语境中的“一般智力”

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

的”。（［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７０７页。）
同上，第７２６页。
［德］哈尔特穆·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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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的需求。因此，微观层面在个别资本家那里发生的“节约劳动时间”与宏观层面在资本主义

体系中发生的“加速”构成一个循环的闭合回路。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无法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换取真正的闲暇，但共产主义的重新分配为

此提供了可能性。首先，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剩的劳动时间需要为共产主义之下的自由提供条件，完成这

一转变关键在于打破劳动时间对财富的中介，使物质财富成为社会财富的直接存在形式。美国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家安德鲁·克莱曼（ＡｎｄｒｅｗＫｌｉｍａｎ）把取消劳动时间的中介解释为“间接社会劳动”（ｉｎｄｉ
ｒｅｃｔ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ｌａｂｏｕｒ）向“直接社会劳动”（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ｌａｂｏｕｒ）的转化，这一转化只能发生在劳动者各取
所需、无需交换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② 经由这一转化，资本主义体系下节约劳动时间的生产机制将为

共产主义社会中真正的自由劳动构建一种可能性：“节约时间”的潜能首先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被

建构起来，进而通过社会地占有和解放这种能力，劳动的主体则能够将“过剩时间”中的消极劳动转化

成“闲暇时间”的自由劳动。

进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以自由劳动和共享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使劳动时间的缩

减成为必然。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自主进行的“节约劳动时间”相比，“节约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结

构中表现为一种外在强制，劳动的时间长短和强度都要受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治，这种时间统治价

值的情况仅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是必要的。纵观人类劳动生产的历史，时间的节约已经成为一种超

历史的社会必要性。伴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扩大，劳动时间仍然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渐下降。③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私人劳动不必转化为劳动时间来进行价值的计算，而是直接汇入社会总劳动，那么

“节约劳动时间”就成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个人能力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

上述内容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节约劳动时间”的虚假性，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如何真正地让节约

下来的时间成为自由的基础。但读者可能要问，资本主义社会中强迫劳动者“节约劳动时间”的罪魁祸

首是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当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以后，人们为何不能过上一种停止加速的安逸生

活呢？换句话说，马克思为什么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仍然应该“节约劳动时间”呢？要回答这

个问题，首先得澄清对“工作日缩短”这一说法可能产生的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中提及必然
王国是自由王国的基础，进而强调“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④ 这里，马克思只是借用了资本主义社

会中关于“工作日”这一术语的用法，共产主义社会中要取消“工作”与“非工作”在时间上的严格界限，

因为这一界限的发明是基于资本对无酬劳动的隐蔽剥削。那么在取消工作与闲暇之界限的基础上，

“工作日的缩短”究竟缩短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指的是，“节约劳动时间”的原则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

中一以贯之地运用到共产主义社会中来，其差别就在于，外在强制的消失使我们不再面临自由劳动和必

然性劳动被分配给不同人承担的状况。尽管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劳动的辛劳程度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而有所减轻，但这并不意味着空想社会主义所幻想的那种随心所欲地从事劳动的时代会随着共产主义

一同降临，因为文明人仍然要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同自然发生物质变换，而随着人们需求的扩

大，所谓“必需品”的范围也会随之扩大。

阿伦特曾批评马克思想要从必然性的劳动中彻底解放人的想法过于天真，因为即便到了共产主义

社会，“为生存所必需，人的条件内含的劳动……依然没有失去强制和必要的特征”⑤。实际上，马克思

所理解的自由劳动并不是建立在彻底摆脱必然性的基础上，而是在必然性之中获得自由。这部分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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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哈尔特穆·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第２５４页。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ｗＫｌｉｍａｎ，“Ｍａｒｘ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ｔｈ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ｖ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Ｖｏｌ９，Ｎｏ２，
Ｄｅｃ２０２２，ｐｐ．１０７－１２５在克莱曼对《哥达纲领批判》的分析中，他利用“直接社会劳动”和“间接社会劳动”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和共产主义之间分配形式的差别。“按劳分配”意味着私人劳动仍然只是“间接社会劳动”，它需要换算成一定的劳动时间才能

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分配方式只是公平版本的商品交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私

人劳动无需任何中介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种“按需分配”的体制才真正颠覆了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公平”。

“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

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
６０５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９２９页。
［德］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第４５页。



必然中的自由与自由中的必然

托的形而上学原则已经在上文关于马克思超越赫斯的部分论证过了。英国学者尼克·斯尔尼切克

（ＮｉｃｋＳｒｎｉｃｅｋ）和亚历克斯·威廉斯（Ａｌｅ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注意到，马克思从来没有将共产主义放到加速的对
立面上，相反，他在对早期资本主义技术的分析中已经看到了“节约劳动时间”在未来社会中的必然性，

即通过发展技术来加速劳动的计划不应当被废黜，而应该被共产主义继承下来。“在这个计划［共产主

义］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需要重新将其导向公共目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

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①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的进步对社会结构造

成的根本性变革，马克思看到了“节约劳动时间”与自由劳动之间的双向关系：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集中控制全社会的劳动，劳动时间的减少为人类从事各种自由劳动提供了基础，而自由劳动所释放的生

产力导致了劳动时间必将进一步缩短。节约时间与自由劳动将在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中不停地生产出

使彼此得以可能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能真正释放加速所创造的潜在生产力，同时提供进

一步“节约劳动时间”的可能性。

四、结语：对静止的乌托邦及特定形式的自由劳动所做的批判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们幻想了一种完全基于情欲和天性来从事劳动的乌托邦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更

是承诺了一种“为懒惰之人准备的”后工人主义（ｐｏｓｔｗｏｒｋｅｒｌｉｓｍ）时代。当下在对抗资本主义剥削的过
程中，大众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很容易陷入上述两种错觉，例如“躺平”这种消极反抗。如果把马克思的

“必然王国”同“自由王国”对立起来，那么就是承认非劳动是唯一的通往自由之路。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流派对劳动概念的处理颇为微妙。法兰克福学派从总体上拒绝了从劳动

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已经将劳动本身拖进工具理性

的深渊，甚至“自由王国”中的音乐与艺术等形式的劳动都已经被资本逻辑入侵。哈贝马斯则批评马克

思只按照“生产模式”来理解反思，把劳动局限在主客体之间，忽视了主体间的交往这一重要的劳动形

式，从而没有办法使劳动脱离工具性活动的范畴。② 无论是初代批判理论学者提供的关于劳动的悲观

解释，还是后期从交往活动的角度重新解释劳动的努力，上述说法无疑绕过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自由关

系最核心的部分，即从物质劳动的角度将必然王国视作追求自由之力量的一个阶段。而奈格里（Ａｎ
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和哈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等人从“非物质劳动”中建构起来的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ａｕｔｏｎｏ
ｍｉｓｔｍａｒｘｉｓｍ）则问题更甚，他们声称后现代社会的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了工业劳动的霸权地位，从事非
物质生产的大众能够在其生产过程中以更主动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构成一个抵抗资本统治的革命主

体。但这种依靠智力劳动和情感劳动构成的关系体是排斥物质劳动的生产者的③，因为即便现代科技

能彻底地变革劳动形式，只要人类仍然栖居于物质世界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与物质直接打交道

的劳动。随着所谓“非物质劳动”时代的到来，这部分人已经面临从革命主体中彻底被排出的危险。在

这个意义上，必须打破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交往行动和生产劳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中的劳

动在革命能力和实现自由之可能性上的差别。这不仅保证了人作为灵肉混合体之全面发展，也保证了

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合。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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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ｎｄＮｉｃｋＳｒｎｉｃｅ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ｆｏｒａ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ｄ．ｂｙＲｏｂｉｎＭａｃｋａｙａｎｄＡｒｍｅｎＡｖａｎｅｓｓｉ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Ｒｅａｄ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３４７－３６２．
这里概括的是哈贝马斯早期对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未能对那种应该重建类的自我构成的、作为批判的科学的性质给予说明，因为

他的人同自然的综合的唯物主义概念，始终局限于工具活动的范畴框架。在工具活动这个框架内，得到论证的是生产知识，而不是

反思知识。”（［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反思》，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７８页。）
关于哈特、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及其两种形式的划分，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ａｎｄ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ｅｇｒｉ，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ｅ：Ｗａｒ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Ｐｅｎｇｕｉｎ，２００４，ｐ１０８不可否认，晚近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非物质劳动的强调，确实补充了传统
马克思主义对“改变物质形态”的劳动的重视。这一点已经被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采纳。例如，霍耐特把情感劳动引向对女性

“家内劳动”（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ｌａｂｏｕｒ）的关注，但非物质劳动中的智力或语言劳动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资本才能习得，这将造成一种由不同
劳动形式带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ＳｅｅＡｘｅｌＨｏｎｎｅｔｈ，“‘Ｌａｂｏｕｒ’，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９７２，２０２２，
ｐｐ１４９－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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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纯红

【摘要】毛泽东“结合”话语的建构，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精髓。毛泽东“结合”话语的提出、

建构与演进，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握

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的生动呈

现。深入探讨毛泽东“结合”话语的建构逻辑，对深化“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认

知、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结合”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４４－０７

作者简介：马纯红，（长沙 ４１０００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湖
南省毛泽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学术话语核心议题批判及其影响研究”（２２ＡＫＳ０２０）；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２２ＶＲＣ０２８）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
者”①。在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结合”话语建构，深刻揭示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精髓。他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

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毛泽东这一论断中“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不

是”“等于”“超过”等关键词，既包含着以“结合”为内核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话语，也包含着

以“结合”为方法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话语。毛泽东对何谓“结合”、为何“结合”、何以“结

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

结合”“第二次结合”的话语概念，这既阐明了“结合”话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也确证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深入探讨毛泽东“结合”话

语的建构逻辑，对深化“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认知、实现坚持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相统一具有重要启示。

一、“结合”的前置逻辑：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从没有宣称终结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以科学的态度对

待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前提。毛泽东一生致

４４

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１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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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话语表达，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造性

提出“第二次结合”的话语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真理精神，这

是以“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置逻辑。

（一）“结合”的前提是要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结合”即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国的具体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

此，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非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是讨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问题。换言之，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毛泽

东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青年时期作为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他就强调要坚定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信仰，并且“没有动摇过”①。毛泽东曾自我评价道，自１９２０年夏天起，“在理论上，而且在某
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要在思想和认识层面真正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有句名言：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③１９３０年５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④，我们欢迎这个理论，“决不是因

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

的”⑤。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由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
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⑥。１９３７年５月，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重申“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⑦。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回顾党的２８年
革命历史后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⑧１９５４年９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庄严宣告：“领
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⑨这一系列论

述，无不是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考量作出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性地位的充分肯定。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要在学习和实践层面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

才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的首要途径就是学习。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学习，要不断阅读马列著作，

“活到老，学到老”瑏瑠。他曾把学习形象地比喻为“无期大学”，希望“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

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瑏瑡。针对在学习上自满或畏难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

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瑏瑢；针对学习中出现的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学和水平低看不懂书的现象，毛

泽东提出“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瑏瑣；针对党员干部普遍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理

解不够透彻的情况，毛泽东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５页。
同上，第２１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３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１９２１－１９７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１２页。
同上，第２６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６９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８３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９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８５页。
同上，第１８４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２卷，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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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①。为

了清楚地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道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箭和靶

的关系，用“有的放矢”来形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出“‘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②。毛泽

东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要用到中国来，要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才能是“超过了马克思”，“只

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

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③，这实际上就是“结合”的要义表达。

（二）“结合”的关键是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结合”，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后，能够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武

器”。“批判的武器”要真正发挥“武器的批判”作用，关键是要解决这一“武器”的适用性问题，即以何

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体上缺乏认识上的主

动和自觉，在党内一度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

联经验奉为“圣旨”的错误倾向，严重危害了党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坚决反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

本本主义的错误倾向，反对将“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只会

简单背诵几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论述，看似“等于”马克思主义者，

但实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简单的“等于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更是违背了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
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对于

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⑤。这个“中国的具

体环境”即是其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情况，如果离开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革命情况来

谈马克思主义，就只会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

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⑥。在毛泽东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化”，首要在于“具体化”。马

克思主义只有扎根中国具体的实践土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散发勃勃生机。正

是在这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逻辑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认识日趋深刻，对“结合”命题的回答日趋成熟，正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⑦。

可见，毛泽东“结合”话语的提出和构建，有着深刻的前置逻辑。这一逻辑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

义的问题。既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又要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坚持推进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而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在推进“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就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指出的“不如”或“等

于”马克思，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话语背后的深层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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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８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４０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３４页。
同上，第５３４页。
同上，第５３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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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的应然逻辑：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马克思主义

“结合”的目的，是要真正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结合”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何以要

中国化，是以真正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结合”背后的理论内在规定性使然。这种内在规定性体

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体系，从来都不固步自封，而是要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的过程中焕发理论生命力；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

在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展示“理论武器”的现实批判力。这就是“结合”背后的应然逻辑，

即对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正因为这些规定性要求，“结合”成为真正把握马克思主

义的必然要求，也正因此，“结合”既得以可能、也成为必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得以可能、也成为必然。

（一）“结合”是开放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封闭化和静止化。

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

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

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开放的理论品格，不仅使得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更成为必要和必然。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就是在包容吸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发展成熟后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在具体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内容，所以，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

彻底的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使得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后，必然

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自身理论在具体实践和土壤中落地生根、发展壮大。脱

离时代背景、忽视本民族文化土壤、远离本国具体实际来谈论马克思主义，不仅会将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固化僵化，也会将本可发挥巨大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虚化、弱化乃至庸俗化，归根结底是背离了马克

思主义自身的开放发展的理论规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曾犯了“左”倾盲动

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就是简单粗

暴地“等于”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义而不是方法，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因此，毛

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③，这就是基于对马

克思主义自身理论特质的认识而提出的“结合”。

（二）“结合”是理论实现对现实的满足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④“满

足需要”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是否能满足需要？如何才能满足需要？这两个问题息息相关、紧密联

系，因为只有解决了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才能证明这一理论能够满足需要。“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⑤，“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

的”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不代表能马上满足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要实现这种满足，使马克思主

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就要通过中国化这一“桥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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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０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９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５４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中国成为现实。

任何理论都不会凭空产生，而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毛泽东认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中国具有自身的特殊情况，马克思主义“不能

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①，这就从理论对现实需求的满足度，指明了以“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

论”满足中国这一“现实”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找到一条能让中国摆脱饱受

西方列强剥削压迫的悲惨命运的救亡图存之路，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满足当时中国现实的核心议题。毛

泽东在科学研判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突破“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问题（即“第一次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在积贫积弱、一穷二

白的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满足当时中国现实的核心议题，毛泽东提出要从“以俄为

师”转向“以苏为鉴”，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适合中国

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结合”的目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动因则是使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毛泽东关于“结合”

的话语建构和实践推进，正是基于对理论与现实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将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两重逻辑相结合的认知表达。

可见，毛泽东“结合”话语的提出和构建，有着客观的应然逻辑，即以什么样的理论认知真正把握马

克思主义的问题。满足理论内在的规定性和实现理论观照现实的目的性，是理论最终实现自身的基本

规律。毛泽东“结合”话语的提出和建构并非偶然，既是开放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也是理论

观照现实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实现自身的理

论认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在推进“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就能更

好地理解毛泽东指出的“不如”“等于”“超过”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和意蕴表达。

三、“结合”的实践逻辑：以什么样的方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１９３８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一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这两
个事物，通过“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核心要义。“结合”话语的建构，就是“化”的具体过程和“化”的逻辑结果的有机

结合。“结合”的实践逻辑，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推出党

的创新理论成果。在这种实践逻辑中，马克思主义得以被充分激活，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进而在指导

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发挥“武器的批判”的巨大功能，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

量。因此，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一）以“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仍熠熠生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明珠。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并非

一帆风顺，形形色色的流派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如昙花一现，各种机械

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如流星飞逝，但为何生发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能在古老的东方国度蓬勃发展，

焕发出巨大的真理力量和耀眼的真理光芒？这一成功的“密钥”就是“结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外

来”，那么中国具体实际和文化土壤则是“本来”，“外来”与“本来”的有机结合，催生了“化学反应”而不

是“物理反应”，进而生成为一种新的“本来”。时至今日，作为“魂脉”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根脉”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两者内在关联、互融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

８４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１９２１－１９７５》，第２４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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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以我们常说有“孔夫子”和“马克思”两个“老祖宗”，两个“老祖宗”在“结合”中实现了跨时空对

话和新时空融通，使得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

大地上实现本土化发展。

毛泽东指出，结合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民族形式”即“民族化”的结果，强调的是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

珍贵的遗产”③。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作为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主义者，从来不会也不应当割断历史，而是要“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

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④。毛泽东强调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加以继承，“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

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⑤。在毛泽东看来，“结合”既包括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也包括与中华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层面的“结合”，也包括文化层

面的“结合”。比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表述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对

中国传统哲学命题“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这就是文

化层面的“结合”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成果。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高度契合

性，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融为一体，在中国大地牢牢扎

根。毛泽东结合“话语”所体现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关联的思考和探索，对新时代

推进“第二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以“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实际中得以实现自身的必然手段，是马克思主义获得一定的民族

形式的发展要求，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民族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态，这些理论样态进而形成适应时代需要并能解决

时代问题的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在“结合”中，中国共产党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推出党的创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得以不断生成，从而更好实现

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和研

究，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

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⑥，它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

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成

功指导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２１世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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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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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４页。
同上，第７０７页。
同上，第５３４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２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２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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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

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①

可见，毛泽东“结合”话语的提出和构建，有着能动的实践逻辑，即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

题。只有在“结合”中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根脉”与“魂脉”相结合，使马克

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只有在“结合”中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

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使马克思主

义在具体场域和实践场景中始终发挥“武器的批判”功能。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的循环往复、良性互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持续焕发真理力量和光辉。

“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

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

在推进“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就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指出的“只有超过了

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话语背后的深层意蕴。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概念和实践创新，“结合”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标识性话语和方法。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

到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到“第二次结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进行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问题进行了接

续探索，“两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结合”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升华，同时“两个结合”

也成为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行动指南。新时代新征程，“两个结合”必将指引我

们在新的实践中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辉煌的新篇章，以富有时代意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

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更加伟大的真理力量，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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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４１９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２０１６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３页。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中的“认知范式”探析

李　文

【摘要】在毛泽东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复合型的认知范式问题。具体来说，至少包括人文认

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和唯物辩证认知范式三种具体的形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主要基于人

文和科学两大认知范式对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理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主要基于唯物辩证的认知

范式对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改造。但是，唯物辩证认知范式并不是唯一的，人文和科学两大认知范式共时性

地存在于他的认知结构中。之所以提出这一多元的复合型认知范式问题，是因为仅从单一的认知范式很难完

全解释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行为。只有在多元的复合型认知范式理论视角之下，才有可能透视毛泽

东传统文化观的深层逻辑。这一多元的复合型认知范式对于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传统文化；复合型；认知范式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５１－０７

作者简介：李　文，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５２１）广东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专项“‘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机

制研究”（２２ＶＲＣ００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２０２３年度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经验研究”（ＧＤ２３ＹＸＹ０３）；广东省普通高校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共产党
执政能力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创新团队”（２０２３ＷＣＸＴＤ０１５）

关于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问题，学界已多有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当前学界的研究大多

囿于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直观描述，缺乏对这些具体观点内含的认知范式的深入研究。毋庸置疑，毛

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改造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论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看

法存在变化，甚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观点；即便在同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和认知也存

在很多微观层面的变化。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

统文化加以认知，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毛泽东认知传统文化的唯一理论工具和方法。有学者认为，毛泽东

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可以表述为一种“合我者用，不合我者去”的实用主义立场。这似乎同样陷

入一种一元论或者独断论的思维怪圈。在笔者看来，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存在一个多元的认

知范式问题。所谓认知范式，就是隐匿在具体的观点背后的认知结构或者思维方式。这种相对稳定的

认知结构，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概言之，这一多元认知范

式结构至少表现为三种具体范式，即人文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和唯物辩证认知范式。本文主要对这

三种认知范式加以阐释和评价，并尝试揭示这三种认知范式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的启示意义。

一、人文认知范式：从人文精神的角度认知传统文化

所谓人文认知范式，是指毛泽东坚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解读的一种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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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就是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早

年在对传统文化进行评价时，就认为中国民众往往迷信思想盛行，迷信鬼神，迷信强权，完全没有个人，

更不知民主为何物。毛泽东强调贵我，主张独立人格和民主，这一认知倾向蕴含了他对待传统文化的认

知范式问题，即人文认知范式。强调个人，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到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中国传统文

化重视家庭和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明显的改变是在五四

时期，从他发表在《湘江评论》的文章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但也要看到，毛泽东虽然对传统文化持

激烈批判的态度，但在认知范式上却保持相对稳定性。他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

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①在完成向马克

思主义者的转变之后，仍然能看到这种人文认知范式的影响。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
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

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

蓄。”②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８日，他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武道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
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

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聊斋志异》的《小谢》

篇时评论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④他在读

《三国志集解》的批语中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

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

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⑤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文

认知范式一直贯穿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始终：最初，他以民主、自由等人文观念审视中国传统文

化，认为其中缺乏这些价值理念；之后，他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民主和自由等人文价值，进而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这些价值理念存在的。暂不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认知是否具有合理

性，他从人文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认知的范式是值得肯定的。

从人文认知范式的角度而言，这种认知范式意味着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与民主、自由和平等相匹配的

价值资源，其本身更是一种尊重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方面，首先要持一种人文精神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精神

资源。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⑥这些文化典籍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价值理念，比

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精神，“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的和合精神，“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诚信精神，等等。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中旬，毛泽东在转战陕
北期间曾参观白云寺。据李银桥回忆，在去白云寺前一天，毛泽东问他有没有去过寺庙，李银桥不以为

然地回答“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纠正道：“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

文化遗产。”⑦佛教的理论特质是唯心的，也是非科学的，但毛泽东并没有从唯物和科学的角度加以简单

地否定，而是特别强调了寺庙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毛泽东的日常谈话中，常能感受到这种人文认知范

式，这跟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待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早年从中国

佛教文化中看到了“慈悲”“大雄”“信仰”等人文价值理念，这可以从《祭母文》等早期文稿中得到佐证。

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人民情怀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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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０７－７０８页。
［美］约瑟夫·Ｗ·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
仲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９页。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２－８３页。
同上，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２２页。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６－４７页。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中的“认知范式”探析

从这里似乎也可以看到一些思想联系。换言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佛教文化中的优秀价值理

念有机融合起来，实现了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中，这种人文精神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最基本

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条底线。如果无视这条底线，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作为认知主体，只有具备

这种人文情怀和态度，才不至于在认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极端的偏向。比如，在新文化运动期

间，一些知识分子以极端方式批判传统文化，或有矫枉过正的现实考虑，但这种极端行为本身何尝不是

人文精神的缺失？试想有哪种文化形态是绝对完美的，又有哪种文化形态是绝对丑恶的？毛泽东晚年

在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主要还是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这在

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文精神的旨趣，更具体地说就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把文化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晚年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启示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即首先要

有一种人文情怀，不能简单地从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对传统文化加以取舍和评价。这种人文情怀即以

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本身为目的，而不是把传统文化视为一种工具或者可供我们随意拆解的积木。

无独有偶，一些西方学者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宣扬中国传统文化“无用论”。如列文森认为中国传

统文化仅仅是博物馆里的历史陈迹，并没有多少现实价值和意义，“共产主义者既排除了封建守旧分子

对孔子的过分推崇，又把孔子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全盘否定中解救出来，使他成为一个既不受崇拜，

也不遭贬斥的民族历史人物……把孔子光荣地迎请到寂静的博物馆中”①。韦伯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因素。② 这两位

学者的基本观点都是从实用主义的认知倾向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种人

文精神的存在。须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的体现。当然，列文森和韦伯的观点也

未必正确。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特

别是其中的一些伦理价值原则，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发挥了重要的价值规范和教化作用。中国传

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和道德规范的丰富内涵，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和教化功能，从更

长远的角度而言，即在超越现代化的阶段，或许蕴含着更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如果说２１世纪是
中国文化的世纪，也绝非空泛的溢美之词。至于韦伯的观点，２０世纪后半叶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
代化实践已经证明，儒家文化是其实践成就背后一个无可否认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这些事实对韦伯

的论断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科学认知范式：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认知传统文化

所谓科学认知范式，是指毛泽东坚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解读的一种范

式。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基于自然科学立场来反对封建迷信。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期，毛泽东在《陈独

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

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③针

对长沙城出现雷电击死人的意外事件，毛泽东评论道：“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

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

知死因。可怜！”④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显然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对各种封建迷信进行反驳。在他

看来，国人之所以迷信盛行，全然是因为科学不发达的结果。按照这一致思逻辑，如何消除迷信思想呢？

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民众科学文化知识的提升。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２日，他在宣传工作
会议上说：“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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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４０页。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４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２８１页。
同上，第３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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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

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①１９５２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一段批语中说：“宗教在阶级社会更
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

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②可以说，基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反对封建迷信，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认

知倾向。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在分析宗教的消亡条件时，既强调阶级的消失，又强调自然科学的发展，

这里蕴含了科学和唯物辩证两种认知范式结构。

从科学认知范式出发，毛泽东不仅基于自然科学的立场反对封建迷信，更有意思的是，他尝试用自

然科学的概念范畴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他在《反对统一》一文中说：“中国人没有
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

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③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谈及生

死问题时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

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④在这些论述中，

毛泽东使用的“细胞”“分子”“解散”“团聚”等概念，显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也就是说，毛泽东尝试

运用自然科学概念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问题，生不过是各种物质的化合，死不过是各种物质的

分解。这种认知倾向也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１９５６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要向外国
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如

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

的。”⑤从这一论述可以得到几点信息：其一，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方面，毛泽东主张要学习其长处，特

别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其二，学习西方的科学原

理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中医、绘画、音

乐和舞蹈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道理，问题是讲不出来，学一些西医和西洋音乐的基本原理是有利于把这些

道理讲清楚的。毛泽东在这里虽然谈的是传统医学和文艺的创新问题，但是他提及的这些方法论原则，

对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一言以蔽之，中国

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转型特别是提高自身的国际传播力，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的科学思维和方法支撑。

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基于科学认知范式对传统文化加以关照时，有时可能会产生一种认知偏差。

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期，毛泽东针对赵女士自杀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中的各

种陈规陋习进行激烈的批判。在他看来，封建婚姻制度充满了各种迷信，比如“合八字”“定庚”“择吉”

“发轿”“迎喜神”“拜堂”等。从科学认知范式而言，这些旧式婚姻中的仪式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

是，我们不宜简单加以拒斥，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民俗习惯问题。以饮食为

例，川渝地区喜食火锅，广府地区偏爱煲汤，湖湘之地钟情烟熏腊肉，如果有人基于科学的角度认为这些

饮食方式如何不健康，那就着实无趣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些饮食方式早已成为一种生活的样式和样

法，这才是文化的真谛所在。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

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⑥也就是说，在坚持科学认知范式的过程中，有时还需要人文认

知范式的介入，这也是我们强调复合型认知范式的原因所在。

问题的另一面是，当我们基于科学认知范式对传统文化加以观照时，科学认知范式本身也是值得反

思的。这种反思并不是说要否定这一范式，而是强调要有一种理性的自觉。具体而言，在对待传统文化

的态度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回到具体的历史场域中把握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把这样的认识原则

称为“历史意见”。相对于“历史意见”，我们还要避免以现代人的时代场域去评价传统文化，可以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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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０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２１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４７６页。
同上，第１７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８－７９页。
同上，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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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认识原则称为“时代意见”。进一步思考，人类发展到今天，在科学技术层面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成就，实现了古人所憧憬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如此种种不得

不让人感叹科技进步之巨大。但是，从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而言，恐怕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雅思

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在公元前８００年到公元２００年之间，不论是古希腊、古印度还是古中
国，先哲们的思想已经奠定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路向。就此意义而言，今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并

没有完全跳出古人已经定制好的思想场域，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还要谈孔夫子、柏拉图和释迦牟尼的原

因所在。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不断激发和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之外，在人的精神需求方面恐

怕没有多大功效。也许更糟糕的是，科学技术不但没有建构起人的彼岸世界，反而在不断消解人的彼岸世

界。如何在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的“彼岸世界”之间达成协调，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

三、唯物辩证认知范式：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知传统文化

毛泽东认知传统文化的唯物辩证认知范式，是指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

国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改造的一种范式。具体而言，就是运用唯物或唯心、辩证法或形而上学、这种阶

级属性或那种阶级属性等概念范畴，对传统文化加以审视 ，进而加以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这方

面的事例可以说俯拾即是，从毛泽东对儒家、佛家、道家和墨家等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解读可以得到印

证。比如，毛泽东尝试从儒家、佛家和道家思想中挖掘辩证法的因素。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思想具有

辩证法因素，佛家和道家思想中更是蕴涵了丰富的辩证法因子。以毛泽东对“仁”这一概念的阐释为

例，他从唯物的立场、阶级学说和国家学说三个方面，对儒家的核心概念“仁”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

首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毛泽东不仅对历代的观念论思想家展开批判，而且提出了对仁的新

阐释。他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

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①。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论及“亲爱团

结”和“克服困难”时，特别强调这是唯物论的，不同于孔子的主观论观点。那么，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智、

仁、勇的这一发挥性阐释呢？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视角来理解‘三达

德’的、批判三达德的。他对知、仁、勇三者唯心论性质和为统治者服务的阶级实质的揭露无疑是正确

的，但他对知、仁、勇本身的理解是否符合孔子的本义则是可以商榷的。”②换言之，即认为毛泽东的分析

不符合孔子的本意。在笔者看来，这一分析逻辑同样值得商榷。就毛泽东对三达德的分析而言，他主要

强调了传统道德的现代功用，并非学究式地考察孔子思想的本意。纵观毛泽东一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其对传统文化概念的运用往往有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绝非停留在对传统文化概念范畴的本

意的运用之上，比如他对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对传统大同概念的创新性发展等。与其说毛泽东对

三达德的分析不符合孔子的本意，不如说毛泽东立足于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新的

解释和发展。从这一致思逻辑而言，毛泽东对三达德的新解就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范例，这与毛

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古代成语的新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场出发，毛泽东强调了仁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孔子的仁“必

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③。１９４２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判抽象的“人
类之爱”时，毛泽东说：“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

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④在毛泽东看来，孔子提出的仁爱思

想虽然强调仁者要“爱人”，但这里的“爱人”并不是爱所有人，而是爱极少数的统治阶级。其实就孔子

的仁爱说本意而言，其强调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为己”之学，它以自我为中心，根据与自己血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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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３页。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１６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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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亲疏远近给予对方不同的爱。这就如同一圆心的波纹，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直到消失不见。离

自我这个中心越近，所获得的爱越多，反之则越少。墨子针对这种有差别的仁爱学说，提出了“兼爱”的

观点，强调一种无差别的人类之爱。就此而言，毛泽东并没有像墨子一样批判孔子仁爱说的差等性，而

是从阶级的视角强调仁爱说的阶级性，可谓独树一帜。他对于仁的理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出

发的，是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立场加以理解和阐释的。

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出发，对仁政进行新的阐释。关于仁政的内涵，毛泽东认为封建统

治阶级所说的仁政只是一个虚假的幌子，他们所说的要施仁政于民，仅仅是为了从人民身上获得利益以

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就如同农场主喂养奶牛，他们不是为了牛本身，而是为了获得牛奶。在毛泽东看

来，真正的仁政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关于仁政的对象，毛泽东在《论人民

民主专政》中说：“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①

他认为国家就是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其本身就是暴力的，但这种暴力只用于反动派。在人民内部

施行仁政，对敌人施行暴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鲜明特色。关于仁政的类型，毛泽东批判地继

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学说，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作了新的解释。在他那里，仁政不是抽

象的、超越阶级的，而是指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与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所谓的仁政有着本质

区别。他还把仁政分为“大仁政”和“小仁政”，强调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这些论述充分表

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中国传统仁政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

国传统的仁政学说才能实现顺应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抽象的超阶级的学说转变为现实

的科学的学说。毛泽东所遵循的唯物辩证的认知范式，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一以贯之的方法论

基础。可以说，毛泽东的传统文化观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根基的。

此外，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用唯物辩证认知范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分析，有利于建构起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前提，即两者的契合性，但这一认知范式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使用边界。

比如，关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问题，如果从唯物还是唯心的概念范畴出发，会得出一个吊

诡的结论，即两个结论都成立，两者都可以从文本中找到相关的证据。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认知范式

是否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逻辑？这里以老子的“道”为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４２章）也就是说，道是独立无偶的“一”，
由“一”生成阴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生成和气，阴气、阳气与和气相互作用而生成万物。从道这一绝

对实体引出物质世界，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本质特征。因为规律总是不能脱离事物而存在，不能独立于

事物之外。如果我们把这里的“道”理解为一个高于物质世界的绝对实体，把它视为一个先于天地的抽

象哲学观念，那么老子说的道就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概念。就此而言，老子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问

题在于，老子所讲的道仅仅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吗？在老子关于道的描述中，他说：“孔德之容，惟道是

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第２１章）也就是
说，老子虽然认为道是无形无象、不可名状的东西，但认为道中有物、有象、有精、有真、有信，这显然是说

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性存在，而是有物质性的东西。由此不难理解学界一直存在的关于老子是唯

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的争论的原因。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认同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

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说老子是唯物论者，是因为老子讲的道并不是纯粹的观念形态，道中有物、

有象、有精；说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是因为老子的道如同西方哲学中的理念和绝对精神，是纯粹的精神

实体，从这一角度而言，说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也没有错。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这种分析，把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关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争论，

其实已经触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认知范式问题。毛泽东说他不赞同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观点，从其

深层的致思逻辑而言，是因为他遵循唯物辩证的认知范式对老子的思想加以观照，这与他对儒家和佛家

的分析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唯物辩证的认知范式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发展逻辑，这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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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也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前提性问题。在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中，我们已经提及人文认知范式、

科学认知范式以及唯物辩证认知范式三种认知范式。从这三种认知范式出发，我们可以从更抽象的角

度把握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过程和思维逻辑，也能辨清一些看起来似乎互相矛盾的评价，比如毛泽

东早年对大同的论述以及对宗教的态度问题等。但是，在关于老子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当我们从唯物辩

证认知范式出发加以审视时，可以得出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这显然不符合唯物辩证认知范式的精神实

质。也就是说，在这一认知范式之下，不但没有很好地回答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

于，唯物辩证认知范式有其使用边界。李泽厚认为：“在古代思想家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规律、功能与实

体、存在两个方面尚未明确分开的现象，这两者（功能与实体，规律与存在）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统一

整体的直观把握。正因为实体与功能、存在与规律混为一体，于是就显出种种泛神论、物活论等超经验

超感性的神秘色彩。今日关于《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多余争论，原因之一恐怕是对古代哲

学这一特征注意不够。”①在李泽厚看来，老子的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唯物论或者唯心论范畴，在老子那

里这两个范畴是混为一体的。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说不能用有限的语言和概念去界定道。李泽厚在这

里其实提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和理论课题，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性问题。换言之，在他看来，

对老子思想的评价，应该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逻辑理路中，而不应该一味强调从唯物还是唯心、辩

证法还是形而上学的两元对立角度加以分析和审视。对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争论，李泽

厚的明确观点是这种争论是多余的、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质。综上所述，

我们在谈论三种认知范式的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认知范式呢？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已经提及的三

种认知范式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传统文化的自我认知范式问题。所谓自我认知范式，就是回到中国传统

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特质中来理解和把握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四、结　语

前文主要对毛泽东认知和改造传统文化的三种认知范式进行阐释，也特别强调了三种认知范式的

局限性问题。之所以强调局限性问题，是为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凸显复合型认知范式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也就是说，三种认知范式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互相补充、互为支援的复合型认知系统。以毛泽

东对待宗教的态度为例，他早年认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这本身就是基于人文和科学双重范式对

宗教认知的结果。一方面，他看到了宗教蕴含的信仰精神这一人文价值；另一方面，他从科学的认知角

度看到了宗教的虚假性。再如，对于天下大同，早年毛泽东一方面表示大同是他的志向，另一方面却认

为大同仅仅是虚无的境界，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其实也存在一个多元认知范式的

相互作用问题。具体而言，他一方面以一种人文认知范式看待大同，认为传统大同理想是有意义和价值

的；另一方面又以科学认知范式指出传统大同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两种认知范式相互影响，共时

性地存在于毛泽东的认知结构之中。总之，在毛泽东认知和改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这三种认知范式并

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综合作用的统一体。当然，在这三种认知范式中，唯物辩证认知范

式是毛泽东认知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支柱，其他两种认知范式是其有益的补充和支援。这启示我们在坚

持唯物辩证认知范式对传统文化加以认知和改造的过程中，切不可淡忘了人文和科学认知范式的补充

和支援。三种认知范式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功效：唯物辩证认

知范式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理论前提；人文认知范式

积蓄了传统文化转型的深厚人文底蕴，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人文价值资源；科学认知范

式则架起了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互通的桥梁，为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话语支撑。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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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９２页。



论任弼时的世界眼光

茅文婷

【摘要】任弼时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丰富，在国内又参与过对外接待和重要会谈，这些都培养了他开阔的世界

眼光。任弼时的世界眼光，首先体现在分析革命形势时，不是只从一国、一地的情况出发，而是注意整个时代

的特点及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把斗争策略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中去思索、研究和把握。特别是在一些重要

时间节点上，他都能通过观察和思考，给出科学判断。其次体现在善于把中国革命和远东以至于世界各国的

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重视加强对外宣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各方支持。还体现在注重学习和传播国外

的先进理论，从他国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启发，在学习外语、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

建设经验等方面展现出远见卓识。任弼时以世界眼光开展工作，不仅推动了当时的革命、建设事业，也为今天

的中国共产党人拓展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树立更宏大的战略抱负，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任弼时；世界眼光；莫斯科；国际形势；对外交往

中图分类号：Ｂ０－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５８－０８

作者简介：茅文婷，（北京 １０００１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① 他一生

四次赴莫斯科，少年时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三年，回国两年多又作为团中央总书记出席青年共

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抗战时期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

科工作，加上最后赴苏治病，在国外的时间约六年，占其一生近七分之一的时光。在交通发达、人员物资

往来频繁、信息流通迅捷的莫斯科，任弼时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进一步感受了国际政治风云。在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海外学习、工作经历比较丰富的。在国内，

他参与过接待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的活动，还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斯

大林特使米高扬进行了重要会谈。这些经历培养了任弼时开阔的世界眼光。曾和他共事的凯丰提到：

任弼时不仅有“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有“国际主义的精

神”，并贯穿于他一生的革命斗争中。② 目前，学界对任弼时对外交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历史过程的

考察，特别是在赴莫斯科的学习经历和在莫期间作出的历史贡献③方面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本文拟

转换视角，从任弼时对外交往活动对其思维的影响切入，对任弼时的世界眼光作一归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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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蔡奇：《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９日。
凯丰：《良师和挚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任弼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０页。
参见蔡庆新：《任弼时四赴莫斯科》，《湘潮》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王春明：《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对巩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独特贡献》，任
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２０４－２１８页；李琦：《任弼时与莫斯科东方大学》，《百年潮》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王东、徐玉凤：《论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在共产国
际的工作和贡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论任弼时的世界眼光

一、重视分析国际形势，从世界高度看待具体革命问题

任弼时的世界眼光，首先体现在分析革命形势时，不是只从一国、一地的情况出发，而是注意整个时

代特点及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把斗争策略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中去思索、研究和把握。特别是在一些重

要时间节点上，他能通过观察和思考给出科学判断，并“按照革命过程的环境去适合变更阶级斗争的策

略”①。

一是在五卅运动中撰写指导性文章，分析一战后的国际形势，从理论上论证反帝的必要性，为青年

运动指明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１９２１年底至１９２２年初的华盛顿
会议通过《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各帝国主

义列强极力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对中国人血汗的榨取也愈加残酷，激起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代表

社会先进思想，富有反抗能力”的青年成为运动的先锋军和重要力量。但由于青年“较易感受外界刺

激”，有一些是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所以“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真象，并没有十分明了”。② １９２５年６月，
作为代理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发表署名文章《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深刻剖析了一战

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从理论上论证了反帝的必要性。任弼时指出，各帝国主义

国家“在欧战之后的互相关系，已与欧战前的形势不同。美国已经占到国际最高经济统治地位，英法等

为求恢复其旧有统治，就只有对于殖民地政策更加厉行，美国为保存其现有势力也不会让英法日等国自

由发展其殖民政策，使自己失掉现有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政策，

是他们存亡所系的重要条件。他们对于我们被压迫民族的侵略，决不能以什么‘人道’、‘尊重国体’等

的美名所能制止的。他们互相竞争，侵略手段必将更残酷”③。在透彻分析形势、阐明道理的基础上，他

号召青年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剖析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灌输政治常识，使他们早日

觉悟起来，形成伟大的阶级力量。这进一步明确了五卅运动的斗争方向，推动了斗争发展。

二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成立了研究组，分析“东方慕尼黑”爆发的可能性，为中央及时掌握国

际资料、正确作出部署提供了助益。

１９３８年秋，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９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背着捷克政
府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１０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将政治、军事中心移到重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再次对华进行诱降，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一面同情中国抗战，一面企图

和中国的主和派一起搞“东方慕尼黑”，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他们在远东的旧秩序。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在莫斯科的任弼时敏锐察觉到国际局势的改变，立即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

研究组，搜集国际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当时有同志把投降的危险看得过重，任弼时对形势作出准确判

断后认为，“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因为帝国主义各国（主要是英美日）的利益相互矛盾和冲

突”，“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它们不容易一致起来”④。代表团及时将搜集的情况和意见报告

中共中央，为中央正确分析形势，及时“在舆论、行动上”作出部署，“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⑤，把

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提供了助益。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希望在延安也成立一个类似的研究

组。后来，任弼时回到延安任中央秘书长，在整顿机关工作时设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经济、

国际问题等三个研究组。据张仲实回忆，“在我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时，曾亲眼看到过任弼时同志认

真仔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地审阅和修改过我们组每位同志的文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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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页。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８页。
同上，第９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２８页；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
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３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０页。
张仲实：《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任弼时》，第４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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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法国战败后分析欧洲战争发展前途和中国战局，准确预见形势变化，并就应对变化的方针政

策提出建设性意见。

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爆发。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２日，法国战败投降。
在６月２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就欧洲战争发展前途和中国战局发言，认为法国战败后，欧洲
的战争仍将继续，但英国力弱势孤，如果美国不参战，英国不可能维持很久，这样会使德意力量增强，反

苏的危险将会增加。对于中国局势，他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将利用德国在欧洲的有利形势继续进攻中

国，压迫中国投降；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冲突的增加，“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国民党亲日派投降

的危险将来自日本的压迫和德国的引诱。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任弼时指明了下一步的方针政策：“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党的力量扩大，使亲日派投降更加困难，但我们力量的发展

还是局部的，还不是主要的因素，我们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既要反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又不应忘

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① 这年的六七月间，他多次以《欧战后的国际形势》《目前国际局势与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等为题，向延安的干部作报告②，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形势，作好斗争准备。后

来局势的发展果如任弼时所料：为增强中国战场的抵抗力量，英国对华开放滇缅公路，美国给蒋一亿美

元贷款；日本以某些“让步”诱蒋投降，德国以“调停中日战争”为名劝蒋妥协。蒋介石待价而沽，利用矛

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正确审时度势，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日军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夹攻中取得

发展和巩固，努力挽救时局，坚持长期抗战。

四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最后阶段，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分析运用到统战工作中，为保

卫胜利果实、制止反共内战作出贡献。

１９４５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４月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被逮捕并
枪决，５月８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在七大开幕典礼上满怀激情地指出：“我们现在处在世界大变化的当中。在欧

洲，代表最反动的法西斯的主要势力希特勒快要垮台了，民主力量将获得胜利，新民主主义正在欧洲许

多国家中胜利发展。在东方，在中国，我们已接近于反攻时期。在最近两三年内，在中国和东方，将要发

生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这两三年中，我们要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

中国。”③对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任弼时分析，美国“不会大帮国民党打内战，今

天的问题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力量竞赛”④。他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分析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连续三次

就加紧对西北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等开展工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周子健。５月１０日的电文指
出：“党的七大已经召开，毛主席的报告已在五月二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望设法找到，并给杜斌丞一

看，使他知道我党对时局的分析及政策全貌。另告：德国投降后击败日本会加快，但整个形势，尤其是中

国的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请杜老谨慎地运用各种可能，联络西北军人，动员知识分子下

乡，为民主培养广大基础，以利长期斗争。”⑤６月１６日的电文指出：“望告诉杜斌丞，国民党企图利用美
援进行内战，但在日寇败退前，仍不能放手做，故目前正在伪装民主，加强独裁统治，为内战作准备。我

们除扩大抗日武装，扩大解放区，筹备解放区代表会议外，极望大后方民主人士，多注意民主运动、农村

工作，特别是军队的联络，以便在情况变化时与我们一道起来制止内战。”⑥１１月９日的电文指出：“国
民党在美国扶蒋压共反苏政策下，可能使冲突扩大为全国内战。至于美国，大概不会直接参战。而以武

器交国民党及在技术和经济上帮助国民党来进行内战；苏联仍抱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红军将按期由

东北撤退。”“高树勋起义在反内战上有重大意义，可请杜老利用此事在西北军人中扩大宣传，如有更多

西方系军队在内战问题上表示中立，进而能起来反对内战，则在停止内战，争取和平事业上将有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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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这些电文形势分析透彻，工作指示明确。据周子健回忆，“我向杜斌丞转达来电后，他甚为兴奋鼓

舞，感到大好时机来临，可以为国为民大有作为。随即奔走联络，工作很有进展”②。

二、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视对外宣传与争取国际支持

任弼时熟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期，他就系统学习了

相关知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与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甚至西方记者有一定交流，能够以世界眼光把中

国革命和远东以至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联系在一起。他还把这种认识落实到行动，加强对外宣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各方支持。

一是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明确提出要“注意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势力联络”③。

早在１９２４年９月３０日，任弼时即指出：“东方民族运动前途如何变化，是依着国际世界革命怒潮之
变化而变化的。”④１９２５年１月３１日，他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提到“东方及各被压迫民族或殖民地
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抑制帝国主义，增长无产阶级战斗力，达到世界革命的策略”。⑤ 这是他在充分消

化吸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之后作出的归纳和总结，此后也一直以此指导着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任弼时以世界革命的视角分析五卅运动，认为“并非因学生援助工人而致于爆发这样的简单，也非

少数‘过激派’之所能鼓动成功”，而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

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阶段，是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

结果”⑥。他以世界革命的视角分析二战，认为其必然“造成战争国家中广大人民的反战运动”，“这次

战争的结局可能在某几个国家爆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⑦ 他批判那些“国家主义者的清高理论所说

的，只以中国民众力量就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的说法，深刻地指出“这种清高的国家主义理论，无

异于使中国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长，实质上则等于援助帝国主义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长机会”，“我们

不要忘记，联络被压迫势力，是我们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及推倒帝国主义运动中的主要条件”。⑧ 对于帝

国主义这一“真正的敌人”，“我们必须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联合帝

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他”⑨。

二是在对外宣传方面采取有力举措，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努力在国际社会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任弼时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重要工作之一部即在于宣传与组织”瑏瑠。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和对舆论的控制，我们党在许多情况下难以进行公开宣传，再加上一些偏见

的存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种种误读，正如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指出的，“在世

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瑏瑡。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在“对外交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

的联系，都太薄弱了。”瑏瑢任弼时深知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逐步得到国际社

会的认知和认可，任弼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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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任弼时热情接待来八路军各部访问的外国记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开展对外宣传。１９３７
年１１月，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向她介绍八路
军在山西等地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情况：游击队归八路军领导，是八路军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山西北部、

察哈尔和绥远的日本军队占领区内，已有五六千名游击队；他们斗争很艰苦，冬无寒衣，食不果腹，但他

们埋地雷、毁铁路、伏击敌人，与日寇展开了游击战。① １９３８年１月，任弼时与来访的美国记者斯特朗介
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② 斯特朗在《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中写道“我和负责这方

面工作的任弼时政委进行过多次谈话”③，并记录了任弼时所讲的大量生动故事，向国际社会描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感人场景。

在国外，任弼时积极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从国内派去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加强对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任弼时第三次赴莫斯科后，不仅带头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关于持久战

的口号意味着什么》《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并在《共产国际》《真理

报》上发表，而且积极指导代表团其他同志撰稿，经他审定后刊登在《消息报》《布尔什维克》等报刊，向

国际社会加大宣传。“自任弼时抵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对八路军抗战的宣传明显地增加

了。”④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任弼时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文章译成外文，

在兄弟党中分发。其中，毛泽东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讲话，任
弼时指示以最快速度翻译并编印成册，在共产国际引起极大震动。对此，共产国际执委安东尼斯库曾表

示：“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得这样透

彻。”⑤这些都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任弼时还与同志们一起参加兄弟党的座谈

会、报告会，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同志以亲身的经历，介绍红军长征、陕北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对抗日的主张等，“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和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⑥。

三是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使抗日战争和新中

国建设得到多方面的援助。

无需讳言，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任弼时深刻认识到

列宁主义的“要义”之一，就是“无产阶级，尤其是得有政权的无产阶级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应有实际的

积极的帮助”⑦。当然，这种帮助建立在中国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即使愿意提供帮助的国家，“也必须依

据自己的政策，估计到世界整个利害来决定帮助中国的程度”，“中国愈坚决抵抗，这种帮助也必随之而

增大”⑧。在和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坚决斗争的同时，任弼时为

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到多方面援助。

其一，争取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支持。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在统一战线问题和全面抗战路线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

策提出批评，“他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⑨。任弼时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１９３８年３
月动身前往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到莫斯科后，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

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并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对报告作了

口头补充和说明，向共产国际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扭转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共产国际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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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①，明确声援中国人

民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为加强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第三次赴莫斯科期间，任弼时利用各种可能，为中国

抗战积极争取援助。比如，在中苏同志共同参加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中，他利用发言的机会指

出，中国抗战的困难主要在于财政问题、武器装备和由于海路阻断而难以与外部取得联系②。后来，共

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在把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工作结果书面报告给季米特洛夫时，

将“给予中共以相当大的资金支持”作为“怎样防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的重要内

容，并强调“必须找到加强和完全武装八路军的途径”，“必须尽快找到为八路军购买粮食提供紧急资金

援助的可能性。还必须帮助八路军有效地组织弹药生产”③。又如，１９３９年９月８日，任弼时向季米特
洛夫建议“在乌鲁木齐和兰州为中国军队的伤病战士组建红十字会医院，并组织像样的救护车和飞机

运输”④，这一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苏联的有关同志就“在兰州和西安以西地区”“组建、装备和

经营两所４００和２００张床位”的医院和“在新疆乌鲁木齐或哈密等地”“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
干部，建一所１５０到２００个床位的疗养院”⑤提出了具体预算。１９４０年１月，季米特洛夫又在给安德烈
耶夫的信中具体强调了这一问题的执行和落实。⑥ 这一时期，仅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援助就涉及军事装

备、党和军队的经费、干部培训、药品疫苗、新闻纸张、无线电器材、电影胶片显影和剪辑等多方面内容，

这些大多和任弼时的努力紧密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到共产国际以后，打通了由莫斯科经新疆到

内地的交通线，“那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和装备，就是沿着这条线路源源运来的”⑦。

其三，争取苏联对新中国建设的援助。新中国成立前夕，任弼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

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的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同样积极争取苏联在工农业建设等方面对中

国的支持和帮助。任弼时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帮

助，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时，将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等，实

际是为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铺平道路。⑧ 苏联方面的档案也证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提出的靠苏联

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建立工业基地、请苏联帮助建设等想法，得到苏方回应。这些援助后来在１９４９
年６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与斯大林等的会谈中得以确定。⑨ 师哲还在回忆录中提到：“任弼时
向米高扬提出要求苏联支援我们出版报纸的纸张和药品等，他都一一答应并向斯大林汇报了。这在以

后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得到了印证。”瑏瑠

三、坚持向世界学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任弼时的叔叔任理卿回忆：在美国学纺织的时候，接到过任弼时从苏联寄给他的一封信，“信里说，

我们叔侄很有意思，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在最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国家制度不同，但我们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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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浩主编：《王稼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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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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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１９４３．５）》第１９卷，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页。
师秋朗整理：《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０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８５３页。
参见李玉贞：《任弼时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会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１１０周年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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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目标：救国、振兴中华。信中还谈到他的学习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①。据此可以看出，任弼时的

世界眼光还体现在以广阔的视野寻求中国的救国之道，注重学习和传播国外的先进理论，从他国革命、

建设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启发，并能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一是远赴他国取得“真经”，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理论，但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加以中国化。

任弼时读中学时，就因为对十月革命胜利的向往，立下了“到俄国去”②的志向。在当时复杂的环境

下，去俄国的风险很大。面对父亲劝他“谋事上海”，他却认为“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

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

任”③。他是怀着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目标出国的。在《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中，“来俄时

的目的”一栏，任弼时亲手写下“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相当的革命运动”④。在莫斯科东

方大学，他学习非常努力，较为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是从

国外学得马列主义的“真经”。回国后，他又在传播“真经”上作出努力，先后撰写《列宁主义的要义》

《马克思主义概略》并发表在《中国青年》。前文针对当时社会上关于列宁主义的误解，在对列宁主义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通俗阐释，对推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显著。后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的由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唯物论哲学、辩证论、价值论与剩余价值、阶

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等。他翻译了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

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此外，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与青年》《“ＨＡＮＤＳ
ＯＦＦＣＨＩＮＡ”》等一系列宣传苏俄革命的文章。几十年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忆起任弼时常说：我们是
先读到他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本人的。第三次赴莫斯科期间，他利用接触外国最新资讯的有利条件，

组织代表团的同志协助苏联外文出版社把当时新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翻译成中文，亲自校订

第四章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并将１万册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寄到中
国。⑤ 该书理论性较强，以历史来说明马列主义基本思想。在任弼时看来，“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

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

段”⑥。这１万册书后来主要“分配给华北和西北各地区，一部分留给延安各机关”，成为“延安所有学校
的教科书”⑦，也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之一。

难能可贵的是，任弼时虽然重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很早就提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

的模仿主义者”⑧，是党内较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看来，学习俄国的先进

理论，并不是“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要“不顾实际情形而

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而是要把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⑨。

１９４２年，任弼时在指导中央党校有关工作和讨论中央党校教学计划时，明确提出既要多学些马列主义
理论，又要学习些实际政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

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瑏瑠他本人也是

这样做的，并对丰富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善于通过他国革命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汲取经验、获得激励。

从俄国留学归来不久，任弼时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

卜克内西遇害六周年的重要节点上，撰写文章详细介绍了李卜克内西战斗的一生，讴歌他为了世界被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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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卿：《我忆弼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任弼时》，第４８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３０页。
《任弼时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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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任弼时的世界眼光

迫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敢于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对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赞扬他为中

国青年树立了榜样。随后，在指导共青团工作时，他以“俄国十月革命后与德国单独签定布列斯特媾和

条约，亦即让步而得胜利结果之一例”，说明“我们要会让步，但是让步时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我们的

工作因此陷于恐慌的地位”，并进一步强调“要善于利用时机以定进攻与退让”，“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

的倾向”①。在领导青年运动时，他以欧洲学生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自身生存条件之改良，所以为革

命而牺牲者非常之多”的情况，激励“中国学生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务须将民族革

命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要用这样的勇敢和毅力去执行革命的工作”②。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前后，

他受命留守中央。他从俄国１９０５年白色恐怖中的历史汲取经验，指出“俄国一九○五年后白色恐怖也
是非常严厉，当时党员的数量并不甚多，但质量非常优良，确能领导当时的斗争。如彼得城（现称列宁

格勒）之某工厂支部仅有同志五人，完全能够领导全厂一万七千工人群众，就是很好的例证”③，帮助党

员干部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信心。当他从斯特朗处了解到，面对弗朗哥叛军的强势进攻，西班牙政府军队

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不到一年建立起五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和足供军队需要的军事工业，保卫了

西班牙大块领土之完整”，即将这一消息告知广大军民，鼓励大家“应有如西班牙政府的决心，加上中国

的地大物博，在长期抗日斗争中来兴我国邦，创造雄厚的自卫力量”④。

三是在学习外语、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知识等方面展现出远见卓识。

任弼时俄语水平很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他在俄语方面下了很大一番功夫，进步很快，不

少同志都向他讨教学习经验。回国不久，党中央分配他到上海大学去任教，他教授的也是俄语。正因这

个语言优势，他接触到不少国外的原版讯息，也懂得外语对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成果的

重要意义。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６日，任弼时在给大女儿任远志的信中说，希望新一代年轻人学好科学知识为
国家的建设服务，特别提到“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字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⑤。

他在第四次赴莫斯科的治病、休养时期，注意阅读《真理报》《党的生活》杂志，从中摘录关于战后苏联经

济恢复工作等方面的文章进行学习，并译成中文。他叮嘱秘书朱子奇购买一批有关苏联经济建设方面

的图书带回国，认为“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要学习别人的经

验”，并提到要学习建立水电站、管理集体农庄和办人民福利事业的经验。⑥ 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时在抗

战胜利后还提出在有利于繁荣和发展经济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投资的观点。他指出，

除了有重大军事意义的工业外，“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但必须以尊

重中国主权与法律为条件”⑦。这虽然在当时的解放区未能进行实践，但也体现出他的世界眼光和远见

卓识。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

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⑧，要“胸怀‘国之大者’，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

来，增强战略思维能力”⑨。任弼时正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关注世界局势发展，把全面、彻底地分析

形势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注重广泛的国际联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

来，为中国争取有利资源和条件；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教训和文明成果，并注意根据本国实际

加以运用，不仅推动了当时的革命、建设事业，也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宏大的战

略抱负，既心怀“国之大者”办好中国的事，又胸怀天下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示。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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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意识现象学？

———关于意识的本己本质与固有法则的研究

倪梁康

【摘要】意识现象学是指对意识的本己本质的现象学研究。通过反思的直观、描述、分析，对纯粹意识的静态

结构和发生结构进行本质把握。胡塞尔最初探讨的是数学哲学，而后是逻辑哲学，再到现象学心理学和现象

学哲学。他的毕生追求都是围绕意识主体性进行的。这个意义上的“意识主体性”，恰恰是客观科学最终需

要依赖因而也是无法摆脱的，因为所有客体性都是主体构造、意识构造的结果，它们在脱离了主体性后就什么

都不是。因而，我们要跟随胡塞尔的声言：真正的客体性是在主体性之中的。最后，纯粹现象学、纯粹心理学

或纯粹精神科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或阶段：直观反思、描述分析、同感理解、追踪把握、解释说明。

【关键词】关键词；意识结构；意识发生；纯粹现象学；现象学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６６－０６

作者简介：倪梁康，（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科技部科技创新２０３０－“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２０２１ＺＤ０２００４０９）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要表述的内容，与２０２０年在《胡塞尔全集》系列中最新出版、刚刚完
成中译本翻译并提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塞尔《意识结构研究》三卷本①有关，但这里的表述不会再像

以往的现象学研究所做的那样主要依据、引述和阐释胡塞尔在这三个分卷中记录的思考和感想，而更多

是要阐述我自己对意识现象学及其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总体理解与感受。②

一

胡塞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回答过“什么是现象学”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在为１９１３年《哲学与现
象学年刊》创刊号撰写的“编者前言”中。当时的现象学就是意识现象学，或主要是意识现象学，因而不

需要在它前面加上“意识”二字。此后，这个问题曾被几乎所有经典现象学家都回答过，而且当今的现

象学家也在回答或仍在尝试回答，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我在三十年前为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创刊号撰写的编者前言“何谓现象学精神”中也曾回答过。

这个问题在胡塞尔在世期间就已经有了不同的理解者和解释者，以至于胡塞尔晚年常常抱怨“现

在没有人与我同行”，而且它在一百多年来的现象学发展中更是得到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回答。可以说，

目前现象学的问题领域和研究风格与方法在此期间已然经历了很大变化，现象学的概念含义已经变得

日趋宽泛和含糊。因而当我现在要特别回答“胡塞尔最初所创立的现象学是什么的”问题时，我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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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解和感受之所以是总体的，是因为它们虽然最终包含了胡塞尔的《意识结构研究》，但也最初包含了他的《逻辑研究》，因而这

是对胡塞尔从《逻辑研究》到《意识结构研究》的发生和发展的理解与感受。关于前者，笔者已经在《现象学的始基———胡塞尔〈逻辑

研究〉释要（内外编）》（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２３年）中做过阐述或导读。关于后者，笔者将会在《现象学的拓展———胡塞尔〈意识结构
研究〉述记（内外编）》一书中做出阐述或导读。



何谓意识现象学？

现象学三个字前面加上“意识”或“胡塞尔”的限定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与现象学

运动的“离心”的努力相对的“向心”的努力，一种通过一再向源头回溯而获得原本动机与动力的努力。

“意识现象学”概念指的主要是胡塞尔理解和创立的现象学：纯粹现象学连同作为其扩展部分的现

象学哲学与现象学心理学。但它仍然比现在一般使用的现象学概念要更窄些，但更原本或更根本些，它

从一开始就构成现象学运动的轴心部分。

二

这里所说的“意识”，就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五研究所说的“意识体验”，或通常意义上的个体

的心灵生活，亦即个体的主观体验。我的所有心理活动都是在意识中进行的，或以意识的方式进行的。

也许这里可以借助语言来固定和表达以下思想，即以维特根斯坦式的语式、以胡塞尔式的内容：

我生活在我的意识中。这意味着，我生活在我的世界中。

我的意识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

我的意识伸展得有多远，我的世界伸展得就有多远。

因此，对于“何谓意识现象学”的问题，在我看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它是主体心理学或主观心理

学，也就是对主体心理的主观研究，就是主体对主体的研究，因而是内部研究，它不通过任何外部的路

径、不借助任何外部的手段，因而是基础研究。

“主体”或“主观”在这里并不意味着随意与混乱，并不是客观科学所要努力摆脱的东西，而是意味

着它本来所是的东西，即基础的、基本的东西。“基底” 这个有两千多年历史

的希腊词是通过笛卡尔并在他之后一百年才获得其今天的含义———“主体”（Ｓｕｂｊｅｋｔ）。主客体思维模
式也是从那时起才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我们如今看到或听到“主观的”一词还会立即将它

理解为“随意的”和“混乱的”，而不是“基础的”和“根本的”。但“主体”一词的汉译又容易让人联想到

主宰者、主人的意思，这个语词后来被赋予的含义已经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体”或“主观”在原本意义上意味着“基础”与“根本”。主观心理学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客观心理

学，或以客观性、实证性为第一要义的科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这是笛卡尔所开启的近

代以来的超越论思想发展脉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可以找到三种对“主观性”和“客观性”关系的

本体论理解。第一种是康德式的，他将“主观性”视作另一种“客观性”，即对所有人乃至所有理性生物

都有效的“主观性”。它有别于“物自体”意义上的“客观性”———处在现象界之外，因而无法为人所认

识的“客观性”。第二种是笛卡尔式的，“主体”的原本含义是“下面的基础”（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ｍ），“客体”（ｏｂ
ｊｅｃｔ）是相对于它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三种是胡塞尔式的，所有对主体而言存在的东西、亦即
客观的东西，都是在主体中被构造起来的，因而客观性消融在主观性之中，存在消融在意识之中。真正

的“客观性”应当是上述意义上的“主观性”。

在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化的心理学研究中，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类型的客观心理学。它们的

共同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各种形式的行为主义的“外观”，即外部观察。与此相对的是现象学心理

学的“内观”，即“内部观察”。在心理学中也有类似的流派，如理解心理学、内省心理学、反思心理学、理

性心理学、人文心理学，等等。

总体而论，心理学是关于心理之物或心灵生活的学说，或者说关于意识生活的理论。意识就是个体

的主观体验。主观心理学不将心理当作客体来研究，更确切地说，不以他人的心理为首要的研究客体。

它首先研究的是自己的心理。或者说，主观心理学是主体对自身的研究，是意识对自身的研究。这里的

“意识”是广义的，它涵盖了“意识”与“无意识”两个部分。因而，这个广义的“意识”就是人的心灵生活

或精神生活的同义词，与古希腊的“努斯” 、“心灵” 或“精神” ，古印度的“心”（ｃｉｔｔａ）、
“意”（ｍａｎａｓ）、“识” ，古代中国的“心”“意”“思”“念”“知”等相一致。

三

意识有自己的本己本质（Ｅｉｇｅｎｗｅｓｅｎ），即是说它不可能被还原为其他的东西或物理的东西，诸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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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量子等。因此，意识现象学抵制自然主义，抵制那种将意识自然化、将心理物理化的做法。如今处处

可见的自然主义或物理主义立场的核心就在于，否认意识有其自己的本己本质（Ｅｉｇｅｎｗｅｓｅｎ），而是将它
视作最终可归入物理自然并通过自然科学（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物理学）来处理的一个特殊类

型。不过，人类至此为止的思想考察已经表明：心理与物理、精神与自然都有其本己本质，彼此是无法相

互还原的，即前者无法还原为后者，就像后者也无法还原为前者一样。———从这个角度看，物理 －心理
二元论或身心二元论的主张具有其各自的科学根据，自然科学的和精神科学的根据。

意识的本己本质恰恰是意识现象学的“纯意识”研究有别于人工智能的“类意识”研究和神经科学

的“准意识”研究的根本所在。不可能用“类意识”研究和“准意识”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纯意识”，或者

说用客观的物理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的主观的心理的东西实际上已经篡改了后者的性质，使其不再是主

观的心理的东西本身。

目前在这些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们要么已经在尝试制作一种有意识的智能，无论是以超级智能、通

用人工智能的方式，还是以“类意识”的方式；要么这些意识科学家们就在猜测或担心，有可能在不远的

将来会从目前的人工智能中自发地生长出这样的有意识的智能机器或模型。这些尝试制作和猜测担心

的做法都是建立在对意识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不过，倘若人工智能并不需要以与人类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思考，那么人工意识也不一定要以与人类

意识完全相同的方式去意识，因而所有的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和应用说到底都只是一种仿生学

的研究和应用，那么我们对未来科技的猜测和担心就是不必要的。因为未来的智能科技无论发展出如

何超级的智能形态，它都仍然是一种无自觉意识、无自主意识、无自由意识的机械智能、计算智能。从目

前所有的研究系统都是精确的、形式化的计算系统，即确切意义上的机械系统这一点来看，不可能从这

个形式系统中生成像人类意识这样的自觉、自主、自由的思维系统。形式机械系统仅仅是自由思维系统

的一个创造性产物，前者的形式机械的本己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具有自由思考之本己本质的后者。

四

意识具有自己的特有规律性，不同于物理规律性。这也是自古以来在各个文化中就都持有的观点

和信念。孟子和陆象山都主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是说人的心理是有规律可循的。汉语哲学使

用的“心理”和“物理”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关于心的道理和关于物的道理的意思。帕斯卡尔、舍勒所说

的“心的秩序”（Ｏｒｄｒｅｄｕｃｕｒ）或“心的逻辑”（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ｅｃｕｒ），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此外，不言而
喻，由于心理的东西不能还原为物理的东西，因而心理的规律性当然也不能还原为物理的规律性。

意识之所以有规律可循，是因为它是由各种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综合统一组成的，它们代表了意识

的各个本质要素，并且可以划分为各种基本类型和各个基本阶段，而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体现了

意识的本质结构。意识的规律性涉及这些本质结构。它们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恒定的、伫立

的静态结构或奠基秩序，类似一座大楼的架构连同各个层次的奠基秩序；另一类是流动的、变化的发生

结构或奠基秩序，类似一条河流的流淌连同从其涌现到流动再到沉淀等各个阶段的奠基秩序。或许用

移动的冰山的比喻，可以将这两者合为一体地表现出来。

对静态奠基关系的讨论已经出现在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出版的《逻辑研究》中，而后贯穿于胡塞尔身前发
表的著作中。对意识类型及其奠基关系的区分，不仅是对知·情·意的意识行为类型的总体区分，还包

括对感知、想象、图像意识、符号意识、判断、陈述、评价、价值感知、喜欢、乐趣、喜悦、悲伤、享受、忍受、意

欲、追求、趋向、禀好、偏好以及如此等等的具体行为类型的区分；同样还包括对意识的基本要素及其相

关关系的区分，如对内意识、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区分，对质料与质性的区分，对执态与无执态的区

分，对直观行为和空乏行为的区分，对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对感性行为和范畴行为的区

分，对前自我、原自我、本我的发生阶段的区分，等等。

而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期间完成但身前未发表的《意识结构研究》研究手稿中，这个静态奠基关系不
仅在知·情·意的总体意识视域中，而且在发生学的视角下得到了重新的梳理和分析。

发生的规律性或奠基秩序首先是指在意识活动中的动机引发的规律。胡塞尔要求区分两类“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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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物理的和心理的。前者是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后者是精神科学或意识科学中的动机律，它与

佛教主张的“因缘而起”的缘起说是一致的，即心理事件的有条件的发生，或者说意识现象之间的依存

关系，“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阿含经》）。在佛教缘起论中得到指明

的“条件关系”或“依存关系”的规律性，就是意识现象学所说的“奠基秩序”和“奠基法则”。它是意识

领域中的“前因后果”学说，在思想史上是物理因果论的先驱和来源。休谟主张将物理的因果律还原到

心理的联想律上，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种哲学的立场，类似于在意识现象学这里将物理事物还原为被意识

之物，再将被意识之物归于意识活动的做法。

另一方面，意识发生的规律还包含在本性与习性的积淀方面的规律。胡塞尔在“本性现象学”和

“习性现象学”的标题下展开这里的课题讨论。它们与儒家哲学中的“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属于同

一个论题领域，也与佛教唯识学讨论的“本性住种性”与“习所成种性”二种性说遥相呼应。

五

所有这些都已经是在纯粹心理学或现象学心理学的意义上的意识现象学。那么，胡塞尔自１９１３年
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１卷以来一直强调的“现象学哲学”是什么呢？而且在哪里呢？

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不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而是如胡塞尔身前未发表的《纯粹

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第２卷副标题所说的“关于构造的现象学研究”。这里的“构造”（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
动名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意识对世界之构造的研究，即在《观念》第２卷中对物质自然的构造、对
动物自然的构造、对精神世界的构造。

前面曾说到“我生活在我的意识世界中”，这个意识世界是纯粹心理学和纯粹现象学的研究领域。

我只需进行自身反思，就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现在，如果我要进一步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考察这个意识世

界，考察在它之中如何一步步地构造起作为意向相关项的大全世界，它包含所有的自然世界、精神世界、

生活世界、历史世界、社会世界、文化世界等。在笛卡尔那里，它们意味着通过普遍怀疑颠覆了所有原先

的知识，并最终获得了“我思”（ｃｏｇｉｔｏ）的可靠知识基础之后重建的确然世界。而在康德那里，它们都被
纳入与“物自体”相对的“现象界”的标题下面。笛卡尔与康德的这种向内心意识世界返回的方法，也就

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首先通过悬搁丧失世界，然后在普全的自身思义中重新获得

它。事实上，在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之间仅仅隔着一个“现象学还原”。

胡塞尔最初探讨的是数学哲学，而后是逻辑哲学，再到现象学心理学和现象学哲学。他的毕生追求

都是围绕意识主体性进行的。这个意义上的“意识主体性”，恰恰是客观科学最终需要依赖的，因而也

是无法摆脱的，因为所有客体性都是主体构造、意识构造的结果，在脱离了主体性后就什么都不是。因

而我们要跟随胡塞尔声言：真正的客体性是在主体性之中的。当然我们也仍然可以跟随康德和叔本华

一同主张：我们不会再去考虑作为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的客体性，而是将它加以悬搁，置而不论或判

为无效；我们要追问的是对所有主体都有效的“客体性”（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即心理的“客显性”（Ｏｂｊｅｋｔｉｔｔ），
或以交互主体的方式显现的“客观性”。———从这个角度看，观念一元论具有其哲学的根据。

六

胡塞尔倡导的这种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要求将外部世界以及关于它的有效认识都搁置起来，判为无

效，不对其做任何运用，完全内向地返回到自己的意识世界中；这与唯识学声扬的“唯识无境”“万法唯

识”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在人类思想史上，可以在佛教唯识学与意识现象学中找到对纯粹意识的最

为系统的研究。虽然当代的意识现象学受到自奥古斯丁和笛卡尔以来直至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论哲学

传统的影响，同时秉承了布伦塔诺和狄尔泰等人的主观心理学和描述心理学的思想传统，但并未受到过

来自佛教唯识学的影响。即使如此，佛教唯识学与意识现象学在意识理论研究的许多要点上都可以达

成一致，例如前面已经提到在现象学的动机引发说与佛教缘起说之间、本性－习性现象学与佛教二种性
说之间存在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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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佛教唯识学与意识现象学都致力于意识结构研究，致力于对纯粹意识生活之本质结构

的探讨和把握。它们都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观察和讨论纯粹意识的静态结构与发生结构，都有对

知·情·意三分或心－心所之间的静态奠基关系的特征刻画，以及对前自我·原自我·本我的三分或
三能变之间的发生奠基关系的追踪梳理，都有对自我与无我、时间与空间等问题的共同兴趣，以及诸如

此类。所有这些都让人禁不住要说：意识现象学是佛教唯识学的现代版本，或者说佛教唯识学是意识现

象学的古代版本。在悬搁了哲学的和宗教的兴趣之后，它们都是关于心灵生活的学说———心理学。

接下来要阐释的意识现象学的另一个主要方法论诉求，即本质直观，还可以被视作与禅宗和唯识学

共同倡导的“明心见性”，以及儒家思孟、陆王心学传统中的“尽心知性”之主张的某种精神呼应。———

笔者在这个语境或思想背景中通常会使用“心性现象学”的概念来表述“意识现象学”的含义。

七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观念一元论的哲学立场，回到前面所说的心理－物理二元论的科学立场上，那么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主观心理学与客观心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实际上代表了精神科学与

自然科学之间的本质差异。

意识世界中的各个意识行为和意识区域所具有的错综复杂、相互绞缠、彼此勾连、融为一体等特点，

所具有的多重性、多变性、多层次性、多阶段性等性质，所具有的在纵－横意向性两个方向上的广度和深
度，以及在径向和轴向两方面的流动与变化速度，使得人们完全有理由将一门以探讨意识世界为己任的

意识现象学称作精神科学中的流形论，而且它与自然科学中的流形论相比，在上述这些方面均有过之而

无不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中的康托尔的流形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等，都

是难以通俗化、普及化的。与此相同，精神科学中的流形论在普及化、通俗化方面的难度更甚，因为前者

还可以在特定的意义上形式化、机械化、系统化，后者则原则上不可能。

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的异质性是由它们各自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决定的。物理自然可以被

数学化、形式化，这是一个从伽利略以来就趋向成熟的过程。与他几乎同时代的霍布斯试图将社会世界

数学化、形式化，但这个设想至今没有获得成功。

自然科学通过形式化而可以获得精确性。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便以精确的自然科学著称，而且为

此而自豪。胡塞尔在１９１０年对哲学和精神科学提出“严格性”的要求，强调精神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
而具有的不同“本质特性”。心理的东西不能称重、不能测量，只能通过内感知和反思来把握，但这种把

握同样是证明，即自身证明，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自证，是笛卡尔所说的对“我思”（ｃｏｇｉｔｏ）的“直接意识
到”。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各种意识体验静态构造和发生构造的直观反思、描述分析、同感理解、说明解

释，它们是精神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组成。这些方法不可能以形式化、实证化的方式进行，因而不具有

精确性，但它们有可能以形态论（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的方式进行，而且具有明见性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严格
性。

精神科学的自由系统随之而与自然科学论的机械系统区别开来。可以说，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所

涉及的最终是两种科学化的方式，或者也可以说，两种理论化模式和两种系统化模式：因果解释与动机

理解，或者说计算与思考。

八

纯粹现象学、纯粹心理学或纯粹精神科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或阶段：直观反思、描述分析、

同感理解、追踪把握、解释说明。

第一，直观反思与意识世界：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的看”。无论是纯粹现象学，还是纯粹心

理学，都需要通过反思的方式进行。这个意义上的“纯粹”主要意味着它是在反思、内省中进行的意识

结构的自身把握，不依赖于客观的、外部的中介。其次，“纯粹”也是指从经验实事出发，但最终摆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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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实事而把握到的意识本质结构的纯粹性。因而“反思”是指精神目光的转向———从直向的转为内

向的，而“直观”在这里具有双重含义———经验直观和本质直观。

第二，描述分析与语言世界：这是在直观反思的基础进行的。现象学研究在这里进入语言表达的层

面。直观反思到的东西越清晰、越丰富，描述和分析就能够越精准、越细致。在直观反思和描述分析之

间的关系类似于“看”与“说”的关系。这个关系有一个基本的顺序：直观到的东西可以首先以内心独白

的方式转化为个体有效的语言表达，而后可以再转化为普遍有效的公共语言交流。这也体现了意识与

表达、思想与语言的基本关系。在此意义上，语言现象学是以意识现象学为前提的。

第三，同感理解与社会世界：对于他人的心灵生活，纯粹心理学首先依据的是同感（ｅｉｎｆüｈｌｅｎｄ）理解
的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同理心、共情、他人感知等。“同感”或“同理心”的译名已经说明，对他心的

感受和理解首先要以对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为前提，而后才有可能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的感受，理解他人的

理解。如果自己从未感受过喜悦或悲哀、高兴或郁闷、有趣或无聊、狂喜或绝望，那么别人的类似心理活

动和心理状态也是不可能被察觉和识别的。因而，社会现象学的研究是以社会心理学的方式来进行的，

而社会心理学则需要以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为前提。

第四，追踪把握与历史世界：这是指对自己和他人的意识活动的发生追踪和纵向把握，即对自己和

他人的动机和动机引发线索的追复理解，或者说对个体的和群体的纵意向性之纵剖面的纵向本质直观，

有别于前面三点涉及的对各类横意向性之横截面的横向本质直观。这个纵向方面上研究也被称作“发

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研究。由于意识生活或精神活动都是生生不息的、流动变化的，因而对这

个由意识史、精神史组成的历史世界的研究不仅是发生现象学的任务，而且是历史现象学意义上的历史

科学、生命哲学、精神科学的研究工作。在狄尔泰、约克、柯林武德等历史哲学家那里，这个思想趋向是

以“历史就是心灵史”“历史性理解就是自身思义”等方式得到表达的。

第五，解释说明与文化世界：在反思的直观无法提供对纵横意向性的明晰内观的情况下，现象学的

方法可以扩展为解释的、说明的。这也是“解释的现象学”或“现象学的解释学”说法的由来。直观反思

无法清晰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反思的对象方面，被反思的实事或事态要么过于久远，要么过于繁复，

要么过于生疏；其次是在反思的意向活动方面，直观的目光要么不够关注，要么不够透彻，要么不够熟

练；原则上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如被反思的东西在反思过程中要么被添加了什么，要么被削减了什

么，不再是它在反思前之所是，如此等等。所以，胡塞尔会说我要练习反思。这里列出的情况会为解释

和说明留下余地，它们会围绕实事和事态反复进行，而后得出仍然带有确然性特征的推论，因而原则上

仍然是经验推论的确然性。就总体而言，对意识的把握可以并需要直接反身的直观，对无意识的把握则

只能通过间接的推论和诠释。构成直观反思的现象学的边界或终点的是解释学：文化解释学，或其他解

释学，如此等等。

在最后结束之际，这里只还需要表达自己的一点感慨：在进行上述阐释的过程中，我一再联想和同

感到埃迪·施泰因在其题献给胡塞尔六十诞辰的《关于心理学与精神科学的哲学论证的论稿》一书前

言中就其研究与胡塞尔的思想工作所做的一个陈述，这里录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我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在帮助胡塞尔教授先生做重大出版的准备，而在此时间里他近几十年的所有

手稿（其中也包括探讨心理学和精神科学论题的手稿）都供我支配。不言而喻，从我以此途径以及在许

多谈话中所获得的启发中产生出了对我自己研究的重大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如今我自

己也无法再检验。通过引文来个别地给出引证，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未刊

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常常不清楚：我应当将某些东西看作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是应当看作对接

受了的思想动机的内心占有。①

也许在严格科学的语境中，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实事本身！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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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ｄ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ｄｅｒ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ＥＳＧＡ６，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Ｂｒ．：Ｈｅｒｄ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０，Ｓ．４ｆ．



海德格尔的超越和超越论的克服问题

朱清华

【摘要】超越和超越论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根深蒂固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他的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深受

康德先验论的影响，同时带有胡塞尔现象学超越论的印记。他的超越论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的超越问

题，也引起了超越论框架中主体主义的痼疾。此在的超越作为世界筹划使得存在理解成为理念式的中介，从

而一定程度上陷入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试图用作为存有的真理的居有来克服基础存在论的超越以及超越

论。但他的居有之历史性的发生仍然是一种“转折”或“相互震荡”样式的“内在超越”，作为追问理解和存在

的可能性之根据的超越论也同样以另外的样式被保留下来。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对传统超越问题以及对自身

理论局限的克服的失败，毋宁说是人的存在和思维实际性地带有一个非反思地发生作用的类超越论层面。

【关键词】超越；超越论；康德；居有；“黑皮本”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７２－０９

作者简介：朱清华，山东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０８９）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黑皮本》与海德格尔中后期思想研究”（１９ＢＺＸ０９１）

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问题是海德格尔从其思想之初就面对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时期
诉诸超越论来解决传统形而上学的痼疾，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超越问题，达到了为现象学的意向

性在存在论层面建基的目的。他对超越论的理论兴趣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对神学的超越论的思考，其中

关于“永恒真理”及其和人的关系是他自己的超越论兴趣的起点。他的超越论与康德的先验论、胡塞尔

的超越论有类似的理论诉求，不过他比康德和胡塞尔走得更远。他不仅涉及到人的认识的可能性条件，

也不局限于意向性问题，而思及存在问题。① 因而，他的超越论不局限于认识论，而是关乎人的存在、并

为人的存在和认识的可能性奠基。在１９３０年代，海德格尔对《存在与时间》时期的基础存在论进行反
思和批判。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和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提出，海德格尔思想中最重大的“转向”就是从超越论以及相关
的一切离开。② 海德格尔是否真的放弃了超越论，还是以另外的形式保留了超越论？在１９３０年代的
“黑皮本”中，海德格尔对超越论的反思处于微妙境地，和其他公开的课程和讲座等内容可以相互补充。

一、海德格尔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和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对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等几个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海内外汉语学界在理解和翻译上
向来有不少争议。这种争议一方面源自康德哲学和现象学对这些概念既血肉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用

法，另一方面产生自对这些概念在文本中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倪梁康认为，用“先验的”来统一翻译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行不通，即使在康德哲学中其含义也不是单一的，“先验的”只是其主要的和基本的含义。
这个翻译放到胡塞尔哲学中就更不恰当了。在胡塞尔文本中，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和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应该翻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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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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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和“超越论的”，前者是意识的超越活动和超越状态，后者指的是对超越如何可能的研究。①

王庆节辩护了康德哲学中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先验的”的译法，但赞同在现象学中将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和 ｔｒａｎ
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分别译为“超越的”和“超越论的”。② 在海德格尔文本中，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也非常复
杂。要厘清其含义，既需要进行纵向的、历史的辨析，也需要进行横向的、就海德格尔的使用进行分析。

海德格尔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不仅承接了它们的历史含义，而且开拓出其生存论、存在论新视野。

就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等的概念史而言，一般认为它们到康德哲学中才分别获得相互区别
的实质特征：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先验的）表达的是经验认识可能的先天条件，而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超验的）是超
出了经验的，因而不能被经验证实和证伪的无条件者、理念，如自由意志、上帝的此在、灵魂的不朽。③

而在康德之前，包括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在内的几个概念并无这种明确区分的特征。德语的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的拉丁词
源是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ｒｅ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ｓ，乃是对老学园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
等的翻译，表示“出发”“离开”“走上去”“越过”等。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获得两方面
的含义，一是表达绝对者的超越地位以及人在对存在和所有存在者的超逾（ｂｅｒｓｔｉｅｇ）中向着绝对者超
越，二是表达本体论上超逾低级阶段到达高级阶段的活动。④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概念史则更为复杂。其
直接来源可以说是康德，在他那里表示“先验的”。但对这个概念研究范围的考察涉及哲学研究自身，

“是哲学的基本概念”⑤。１３世纪的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个概念，将它和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范畴的）相对，表达这
样一种超逾（ｂｅｒｓｔｅｉｇｅｎ）：超出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诸范畴，不被局限于任何一个范畴中，而是包括了
所有范畴（ｃｉｒｃｕｍｅｎｅｕｎｔ）。这显然跟康德所表达的先验不同。有人认为是中世纪的ＡｌｂｅｒｔＤｅｒＧｒｏｓｓｅ提
出的这种超越的概念，但事实上有更早的来源。⑥ 在司各脱主义中跟诸范畴相对的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这个
表达变得通行，随后在司各脱学派之外被广泛采用。它在本体论上表达“最普遍者”（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ｓｔｅ），因
为它述说一切；而从认识角度看，它是“第一”，因为它不能被追溯到更在先的概念。⑦

从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等概念的历史看，它们有共同的词根，都来自拉丁词语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ｒｅ
（攀越、越过），都表达一种超出、越过的意义。海德格尔首先就是从这种词根意义来谈论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
的。⑧ 海德格尔也使用德语对等的概念 ｂｅｒｓｔｅｉｇｅｎ（攀越、克服、超出、超越）和 ｂｅｒｓｃｈｒｅｉｔｅｎ（越过、超
出）来作为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ｉｅｒｅｎ的替代。⑨ 他提出在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ｉｅｒｅｎ词根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一个广义上的
“行为”；二是在形式意义上是一个关系，从 Ａ超出到 Ｂ；三是被超出者———一个界限、限制、缝隙，它是
“在之间者”（ｅｉｎＤａ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ｓ）。瑏瑠 因此，海德格尔的超越从词源出发表达的是一种超出行为，被
超越的是中间的界限和裂隙，使得事物之间发生关系。这种“之间”性针对的是传统的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难
题。在传统形而上学中，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这个术语有两个主要含义，一是跟内在的（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ｎ）相区别的
超越，二是跟依从（Ｋ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ｎ）相区别的超越。（ＧＡ２６，２０４）所谓内在就是内在于主体，而外在
（ａｕβｅｒｈａｌｂ）是指外在于灵魂和意识，在意识的界限之外。因此，超越首先就是消除界限，于是就有了传
统超越论的两种形式：一是主体向客体的超越，超出内在而达到外在，越过二者之间的界限，海德格尔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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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含义与中译问题再议》，《学术月刊》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王庆节：《“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概念的三重定义与超越论现象学的康德批判———兼谈“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汉语译名之争》，《世界哲学》２０１２
年第４期。
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ｉｔｔｅｒｕｎｄ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Ｇｒüｎｄｅｒ（ｈｒｓ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ａｎｄ１０：Ｓｔ－Ｔ，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ｕｃｈ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１９９８，ｐ．１４４７．
Ｉｂｉｄ．，ｐ．１４４３．基于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的两种不同用法，有人建议它的这两种含义分别翻译为“超绝”和“超离”。（参见钟振宇：《跨文化
之“超越”概念：海德格、牟宗三与安乐哲》，《中国文哲研究通讯》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ｉｔｔｅｒｕｎｄ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Ｇｒüｎｄｅｒ（ｈｒｓ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Ｂａｎｄ１０：Ｓｔ－Ｔ，ｐ．１３５８．
Ｉｂｉｄ．，ｐ．１３６０．
Ｉｂｉｄ．，ｐ．１３６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ｎｗｏｏｄ，Ａ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９，ｐ．２２５．
Ｉｂｉｄ．，ｐ．２２５．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ｉｍＡｕｓｇａｎｇｖ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ｈｒｓｇ．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
ｍａｎｎ，１９７８，Ｓ．２０４．下文引为ＧＡ２６。在１９２８年的课程《从莱布尼兹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ＧＡ２６）中，海德格尔比在《存
在与时间》中更明确地阐述了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含义。这一卷的理论基础还是承接基础存在论，其中的超
越论也是基础存在论的，这里提出的“元存在论”转向并未抛开基础存在论以及他所谓的“此在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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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知识论超越（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二是跟偶然和依从相对的超越是超出有条件的存
在者（ｄａｓｂｅｄｉｎｇｔｅＳｅｉｅｎｄｅ），超越向无条件者，这种超越也表达了存在的程度，无条件者是基督教的上
帝，因此是一种神学的超越概念（ｅｉ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ｂｅｇｒｉｆｆ）。（ＧＡ２６，２０６－２０７）这两种超越
合二为一，外在的就是无条件者，超出所有经验的存在者。外在世界是否存在及其认识跟上帝的存在和

认识就扭结在一起了。这一点在康德哲学中尤其典型。（ＧＡ２６，２０７）而海德格尔的超越所针对的首先
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存在论上的超越难题。

海德格尔对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使用无疑吸取了邓·司各脱和康德哲学中的概念含义。① 司各脱将形
而上学规定为超越论科学（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ｉｕｍ），探讨“存在”“一”这样的谓词，它们不在任何范畴
中，不是最高的种，却能够述谓所有这些范畴。在康德那里，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哲学考察理解或知识的可能
性问题。海德格尔的超越论以存在为主题，强调其不是作为最高的种而对一切存在者的超越，同时他的

超越论涵盖了康德的问题域。然而海德格尔的超越论既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论，也不同于中世

纪神学的超越论。虽然他前期的思考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论关系密切②，但他的基础存

在论的超越论就其目标而言更接近于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甚至可以说他早期是在胡塞尔的现象学

超越论内思考的，“虽然也对抗和修改这个框架”③。他跟康德和胡塞尔也有明显区别。在康德和胡塞

尔那里，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是跟意识捆绑在一起的，所探求的是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对象的对象性是如何构
造的。海德格尔的超越论则不被限定在意识和主体中，即不限定在主体内解决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认识

对象的对象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对主体的主体性进一步追问，从此在的存在的超越性出发为认识

论、存在论建基。以这种方式海德格尔将意向性“建基于此在的超越”④，从而将现象学的意向性原则的

基础难题解释掉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胡塞尔的超越的主体的困境。⑤

基于海德格尔在基础存在论中对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以及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的理论描述，本文将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这几个关联的概念从其词根的“超越”意义出发，翻译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为“超越”，ｔｒａｎ
ｓｚｅｎｄｅｎｔ译为“超越的”，而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是对这种超越本质的存在论上的理论考察，故译为“超越论
的”。对海德格尔而言，它们都是基于此在的超越（超逾）性质提出的。虽然海德格尔认为他的超越论

跟胡塞尔的超越论有存在论层面和存在者层面的区别，但作为超越论所处理的问题有一致性。在海德

格尔文本对康德的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问题的处理中，明确在康德意义上使用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这个概念的时
候，仍用“先验的”这种通常的译法来翻译更合适，以示专属的康德哲学的意义。⑥

二、基础存在论时期的超越论⑦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前后直至１９３０年之前，海德格尔都积极地探讨一种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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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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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ｉｅｌＯ．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Ｔｈ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３，ｐ．２２１．
ＳｔｅｖｅｎＣｒｏｗｅｌｌ＆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１．
ＴｈｏｍａｓＳｈｅｅｈｅｎ认为海德格尔的超越论可以称为 ｔｒａｎ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即从（１）更狭义的超越，“生存运动超越事物到达其含义 ｅｘ
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ｉ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ｉｒｍｅａｎｉｎｇ”（它限定了形而上学问题），（２）超越它，到达（３）更广义的存在论差异，即从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ｔｈｅｉ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ｎｅｓｓ到使其可能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ｏｍａｓＳｈｅｅｈａ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ｍａｎ＆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ｄ．，２０１５，ｐ．２２２．）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５，Ｓ．２３０．下文引为ＧＡ２４。
ＭａｒｋＴａｎｚｅｒ，“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ｅｘｉｃｏｎ，ｅｄ．ｂｙＭａｒｋＡ．Ｗｒａｔｈａｌ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ｐ．７６８．
这涉及译名的统一问题，翻译时需谨慎处理。倪梁康认为应将德语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统一译为“超越论的”，孙周兴则认为应统一译为
“先验的”。本文认为在海德格尔文本中，以“超越论的”描述海德格尔相关思想，而文本中涉及康德专门术语则以“先验的”翻译并

注明，这样可以将这个概念在两位哲学家那里的不同含义区分开。（参见倪梁康：《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含义与中译》，《南京大学学
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孙周兴：《超越、先验、超验—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孙周兴、陈家琪主编：
《德意志思想评论》第１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０年代中后期思想中的超越论。这个时期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他将此在作为通达存在的基础性的存
在者。在１９２８年的《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以及１９２９年的《论根据的本质》等更专题地展开超越问题的文本
中，他仍然是以基础存在论为出发点。



海德格尔的超越和超越论的克服问题

《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建立在此在的超越基础上，被确定为一种超越论。１９２８年的《从莱布尼
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并在此基础上处理了传统

的超越问题以及胡塞尔的意向性的超越问题。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０年代追随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要构
建一种关于此在的超越论，其目的正如ＭａｒｋＴａｎｚｅｒ指出的，是在胡塞尔现象学通过意向性主体对传统
超越问题的解决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主体的本质，以回答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从而进一步彻底解决传

统超越难题。①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意向性主体并没有摆脱笛卡尔的孤立的主体的阴影，没有

对传统超越问题中的封闭主体加以拒斥，也没有解决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提出，胡塞尔“对意

向性的洞察没有走到足够远，以看到，把握此在的本质结构必须对人的概念进行革命”（ＧＡ２６，１６７）。
而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就力图造成这样一个革命，重新把握人的本质为一种超越的主体性，这个主体破

除了传统对主体的预设，由此彻底解决传统超越问题；并将提出“意向性建基于此在的超越”（ＧＡ２４，
２３０），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分析目的恰恰就是要解决主体本质性的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②

在《存在与时间》中，基础存在论给出了此在存在的展开状态（Ｅｒ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ｈｅｉｔｖｏｎＳｅｉｎ）。按照 Ｖｏ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的分析③，这种展开是双向度的，它的两个方向分别是我的生存的自我性的 －绽出的展开
（ｓｅｌｂｓｔｈａｆｔｅｋｓｔａｔｉｓｃｈｅＥｒ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ｈｅｉｔｍｅｉｎｅ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ｚ），以及我打交道的存在者的存在的绽出的－境域的
展开（ｄｅｒｅｋｓｔａｔｉｓｃ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ｅＥｒ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ｈｅｉｔｄｅｓＳｅｉｎｓｄ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这是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
样式。世界随着人的生存活动被展开，世界中的存在者总是已经被超逾了（ｂｅｒｓｔｉｅｇｅｎ）。也就是说，在
理解作为现成存在者的我和我打交道的现成存在者之前，此在就已经在先行的展开中对自己的存在、其

他存在者的存在和世界有所理解。这被称为“生存着的超越”（ｅｘｉｓｔｉｅｒｅｎｄｅｓ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ｉｅｒｅｎ）。④ 这一随
着人的此在而展示出来的超越包含了三层结构：现身情态的被抛，理解着的筹划，对世界内的存在者解

释着的遭遇。⑤ 海德格尔称这一“在－世界－中－存在意义上的超越”为“此在形而上学的基本建构”。
（ＧＡ２６，２１４）作为超逾的超越活动类似于胡塞尔的意向性行为，但是比意向性行为更源始。世界意蕴整
体通过此在超越向其“为何之故”而统一起来，通过世界筹划（Ｗｅｌｔｅｎｔｗｕｒｆ）此在“在其存在之本质中构
造世界”（Ｗｅｌｔｂｉｌｄｅｎｄ），世界就是“超越的统一结构”。⑥ “在－世界－中－存在”意味着，此在向着世界
筹划自己的存在，超出自己，超逾存在者，通过一种先行的理解和领会，此在向来已经在世界中。超越的

“首要特征”是“为何之故”（Ｕｍｗｉｌｌｅｎ），它是“根据之原始现象”（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ｖｏｎＧｒｕｎｄ）。（ＧＡ２６，２７６）
此在对其存在可能性的筹划所伴随的超溢（ｂｅｒ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ｎ）总是伴随此在由于自身被抛的实际性而对
一些可能性的抽离（ｅｎｔｚｉｅｈｅｎ）。可以看出，此在的这种超越不是司各脱以来传统意义上的向着普遍者
的超越。“存在和存在的结构超出任何存在者，超出任何可能的对存在者自身的规定。存在就是超越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ｓ）。此在的存在的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是一种特别的超越，因为最极端的个体化的可能性
和必然性就寓居于它里面。任何对存在作为超越的的揭示都是超越论知识（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Ｅｒｋｅｎｎｔ
ｎｉｓ）。现象学的真理（存在的展开状态）就是超越论的真理。”（ＳＺ，３８）⑦超越的存在不是一种普遍性，因
为此在的存在作为超越恰恰包含着最极端的个体性（本真性）。“在 －世界 －中 －存在”并没有一条鸿
沟将主体和客体分开，不是现成的封闭的主体向外超越，而恰恰是“超越构建着（此在的）自身性”⑧。

此在自身通过在－世界－中－存在已然将传统的超越问题变成了伪问题。
通过一种新的超越论克服传统的超越难题以及为胡塞尔的意向性建基，《存在与时间》这一较少为

人所知的主导目的在１９２８年的《从莱布尼茨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被海德格尔披露出来。
在这里他提出，此在的形而上学基本建构是在 －世界 －中 －存在意义上的超越（ｄｉ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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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Ｔａｎｚｅｒ，“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ｅｘｉｃｏｎ，ｐ．７６８．
Ｉｂｉｄ．，ｐ．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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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Ｓ．９４．
Ｉｂｉｄ．，Ｓ．９４．
［德］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５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ａｘ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０，Ｓ．３８．中译本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
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４４－４５页。下文引为ＳＺ，译文有改动。
［德］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路标》，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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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ｎｅｄｅｓ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ｓｄｉ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ｉｓｔ），这是《存在与时间》这部著
作的阐释的核心。（ＧＡ２６，２１４）基础存在论的超越问题“不等同于主体－客体关系，而是在范围和样式
上更加源始，直接和存在问题关联在一起”。（ＧＡ２６，１７０）所以它不是关于“认识”的，甚至不是关于意
识的。虽然看起来此在的“超越”跟胡塞尔的意向性有类似的特征，但“超越问题完全不等同于意向性

问题。意向性作为存在者层面的超越自身只有在在源始的超越———在－世界－中－存在基础上才有可
能”。（ＧＡ２６，１７０）意向性只有以此在的超越为基础才能真正获得理解，“意向性建基于超越中在这里
被阐明并被确定为存在论的基本问题”。（ＧＡ２６，２１５）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意向性属于存在者层
面的超越论，关涉的是现成主体对客体的行为，所处理的问题最终仍然跟笛卡尔的传统超越问题是一样

的主体－客体关系问题。而此在的超越（在－世界 －中 －存在）是存在论层面的超越，“它使得意向关
系成为可能”。（ＧＡ２６，１７０）海德格尔也将他的存在论层面的超越称为原始超越（Ｕｒ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
（ＧＡ２６，１９４）①

在《存在与时间》中将这个超越结构初步展示为“在－世界－中 －存在”后，海德格尔更称“关于畏
的分析，此在问题，世界性和实在性，以及对良知和死亡概念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对超越的逐步阐明”

（ＧＡ２６，２１５），“显然这个基本建构对于此在的形而上学是核心，总是被回溯，在解释过程中越来越源
始”，最后表明“时间性是此在形而上学的本质，显然超越自身要从这里来把握”。（ＧＡ２６，２１４）世界及
其对超越的本质性的归属的条件就是“时间性视域之绽出的统一性”。（ＧＡ２６，２６９）海德格尔基础存在
论时期的超越论、康德的先验论以及胡塞尔的超越论有深刻的共同关怀，他此时要找到事物显现和被人

所经验和认识的先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保留了康德先验论的特征，这个特征也是

胡塞尔的超越论所具有的。海德格尔用来代替康德的先天知识的是存在理解或世界意蕴，并最终追溯

到时间性这种先天条件。但无论是世界意蕴还是源始的时间性都不是严格的纯形式的“先天”，而是随

着主体发生变化，因此也就不再是“先天”的。海德格尔的超越显然跟康德区别开来。此在的超越不是

朝向超验的对象，而恰恰是在经验中。超越就是超越论所考察的存在者存在和被把握的可能性的条件

或者前提，因此海德格尔称超越“是超越论的真理”（ＧＡ２６，２８１）。超越问题首要地“不是为了此在分
析，即基础存在论，而是关系到根据问题”（ＧＡ２６，２０３）。这个根据就在于此在世界筹划中的超越运动。
更进一步，超越———此在筹划着的在存在者中立足和建基———是以绽出的时间性为基础的，“作为建基

方式向来就归属于一种时间性”②。海德格尔提出，“我们称为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之意义，就是时间

性（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Ｚ，１７）作为在 －世界 －中 －存在的超越建基在时间的“绽出的和视域性本质建
构”上，即建基在时间性上（ａｕｆｄｉｅｅｋｓｔａｔｉｓｈｃｅｕｎｄ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ｅＷｅｓｅｎ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ｄｅｒＺｅｉｔａｌｓ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ＧＡ２６，２７０）海德格尔世界筹划的主体仍然留存了胡塞尔的超越主体的特征。只不过，海德格尔强调
“超越论的分散”归属于此在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因为此在源始的被抛特征使得此在总是已经消散在存

在者中。

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以此在的超越为本质，它所面对的是传统的超越问题及其在胡塞尔现象学中

不彻底的解决方式。一方面，它的架构便于它直指问题的核心，揭出胡塞尔不彻底之处。另一方面，海

德格尔的超越论还未完全脱离康德的“先验的”和胡塞尔的“超越的”主体。此在对存在者的超越在一

定程度上重又预设了主体跟世界是相分离的，从而难以彻底解决传统的超越问题。另外，基础存在论作

为超越论势必寻求“根据”，其实是回到了形而上学追问“为什么”的老路。③ 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将

“根据”确定为此在被抛着筹划到“为何之故”（Ｕｍｗｉｌｌｅｎ）的超越活动，存在者的存在通过此在预先的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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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Ｗ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ＳｕｂｊｅｋｔｕｎｄＤａｓｅｉｎ：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ｖｏｎ“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Ｓ．９４，９５．据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记载，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８年的《从
莱布尼茨开始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称基础存在论的超越为原始超越，但在胡塞尔诞辰７０年的纪念文集中，他没有提原始超
越，而只是说超越。因为“原始超越”的说法会让人想到非原始的超越。海德格尔确实在原始 －非原始超越意义上区分了存在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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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路标》，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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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１９９２，Ｓ．３２．）



海德格尔的超越和超越论的克服问题

划被把握。存在成为此在达到存在者的中介，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认为这是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存在理解。① 随着
海德格尔对《存在与时间》时期思想的自我反思，他力图克服此在的超越和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

三、克服此在的超越和超越论

海德格尔在《黑皮本》的“思索ＩＩ”（１９３１）中批判了《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追问之途，并称它“在多
个方面都是迷误，对许多问题而言都不成熟”（ＧＡ９４，５８）。② 《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是从人出发
去探寻存在，而“人和存在，只是一个恰恰让人误入歧途的任务的名称”，因为这里设定的任务，“无论是

把存在导回到人，把存在之领会进行纯粹的主体化；还是把人作为处于其他存在者中的一个而被置于存

在之下”③，都没有解放人的生存论本质的可能性。在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的《黑皮本》“思索 Ｘ”中，海德格尔
对《存在与时间》的态度已经不如此严厉。他在存在历史的两个开端背景中重新对《存在与时间》的路

径进行评价。他称第一个开端是“作诗的 －运思的向着存在的破晓”（ＧＡ９５，２９６）。④ 但第一个开端已
经被遗忘，在跟第一个开端的争执中，另一个开端出现。这个开端就在《存在与时间》中发生。但在《存

在与时间》中的这个另外的开端被误解了，或者被误解为一种采取了先验哲学的“认识论”，仅仅讨论存

在理解的可能的条件，通过一种变化了的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回到此在；或者这里面所包含的对此 －在
的建基和人的本质的转变让人将它误解为一种“生存哲学”，甚至是一种“伦理学”。（ＧＡ９５，２９６）

《存在与时间》中的超越和超越论是迷误还是被误解？如何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放置超越论？

１９３０年代初期，海德格尔更倾向于将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看作迷误；１９３０年代后期，他将这种超越论看
作一个过渡，而它真正的成果没有被看到或者被误解了。这两种说法并不自相矛盾。海德格尔自我批

判地反思了《存在与时间》，承认它过多地局限于新康德主义对根据的诉求，局限于胡塞尔的“科学”追

求，以及局限于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一些观念。尤其严重的是，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导向一种柏拉图

主义的存在论，虽然他自己并未称基础存在论是柏拉图主义的存在论，但他提出柏拉图主义是各种不同

形式的超越的本源。海德格尔列出几种不同的“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第一，存在者层面的超越，向着
上帝的和向着最普遍者的超越；第二，存在论层面的超越，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哲学家的范畴和普遍中

的超逾；第三，《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存在论的”超越（ｄｉ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
第四，认识论的超越，笛卡尔的分离的主体向外在的客体的超越；第五，从一个熟悉的“存在者”出发走

出去意义上的超越。（ＧＡ６５，２１６－２１８）⑤第一、二种超越形式是海德格尔经常批判的传统的超越。而
海德格尔将“基础存在论的”超越放在第三个，并非偶然。他称基础存在论的超越的意义是更为源始

的，是“超逾”（ｂｅｒｓｔｉｅｇ），但它跟“存在论层面上的超越论相结合并获得规定”，这一超越是“存在理解”
（ＧＡ６５，２１７）。这种此在式的（ｄａｓｅｉｎｓｍβｉｇｅ）超越虽然力图克服（ｂｅｒｗｕｎｄｅｎ）第四种笛卡尔以来传统
的主体到客体的超越难题，但是不能避免此岸和彼岸、下界和上界的区分，以此为前提进行超越，甚至将

此在最终当做“主体”和自我。海德格尔也意识到这种危险，他指出“即便‘超越性’被做了不同以往的

把握，也即被把握为超逾（ｂｅｒｓｔｉｅｇ），而不是被把握为作为存在者的超 －感性之物，即便这样，以‘超越
性’的规定，此－在的本质也将太过轻易地被伪装起来。因为超越性也同样以一个下面和此岸（Ｕｎｔｅｎ
ｕｎｄＤｉｅｓｓｅｉｔｓ）为前提的，并且处于被误解为一个‘自我’和主体的行为的危险中”。（ＧＡ６５，３２２）这就让
基础存在论的超越又重蹈了传统超越问题的覆辙。而基础存在论中的存在论的区分作为超越的前提预

设，也重新踏上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因为此在先行把握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是“作为 和 起作

用”，使得“对象性成为对象的可能性的条件”。（ＧＡ６５，２５０）。这正是柏拉图主义的存在论。海德格尔
认为这条途径不能通达存在，反而是一种局限和阻碍。要使得存在论的区分真正达到存在，就要摆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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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ＩＩＶＩ（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Ｈｅｆｔｅ１９３１／３８），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４，Ｓ．５８．下文引为ＧＡ９４。
［德］海德格尔：《〈思索〉二至六（黑皮本１９３１－１９３８）》，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第４０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ｅｎＶＩＩ－ＸＩ（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Ｈｅｆｔｅ１９３８／３９），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４，Ｓ．２９６．下文引为
ＧＡ９５。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９，Ｓ．２１６－２１８．下文引为ＧＡ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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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径，进一步“追问它的统一性”。（ＧＡ６５，２５０）而第五种超越形式其实也是海德格尔对基础存在论
从一个熟悉的存在者———人自身出发路径的自我批评，他提出这一做法仍然陷入“主导问题”之中，即

形而上学中。要克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就不要试图去超越存在者，“跳过超越”以及超越论地设定

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ＧＡ６５，２５０－２５１）并且，任何意义上的超越表象都必然消失。（ＧＡ６５，２１７）
如何克服超越和超越论？海德格尔称要从存有（Ｓｅｙｎ）和真理出发进行追问，直接跃入此 －在的居

有中（Ｅｉｎｓｐｒｕｎｇｉｎｄａｓ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ｄｅｓＤａｓｅｉｎｓ）。（ＧＡ６５，２５１）这个 Ｄａｓｅｉｎ不再是前期所欲构建的主体。
但海德格尔申明虽然此 －在不是主体的或主体意义上的我性的，但此 －在必须总是“我的”（ｄａｓＤａ
ｓｅｉｎ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ｄｏｃｈｊｅｍｅｉｎｅｓｓｅｉｎｍｕβ）。（ＧＡ９４，２１７）《存在与时间》中也强调此在总是“我”的存在。
此在虽然一向总是在世界中，在操劳中跟存在者在一起，但无论如何它总是在跟“我的”存在打交道。

即使是涣散在日常操劳中，也总是为了（Ｕｍｗｉｌｌｅｎ）我的存在。但无论是康德的“我思”还是胡塞尔的
ｅｇｏ，甚至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主体性，都与这里所说的“我的”此 －在有本质的区别。在１９３０年代初
期的《黑皮本》中，海德格尔用此－在力图突破主体性，海德格尔称强调“我的”此 －在“不是退回到我
（Ｉｃｈ）中，而是向世界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同时进入此 －在”。（ＧＡ９４，４８）此 －在既是“我的”，也过
渡到世界中。此－在向世界的过渡乃是将自己抛投出去（ｌｏｓｗｉｒｆｔ），把自己抛向何方，就在“那里”（ｄａ）
产生“此”（Ｄａ），这就是源始的开阔（Ｇｅｒｕｍｉｇｋｅｉｔ），空间就由此而来。（ＧＡ９４，７８）“跳跃”就是这种抛
投，即对存有的真理的筹划（Ｅｎｔｗｕｒｆ），“进入敞开域，其方式是，筹划的投掷者（ｄｅｒＷｅｒｆｅｒｄｅｓＥｎｔｗｕｒｆｓ）
自身经验为被抛者（Ｇｅｗｏｒｆｅｎｅｒ），即，被存有据为己有（ｅｒｅｉｇｎｅｔ）”。（ＧＡ６５，２３９）投身入存在历史中，经
验到这一被抛状态，从被抛入的历史性出发进行筹划，不是作为主体去筹划，而是在被存有的真理所居

有中被抛投入一个敞开域。

为了克服基础存在论中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的残余，排除主体向外在的存在者超越出去的旧形而

上学框架，海德格尔将“此”构建为存在的真理的发生场所。“此‘为’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敞开的‘之

间’———大地和世界的‘之间’，它们的争执的中心，因此是最亲密的归 －属状态的场所，也是‘成为自
己’、自身和自身性的根据。”（ＧＡ６５，３２２）此在作为这个“之间”，也被称为作为存在之真理建基的时机
之所（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ｓｓｔｔｔｅ）的“时间－空间”（ＺｅｉｔＲａｕｍ）。世界的空间和时间不是作为被测量和估算的对
象，不是“空形式”（Ｌｅｅｒｆｏｒｍｅｎ）。（ＧＡ９４，２１５）。空间和时间互相震荡彼此在对方中显现，世界就在此
“空间－时间”中构建自身：世界乃是此在的“此”之裂隙（ＧＡ９４，２１３，２１５）。世界的世界化是通过操心
（Ｓｏｒｇｅ）发生的，海德格尔称操心为“生成世界的、开启的嵌合着的支配力量”（ｄｉｅｅｒｒｗｅｌｔｅｎｄｅｅｒｆｆｎｅｎｄｅ
ｆüｇｅｎｄｅＧｅｗａｌｔｄｅｒ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Ｓｏｒｇｅ）。（ＧＡ９４，２１１）通过世界的世界化，存有才本现，在此之上存有者才
是（ｄａｓＳｅｙｅｎｄｅｓｅｉ），这就是居有活动。（ＧＡ９４，２１１）不是以某种存在理解为中介对存在者的超逾
（ｂｅｒｓｔｅｉｇｕｎｇｄ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而是“跳入存有的真理”，摆脱“固定僵化的人的本质”。（ＧＡ９４，３４２）这种
“超逾”所关注的是人的解放和赋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质的发生，就是跳入存在的真理中，也就是

“跳跃进居有中”，从存在的真理被赋能。（ＧＡ９４，２１６）一跃而跳入深渊一样的存有的真理，为此在赋
能。不只是个人，而且人民也需经历此超逾，超逾日常之物（Ａｌｌｔｇｌｉｃｈｅｎ），进入存有的真理，才能成为真
正的人民。（ＧＡ９４，３３８）

居有具有一种相互震荡或摇荡（Ｇｅｇｅｎｓｃｈｗｕｎｇ）的本质构造。（ＧＡ６５，２５１）居有是此 －在被居有着
筹划和居有着投掷出去（ｅｒｅｉｇｎｅｔｅｍＥｎｔｗｕｒｆｕｎｄｅｒｅｉｇｎｅｎｄｅｍＺｕｗｕｒｆ），抛投者和存有的真理的这种相互
牵系互为所用的震荡海德格尔称之为“转向”（Ｋｅｈｒｅ）。（ＧＡ６５，２６１）“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基础存在
论的超越的替代者或克服者。这一摇荡性的转向发生在居有的各个层面。人的生存论本质的可能性的

解放，是“赋能地摇荡进存在的发生”（ｅｒｍｃｈｔｉｇｅｎｄｅｓＥｉｎ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ｎｉｎｄａｓＳｅｉｎ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ｎｉｓ）。（ＧＡ９４，５７）
在这种摇荡中，“人离开了通常的人性（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获得了一种伟大，在其中他消失了，而存在者存
在”。（ＧＡ９４，５７）这种摇荡的特征源于此－在的“在之间”（Ｉｎｚｗｉｓｃｈｅｎ）的特征。（ＧＡ９４，２４６）此 －在是
存在的真理的发生之所，是人的本质的生成之地，它却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深渊一样的“之间”。

这里发生着遮蔽之澄明，发生着历史性的“人类、存在、众神之间的斗争”（ＧＡ９４，３３６），据此不同斗争的
类型而有不同的世界和大地的斗争类型。这种摇荡也出自此－在的历史性，在同开端性的思的争执中
将自身抛投出去，在荡出去又荡回来的摇荡中。在这种摇荡或转向中，会“有物混成”：人和存在者各自

获得其本质，也意味着真理的发生。由于在这里此－在直接就是存有的真理的发生场所，也就无需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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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越，以及对存在者的存在理解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一切超越的表象都消失了”。

（ＧＡ６５，２１７）

四、结语：思维和行动中的类超越论结构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展示出超越是此在的本质性的特征。主体对存在者的超越是将存

在者的存在放在先行的世界筹划中，并从这个筹划回到个别的存在者。从存在者而来又回到存在者，此

在通过其超越结构，即在－世界－中存在，在对世界意蕴的先行领会中实现对存在者的超越（Ｔｒａｎｓｚｅｎ
ｄｅｎｚ）。而超越的存在论建构又奠基于时间性。这里的超越论带着很深的康德先验论的印记，它试图在
此在式的主体中寻求“根据”以及存在者存在和被把握的可能性的条件。这种超越论由于其主体主义

和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存在理解而面临困境。海德格尔在１９３０年代之后开始自我批判和克服，他不再试
图重建形而上学、重建主体，而是通过存在的真理的发生将此－在和存在者整体之在场融为一体，不再
设定对存在者外在的超逾，而是在“此”之时间－空间交互震荡的场所中，完成内在的转向（Ｋｅｈｒｅ）。这
一交互震荡的回转结构，带着实际性、历史性地被居有的筹划之投掷，便是存有的真理发生的澄明之所，

在这里存在论的区分不只是人的此在存在的特别方式，更是存在的真理的发生方式，在区分中存在者到

场而随即是存在者的固化和被遮蔽。海德格尔以这种方式构建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的统一性。

海德格尔通过直接追问存在的真理是否就此告别“超越”了呢？未必如此。他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的
《居有》（ＧＡ７１）中尝试存有历史之思（Ｖｅｒｓｕｃｈｄｅｓｓｅｙ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Ｄｅｎｋｅｎｓ）提出了超越的“真正的”
多重意义（ｄｉｅｅｃｈｔｅＭｅｈｒｄｅｕｔｉｇｋｅｉｔｖｏｎ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ｚ）：
１）此在向“世界”的超越。
２）此在超越自己。
３）存在超越存在者。
４）此在向无超越。
海德格尔称，这是唯一的、“不是超越的超越”，它仍然从作为此 －在的人出发被解释。“超越‘是’

此－在，但是此在是居有的占有活动（Ｄａｓｅ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ｄｅｓ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ｓｅｓ）。超越不是人的行为（Ａｋ
ｔｉｏｎ），而是历史／发生（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ＧＡ７１，２９７）①海德格尔此时所说的此 －在和世界仍保留了《存在
与时间》中的某些基本的绽出式的构造，但他的重心移进了存在的真理，即居有之发生。在居有的震荡

或转向之本质中，人、存在者、大地和世界、神等都通过这种摇荡获得其本质。Ｉｎｗｏｏｄ指出，如果说海德
格尔放弃了“超越”，也只是弃用这个词语，并没有真正放弃超越观念。② 作为被抛的筹划与占有着的投

掷的整体性的居有（ｄｉｅＧａｎｚｈｅｉｔｖｏｎｅｒｅｉｇｎｅｔｅｍＥｎｔｗｕｒｆｕｎｄｅｒｅｉｇｎｅｎｄｅｍＺｕｗｕｒｆ），带着绽出的超越特征。
海德格尔声称要克服的超越是作为主体的此在对存在者的超越。

那么，海德格尔是否彻底杜绝了那种寻求作为存在和理解的条件和可能性的超越论？Ｐｇｇｅｌｅｒ提
出，海德格尔的居有跃过了超越，但并非完全跳出和离开超越论－视域性视野，只是将它完善为一个内
在的转折（ｉｍｍａｎｅｎｔｅｒＷａｎｄｅｌ）。③ 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认为，海德格尔虽然后期极力避免超越论的解读，但仍不免
萦绕着一种超越论。他在《存在与时间》后从此在的真理转向存在的真理，摆脱了将此在的超越的真理

作为事物在场和存在的中介，将存在作为存在者的在场，甚至是范型式的、恒常的在场。存在是存在者

的时间性地占有位置和在空间中到时。存在是这样一种恒常的、基底性的统一性，即时间 －空间，在这
个时间－空间架构中仍包含着那种在超越论中提供“可能性的条件”的东西。因为海德格尔将它和它
所超越的存在者区别开来，“通过区分时间－空间形式的存在和它使之可能的从属的现象，海德格尔回
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超越论者的步伐”④。Ｍａｌｐａｓ同样认为海德格尔保留了超越论的架构，这种居有的
超越论Ｍａｌｐａｓ称为“哲学地形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或拓扑学（Ｔｏｐｏｌｏｇｙ），因为海德格尔的超越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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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ａｓ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９，Ｓ．２９７．下文引为ＧＡ７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ｎｗｏｏｄ，Ａ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２２６．
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ＮｅｕｅＷｅｇｅｍｉ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３０．
ＤａｎｎｉｅｌＯ．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３５（１），２００５，ｐｐ．４２－４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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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被给定的根据是作为敞开之所的位置（Ｄａ）。海德格尔所放弃的是《存在与时间》中聚焦于主体的
超越的超越论，但在居有中作为敞开之所的澄明仍然是作为真理的可能性和根据的东西，即仍然是超越

论的。而超越也要在对人的居有和敞开意义上被理解。①

如果海德格尔并未真正摆脱超越论和超越，是否他对传统超越问题的解决方案失败了？超越论是

否必须被完全摒弃？对这两个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海德格尔起先力图用他的作

为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来克服传统的超越难题并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超越论建基，对此在绽出的时间

性的超越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体－客体的隔绝，此在的主体性及可能性条件的寻求也已经动
摇了先验论的固化的设定。在《存在与时间》之后，他对此在的实际性和历史性的强调就是在肯定这一

绽出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此在的形而上学所带有的主体主义超越论。他用存在的真理的发生———

居有内在的转折和摇荡取代此在的超越———克服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的局限。但作为存有的真理的发

生的时间－空间的基础架构仍然残留着传统先验论的超越论框架。他批评“形而上学既在探究最普遍
者（也即普遍有效者）的统一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又在论证大全（也即万物之上的最高者）的统一

性之际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这样，存在者之存在先行被思考为奠基性的根据了。所以，一切形而上学根

本上地地道道是一种奠基（Ｇｒüｎｄｅｎ）”②。但居有发生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进行一种奠基工作，
虽然他称之为深渊一样的去－基础（Ａｂｇｒｕｎｄ）。是否这一方向的努力是南辕北辙的？或者在人实际的
意识活动和实践行为中，在人的在世界中的存在中，一种非反思的超越论架构并非必须被摒弃的因素？

Ｍａｌｐａｓ通过戴维森的慈善原则表明真理必定是二重结构的，论证海德格尔的超越论结构是合法的。③
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确会诉诸一个更深层的非直观的视域结构。这个视域结构比起可直观的现象更

有决定性作用，它使得直观的现象的显现和被把握成为可能。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视域结构是无需反思

的，只是在其自动的运作下进行世界筹划。而海德格尔的超越论恰恰是对它的反思和描述，对它的实际

性内容进行批判。他的这一理论探索无疑有承上启下开创新局的意义。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的现象学就在很大
程度上接受了海德格尔这一超越论。

（责任编辑　行　之）

０８

①

②

③

Ｓｅｅ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Ｂｅ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ｐ．１２８－１２９；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Ｗｏｒｌ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ＴｈｅＴｗｏｆｏ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Ｔｒｕｔｈ：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ＤＩＶＩ
ＮＡＴＩＯ．Ｓｔｕｄ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１１，ｐｐ．１４１－１７０．
［德］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７０页。
ＪｅｆｆＭａｌｐａｓ，“ＴｈｅＴｗｏｆｏ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Ｔｒｕｔｈ：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ｐｐ．１４１－１７０．



胡塞尔论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

———基于《逻辑研究》与１９１１年手稿的解读

吴嘉豪

【摘要】《逻辑研究》对场合意义之观念同一性进行了专门分析，该分析留下的理论疑难引起了胡塞尔后来的

自我批评，也引起相关学者的解读与讨论。本文基于《逻辑研究》与１９１１年关于经验意义的研究手稿，结合
拜耶尔和尤弥尔关于该手稿的基本理解，构建关于场合意义之观念同一性的解读方案。根据本文的解读方

案，场合意义之观念同一性的构造是基于特殊的同一化意识，即场合－对象意识。本文利用该方案解决场合
意义在《逻辑研究》中遗留的理论疑难，同时指出它相对于若干现有解读方案的优势。

【关键词】场合意义；经验意义；观念同一性；同一化意识；场合－对象意识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８１－０９

作者简介：吴嘉豪，（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如何做现象学：当代分析心灵哲学对胡塞尔的批评研究

（ＧＤ２１ＹＺＸ０３）；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义范畴理论研究”
（ＧＤ２４ＹＺＸ０３）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对本质上场合性的表达（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ｏｋｋａｓｉｏｎｅｌｌｅｒＡｕｓｄｒｕｃｋ）（以下简称“场合
表达”）①进行了专门讨论。讨论中的疑难问题，即如何从理论上刻画这类表达所承载的场合意义

（ｏｋｋａｓｉｏｎｅｌｌ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的观念同一性，这引发了相关学者的解读与评论。（ＨｕａＸＶＩＩＩ，１３）②莫汉蒂
（Ｊ．Ｎ．Ｍｏｈａｎｔｙ）认为《逻辑研究》未能成功地刻画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并推论场合意义没有观念同
一性。拜耶尔（Ｃ．Ｂｅｙｅｒ）和尤弥尔（Ｌ．Ｊｏｕｍｉｅｒ）注意到，胡塞尔题为“意义的观念性问题”（以下简称
“１９１１年手稿”）的研究手稿是《逻辑研究》相关讨论的延续③，该手稿提出了关于意义观念性的新构想，
即经验对象的同一化意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ｚｉｅｒｅｎｄｅ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是经验意义（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包括场合意
义在内）之观念同一性的根据。魏格尔特（Ｋ．Ｗｅｉｇｅｌｔ）反对拜耶尔和尤弥尔的解读，认为经验意义（包
括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只能是康德式理念。

本文对《逻辑研究》与１９１１年手稿等相关文本进行分析与解读，重构对上述疑难的胡塞尔式解答。

１８

①

②

③

形容词ｏｋｋａｓｉｏｎｅｌｌ表示此类表达的意义取决于发言场合的具体情况，《逻辑研究》中译本翻译为“机遇性的”，在本文的语境中，笔者
翻译为“场合的”，相应的名词形式Ｏｋｋａｓｉｏｎ／ｏｃｃａｓｉｏｎ则翻译为“场合”。在胡塞尔的论述中，相关的近义词有 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Ｕｍｓｔａｎｄ、
Ｕｍｇｅｂｕ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等。（参见［德］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
ｏｋｋａｓｉｏｎｅｌｌ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的说法并不见于《逻辑研究》正文，而是出现在胡塞尔为《逻辑研究》第２版撰写的序言，用以指称场合表达的
意义。（Ｓｅｅ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ＶＩＩＩ：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ａｚｕｒｒｅｉｎｅｎＬｏｇｉｋ，ｅｄ．ｂｙＥ．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Ｄｅｎ
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５，Ｓ．１３．以下标为ＨｕａＸＶＩＩＩ和页码。）
舒曼最早注意到１９１１年手稿与《逻辑研究》相关论述的关系，拜耶尔与尤弥尔则部分地出于对此关系的关注，对１９１１年手稿提供细
致的文本分析。）在国内学界，郑辟瑞基于对意义的内在论／外在论之争的关注，对胡塞尔、普特南和卡普兰的观点进行比较，其中包
含对场合意义与１９１１年手稿的讨论。（ＳｅｅＫ．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ｉｎ
ＨｏｎｏｒｏｆＪ．Ｎ．Ｍｏｈａｎｔｙ，ｅｄ．ｂｙＦｒａｎｋＭ．ＫｉｒｋｌａｎｄａｎｄＤ．Ｐ．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３，ｐ１１８ｆ；郑辟瑞：《胡塞尔的意
义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８－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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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上述三种解读中，本文的解读接近拜耶尔－尤弥尔观点，正文将为此提供理由，并对另外两种
解读提出批评。另一方面，本文认为，拜耶尔与尤弥尔对于场合意义的专题讨论仍有明显不足，他们仅

停留于指出１９１１年手稿提出了关于经验意义之观念同一性的新构想，但没有说明该构想如何解决场合
意义在《逻辑研究》带来的理论疑难，因而未能充分展示该构想的应用价值，本文致力弥补这方面的遗

漏。本文先阐述《逻辑研究》关于场合意义的论述及其遗留的理论疑难，接着转向对１９１１年手稿的分
析，重点是对该手稿关于经验意义之观念同一性的新构想进行解读与辩护，再讨论如何利用该构想解决

《逻辑研究》遗留的理论疑难，最后通过与其他解读方案的比较，进一步辩护本文的解读。

一、场合依赖性及其疑难

在《第一研究》第２６节，胡塞尔指出场合表达具有以下场合性（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①（也称“场合依赖
性”）的特征：

我们将每个这样的表达……称之为本质上场合性的表达，它含有概念上统一的一组可能意义，以至

于它本质上需要根据机遇（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根据说话者和他的境况（Ｌａｇｅ）来确定它各个当下意义（ｊｅｗｅｉｌｓ
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对听者而言，只有考虑到实际的发言状况（Ｕｍｓｔｎｄｅｄｅｒ?ｕβｅｒｕｎｇ），在诸多相互关
联的意义中才能最终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得以构造（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ｅｒｅｎ）。（ＨｕａＸＩＸ／１，８７）②

上述“机遇”“境况”“状况”等表述意思相近，本文统称为场合。场合表达的特征在于，说话者／听
者需要考虑具体的发言情景，才能构造或理解这类表达在具体发言（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ｕβｅｒｕｎｇ）中完整的场合
意义③。在日常语言中，“这个”“今天”“我”等索引词（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是场合表达的典型例子。在《逻辑研
究》中，胡塞尔又把场合表达称为主观表达（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ｒＡｕｓｄｒｕｃｋ），将其与“最小的质数”“三角形内角和
等于１８０度”等常见于抽象科学的客观表达（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ｒＡｕｓｄｒｕｃｋ）进行对比———说话者／听者只要掌握
相应的语言知识，就能构造或理解客观表达的意义，不必额外地④考虑具体的发言情景。

胡塞尔之所以特地提及场合表达，是出于对意义的观念性／观念同一性（Ｉｄｅａｌｉｔｔ／ｉｄｅａ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ｔ）的
关注。一般地，意义的观念性／观念同一性表现为它能被众多意指行为乃至众多主体把握为同一者，因
而具有相对于诸行为及主体的客观性（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在《逻辑研究》中，客观表达是胡塞尔展示意义观
念性的标准模板，无论在什么场合使用客观表达，它们都保持同一意义，不过这个标准模板不适用于场

合表达及其意义。正如莫汉蒂指出的，两种意义“拒绝被吸收到一个共同的模板（ｍｏｕｌｄ）之中”。然而，
在真实的思考与交流中，我们的确是跨场合地、相互地理解“我”“现在”“这里”等场合表达的意义，因

此胡塞尔不愿放弃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⑤

考虑到主体所处的场合始终在变动，而意义则是跨越行为、主体与场合的同一者，场合依赖性便引

起如下理论疑难：如果场合意义的构造取决于个别意指行为及主体所处的场合，那么它如何能具有跨越

众多不同行为及场合的观念同一性？它似乎是“随着人物及其体验的变化而变化”，如何避免“淹没在

主观心理体验的河流之中”？（ＨｕａＸＩＸ／１，８６、９４－９５）莫汉蒂提出同样的疑问：“甚至在这些情况下，
在人物与情景的变化中，还有可能证明意义的观念性吗？”⑥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一词借用自魏格尔特，他称之为“情景／语境依赖性”（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ｅｅ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８，ｐ７ｆｆ．）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ＩＸ／１：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ｅｄ．ｂｙ
Ｕ．Ｐａｎｚｅｒ，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８４，Ｓ．８７．以下标为ＨｕａＸＩＸ／１和页码。
在胡塞尔看来，假如理解者只能听到或读到某场合表达，但不知道其使用场合的相关特征，那么他虽然不至于完全不理解该表达，但

至少是没有理解其通常情况下完整与实际的意义（ｖｏｌｌｅｕｎｄ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即场合意义。（ＨｕａＸＩＸ／１，８７－８９）
当然，无论对于什么表达（包括客观表达），理解的第一步都是通过语境确定遇到哪门语言中的哪个表达，而对于场合表达，在确定

上述信息后，理解者的第二步是求助于语境，才能完整地理解。根据当代术语，两个步骤分别对应语境的“前语义学使用”（ｐｒｅ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ｕｓｅ）和“语义学使用”（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ｕｓｅ）。（ＳｅｅＪ．Ｐｅｒｒ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ＣＳＬ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ｐｐ４８－５２．）
Ｓｅｅ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１４ｆ．
Ｊ．Ｎ．Ｍｏｈａｎｔｙ，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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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两个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出现了解决上述疑难的两种思路：一是坚持客观表达的标准模

板，二是采用新的模板。前者见于《逻辑研究》，后者见于１９１１年手稿，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后者。
对于第一种思路，这里只进行简要的说明与评论。在《第一研究》第２８节，胡塞尔设想拥有“客观

理性之无限性”（Ｓｃｈｒａｎｋ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的理想主体能够以绝对固定（ｆｅｓｔ）与客观的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方式，即不必相对于任何场合视角（即“这里”“现在”“这个”等设想对象的方式），实现对时
空中的经验对象的意指和认识，虽然我们人类作为仅具备有限理性的主体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胡塞

尔看来，这足以表明在场合表达与客观表达的“意义与意义之间，就其本身而言，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ＨｕａＸＩＸ／１，９６），因为对于任何场合意义，它看似具有的场合依赖性，其实是我们自身局限性的投射，
而对于拥有无限理性的主体，它能够通过客观表达得到表述，不留场合依赖性的痕迹。此思路的要点在

于通过把场合依赖性转嫁为主体及其意指行为的局限性，让场合意义免掉这个引发疑难的“缺点”，从

而能够适配客观表达的标准模板。①

此思路有诸多问题②，这里简要提及魏格尔特的主要批评，它也是胡塞尔的自我批评③。在《逻辑研

究》第２版序言，胡塞尔指出该书对待场合意义的方式是“生搬硬套”（Ｇｅｗａｌｔｓｔｒｅｉｃｈ）。它不加论证地预
设可疑的客观理性之无限性，试图去掉场合意义的场合性，使之迎合客观表达的标准模板。这是一种让

实事迎合理论，而非让理论适应实事的思考策略，故而是“生搬硬套”。与此对比，胡塞尔在１９１１年手
稿不再拘泥于标准模板，而是重新刻画经验意义（包括场合意义）的观念性。

二、对象的同一化意识与经验意义的同一性

１９１１年手稿开宗明义地提问“什么是意义的观念性”。对此，胡塞尔首先把意义分类为经验意义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与纯粹意义（ｒｅｉｎ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前者是关于经验的个体对象，如桌子、人物、城市
等，场合意义是典型代表，后者是关于数、集合、几何图形等观念对象，以客观表达的意义为代表。接着，

胡塞尔提出与《逻辑研究》不同的观点，即两类意义具有不同的观念性，“与纯粹意义对比，经验意义得

以构造与成为客观的方式，是本质上不同的方式”。（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０３）④

胡塞尔提出新的观点，是因为他发现《逻辑研究》关于意义观念性的标准模板所依赖的类（Ｓｐｅｚｉｅｓ）
模型并非普遍适用。根据该模型，意义之所以具有观念同一性，是因为它是众多赋义行为共同的纯粹本

质（ｒｅｉｎｅｓＷｅｓｅｎ），它与诸行为的关系相当于普遍的红与个别红色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的类与众多
个例的关系。现在，胡塞尔提出，类模型虽然适用于纯粹意义，但不适用于经验意义。部分关键的论证

可简要地重构如下（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１６－２１７）：
（１）一般地，纯粹本质是所有现实个例与想象个例共有的类，例如红色作为纯粹本质，由现实与想

象中的所有红色事物共有。特别地，对于纯粹意义的意指行为，例如使用客观表达“２”的现实和想象中
的意指行为，我们能够通过进行现象学反思，基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都是谈论自然数列的第二个）抽

象出纯粹本质，并从该本质得知２是这些行为的意向对象。
（２）然而，对于某些经验意义的意指行为，如使用“约翰”“这张桌子”等表达的现实和想象中的赋

义行为，尽管我们能基于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谈论名为“约翰”的人，谈论身边的桌子等）抽象出某个纯

粹本质，但无法从该本质读取出这些行为意指哪个对象，这还取决于具体的使用情景。因此，对于某些

构造经验意义的意指行为，纯粹本质无法提供足够确定的对象关联（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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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观理性之无限性”的概念，参见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３２－１４１．
正如魏格尔特指出的，“客观理性之无限性”的预设包含着若干可疑的莱布尼兹式观念，这是该思路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在语义学

上，它认为所有场合表达都能够被同义的客观表达代替；在认识论上，它认为任何对象（对于拥有无限理性的主体）都能独立于场合

视角被认识；在本体论上，它认为任何对象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自在规定。

对于胡塞尔的自我批评，魏格尔特提供了目前最清晰细致的解释。（Ｓｅｅ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１３９．）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ＸＸＶＩ：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üｂ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Ｓｏｍｍ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１９０８，ｅｄ．ｂｙＵ．Ｐａｎｚｅｒ，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８７，Ｓ．
２０３．以下标为ＨｕａＸＸＶＩ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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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胡塞尔认为，对象关联是意义（无论是纯粹意义还是经验意义）的观念同一性的固有特征①；如
果意指行为的纯粹本质能够构成经验意义，那么理应可以从中读取足够确定的对象关联，从而识别不同

或同一的经验意义，但这已被（２）否定；因此（ｍｏｄｕｓｔｏｌｌｅｎｓ），纯粹本质不足以构成经验意义。
胡塞尔继续追问，既然经验意义的同一性不能仅凭纯粹本质得到确定，那么还需要通过什么被确

定？或更具体地问，对于两个意指行为，我们如何确定它们的经验意义是否同一？每个构造经验意义的

意指行为都隶属于某个特定的同一化意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ｚｉｅｒｅｎｄｅ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该意识是主体（共同体）在一
系列意向行为中构造同一对象的综合成就，使得主体在执行其中某一行为的时候，都明确或隐含地意识

到当前行为与特定的其他行为共享同一个意向对象，或用《观念Ｉ》的术语表述，它们在意向相关项方面
共享同一个意向相关项的Ｘ。因此，同一化意识也被称为“同一性意识”（Ｉｄｅｎｔｉｔｔ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统一意
识”（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关于同一对象的意识”（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ｄｅｓｅｉｎｅｎｕｎｄｓｅｌｂｅｎ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ｓ）。以
下段落旨在说明同一化意识与经验意义之观念同一性的关联②：

［ａ］不同的表象行为……能够表象同一之物……它们为具有相同或同一意义的众多思想意指
（Ｄｅｎｋｍｅｉｎｕｎｇ）（意义意向）提供基础，为以同一意义指向同一对象的众多思想意指提供基础。这些表
象行为或处于同一个人（Ｐｅｒｓｏｎ）的意识中，或分布在不同个人的意识中。（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０３）

［ｂ］个别的事物意义（Ｄｉｎｇ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一般地，经验意义（它们以不同的经验表象（设定）行为为导
向）在什么情况下是同一的？或者基于不同经验表象的意义意向（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在什么情况下承
载同一意义？可以说，我必须能够把第二次表象的对象再认为第一次表象的同一对象。（ＨｕａＸＸＶＩ，
２０６）

［ｃ］所有经验表象，只要它们隶属被认为（ｖｅｒｍｅｉｎｔｌｉｃｈ）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统一体，因此结合为或能
够结合为同一化意识的统一体，那么就是为同一个专有意义（Ｅｉｇｅｎ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的可能性提供根据。
（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１３）

大概来说，不同的意指行为之所以具有同一经验意义，是因为它们隶属同一个同一化意识，该意识

为“同一个专有意义的可能性提供根据”③，它既能形成于个别主体的意识生活之中，也能形成于复数主

体（共同体）的彼此理解（Ｖｅｒｓｔｎｄｉｇｕｎｇ）之中。
严格来说，不是任何同一化意识都是意义同一性的根据，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况，才能合理地解读

上述引文。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经验意义的构造或理解，同一化意识是必要的前提成就。例如，当我们

说及“拿破仑”的时候，必须彼此默认我们在谈论同一对象，才算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该名称，倘若某人

用“拿破仑”指称他的宠物犬，我们会认为他要么没有理解该名称，要么使用同形异义的词，总之不与我

们共享同一意义。在当代指称理论的术语中，这种情况被称为“义理的共指称”（ｄｅｊｕｒｅｃ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在另一些情况下，同一化意识不充当构造或理解意义的前提成就。例如，我们虽然都知道摹状词“耶拿

胜利者”与“滑铁卢失败者”描述同一个人，倘若有人错误地认为两者不指同一人，我们不会责备他错误

地理解两个表达，只会责备他缺乏历史事实的常识。这种情况被称为“事实的共指称”（ｄｅｆａｃｔｏｃｏ－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④

对于引文中的观点，我们应参考前一种情况（即义理的共指称）进行解读，明确谈论的是对意指或

理解本身具有构成作用的同一化意识，而不是关于对象之事实同一性的意识，后者虽扩展语言使用者对

经验世界的认知，但对经验意义的构造／理解本身并非必要（注意引文重点标注的“必须能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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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ＨｕａＸＩＸ／１，５１－５５；Ｋ．Ｍｕｌｌｉｇａｎ＆Ｂ．Ｓｍｉｔｈ，“Ａ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ｉｔｙ”，Ｇｒａｚ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２８），１９８６，
ｐ１３９．
引文中的“思想意指”和“意义意向”都是意指行为（Ｂｅｄｅｕｔｅｎ）的别称。
“专有意义”可大致理解为为主体提供了明确对象关联的意义，完整的场合意义就是一种专有意义。

如果两个表达在义理上（ｄｅｊｕｒｅ）是共指称的，那么它们的理解就要求语言使用者知道它们指称同一对象。要是他不知道这一点，他
就是没有理解两者的意义。如果两个表达仅仅在事实上（ｄｅｆａｃｔｏ）是共指称的，那么语言使用者可能理解两者的意义，但不知道它
们指称同一对象。（ＳｅｅＦ．Ｒｅｃａｎａ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ｌ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９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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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认识到上述区别，拜耶尔与尤弥尔对１９１１年手稿的解读①是不完善的，他们虽然正确地强调同一
化意识是经验意义之同一性的根据，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是明知共指称的表达，我们认为“拿破仑”与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是同义词，而“耶拿胜利者”与“滑铁卢失败者”具有不同意义。为表示区别，下文把第一种
情况称为“义理同一化意识”，把第二种情况称为“事实同一化意识”，在不必区分的时候则直接谈论“同

一化意识”。

虽然以上两种同一化意识的性质与作用不同，但并非互不相关，因为事实同一化意识往往能推动义

理同一化意识的形成，这在语言实践上主要表现为术语的合并与区分。当人们通过天文学观察发现

“长庚”与“启明”是同一行星，原先的两个义理同一化意识便逐渐合而为一，语言上也统一使用术语“金

星”取代两者。相反，当人们通过历史考证发现原以为是同一人的“圣德尼”（ＳｔＤｅｎｉｓ）其实是三个不同
历史人物，原先的义理同一化意识逐渐分裂为三，在语言上也使用不同的术语以示区分（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Ｄｅ
ｎｙｓ／Ｄｅｎｉｓ）。

我们可以总结１９１１年手稿关于经验意义之观念同一性的论述，将其表述为以下论题（以下简称
“同一性论题”）：设ａ１和ａ２是两个构造经验意义的意指行为，其意义分别是ｂ１和ｂ２，如果ａ１和ａ２隶属
同一个义理同一化意识，那么ｂ１＝ｂ２。

同一性论题可视为胡塞尔为经验意义（包括场合意义）的观念性专门制作的新模板，它的根据是胡

塞尔对经验意义及其意识的上述现象学考察，而不是“客观理性之无限性”那样为迎合现有模板而提出

的可疑预设。问题是，新模板如何解决场合依赖性的理论疑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提及

对同一性论题的一个质疑，并说明胡塞尔对它的回应。

三、质疑与回应

该质疑可表述如下：考虑主体（共同体）混淆对象的情况，即产生错误的事实同一化意识（把实际上

同一的对象看作不同对象，或是把实际上不同的对象看作同一对象）在此基础上形成错误的义理同一

化意识，在这些情况下，难道同一性论题依然成立吗？（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０８）
根据魏格尔特的论述，该质疑的要点在于，如果经验意义的同一性仅仅取决于主体（共同体）的同

一化意识，那么随着主体（共同体）关于对象同一性的信念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是可能的），原本不同

的意义可能变得同一，或同一的意义可能变得不同。魏格尔特认为这相当于放弃意义的观念性，是“对

客观的、观念同一的意义内容的构想的消解”②。

面对上述质疑，胡塞尔的立场十分明确，即哪怕是错误的同一化意识，也能构造同一的经验意义：

也许发生这种情况，即不同表象具有相同的（又或不完全相同的）内容③，却在表象两个不同的人，

也许实际上就是这么发生的，但只要我认为两者是同一人，只要我在进行这些表象时，认为它们是关于

同一个人的表象，那么，它们的意义意向（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就以同样意义为导向。（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０４）
没什么不能进入同一化意识的整体之中，没什么是人所不会混淆的！无妨。只要在他看来，对象是

同一个，只要他实际上就是这么看的，那么其特有的意义就是同一的。如果我把房子和鞋油混淆了，那

么“这”的意义就是同一的，如果我又不混淆它们，那么它的意义就是不同的。（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１３）
胡塞尔坚持上述立场的关键理由，在于他对意义的观念性与有效性（Ｇｅｌｔｕｎｇ）的区分。胡塞尔在

《第四研究》进行过类似区分，指出意义作为观念整体（Ｉｄｅａｌ－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ｓ）的特性不等于对象方面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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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Ｂｅｙｅｒ，ＶｏｎＢｏｌｚａｎｏｚｕ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üｂｅｒｄｅｎＵｒｓｐｒｕｎｇ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ｃ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Ｓ．１７６－１８２；Ｌ．Ｊｏｕｍｉｅｒ，“Ｌ’ｉｄéａｌｉéｄ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ｐｉｒｉｑｕｅ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éｅｔｌａｎｇａｇｅ，ｅｄ．ｂｙＧ．－Ｆ．
Ｄｕｐｏｒｔａｉｌ，Ｒｅｎｎｅ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Ｒｅｎｎｅｓ，１９９９，ｐｐ４９－６４．
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２７３．
这里的“相同内容”指的是两个对象及其周围环境的特征完全相同（类似“孪生地球”），以至于主体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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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Ｇｅｌｔｕｎｇ）。① 例如，在对象的存在方面，“方的圆”“金山”等表达的意义都缺乏有效
性，却能被众多行为与主体把握为同一个观念整体。同理，针对对象的同一性，哪怕经验意义的根据是

错误的同一化意识，它的观念同一性也不会受到妨碍。古代人错误地认为启明与长庚是不同天体，于是

构造出“启明”和“长庚”两个不同的经验意义，修正后则术语上统一使用“金星”取代“启明”与“长庚”，

但两者的意义没有失去观念同一性，毕竟我们仍能够让两个旧称在字典和百科全书中保留下来，从而与

古人共享同一的（哪怕是错误的）意义。

质疑者与胡塞尔都认为，一旦底层的同一化意识发生改变，作为意识构造物的经验意义也会随之发

生改变，分歧在于他们以不同的图景设想这种共变关系。质疑者设想，这种共变直接波及意义的观念同

一性，即经验意义随时可能因为主体（共同体）的同一化意识的改变而失去观念同一性；而对于胡塞尔，

变化仅仅涉及经验意义的有效性。胡塞尔的图景可通过以下类比加以说明：植物脱离土壤会失去活力，

但不至于失去它的同一性，毕竟它可以被制作为标本保存下来，类似地，经验意义所根据的同一化意识

一旦被表明是错误的，那么对认识世界的用途而言，该意义当然失去活力，但不至于失去其观念同一性，

它甚至能在字典中作为观念史的标本被保留下来。初步看来，胡塞尔的设想在直觉上更符合实际的语

言实践，倒是质疑者更应承担辩护的责任。

四、同一化意识的动态结构与场合意义的构造

上文提及，拜耶尔与尤弥尔虽然注意到，根据１９１１年手稿的新构想，同一化意识是界定经验意义之
观念同一性的根据，但他们遗漏了一个重要话题，即没有说明该构想如何解决场合意义在《逻辑研究》

中遗留的理论疑难。本节试图补充这方面的遗漏。

同一化意识使得主体能在一系列意向行为中保持对同一对象的意向性，在系列行为中，主体对该对

象的意向方式往往是不同的。最典型的例子见于胡塞尔对连续感知的分析，即主体贯穿不同侧显（Ａｂｓ
ｃｈａｔｔｕｎｇ）保持对同一对象的感知。以对房子的感知为例，诸侧显是房子在感知过程中呈现给主体的侧
面，它们为主体提供关于房子的认知视角（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主体在这系列认知视角变化的变化中，
通过先后的立义感知到房子的正门、后门、窗户等，实现对同一对象（房子）的持续意向。正如拜耶尔指

出的，主体关于同一对象的持续意向性包含如下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结构②：在一系列意向行为中，主体根据
认知视角的变化，动态地调整设想对象的方式，从而建立与维持对同一对象的意指。

感知的侧显并不是认知视角的唯一类型，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处的场合就是关于对象的认知视角。

设想我在陌生的城市问路，被告知“从这里直行５００米到十字路口，左转走到喷泉，最后往右走 １００
米”，在按照指示通往目的地的路上，我需要根据我所处的当前场合与目的地的相对（空间）关系，调整

对目的地的设想方式，才能够保持对它的追踪（ｋｅｅｐｔｒａｃｋ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例如到了十字路口需要调整为
“这里左转到喷泉，然后往右１００米”，到了喷泉则进一步调整为“往右１００米”，等等。这里，一种特殊
的同一化意识在发挥作用，它包含如下动态结构：在一系列意向行为中，主体根据场合（作为认知视角）

的变化，动态地调整设想对象的方式，从而实现对同一对象的持续意指。我们把这种以场合为认知视角

的同一化意识称为“场合－对象意识”。
实际上，对于意指个体对象的经验意识，场合不只是认知视角的一种类型，而且是必备的、基础的类

型，胡塞尔在１９１２年的一份手稿中写道：
任何在这个性（Ｄｉｅｓｈｅｉｔ）中被表象的个别事物，例如哥廷根、拿破仑、这张桌子，都是通过如下方式

被意识为个体存在（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ｓＤａｓｅｉｎ），即显现为与当下的此时此地（ｄａｓ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ｈｉｃｅｔｎｕｎｃ）相关联
的个体，此时此地是所有个体存在的绝对必然的，尽管是流变着的定位点（ｆｌｉｅβｅｎｄ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ｇ

６８

①

②

ＳｅｅＨｕａＸＩＸ／１，５９－６０，３３７；ＪｉａｈａｏＷｕ，Ｄａｓ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ａｌｉｔｔ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ｉ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ｍＢｒｅｉｓｇａｕ：ｗｂｇ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２０２４，Ｓ．５４－６２．
ＳｅｅＣ．Ｂｅｙｅｒ，“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２２，Ｓｅｃｔｉｏ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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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ｕｎｋｔ）……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任何个体客体都唯有被表象为作为表象者的我的环境（Ｕｍｇｅｂｕｎｇ）的
客体。或换个说法，任何在这个性中被表象的个体都必然相对于环境的中心点，相对于此时此地得到定

位，此时此地必然与表象着的自我一并被意识，而且是本原地、感知地、经验地被意识。这是一切经验意

识的地基（Ｇｒｕｎｄｓｔüｃｋ）。（ＨｕａＩＩＩ／２，５２０ｆ）①

一方面，以此时此地的当下场合（引文中的“环境”）为定位点，所有经验对象都必然能够通过它与

该定位点的相对关系（尤其是时空关系）被意识；另一方面，鉴于当下场合又是流变的，这就要求我具有

超出每个当下场合的能力，能够在场合与对象的相对关系的变化中动态地保持对同一对象的追踪。因

此，动态的场合－对象意识是关于经验对象的最基本的同一化意识，或如胡塞尔所言是“一切经验意识
的地基”。②

利用场合表达，主体（说话者或听者）在语言上明确地以一系列变动的当下场合为认知视角，实现

对对象的持续意指，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同一意义。弗雷格也曾表达类似的观点：

如果某人在今天想说他昨天用“今天”这个词所表达的同样东西，他会用“昨天”代替它。尽管思想

是同一的，但语词必须有所变化，才能抵消因说话时间的区别而产生的意义偏差。“这里”“那里”等词

语的情况也与此类似。③

埃文斯作了形象的比喻：“情景的改变迫使我们也做出改变，从而保持恒定的指称和思想———为了

保持静止，我们必须跑动起来。”④因为场合意义的构造不是通过场合表达（如“今天”）的单次使用一劳

永逸地完成的，而是需要主体顺应场合变化，系统地调整其语言表达（换成“昨天”“前两天”“去年”

等），才能跨越众多场合，建立起关于对象的同一化意识。单独地看，系列中的行为处于不同的场合时

往往使用不同的表达；整体地看，它们却在完成同一件事，即在同一个动态的场合－对象意识的引导下，
保持对同一对象的持续意指，同时不断地（再）构造同一思想或意义。

现在可以回到场合依赖性遗留给《逻辑研究》的理论疑难。首先，场合意义作为经验意义的一种，

服从同一性论题，其观念同一性的根据是意指行为所隶属的义理同一化意识。而上文分析表明，场合意

义特有的同一化意识是以场合为认知视角的场合－对象意识。于是，我们把同一性论题应用于场合意
义，可得出以下论题（以下简称“特殊同一性论题”）：设ａ１和ａ２是两个构造场合意义的意指行为，其意
义分别是ｂ１和ｂ２，如果ａ１和ａ２隶属同一个义理的场合－对象意识，那么ｂ１＝ｂ２。

如前所述，场合依赖性的疑难可表述为：如果场合意义的构造取决于个别意指行为及主体所处的场

合，那么它如何能具有跨越众多不同行为及场合的观念同一性？现在，我们认识到场合意义不是在单次

意指行为和场合中被构造，而是在场合 －对象意识的指导下，在一系列行为和场合的变动中持续地被
（再）构造的观念同一者。由于当下场合始终在变动，主体也许远离了最初场合ｏ，处于新的场合ｃ，但只
要他能根据ｃ与ｏ之间的相对关系，调整关于对象的意指方式，就可以再构造原来在ｏ中被初次构造的
场合意义；如果他再转移到新的场合ｃ’，他也能根据ｃ’与ｃ／ｏ的相对关系进行调整，从而再构造在ｃ／ｏ
中被构造的场合意义；如此类推，如同上文“今天”－“昨天”－“前两天”－“去年”的例子。因此，特殊
同一性论题能够兼容两个方面：一方面，承认场合意义的构造（包括初次构造与再构造）依赖于主体所

处的场合（包括当下场合与最初场合），毕竟诸场合是场合意义的（再）构造活动必须考虑的认知视角；

７８

①

②

③

④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ＨｕａＩＩＩ／２：Ｉｄｅｅｎｚｕ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ｓｏｐｈ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Ｂｕｃｈ．ＥｒｇｎｚｅｎｄｅＴｅｘｔｅ（１９１２－
１９２９），ｅｄ．ｂｙＫ．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６，Ｓ．５２０ｆ．以下标为ＨｕａＩＩＩ／２和页码。
斯特劳森持有类似洞见，认为尽管我们不总是使用“今天”“这辆车的主人”等表达，明确地借助当下情景（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及其要素
来实现对个体对象的谈论与思考，但必须始终对此有所预期。例如，当谈论“第一只在海上出生的狗”时，哪怕我们不知道它处于何

时何地，也必须承认它肯定处于以此时此地为参考点的同一时空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中的某时某地，此框架限定了我们“整个说话与思
考的方式”。（ＳｅｅＰ．Ｆ．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Ｅｓｓａｙ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５９／１９７１，
ｐ２９．）
Ｇ．Ｆｒｅｇｅ，“ＤｅｒＧｅｄａｎｋｅ”，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ｅｄ．ｂｙＧ．Ｐａｔｚｉｇ，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Ｖａｎｄｅｎｈｏｅｃｋ＆Ｒｕｐｒｅｃｈｔ，１９６６，Ｓ．３８．
Ｇ．Ｅｖａｎ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ｄ．ｂｙＨ．Ｐａｒｒｅｔ＆Ｊ．Ｂｏｕｖｅｒｅｓｓ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１，ｐ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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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承认它具有跨越行为与场合的观念同一性，因为负责构造场合意义的基本单位不是单个的意

指行为，而是统一诸个别行为的场合－对象意识，即场合－对象意识，它使得众行为前后连贯地以同一
场合意义为意向相关项。于是，以上疑难得到化解。

五、结语：与其他解读方案的比较

至此，我们展示了特殊同一性论题的合理性：在解释方面，该论题结合了１９１１年手稿中关于经验意
义的论述，以及胡塞尔关于以场合为认知视角的对象意识的论述；在理论方面，该论题克服了《逻辑研

究》在处理场合意义时的“生搬硬套”的缺点，以更合理的思路解决场合依赖性的理论疑难。然而，对于

如何刻画场合意义之观念同一性，该论题与相关学者的观点有明显差异，这里与若干有代表性的解读方

案进行比较，为该论题作进一步辩护。

第一，莫汉蒂认为，场合意义缺乏观念性。莫汉蒂对《逻辑研究》中关于场合意义的论述提出批评，

他拒绝胡塞尔同化场合意义与客观表达的意义的思路，认为“两组表达之间的区别拒绝被吸收到一个

共同的模板（ｍｏｕｌｄ）之中”，这与胡塞尔认为《逻辑研究》在“生搬硬套”的自我批评是一致的。莫汉蒂
由此推论，场合意义标记了“意义的观念性的理论的边界”，我们必须承认“能够被观念化的东西与据斥

被观念化的事物之间的区别”①，言下之意，场合意义缺乏胡塞尔所期待的观念性。②

对此，我们有三点批评。首先，莫汉蒂只关注到《逻辑研究》的相关论述，没有考虑１９１１年手稿的
后续讨论，他的解读自然是不完整的。其次，如果理论无法兼容其研究对象显而易见的属性，那么首先

要考虑的应该是改善该理论或建立新理论，而不是去否定对象的属性。尽管场合意义不像客观表达的

意义那样具有《逻辑研究》引为典范的观念性，这更多地是说明了《逻辑研究》的理论模型的局限性，而

非场合意义没有观念性。再次，无论在《逻辑研究》还是在１９１１年手稿，胡塞尔的基本立场始终是任何
意义都具有观念性（他认为这是明证的），他的理论思考是为了解释特殊的场合意义如何具有观念性，

而不是去裁定它是否具有观念性。（ＨｕａＸＩＸ／１，１０５；ＨｕａＸＸＶＩ，２０２）因此，莫汉蒂的观点既难以与我们
对思想和语言的实际经验相容，也不会被胡塞尔接受。

第二，魏格尔特认为，观念同一的经验意义（包括场合意义）是康德式理念（ＫａｎｔｉａｎＩｄｅａ）。魏格尔
特强调，我们永远无法对经验事物的同一性有全面的认知，总是可能把不同的对象相混淆或把同一的对

象认为是不同，因为无论关于对象同一性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是多么地完善且一致，它始终可能被后续的

经验推翻。就此而言，我们永远只能实现相对有效的、可错的同一化意识，而绝对有效的对象的真实同

一性（ｒｅ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则是一个康德式理念。魏格尔特由此推论，经验意义的观念同一性相应地也只能是
康德式理念，它只作为无法实现的目标指导着经验意义的构造。③ 此外，他还认为这是１９１１年手稿的
最后倾向④。

对此，我们提出两点批评。首先，上文已指出，意义的观念同一性不等于有效同一性，某些经验意义

基于错误的同一化意识被构造，也能公共地被理解，因而具有观念同一性。魏格尔特对两者的区别缺乏

重视，所以才会得出经验意义是康德式理念的观点。其次，哪怕忽略观念性和有效性的区别，对于经验

意义之观念同一性，魏格尔特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怀疑论色彩：既然经验意义只是康德式理念，那是否意

味着面对经验世界，我们实际上从未形成过任何观念同一的意义？如此一来，魏格尔特的观点不仅没有

在理论上更清楚地刻画经验意义（包括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反而使之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这与胡

塞尔的基本立场（即经验意义的观念同一性是明证的）直接地发生冲突。

８８

①

②

③

④

Ｊ．Ｎ．Ｍｏｈａｎｔｙ，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ｐ８０．
针对莫汉蒂的观点，更多的分析与批评参见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３８，１８８－１９０．
Ｓｅｅ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２８２．
对此，魏格尔特的文本分析证据是薄弱的，其论据充其量只能证明胡塞尔承认同一化意识受到关于对象同一性的实际经验的影响，

但这远远没有表明胡塞尔在１９１１年手稿的最后放弃了同一性论题，魏格尔特称之为“纯粹同一化主义”（ｐｕ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更
无法表明胡塞尔最后倾向于经验意义是康德式理念的结论。（ＳｅｅＫ．Ｗｅｉｇｅｌｔ，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Ｗｏｒｌｄ，ｐｐ２８０－２８２．）



胡塞尔论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

第三，拜耶尔认为，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还额外地取决于场合表达的使用规则。针对经验意义的

观念同一性，拜耶尔提出了与同一性论题接近的解读方案，不过，具体到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他的解

读则与特殊同一性论题明显不同。① 他主要考虑到以下事实：任何场合表达都有其一般使用规则（Ｖｅｒ
ｗｅｎｄｕｎｇｓｒｅｇｅｌ）②，胡塞尔称之为“一般意义功能”（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ｆｕｎｋｔｉｏｎ），该规则同时指定了对
象的意指方式。（ＨｕａＸＩＸ／１，８８）例如，“我”的使用规则是“用于说话者的自称”，指定的意指方式是
“说这句话的人”，“昨天”的使用规则是“用于指称说话的前一天”，意指方式是“说这句话的前一天”，

等等。

拜耶尔认为意义的同一性标准应该尽可能彰显（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ｅｎ）主体关于对象的意指方式，其中包括使
用规则指定的意指方式，因此使用规则的差异理应反映意义的差异。假如我在某天说“今天是美好

的”，在第二天换用“昨天”意指同一天，由于“今天”与“昨天”具有不同的使用规则和意指方式，所以两

次意指行为构造不同的意义，哪怕我意识到是同一天。概言之，对于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拜耶尔提

出了比特殊同一性论题更严格的条件：既要求意指行为隶属同一个义理的场合－对象意识，还额外地要
求它们的场合表达具有同样的使用规则。我们把后者称为额外条件。

胡塞尔偶尔把使用规则及其意指方式称为“指示性意义”（ａｎｚｅｉｇｅｎｄ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ＨｕａＸＩＸ／１，８９；
ＨｕａＸＩＸ／２，５５７），它指示听者应该如何以当下场合为出发点，从而把握作为“被指示意义”（ａｎｇｅｚｅｉｇｔ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的场合意义，因而充当听者寻找场合意义的必要手段，这是拜耶尔所依赖的文本依据。然
而，事物Ａ与Ｂ之间存在指示者与被指示者的关系，远不意味着Ａ对Ｂ的同一性是构成性的，毕竟指示
者的差异与被指示者的同一并不冲突，路人跟随不同的路标（作为指示者）通往目的地（作为被指示

者），他们的目的地完全可以是同一地点。因此，拜耶尔的文本依据并不足以支持其观点。

此外，从现象学上看，额外条件意味着理解行为包含额外的意识结构。假设某人对我说“我是法国

人”，那么我如何理解他的话？我需要使用具有相同意义的句子。为此，根据特殊同一性论题，我只需

要使用“他是法国人”，而根据额外条件，我需要继续使用“我”，这意味着我需要设身处地设想我是他

（使用虚拟句“倘若我是他，那么我是法国人”），才能在同一意义上理解他的话。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现

象学直觉：设身处地的想象类似于小说的插图，虽然能使对场合意义的理解更为生动，但这只是对理解

的额外修饰，而不是对理解本身的构成，后者只要求理解者形成相应的场合－对象意识。

（责任编辑　行　之）

９８

①

②

ＳｅｅＣ．Ｂｅｙｅ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ｕ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ｚ．Ｅｉｎｅｓｐｒａｃｈａｎａｌｙ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ｚｕ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７６－７７，１２４－
１２７．
在当代讨论中，库纳称之为“语言性意义”（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Ｓｉｎｎ），卡普兰（Ｋａｐｌａｎ）称之为“特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ｅＷ．Ｋüｎｎｅ，
“Ｉｎｄｅｘｉｋａｌｉｔｔ，Ｓｉｎｎｕ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Ｇｅｈａｌｔ”，Ｇｒａｚ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ｐｈ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８），１９８２，ｐ５２．）



为什么家庭的基础不是契约？

———一个黑格尔的视角

冯嘉荟

【摘要】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主张家庭与婚姻的基础是爱而不是契约，同时提出了对康德契约论家庭学

说的批判。从逻辑学基础来说，黑格尔强调契约的“共同性”没有发展到伦理关系的“自在自为的普遍性”；而

从制度形态来看，他认为契约所基于的私法关系，无法触及家庭的伦理关系。法律可以施予外在的律令，对内

心的意向与偏好则无能为力。黑格尔一方面强调家庭无法还原为市民社会的交换关系，同时也表示家庭总会

让位于基于特殊意志的制度形态。这意味着，家庭的情感关联虽然高于权利关系，但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关键词】黑格尔；康德；婚姻；爱；契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９０－０７

作者简介：冯嘉荟，（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ＤＦ２０２３ＹＳ１１）

一、引　　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学术史中，相对于伦理领域的其他两个环节———市民社会与国家，家庭是一

个相对边缘的主题。自１９世纪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黑格尔或被解释为“市民社会”理论的先驱①，或
被刻画为“国家主义”的代表②，但黑格尔通常并不与家庭问题相联系。这一局面在２０世纪下半叶之后
发生了改变。伴随着女性主义者的思想自觉与随之而来的理论潮流③，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黑格尔哲

学中的家庭与性别问题。除了从女性主义视角对黑格尔的批评，许多研究者从黑格尔自身理论出发，正

面阐述了黑格尔对家庭与婚姻问题的讨论④。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 ＳｕｓａｎｎｅＢｒａｕｅｒ的《自然与伦理：黑
格尔法哲学中的家庭》（Ｎａｔｕｒｕｎｄ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ｉ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与 ＥｖａＢｏｃｋｅｎｈｅｉ
ｍｅｒ的《黑格尔的家庭与性别理论》（Ｈｅｇｅｌ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⑤。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黑格尔被认为是第一个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分的哲学家，他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区分，尤其是社会非政治的独立性之观点，决

定性地影响了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社会理论的架构。（参见［法］科维刚：《现实与理性》，张大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６８
－１８４页；［德］里德尔：《在传统与革命之间》，朱学平、黄钰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１５８－１９０页。）
有关黑格尔及其国家学说的思想史意义，参见［德］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德］
迈尼克：《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Ｆｒａｎｚ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Ｈｅｇｅｌ
ｕｎｄ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Ｒ．Ｏｌｄｅｎｂｏｕｒｇ，１９２０。
对黑格尔的性别问题的关注是女性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个理论后果。虽然性别（尤其是女性）与家庭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但两者总

是相互勾连在一起而被讨论。对黑格尔家庭理论的兴趣，也部分来自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Ｓｅｅ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ＪａｇｅｎｔｏｗｉｃｚＭｉｌｌｓ
（ｅｄ．），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Ｋｉｍｂｅｒｌｙ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ｕｉｊａＰｕｌｋ
ｋｉｎｅｎ（ｅｄ．），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ＢｅｙｏｎｄＡｎｔｉｇｏ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０．）
需要说明的是，家庭问题与婚姻问题不完全等价。但家庭的基础是根据婚姻的基本结构来界定的，同时婚姻在家庭共同体中具有其

现实形态。因此，本文将不区分家庭与婚姻来讨论黑格尔的相关学说。

Ｃｆ．ＳｕｓａｎｎｅＢｒａｕｅｒ，Ｎａｔｕｒｕｎｄ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ｉｅＦａｍｉｌｉｅｉｎＨｅｇ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ＫａｒｌＡｌｂｅｒ，２００７；Ｅｖａ
Ｂｏｃｋ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Ｈｅｇｅｌ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３．



为什么家庭的基础不是契约？

黑格尔家庭学说的核心在于他对其哲学基础的建构：家庭超越了契约关系，任何以个体缔结的契约

关系来理解家庭的思路，都错失了这一伦理共同体的真正意义。在此视角下，康德以契约来理解婚姻可

以说是“拙劣出丑”的。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此提出了明确批判：“婚姻不可能归属于契约概念

之下；这种归属，在康德那里提出来，人们不得不说，实在是拙劣出丑了。”（ＧＰＲ１５７；中译本第１４７页）①
“婚姻不是一种在其本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因为它恰恰是要从契约的观点出发，即从当事人在他

们的单一性中的独立人格这一观点出发，来扬弃它这一观点。”（ＧＰＲ３１３；中译本第３０４页）可以看到，
黑格尔对康德契约论立场的批判，构成其婚姻和家庭学说的要点。

本文将从家庭与婚姻为立足点，分析康德与黑格尔关于这一论题的思想差异，并呈现黑格尔家庭学

说的理论视野。本文并不意图忠实地辩护黑格尔以反对康德的相关论点，而意在通过这场论争，揭示黑

格尔哲学的基本思考路径和理论洞见。我们将以“为什么家庭的基础不是契约”为基点，揭示黑格尔哲

学中伦理、抽象法、市民社会等相关论题的内在理路，以在更宽泛意义上推进人们对家庭本身的规范性

特质的理解。首先，我们将澄清康德与黑格尔各自家庭学说的理论基础；其次，将从思辨基础和制度形

态两方面说明黑格尔主张婚姻之非契约性的哲学理由。最后，表明黑格尔这一立场既说明了家庭高于

权利关系之处，也暗示了家庭本身的脆弱性。

二、性与婚姻

在具体陈述黑格尔对契约论家庭观的批评之前，首先要关注康德和黑格尔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共

性。他们的学说都展现了同一个哲学努力，即消除“性”（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对家庭与婚姻的构成性作用。只
不过，康德与黑格尔对此采取了不同理论道路。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根据“私人法权”部分的“采用物的方式的人身法权”的理论来讨论家

庭问题，而“性关系”（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ｕｍｓｅｘｕａｌｅ）是他分析婚姻法权的基础。通过区
分“自然的使用”与“非自然的使用”，康德展示了个体参与到性关系之中但又不被性的自然规定所完全

吞没的可能性。后者就是康德所说的“遵循法则的性关系”（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ｎａｃｈｄｅｍＧｅ
ｓｅｔｚ）（ＭｄＳ２７７；中译本第２８７页）②，也就是被纳入法权秩序中的身体欲望的活动，或者说被吸收进自然
性活动中的人与人的权利关系。

可以看到，在康德那里，性的要素对婚姻而言不是构成性的，而是破坏性的。作为一个法权领域，婚

姻的合法性根据不在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在于对个体自由的成就。而性关系意味着一种没有自主的状

态，在这种状态下，配偶使用对方的器官，使对方作为一个对象和工具以获得自我满足，而不尊重他或她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一行为中，一个人自己使自己成为物品，这是与其自己人格中的人性法权相

抵触的。”（ＭｄＳ２７８；中译本第２８８页）婚姻涉及配偶之间的性关系，这一点不可否认，因为如果没有这
一方面，家庭的繁衍功能无法实现。但是，这一要素不构成家庭的基础。康德强调，家庭是根据 ｌｅｇｅ
（法），而不是根据ｆａｃｔｏ（事实）得以实现的。（ＭｄＳ２７６；中译本第２８６页）即使康德的家庭理论包括性关
系，它仅仅是就它作为法权秩序的一部分而得到承认。

如何让不自由的性关系转变为自由的家庭共同体中的构成要素？根据康德的界定，婚姻意味着

“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格的结合，以便终生彼此占有其性属性”（ＭｄＳ２７７；中译本第２８７页）。其中，“交互
占有”（ｗｅｃｈｓｅｌｓｅｉｔｉｇｅｒＢｅｓｉｔｚ）的结构实现了对性的自然规定的改造。根据康德的分析，婚姻双方并非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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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Ｇｒｕｎｄｌｉｎｉ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７，ｈｒｓｇ．ＥｖａＭｏｌｄｅｎｈａｕｅｒｕ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ｕｓＭｉｃｈｅｌ，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０．中译本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本文少数译文根据
范、张的中译本有所修改。本文根据黑格尔“理论著作版”德文原文编码，将书名简写为ＧＰＲ，并加德文页码标明，中译本页码随其
后标注。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Ｄｉ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ｒＳｉｔｔｅｎ．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ａｎｄ
ＶＩ，ｈｒｓｇ．ｄｅｒＫ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Ｒｅｉｍｅｒ，１９１４．中译本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
德著作全集》第６卷，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本文根据康德“科学院版”德文原文编码，将书名简写
ＭｄＳ，并加德文页码标明，中译本页码随其后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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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方的一部分（即性器官），而是对方的全部人格，因为“获得人身上的一个肢体同时就是获得整个人

格……人格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ＭｄＳ２７８；中译本第２８８页）。在性关系中，我作为对象被对方占有，
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我占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既失去了也恢复了我的人格。这里，康德提供了

一个卢梭式的解决方案：在交互占有中，每个人完全地转让自己的自由；由于这一转让是彻底的、无所遗

留的，双方在相互平等的意义上重新获得家庭共同体中的自由。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康德关于法哲学的

讲座，他提出人不能将自身转让出去，因为人不是物品；但婚姻是例外，在其中“丈夫获得妻子、妻子获

得丈夫，两方相互获有”①；夫妻双方交互的占有关系建立了家庭共同体的所有关系，进而家庭成员就不

是作为他人的手段，而是作为共同体之目的而行动。可见，康德关于“性器官的彼此占有”理论，与其说

核心是“性（器官）”，不如说是“交互占有”。通过后者，婚姻双方结成同一个道德人格，在其中每人既

是所有者也是所有物，既是人格也是占有物，既使用与消耗对方又被使用和被消耗。在这个交互关系

中，个体既由于其性特征而被消耗了，又得以保全人格自由②。

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将“伦理的爱”作为其家庭理论的基础。根据黑格尔的界定，“作为精神的直接

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ＧＰＲ３０７；中译本第２９８页）“爱”本是
一个多义的概念，但作为家庭之基础的“爱”，就家庭所从属的“伦理”环节获得其哲学规定。在黑格尔

看来，使得男性与女性缔结婚姻的，既不是肉欲层面的性爱，也不是基于偶然任意之情绪的浪漫的爱，而

是超越了这个概念的纯感官和情感维度的伦理领域的爱。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中展现了与柏拉图《会

饮》类似的爱欲上升的阶梯：从《自然哲学》中雄性与雌性的交配与繁殖③，到《精神精神》中的感觉与激

情，直至进入爱的伦理阶段，也就是法权哲学中的夫妻之爱。根据黑格尔的思路，这一过程是精神发展

的一种体现，也就是从自然的、被动的规定上升至自我规定的形态。因此，就其自然性和被动性来说，性

关系只是爱的初级环节。在伦理领域中，爱实现了更高的规定，它构成个体在共同生活中实现其自由的

根据。在爱之中，两个彼此具有差异的个体统一在伦理共同体之中，以至于成员生活在对共同体的整体

感觉而非其个别性视角之下。爱意味着自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自身、在他者中重新发现自己。

在家庭中，自然的激情虽然存在，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规范性根据。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架

构中，伦理之爱构成一个制度化进程，在其中主观的、特殊的意愿被整合到客观的规范性秩序之中。对

家庭成员来说，这个秩序不构成外在约束，而是作为每个成员实现其自由的客观条件而运作④。黑格尔

以“（伦理）意向”（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来描述作为家庭基础的爱，它意味着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端是自然的冲
动，由于经常性地得到满足而逐渐丧失主导效力；另一端是伦理义务，作为成员的非反思性习惯而运作。

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之爱构成“第二自然”：它既是对自然规定的否定，使得性、激情、欲望等要素失去效

力；同时，它建立了一种直接性关系，家庭义务如同自然法则一般渗透到成员行动的各个方面，人们不需

思虑和考量地作为丈夫或妻子而行动。

总之，康德和黑格尔在承认夫妻关系的自然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自然属性只有被纳入家庭的

制度空间之中才具有正面的意义。婚姻不是自然关系的不断重复，它涉及法律的关系（康德），并被内

嵌在伦理空间之中（黑格尔）。可见，康德和黑格尔构建家庭学说的目的是一致的：婚姻不是自然构建

的共同体，而是自由的共同体；在康德意义上，它是法权共同体，而在黑格尔意义上，它是精神共同体。

那么，为什么黑格尔如此强烈地批评康德，把康德的学说作为其家庭学说的主要批评对象？我们需要说

明两位哲学家关于家庭问题的论争焦点———契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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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Ｖｉｅｒｔｅ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ＢａｎｄＸＸＶＩＩ，ｈｒｓｇ．ｄｅｒ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ｄｅｒＤＤＲ，Ｂｅｒｌｉｎ：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７９，Ｓ．１３７９．
有关康德家庭学说对“性”的讨论，参见［德］凯尔斯汀：《良好的自由秩序———康德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汤沛丰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２０年，第３４７－３５３页。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种属进程”（§３６７－３６９）部分，围绕雄性与雌性交配展开其性别学说。（相关阐释参见ＥｖａＢｏｃｋ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Ｈｅｇｅｌ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３，Ｓ．２０５－２１２．）
有关伦理之爱作为制度化进程的讨论，参见ＭｉｃｈａｌＦｏｅｓｓ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ｅｔｌ’ｉｎｔｉｍｅ．Ｌ’ａｍｏｕｒｄａｎｓｌ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ｕ
ｄｒｏｉｔ”，Ｈｅｇｅｌｐｅｎｓｅｕｒ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ｄ．ｂｙ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ＫｅｒｖéｇａｎａｎｄＧｉｌｌｅＭａｒｍａｓｓｅ，Ｐａｒｉｓ：ＣＮＲ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ｐｐ．１６５－１７８．



为什么家庭的基础不是契约？

三、共同意志与普遍意志

虽然康德在家庭法的讨论中没有明确使用契约（Ｖｅｒｔｒａｇ）概念，并且表示婚姻不依据“单纯的契约”
（ｂｌｏβｐａｃｔｏ）①，但康德的婚姻与家庭学说是根据契约模型而建立的，因为家庭属于“采用物的方式的人
身法权”，而“人身法权”（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ｓＲｅｃｈｔ）构成契约关系。换言之，康德“性器官的交互占有”之界
定，意味着婚姻是丈夫与妻子就性的合法使用而缔结的契约。针对这一契约论家庭观，黑格尔提出了显

明的批评，认为这一观点是“拙劣”的。

黑格尔的立论，当然不仅仅是诉诸人身（ａｄｈｏｍｉｎｅｍ）的批评那么简单。只不过，黑格尔关于婚姻的
非契约性立场，其论据不在《法哲学原理》“家庭”部分，而在“抽象法”的“契约”一章。这里，黑格尔一

方面论述了契约关系就意志的普遍化的成就，另一方面对契约所能发挥的正面作用做出限制。黑格尔

指出，“通过契约而达到定在的同一意志，只是一个由双方当事人设定的，从而仅是共同的意志，而不是

自在自为地普遍的意志”。（ＧＰＲ１５７；中译本第１４７页）契约与所有权关系在市民社会中具有现实效
力，但不构成家庭与国家的基础，因为后者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更高领域”。（ＧＰＲ１５８；中译本第１４７
－１４８页）黑格尔主张契约建立的是“共同意志”，而家庭与国家开展的是“自在自为地普遍的意志”。
契约关系与家庭关系处在意志之客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高阶环节无法还原为低阶环节，婚姻与家

庭也无法通过契约而得以建立。

那么，什么是共同意志？它与自在自为的普遍意志有何区别？如果人们不满足于单纯的断言，意图

探究黑格尔这一区分的哲学根据，那么需要参考黑格尔在《逻辑学》“概念论”中对“普遍性”做出的规

定，因为黑格尔法哲学的概念架构依赖于他在逻辑学中的具体说明，甚至是对逻辑学范畴的现实应用。

（ＧＰＲ１２－１３；中译本第２页）有关普遍性，黑格尔将其区分为抽象的普遍性———“共同性”（或“全体
性”），以及真正的普遍性：“有一些东西是普遍性，于是特殊性便扩大为普遍性；或者普遍性被主词的个

体性所规定而成为全体性（ｄｉｅＡｌｌｈｅｉｔ）（共同性，通常的反思的普遍性）（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ｄｉｅ
ｇｅｗｈｎｌｉｃ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ｈｅｉｔ）。”②“‘全部’指全部个别东西；个别东西在这里没有发生任何变
化。”③“无论是为了认识或为了实际行为起见，不要把真正的普遍性或共相与仅仅的共同之点（ｄａｓｂｌｏβ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混为一谈，实极其重要。”④

根据《逻辑学》的说明，“共同的”（ｇｅｍｅｉｎ）是通过特殊性的扩展而建立的。其中，特殊规定基于相
互一致而集合在一起，进而被冠以“全体”的称呼。这里所说的“全体性”（Ａｌｌｈｅｉｔ）与“统一性”（Ｅｉｎｈｅｉｔ）
不同：后者意味着个别事物在整合性总体之中的结合，而前者来自个别物各自独立地相互叠加。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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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法部分，康德区分了通过法奠定的契约与纯然的契约（ｂｌｏβｐａｃｔｏ）。“这种状态［家庭共同体］以及在这种状态中的获得方式，
既不是通过专横的行为（ｆａｃｔｏ），也不是通过纯然的契约（ｐａｃｔｏ），而是通过法则（ｌｅｇｅ）发生的。”（ＭｄＳ２７６，中译本第２８６页）康德认
为家庭不是“纯然的契约”，那是否康德并不主张一种契约论的家庭观？在我们看来，这里需要区分康德所说的ｂｌｏβｐａｃｔｏ和他所理
解的Ｖｅｒｔｒａｇ。康德拒绝用ｐａｃｔｕｍ理解家庭关系，背后是对他的自然法学家阿亨瓦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Ａｃｈｅｎｗａｌｌ）思路的远离。现有研究表
明，康德法权学说的形成与建立高度依赖于１７、１８世纪自然法学说，尤其是当时通行于欧洲的自然法教科书———阿亨瓦尔写作的
《自然法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ｕｒ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ｅ）。阿亨瓦尔讨论“社会法”（也就是家庭法）的重心是ｐａｃｔｕｍ：“ｉ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ｏｎｅｈａｓｔｏ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ｔｈｅｐａｃｔ．”（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Ａｃｈｅｎｗａｌ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ｆｏｒＫａｎｔ’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Ｌｅｇ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Ｐａｕｌｉｎｅ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２０，ｐ．１１４．）而康德不赞成
这样的思路。他强调作为法（Ｇｅｓｅｔｚ，ｌｅｇｅ）的家庭法，不同于作为事实状态（ｆａｃｔｏ）的男女关系。康德关心的法权状态与自然状态的
区分，无法通过阿亨瓦尔所建立的围绕人的社会性目标所阐述的ｐａｃｔｕｍ关系得到说明。（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Ｅｉｎｆüｒｎｇ．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ａｕｆ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ｖｏｎＡｃｈｅｎｗａｌ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ｈｒｓｇ．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Ｓ．１５．）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Ｔｈｅｏｒｉｅａｕｓｇａｂｅ，
Ｂａｎｄ８，ｈｒｓｇ．ＥｖａＭｏｌｄｅｎｈａｕｅｒｕ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ｕｓＭｉｃｈｅ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０，Ｓ．３２６．中译本参见［德］黑格尔：《小逻
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３４９页。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ＩＩ，Ｔｈｅｏｒｉ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６，ｈｒｓｇ．ＥｖａＭｏｌｄｅｎｈａｕｅｒｕ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ｋｕｓＭｉｃｈｅ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６９，Ｓ．３３１．中译本参见［德］黑格尔：《逻辑学ＩＩ》，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６８页。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ｍ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Ｔｈｅｏｒｉ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Ｓ．
３１２．［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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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这个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拓展之中，特殊物没有发生变化；在作为共同性的普遍性中，特殊物封

闭于自身，并与普遍物保持一种外部关系。因此黑格尔指出，共同性关系的确建立了一种普遍性，但这

并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而是“反思的普遍性”。

从黑格尔对“共同性”的分析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契约关系的基本规定：在契约中，每个个体

就缔约内容达成合意，缔约双方的特殊意志获得普遍化的表达。比如，“我在市场上花１０块钱买了一
斤苹果”，这是典型的契约行为：“我”作为消费者与商贩就价格与商品达成一致，因而在交易的过程之

中建立了关于“苹果一斤１０元”的共同意志。根据黑格尔对“共同性”的分析，我与商贩在交易达成合
意之中，两个人的意志获得外在一致性，但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发生改变；交易合意造就的利益共同体

是外在的、孤立的，交易并不把“我”塑造成一个新的人格，也不会延续到“我”的生活整体之中。

同理，在家庭问题上，作为“共同性”关系的契约表现为两个特殊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双方在其

中的确构筑了一定意义上的共同体，但他们仍然作为个人而相互独立。换言之，家庭共同体的建立并没

有给个体带来真正意义上新东西，而仅仅为双方的共同需求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外壳。从契约

论的视角看，家庭的普遍性是通过其成员的特殊性的聚合而实现的。家庭所实现的仅仅是抽象的普遍

性：特殊个体被联合在一个共同体之中，但仍然保持相互独立的关系。

这样一种“结而不合”的方式，恰恰是黑格尔通过“伦理之爱”而建立的家庭学说所要克服的。家庭

作为一种普遍意志的体现，超越了契约所建立的“共同意志”。婚姻与家庭实现了精神的自身统一性，

以至于个体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被重新塑造为共同体的成员。黑格尔强调，“我只有抛弃我独立

的存在，并且知道自己是同别一个人以及别一个人同自己之间的统一，才获得我的自我意识”。（ＧＰＲ
３０７；中译本第２９８页）因此，黑格尔即使谈论家庭中的“个体”，也是在个体性被整合到家庭统一体的意
义上说明的；在黑格尔的叙述中，在家庭中生活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人”（ｅｉｎｅＰｅｒｓｏｎｆüｒｓｉｃｈ），而是承担
了不同家庭角色的“成员”（Ｍｉｔｇｌｉｅｄ）。如果说契约的共同性中“个别东西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在家庭
中我“抛弃我独立的存在”而以成员身份存在。“为了自己的人”与“成员”这两种人与人联结方式的差

异，背后是共同意志与自在自为的（或真正的）普遍意志的差异、反思的普遍性与理性的普遍性的差异。

四、私法关系、市民社会与伦理生活

上文的讨论在于从哲学基础（尤其是逻辑学基础）方面说明契约关系与家庭关联的差别，以进一步

展开黑格尔主张婚姻之非契约性的思想根据。需要补充的是，黑格尔在此不是宣告一种道德的命令，要

求人们不应当订立契约，而应该靠爱来结成家庭。毋宁说，黑格尔认为，就对家庭现实的描述来说，契约

关系是不足够的：并非契约关系“太现实了”，以至于作为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无法接受它；而是契约关

系“不够现实”，其适用效力有限，因而难以说明家庭关系的实质。

既然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家庭的非契约性不是来自某种高远的理想，而是家庭本身的现实性特质，

那么在现实的维度上，家庭与契约有何差异？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架构中，自由的现实性是通过伦理制度

建构而实现的；契约与家庭都是自由的制度形态，在其分别所属的私法（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秩序①与伦理领域
中运作。家庭的确构成“私人领域”（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ｐｈｅｒｅ），与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ｈｅｒｅ）相区分；但在黑格尔看
来，家庭中运作的不是私法（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关系，或者说即使家庭中存在一些被私法调节的部分②，家庭的
核心也不在于此。

首先，作为法律关系的契约以律令的方式运作，而伦理领域中的家庭关系根植于成员之间的意向。

４９

①

②

私法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法”，以权利关系为基本结构，具体展开为市民社会中的法律。在下文讨论中，我们将不考虑其中的

细微差异，而不加区分地谈论私法、抽象法、法律、权利关系等概念。

具体来说，黑格尔在关于家庭的部分谈到“家庭财富”，也就是家庭所占有的财产。在他看来，家庭并非与私有财产、契约关系无关，

因为家庭作为单一的法律人格自身需要稳定的产业，以延续在经济社会中的持存。只是家庭共同体作为同一个法律单位而行动的

法律活动，与家庭共同体之内的法律关系，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黑格尔通过分析家庭财富的部分肯定了前者，但对后者是极为保

留的，仅仅是在继承、遗嘱等涉及家庭解体的部分才做了讨论。



为什么家庭的基础不是契约？

在法律秩序中，每个人的自由在于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因为法律在于为了共同生活而采取的对个体任

意的限制。（ＭｄＳ２３０；中译本第２３８页）如果从法律的视角界定家庭（也就是根据康德的视角来看），那
么“我有权利，另一个人则负有相应的义务”（ＧＰＲ３０４；中译本第２９５页），婚姻义务来自于其他家庭成
员的权利。比如，“丈夫不能出轨”“父亲要尽心养育孩子”这些义务，是通过妻子的“丈夫专一忠诚”与

孩子的“需要得到抚养”之基本权利而推导出的。由于每个人的行动规范是通过他人的权利而得到界

定，这些规范也是外在的，甚至说表现为一种强制。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义务对行动者显现为外在的必

然性：每个人不得不如此行动，但行动并非出自内在的认同，而是为了与他人任意相互一致而不得不做

出的妥协。

但在黑格尔看来，家庭生活的诸多规范并不是由成员之间的权利而推演出来的。在法律关系中个

体相互作为障碍而活动，而家庭之中成员活在交互透明的意义共同体之中。丈夫对妻子的忠诚并非由

于他“被妻子完全占有了”，以至于任何行动都受此限制。毋宁说，丈夫通过妻子建立了一种整全性的

生命形态，进而他体会到只有在与妻子勾连在一起的共同生活才实现生活之完整性。家庭所从属的伦

理生活被黑格尔刻画为“权利与义务的合一”。这意味着在家庭中，伦理规范被整合为每个行动者主观

内心意向，义务被内在化了，履行义务以行使权利的方式而实现。“我”因循家庭角色而行动，因为在家

庭中，“我”的内在意图与外在要求获得一致性。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罕见地提到古代中国，谈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在中国人那里国家法律规

定，丈夫对原配的爱应该多于对他所拥有的其他妻妾的爱。如经证明有相反的行为，则对他科以笞刑。

在古代立法中，同样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忠实和诚实的规定，但这些都与法律的本性不适合，因为它们完

全属于内心生活。”（ＧＰＲ３６６；中译本第３５３页）在黑格尔看来，通过法律规定人们“应当如何去爱”，这
是一个明显的范畴错误。法律的应当涉及的是“外在性的方面”，而家庭的规范通过爱来实现，“完全属

于内心生活”。暂且搁置妻子与妾室之区分的无效性①，法律能够规定丈夫对妻子与妾室关于仪式、财

物（甚至身体）的安排。但是，法律不能命令人的感情，不能触及人的主观意图；内在的良心、偏好这些

方面是作为外在规范的法律所力有不逮的。

其次，法律关系中的个体处在抽象关系之中，自身也是抽象的；而家庭成员作为具体的人，面对的是

特定的生活情境。抽象的法律人格剥离了每个人具体偏好、性情；反之，家庭的伦理生活从这些特殊性

出发而得到建立。具体来说，第一，法律规定无偏差地适用于一切人，而家庭关系在于男女双方都视作

对方为独一无二的。诚然，黑格尔与浪漫派对爱情的狂热保持距离，而强调家庭制度对个体激情的消

弭；但他仍然保留了浪漫派的基本洞见：在爱情中，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主体，以在与对方的结合中

获得更整全的自身。爱具有排他性：恰恰是这个男人、这个女人，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能够产生爱情并缔

结婚姻。第二，法律关系中每个个体是平等的，但在家庭中不同成员由于自然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角色。

可以看到，康德基于契约论的家庭观，能够自然地推演出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的平等关系②；而黑格尔

强调的毋宁是家庭共同体不同成员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丈夫适合管理和决策，而妻子的角色在于顺从。

（ＧＰＲ３１８－３１９；中译本第３０８－３１０页）暂且搁置颇受争议的性别平等问题，黑格尔在此的洞见在于：
家庭的运作不是平等的交换，而是不同特质的成员在伦理统一体中共同生活。婚姻并非产生于丈夫所

提供的好处与妻子所带来的福利而权衡得出的等价交换；毋宁说，它是在基于共同生活的目标之下，对

于不同角色的活动的安排。契约论视角难以与个体主义的还原论区分开，这一安排可能演变为多层加

权平均而达到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算法；而伦理之爱的视角超越了个体计算的维度，揭示了家庭作为情

感共同体，培育了个体在共同生活中成就自身的伦理意向。

５９

①

②

当然，关于正妻与妾室的区分，这一假设在黑格尔的语境中没有意义；一夫一妻制既是黑格尔时代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共识，也是黑格

尔从人格的排他性中推出的自明结论（ＧＰＲ３２０；中译本第３１１页）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康德一方面主张“夫妻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占有的关系”（ＭｄＳ２７８；中译本第２８８页），另一方面从家
庭公共利益以及男性的自然优势角度出发，认为丈夫是家庭中发出命令的一方，而妻子是顺从的一方（ＭｄＳ２７９；中译本第２８９页）。
我们在这里暂且搁置对康德与性别平等的议题的讨论。至少，康德家庭学说的基本要素能够与性别平等的观点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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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正义还是爱？

本文从思辨基础、制度形态两方面分析了康德与黑格尔家庭观的差异，尤其是黑格尔的家庭学说对

康德契约论模型的批评。这一批评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在思辨基础上，契约关系展开的“共同性”不同

于家庭伦理关系中的“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在制度层面上，契约运作的私法关系也不同于家庭的伦理

关系。康德与黑格尔的家庭学说展现为截然不同的理论面貌。

那么，契约论模型与爱的模型，这两种理论是否能得到进一步调和？霍耐特在《在正义与情感承诺

之间：道德争议焦点中的家庭》一文中综合了契约与爱的两种模式，认为康德从个人原则出发，通过正

义领域的个人权利的视角，将家庭构建为一种契约关系，发展了正义的模式；与之相反，黑格尔通过爱的

承认关系来说明家庭纽带，拒绝把家庭的情感关联还原为法律关系，代表了爱的模式。① 在霍耐特看

来，两种立场针对家庭问题的不同侧面———家庭的情感方面、子女的教育、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等———

各自具有其解释力以及不足，因此正义与爱的模式在不同意义上说明了家庭的道德意涵，只不过每种模

式只涉及到家庭的某些侧面，不能单独地覆盖家庭规范性的全部。

在我们看来，霍耐特是以一种“或此或彼”的“两可”方式来解决家庭问题中康德与黑格尔之思想争

执。在他的理论视野下，康德的观点具有一定说服力，黑格尔的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总之，把两

种观点结合起来，似乎就能得出一个更完整全面的立场。然而，霍耐特的讨论没有触及两种立场的内在

张力，尤其是黑格尔立场对契约论模型的断然拒绝。事实上，黑格尔并非没有考虑家庭之爱与法律的关

系，只不过在他看来，法律关系进入家庭之中不是实现了某种更高的综合，而是犯了一个范畴错误；家庭

只可能基于伦理之爱，一旦法律关系参与其中，家庭就不复之为家庭。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１５９节这样表示：“权利，归之于单个人的要以家庭统一为基础，首先是
他要生活在这统一体中本身中，只有当家庭开始解体，原来的家庭成员在意向及现实性上成为独立的个

人时，才以权利的形式（作为特定单一性的抽象环节）出现。”（ＧＰＲ３０８；中译本第２９８－２９９页）权利关
系存在于家庭之中吗？黑格尔给出了毫不含混的答案：只有家庭解体了，权利诉求才开始出现。因此，

不像霍耐特所认为的家庭中的情感关联与权利主张能够协调一致，在黑格尔看来，家庭作为爱的统一

体，与基于个体权利的契约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异，以至于只有在家庭破裂之后，权利形态才会出现。可

见，黑格尔哲学并非以“辩证统一”或“和解”为思想标签，在不同的含混立场之间犹疑；至少在家庭问题

上，黑格尔带有极为明确的立场，即家庭只有基于爱之纽带才能称之为家庭，权利关系的出现伴随着家

庭的解体。

“家庭之解体”的主题，揭示了黑格尔对其家庭学说的坚持。它并不是霍耐特所主张的那样，爱之

关联能够与契约关系相调和，共同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家庭整体；相反，只有在爱之破碎的废墟之上，契约

的权利关系才能发挥其效力。爱是正义无法企及的，它实现了每个人抛舍自身，进而在他者中重新找到

自己的精神统一性。只不过当黑格尔提到“解体”主题之时，他暗示了家庭的脆弱性。在家庭解体之

后，客观精神推进到下一个环节———“市民社会”，在其中个体从前反思的亲密关系中解放出来，展开其

特殊的偏好、欲求和生活目标。家庭之爱并非牢不可破，它让位于在个体视角中更为稳固的权利关系。

虽然黑格尔辩护了家庭超越契约关系之更现实之处，揭示家庭所构筑的超越个人视角的意义空间，指出

每个人只有通过成就他人才获得自我成就的伦理事实，但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家庭仍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正义与爱，在家庭领域中显现为一个疑难；家庭实现了爱对正义的克服，但个体对正义与权利的诉求是

不可消除的。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更大的共同体———国家中，这个疑难才得到真正的解决。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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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杨　汲

【摘要】作为近代欧洲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将人类的一切思想来源归之于感觉，即物

体运动。一些学者据此将感知理论视为霍布斯的认识论基础，将上帝排除在其认识论之外。然而，这些学者

忽视了霍布斯提出有形上帝的概念为运动的根本原因提供解释，从而为感知理论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分析霍

布斯对笛卡尔认识论的反驳，明晰其理论中的有形上帝概念，揭示有形上帝与运动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

好地认识到霍布斯的认识论在逻辑上需要有形上帝的概念。

【关键词】霍布斯；笛卡尔；运动；上帝；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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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　汲，河北秦皇岛人，哲学博士，（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博弈论视角下的‘霍布斯秩序问题’研究”（Ｌ２１ＣＺＸ００１）

霍布斯的认识论通常被学者们贴上经验主义、机械论的标签，依据是他将人类的一切思想根源归之

为感觉，即物体运动，并将知识的产生归结为一个机械过程。鉴于此，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将上帝排除出

霍布斯的认识论系统。塔克（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ｕｃｋ）认为，霍布斯将人类感知产生的原因归之于物质对象的运
动，这使他不必受到笛卡尔式怀疑所困扰，因而不必认真对待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证明。① 索雷尔（Ｔｏｍ
Ｓｏｒｅｌｌ）也提出类似观点，主张按照霍布斯，运动的物体作用于人体感官，产生了表象（ｓｅｅｍｉｎｇ）和幻象
（ａｐｐａｒｉｔｉｏｎ），这使得常规的质变（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经验成为可能，进而可以证明外部世界存在，因此不
需要像笛卡尔那样依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② 这些观点揭示出物体运动是理解霍布斯认识论的核心线

索。然而，如果将上帝排除在霍布斯的认识论系统之外，那么这样的阐释路径就会面临一个难题：运动

的最终因是什么？换言之，决定物体多样性与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霍布斯的认识论。本文论证有形上帝（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Ｇｏｄ）这个概念
为运动的最终因提供解释，从而为霍布斯的感知理论提供理论支撑，最终构成其认识论系统的组成部

分。本文目的不是将霍布斯理论中的上帝置于１７世纪宗教神学领域之中，也不争论其宗教信仰的真诚
性问题，而是将之置于其自然哲学的框架下，以解释霍布斯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最终需要依靠上帝为宇宙

万物提供运动的动力。本文从霍布斯对笛卡尔认识论的反驳入手，以上帝存在证明为起点，全面考察霍

布斯的有形上帝概念，通过揭示有形上帝与运动科学的关系，明确有形上帝在其认识论中所具有的理论

价值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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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布斯的上帝存在证明

在笛卡尔与霍布斯的一系列书信交流中，他们所提出的认识论呈现出二元论与经验主义一元论之

间的对立。笛卡尔以上帝观念证明上帝存在①，并将对上帝的认识作为一切知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的

保证。② 霍布斯则基于唯物论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论系统，将对笛卡尔认识论的批判矛头直接指

向其论证上帝存在的前提，即上帝观念，并提出另一条证明上帝存在的路径。

（一）上帝的不可理解性：不存在上帝观念

莫里（ＧｉａｎｌｕｃａＭｏｒｉ）指出，霍布斯与笛卡尔讨论的核心问题是“观念”（ｉｄｅａ）这个术语的含义，尤其
是上帝的观念。③ 在笛卡尔看来，观念是指“事物的影像”。④ 霍布斯没有直接否定笛卡尔对观念的定

义，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在《法律原理》中，他将观念定义为对外在事物性质（ｑｕａｌｉｔｙ）的意象（ｉｍ
ａｇｅｒｙ）或表象（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ＷＩＶ，３）⑤，也就是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或幻象（ｐｈａｎｔａｓｍ），即作用于我们
感官的外部事物移开之后所保留下的影像（ｉｍａｇｅ），如直视太阳之后在眼前所留下的影像（ＥＷ ＩＶ，
１１）。从这个定义看，霍布斯不同笛卡尔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将“事物的影像”中的“事物”理解为物
质性（ｍａｔｅｒｉａｌ）事物，将“影像”理解为一种“幻象”或“想象”，即将“事物的影像”归之于对物体或对象
的幻象（ＥＷＩ，４１１），这显然有别于笛卡尔把观念理解为“精神所直接领会的东西”或“某种知觉的全部
形式”⑥；另一方面，霍布斯将“事物的影像”与“事物本身”进行区别，强调事物的影像是事物作用于人

类感官所造成的幻象，完全有别于事物本身。这意味着，在霍布斯的认识论中，所有的观念最终都必定

来自于感觉，且唯一能够使人们具有观念的实体是作用于人体感官并为其所感知的物体。由于上帝是

无限的，人们无法通过有限的感官知觉到上帝。因此，“没有上帝的影象”（ＥＷＩＶ，５９）。霍布斯断言：
上帝是不可理解的，人们并不具有笛卡尔所谈到的上帝观念。

索雷尔和塔克认为，霍布斯依据感知理论而无需像笛卡尔一样依赖上帝就能建构一整套认识论系

统。⑦ 这样的观点似乎符合霍布斯的理论。如果索雷尔与塔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仅通过否定上帝

观念存在，霍布斯似乎就能反驳笛卡尔以上帝存在为保障所建立的认识论体系。但这样就难以解释霍

布斯在与笛卡尔的交流中不仅以大量篇幅反驳笛卡尔的上帝观，甚至提出了另一条上帝存在证明的路

径以及有形上帝的观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笛卡尔与霍布斯的认识论中有着共同要素———上帝存在。

（二）上帝存在证明：因果推理的结论

霍布斯以人们无法感知到上帝为依据，强调上帝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人们对上帝一无所知，人们如

何可能知道上帝存在？在第三组反驳，霍布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证明路径：

当人看到他的一些影像或者一些观念必定有什么原因，而这个原因之上必定还有别的原因，这样一

直推到最后，或者推到什么永恒的原因，因为它并没开始存在过，在它之前就不能有原因，这就使他必然

说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体存在，尽管他并没有他可以说是这个永恒存在体的观念，可是信仰或者他的理性

说服他把这个原因称之为上帝。⑧

从这个推论过程看，与笛卡尔一样，霍布斯力图仅从理性的角度论证上帝存在，而非在宗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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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证明。但与笛卡尔不同，霍布斯论证上帝存在的过程表明了以下三点。第一，这个论证是以所存

在的经验事物为研究起点，依据因果关系推理的结论，而非把上帝自身视为其存在的先验来源。按照霍

布斯，对自然现象及其原因的哲学探究，对因果链条进行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第一因的看法，以防

止不断追溯原因而导致无穷后退。因此，对上帝存在的确认是通过使用经验和理性的结果。第二，上帝

作为推理运算的最终结果，实际上表达的只是“上帝存在”这个命题，并未带给人们关于上帝本质属性

的任何洞见。推理完全有别于想象。想象是渐次消退的感觉，所指的是形象（ｆａｎｃｙ）本身（ＥＷＩＩＩ，４－
５）。推理则是名词与名词之间的加减运算（ＥＷＩＩＩ，２９）。上帝存在作为推理的最终结论，“从人对事物
原因知识的探求中演绎而来”。① 这意味着“无限的”“不可理解的”这些形容词不能被看作是对上帝本

质的认知性描述，仅表明上帝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畴。第三，对上帝存在的认识植根于人性之中。在霍

布斯看来，“对所见事件好探究其原因是人类特有的本性”（ＥＷＩＩＩ，９４），上帝存在是人类不断追求事物
原因最终达到的结论。这使得霍布斯将上帝存在这一观点与人性联系起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笛

卡尔所主张的，上帝的概念是天赋的。在霍布斯看来，上帝的概念不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而仅仅是人

们的激情（好奇心）与理性运用的结论；上帝的观念不是从人们的心里产生并居住在人们的心里，因为

那表明上帝的观念在人们的思维里永远是当前的（ｐｒｅｓｅｎｔ），但没有任何观念总是当前的。例如，当人睡
得很深且完全没有做梦时，他的灵魂没有思维，也就没有观念②。

可以说，霍布斯提出了另一种思考上帝的方式，即在不涉及任何上帝观念的情况下，运用理性推演

出上帝为世界的第一因或永恒因。就像天生盲人尽管没有火的观念（如火的颜色和形状），但可以将火

思考为热的原因。（ＥＷＩＩＩ，９２－９３）当然，这样的思考方式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关于
上帝的形象的观念，想要有意义地谈论上帝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理”③。换言之，人们可以谈论上帝存在，

但无法谈论上帝是什么；自然理性可以确信上帝存在，却无法获得对上帝属性的认知。

二、霍布斯的“有形上帝”概念

笛卡尔以上帝观念为前提论证上帝存在，霍布斯则以经验为起点依据因果推理证明上帝存在。这

两种论证上帝存在的方式隐含着身心二元论与唯物一元论的对立，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上帝实体观。

按照笛卡尔，上帝是一种精神实体，而非物体性实体，因为实体包括精神性的实体和物体性的④实

体，上帝是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⑤，并且在上帝那里认识不到任何物体性的幻想或想象⑥。这表明在笛

卡尔的理论中，物质性事物（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ｉｎｇｓ）和非物质性事物（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ｉｎｇｓ）⑦共同构成了哲学的研
究对象。当他承认上帝存在，并承认对上帝的认识不包含任何物体性的幻想时，他实际上将上帝视为一

种精神实体，从而“彻底将上帝从充满物质的空间中分离出来，就像心灵从身体中分离出来一样”。⑧

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上帝被视为物体。霍布斯的有形上帝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他与笛卡尔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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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见陈建洪：《论霍布斯的好奇概念及其意义》，《世界哲学》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第１８９页。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Ｍｏｒｉ，“Ｈｏｂｂｅｓ，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ＡＳｅｃｒｅｔＤｅｂ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２０１２，ｐ．２０６．
本文遵循现有中译本，将英文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一词在笛卡尔的著作中译为“物体性的”，与“精神的”相对，在霍布斯的著作中则译为“有形
的”，与“无形的”相对。根据《牛津英语词典》，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一词既可用来指与心灵（ｓｐｉｒｉｔ）完全不同的“动物身体”（ａｎｉｍａｌｂｏｄｙ）所具
有的本性，也可用来指“物质”（ｍａｔｔｅｒ）的本性。前者强调身心之间的区别，后者仅关注物质的本性。鉴于此，本文依据不同语境而
将对笛卡尔和霍布斯著作中的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一词采取不同的译法。（参见［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第１７６页；Ｒｅｎé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Ｖｏｌ．ＩＩ，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ｏｈｎＣ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ｏｏｔｈｏｆｆａｎｄＤｕｇａｌｄＭｕｒｄｏｃ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２４．）
［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２０页。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第１８２页。
ＴｏｍＳｏｒｅｌｌ，“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Ｈｏｂｂ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ｏｄ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Ｍｏｎｉｓｔ（４），１９８８，ｐ．５１５．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Ｇｏｒｈａｍ，“Ｈｏｂｂｅｓ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Ｇｏｄ”，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ｄ．ｂｙＪｕｓｔｉｎＥ．Ｈ．Ｓｍｉｔ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ｐ．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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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交流中。在一封写给梅森的信中，笛卡尔说：“我不考虑他最开始关于有形灵魂、有形上帝、内在精

神以及其他与我无关的部分。”①由于霍布斯所写信件已经遗失，我们无从辨别是霍布斯在信中明确断

言上帝是物体，抑或是笛卡尔根据信件解读出霍布斯的理论中蕴含着有形上帝概念。至少可以确信，霍

布斯在书信中明确断定或暗示了上帝是有形实体的观点，只是这一观点无法为笛卡尔所接受。在笛卡

尔看来，将上帝视为物体与上帝的完美性相悖。② 结合霍布斯的其他著作，关于有形上帝的论证可简要

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方面，霍布斯从物体的定义出发，论证上帝是有形实体。在回复布拉姆霍尔（ＪｏｈｎＢｒａｍｈａｌｌ）时，
霍布斯将物体（ｂｏｄｙ）定义为拥有不确定大小（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的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将之与有形
实体（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相等同，并指出物体与物质（ｍａｔｔｅｒ）实际上是同一回事。（ＥＷＩＶ，３０９）通过
将物体与实体、有形实体相等同，霍布斯得出结论：无形实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是一个矛盾的、无意
义的词。（ＥＷＩＩＩ，２７）由此，霍布斯否定了笛卡尔将上帝视为精神实体的认识。这表明当霍布斯主张
上帝存在时，他所讨论的上帝必定是不可理解的有形物体。对霍布斯来说，称上帝为无形实体“实际上

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ＥＷＩＶ，３０５）
另一方面，霍布斯将上帝存在与宇宙论结合起来，论证上帝是物体。在他看来，“世界是有形体的，

这就是说，世界是物体，具有量纲（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不是物体，不能成为宇宙的构成部分
……就不存在”（ＥＷＩＩＩ，６７２）。这表明霍布斯明确将存在与物体等同起来，存在着的就意味着是物体。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假定上帝存在也必定假定上帝是有形物体，因为我们不能在不构想上帝是物体的

情况下构想上帝存在。③ 需要注意的是，霍布斯的宇宙论没有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将精神或灵（ｓｐｉｒｉｔｓ）排
除在外，他以灵有量纲为由，将之归于物体（ＥＷＩＩＩ，６７２），从而将上帝的灵视作有形物体。

这两方面的论证表明，如果说上帝存在是必然性的推断，那么上帝是物体或有形上帝概念亦具有必

然性。在１６６８年拉丁文版的《利维坦》附录中，霍布斯公开断言：上帝是物体。④ 在《对布拉姆霍尔主教
〈捕捉利维坦〉一书的答复 》中，他针对该断言给出一些简要解释。他认为，上帝是最纯粹、最简单的有

形的灵（ＥＷＩＶ，３０６），灵是稀薄的、流动的、透明的、不可见的物体（ＥＷＩＶ，３０９）。不过，这些表述并不
意味着人们能够由此认识到上帝的本质。稀薄的、流动的、透明的和不可见的这些形容词，所表明的仅

仅是上帝超出了人类有限感官的感知能力。人的头脑仅能够想象一些具有确定大小、限定位置的物体。

尽管上帝被视为物体，但他不具有任何有限物体的特征。这并不对霍布斯关于上帝不可理解性的论断

构成挑战。霍布斯认为，在某些时候人们称上帝为无形的灵，不是“从教义出发，为了使神的性质被人

理解，而是虔诚地用某些在意义上尽量远离有形体粗大形象的属性来尊敬神”（ＥＷＩＩＩ，９７）。在他看
来，称上帝是无形的，所表达的是一种信仰，即想要荣耀上帝的欲望，而不是哲学上的一个命题。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按照霍布斯，关于上帝的结论应该是：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存在，但不知道上帝是

什么样子，因此不知道他是物体。这一观点看似合理，但它忽略了上帝是物体在霍布斯看来是推理的结

论，而非经验认识。因此，不能以经验无法感知和认识上帝的属性来否定上帝是物体这个论断。按照霍

布斯，上帝存在是运用经验和理性得出的结论，是因果关系推理的结论。上帝是物体，这是上帝存在与

宇宙论相结合的结果，亦是推理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物体”与“上帝存在”一样，是经推理得

出的命题。霍布斯曾指出，“当一个证明说服我们相信任何命题的真理性（ｔｒｕｔｈ）时，它就不再是信仰，
而是自然知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因此，任何命题一旦被证明，它就不再是信仰，而是哲学中的定理
（ｔｈｅｏｒｅｍ）”⑤。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存在”与“上帝是物体”是被理性推论所证明的“自然知识”和“哲
学定理”，与自然理性的认知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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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Ｖｏｌ．Ｉ，ｅｄ．ｂｙＮｏｅｌＭａｌｃｏｌ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５４．
［法］笛卡尔：《哲学原理》，第９页。
ＡｒａｓｈＡｂｉｚａｄｅｈ，“Ｈｏｂｂｅｓｓ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Ｂｅｆｏｒｅ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５），２０１７，ｐ．７１７．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Ｖｏｌ．ＩＩＩ，ｅｄ．ｂｙＮｏｅｌＭａｌｃｏｌ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１２２９．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ＷｈｉｔｅｓＤｅｍｕｎｄ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ｔｒａｎｓ．ｂｙＨａｒｏｌｄ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Ｊｏｎ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３０６．



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霍布斯的唯物论是他与笛卡尔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们都力图从理性角度思考上帝，但霍

布斯基于唯物一元论，通过否定上帝观念拒绝笛卡尔论证上帝存在的路线，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因果关

系证明，并将唯物论和宇宙论结合起来，最终提出有形上帝的概念。霍布斯以有形上帝反驳笛卡尔的观

点，并非仅仅以唯物论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认识论。他提出有形上帝概念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以有形上帝

为其经验主义认识论提供系统的、完整的解释。

三、有形上帝在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意义

霍布斯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另一种是关于断言间推理的知识。（ＥＷ
ＩＩＩ，７１）这两类知识的形成结构是不同的，前者由感觉记忆所形成，是过去的、不可改变的（ｉｒｒｅｖｏｃａｂｌｅ）
东西（ＥＷＩＩＩ，３５），本质上是绝对知识（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ＷＩＩＩ，７１）；后者形成的关键在于定义与
推理，本质上是有条件的知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ＷＩＩＩ，７１）。在对两类知识进行区分之后，霍布
斯也指明两者在起源上是相同的，都来源于感觉。一方面，关于感觉记忆的事实知识无疑是以感觉为源

泉所获得的知识。另一方面，关于推理的科学也是源于感觉。在第三组反驳中，霍布斯指出，推理取决

于名称，名称取决于想象，想象则取决于物体性器官的运动①，即是感觉。这表明无论是事实知识还是

推理知识，如果追溯其根源，所有知识都来自于感觉。正如霍布斯在《论物体》中断言的，“我们所拥有

的一切知识都是由感觉得来的”（ＥＷＩ，３８９）。在他看来，感觉的本性是感觉者身上的某些内在的运动
（ＥＷＩ，３９０），而感觉产生的原因是外界物体对感官的运动（ＥＷＩＩＩ，１－２）。因此，通过将一切知识的
起源追溯至感觉，霍布斯进一步将所有知识的原因实际上还原为物体的运动。物体与运动成为理解他

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核心。

冯肯斯坦（ＡｍｏｓＦｕ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在分析霍布斯的认识论时恰当地指出，霍布斯相信所有现象最终都能
被科学地还原成与“运动中的物体”相关的术语。② 也就是说，一切物理现象，包括物体的变化与物体多

样性的原因，都可通过物体的运动进行解释。霍布斯在《论物体》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方面，他认

为“一切变化都是运动”，变化不是指“任何一个事物被改变了，而只能说显示给我们感官的东西与它此

前显现出来的不一样了”。（ＥＷＩ，１２６）另一方面，造成物体多样性的原因也在于运动。他认为使一个
事物区别于另一个事物的是偶性（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ＥＷＩ，１３２），偶性是有生有灭的（ＥＷＩ，１１６），造成一个物
体的某种偶性的产生或消灭的原因在于另一个物体对它的作用（ＥＷＩ，１２０），即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运
动或相互碰撞。在霍布斯的认识论系统中，运动既是物体变化的原因，也是物体多样性的原因，其决定

了物理现象以及人们认识的来源。

按照霍布斯的机械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移动自身”（ＥＷＩ，４１２），“处于静止状态的事物将始终
静止，除非它为某个外部事物所推动……同样地，运动的事物将始终运动，除非它为某个外部事物所阻

止”（ＥＷＩ，１１５）。这表明整个宇宙处于机械运动的状态，任何一个物体处于运动或静止状态都是有原
因的。在《论物体》中，霍布斯指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移动自身，但可以正确地推论出：存在某个永恒

的第一推动者（ｍｏｖｅｎｔ）”（ＥＷＩ，４１２），也就是上帝。按照霍布斯，这个第一推动者必定是物体，否则就
要承认无形上帝导致物体运动，而无形实体是不存在的，无形上帝无法对世界产生任何影响。换言之，

只有在上帝是物体的情况下，才能够引起其他物体的运动。

如果没有作为物体的上帝，霍布斯理论中的宇宙会是一个静止的、无任何差异的一团混沌。这样一

来，运动是不可能的，物体的变化与多样性也是不可能的，这将导致一切知识的来源———感觉是不可能

的。对霍布斯而言，有形上帝概念对理解宇宙是不可或缺的，其通过为运动的最终因提供合理的解释，

进而为感知理论提供有力支撑。换言之，在霍布斯的理论中，虽然每一具体的认识都是由物体之间相互

运动产生的，但如果追问运动的最终因，必定需要有形上帝来提供解释。部分学者认为，霍布斯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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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第１７９页。
［美］阿摩斯·冯肯斯坦：《神学与科学的想象：从中世纪到１７世纪》，毛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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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物体是因被对手逼迫而承认他的物质主义的神学暗示，以防止上帝沦为虚无。① 这样的观点忽视

了有形上帝与其运动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上帝是物体”并非是霍布斯临时表达的观点，而是他深刻

思考的最终结果。这对霍布斯的认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以理性推知有形上帝为运动的最终因提供了解释，但未能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上帝如何为物体

的运动提供动力？霍布斯没有给出直接解释，而是用河水与矿物质水的例子进行说明：

我见过，还有许多人也见过，有两种水，一种是河水，另一种是矿物质水（ｍｉｎｅｒａｌｗａｔｅｒ），它们如此
相似，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用眼睛区分它们；但当它们被放到一起时，用眼睛无法分辨整个物质与乳白色

物质（ｍｉｌｋ）。然而，我们知道，这两种水并没有结合一起，以致一种水的每一部分都在另一种水的每一
部分里，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两个物体能够存在于同一个地方。（ＥＷＩＶ，３０９－３１０）

这里，霍布斯以河水与矿物质水的例子类比上帝作用于世界的方式。一方面，有形上帝作用于世

界，但上帝自身始终保持着同一性与同质性。就像矿物质水作用于河水，却没有使其与河水自身的结构

和成分发生改变，它们只是改变了对人们感官的显现。类似地，上帝在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中并未改变自

身，也未取代或消灭世界万物。另一方面，有形上帝直接参与世界的运动，但上帝运作方式是不可知的，

人们可以从运动的结果，推知上帝为宇宙的原因。按照霍布斯，上帝作用于世界的方式超出了人们的理

解力，就像人们无法以眼睛观察到矿物质水如何作用于河水，从而造成了类似乳白色物质的东西。尽管

如此，就像矿物质水作用于河水的结果是以一种我们可以看到的方式发生，上帝作用于世界方式的结果

也是可观察到的，即“这个世界上可以目见的事物以及其令人称羡的秩序”。（ＥＷＩＩＩ，９３）可以说，河水
与矿物质水的例子给霍布斯提供了一个有形上帝作用于其他物体的模式，从而向我们表明，有形上帝也

许能够使事物发生变化。②

总的来说，霍布斯的有形上帝概念为物体变化与物体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提供了解释，为他的运动科

学提供了支撑。上帝如何造成物体的运动，超出了人类的经验范围或者自然哲学的探讨范围。但由于

上帝通过第二因作用于自然界，霍布斯因此主张自然哲学家应该把自己的工作限定在对“次要原因及

第二因”的探讨，也就是研究物体和它们的运动。③ 这表明霍布斯以有形上帝为运动的最终因提供了解

释，但因为上帝的属性及其作用于世界的方式是不可理解的，他悬搁了与之相关的理论，劝说哲学家集

中探讨物体与运动。然而，这不能否认霍布斯的认识系统在逻辑上需要有形上帝的概念。

四、对有形上帝与霍布斯认识论关系反驳的回应

关于霍布斯的有形上帝概念，大部分学者没有严肃对待，因为有形上帝这一概念与基督教传统上将

上帝视为无形实体相矛盾。这导致很多学者即使从霍布斯的早期论著中识别出有形上帝的概念，也往

往把它视为霍布斯不敬神的糟糕玩笑。尽管有些学者对霍布斯的有形上帝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但他们

认为这一概念与其自然哲学不兼容，从而想办法将有形上帝排除在他的认识论之外④，具体体现为下文

两个方面。

（一）物体的可分性与有形上帝

斯普林伯格（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ｒｇ）认为，霍布斯的认识论不允许存在一个有形上帝的概念。在他看
来，当霍布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否定存在“无形的灵”时，实际上也是对有形上帝之存在的否定。斯

普林伯格明确赞同布拉姆霍尔的观点：“他说，无形实体一词是矛盾的……称上帝是无形实体，是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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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ｉｎＳｔａｕｆｆｅｒ，Ｈｏｂｂｅｓｓ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Ｌｉｇｈｔ：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８２．
ＳｔｅｗａｒｔＤｕｎｃａ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ｆｒｏｍＨｏｂｂｅｓｔｏＬｏｃｋ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ｐｐ．４２－４３．
ＣｅｅｓＬｅｉｊｅｎｈｏｒｓｔ，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ｅＬａｔｅ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２，ｐ．２１０．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ｒｇ，“ＣａｌｖｉｎａｎｄＨｏｂｂｅｓ：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Ｃｕｒｌｅｙ，ＭａｒｔｉｎｉｃｈａｎｄＷｒｉｇｈ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１），２０１２；ＤｏｕｇｌａｓＭ．
Ｊｅｓｓｅｐｈ，“ＨｏｂｂｅｓｓＡｔｈｅｉｓｍ”，Ｍｉｄｗｅ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２００２．



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帝根本不存在。或者上帝是无形的，或者他是有限的，由部分构成，结果是上帝不存在。”（ＥＷＩＶ，３０１
－３０２）这一反驳采用了二分法，即要么上帝是无形实体，要么上帝是有形实体。如果承认上帝是无形
实体，按照霍布斯，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会导致上帝不存在。而如果承认上帝是有形实体或物体，

这意味着要承认上帝是可分的、由部分构成，是有限的存在，这与上帝的不可分割性和无限性相矛盾，同

样会否定上帝存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霍布斯的机械的、物质的宇宙中，没有上帝的立足之地。①

科里（ＥｄｗｉｎＣｕｒｌｅｙ）将之称为上帝不存在的先天证明。②

上述反驳的核心论点是：将上帝视为有形物体会导致一个悖论，即物体的可分性摧毁了上帝存在。

但是，这一反驳是以思考有限物体的方式来否定有形上帝概念的有效性。霍布斯从未将“上帝是物体”

视为由感觉经验所形成的事实知识，而是始终强调“上帝存在”与“上帝是物体”都是由理性推理所得出

的结论，这意味着人们思考上帝的方式仅为理性。霍布斯在回应布拉姆霍尔时写到：

上帝实际上是完美的、纯粹的、简单的、无限的实体；他的名字是不可言说的，也就是说，不可分为这

一个上帝和那一个上帝，而人的名字是可分的，例如分为彼得和约翰。因此，上帝是单一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这个词在希腊人那里是用不可分的（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一词来表达的。（ＥＷＩＶ，３０２）

霍布斯对布拉姆霍尔的回应包含两点：第一，上帝本身是完美的、纯粹的、简单的，这些形容词用来

意指上帝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第二，上帝这个名字不是普遍名词，不是像人这个普遍名词那样是许

多不同的具体对象或独立个体所共有的名称。这一回应表明，上帝本质上是不可分的。当然，霍布斯在

强调上帝不可分之时，也努力调整他的有形上帝概念，使其既可以与他的唯物论相适应，也不会消除上

帝存在。他指出人们可以从理性上以部分来思考上帝，因为“一个认为上帝存在于教堂各个部分的人，

当然不会把他排除在教堂庭院之外”。（ＥＷＩＶ，３０２）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作为物体，与霍布斯的自然哲
学是可兼容的。

（二）物体的有限性与有形上帝

杰瑟夫（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Ｊｅｓｓｅｐｈ）也主张霍布斯的有形上帝概念与其自然哲学相悖，他的认识论不允许
有一个不可理解的、无限物体的概念。在杰瑟夫看来，霍布斯将物体定义为“不依赖于我们思想，与空

间的某个部分相合的东西”（ＥＷＩ，１０２），该定义否定了有形上帝概念的可能性。因为霍布斯的本体论
只承认物体，每个物体都与空间的某个有界限的、确定的部分相一致，然而上帝是无限的和不可理解的，

这排除了上帝是霍布斯所定义物体的可能性，因此不存在有形上帝。③

杰瑟夫注意到，霍布斯理论中有形上帝的无限性与每一个具体物体的确定性、有边界性、有限性构

成了一种张力。但这不能作为将有形上帝排除在霍布斯自然哲学之外的有力证据。针对杰瑟夫的反

驳，可以从霍布斯对“物体”（ｂｏｄｙ）和“一个物体”（ａｂｏｄｙ）的区分进行回应：“物体”是指“拥有不确定
大小的实体”，“一个物体”则是指“拥有确定大小的实体，因此被理解为整体（ｔｏｔｕｍ）或完整的某物（ｉｎ
ｔｅｇｒｕｍａｌｉｑｕｉｄ）”。（ＥＷＩＶ，３０９）这表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拥有确定的大小或明确的界限。杰
瑟夫的评论明显是依据霍布斯对“一个物体”的定义来质疑有形上帝概念的有效性，但霍布斯实际上是

以“物体”的概念来理解有形上帝。他曾明确指出不能将整体（ｔｏｔａｌｉｔｙ）的属性归给上帝，因为整体是有
限事物的属性（ＥＷＩＩＩ，３５１）。

当然，杰瑟夫并非没有注意到霍布斯关于“物体”与“一个物体”的区分，但他认为将上帝视为无确

定界限的（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或无限的（ｉｎｆｉｎｉｔｅ）有形实体，这否定了上帝是一个特定的物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ｂｏｄｙ）。相
反，这使上帝彻底成为一般物体，结果所造成的是霍布斯明确否认的泛神论。④ 该推论的核心是，“上帝

不是一个特定的物体相当于说上帝是一般物体”。这是不合理的。首先，必须明确“一般的”或“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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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语的含义。霍布斯主张，“普遍的”这个词绝不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任何一件事物的名称，也不是

心灵中形成的观念或幻象的名称，而始终是某个词或名称的名称。因此，当一个生物、一块石头或任何

别的事物被说成是普遍的，不应理解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块石头都是或能够是普遍的，只能理解为生

物、石头等这些词是普遍名称，也就是说是为许多事物所共有的名称。（ＥＷＩ，２０）这表明普遍名称是
诸多独立个体所共有的名称。上帝这个名称不是普遍的名词，不是由诸多个体所共有的名称，而仅仅是

指作为世界第一因的、单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实体。因此，杰瑟夫的反驳是不恰当的，从“上帝不是一个

拥有明确界限的特定物体”，不能推论出“上帝是一般物体”。实际上，霍布斯称上帝是无限的与“上帝

是物体”并不冲突。因为称上帝是无限的，是指人们无法知道上帝的终极（ｔｈｅｅｎｄ）与界限（ｂｏｕｎｄ）。
（ＥＷＩＩＩ，１７）无限性所表明的不是上帝自身的属性，而是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霍布斯明确区分“物
体”与“一个物体”是要表明，尽管有形上帝不具有有限物体的特征，但其具有物体的特征，上帝与他的

自然哲学是相符合的。

五、结　语

通过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认识论，尤其是他的上帝观，霍布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上帝存在证明路径，

并结合宇宙论论证上帝是有形物体，明确有形上帝为运动的根本原因提供了解释，为物体变化与物体多

样性的根源提供了解决方案，从而为其认识论的起点———感知理论提供理论支撑，以服务于其建构完整

认识论系统的构想。由于上帝作用于世界的方式是不可理解的，霍布斯建议哲学家应集中于研究上帝

通过第二因作用的方式，来探讨物体与运动，这造成学者们仅关注他的感知理论，往往忽视上帝在其认

识论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不能由此断言，霍布斯的认识论不需要上帝。毫无疑问，有形上帝在逻辑上

为霍布斯建构认识论提供了系统的、完整的解释。

霍布斯站在新科学的立场上，用机械论和物质主义来论证上帝存在以及上帝是物体，揭示出上帝与

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为他进行宗教批判、消除宗教对国内和平秩序的威胁提供了重要手段。在霍布

斯所建构的政治理论中，对暴死的恐惧既是促使人们建构绝对主权国家以保存自身生命安全的动力，也

是维护绝对主权国家有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如果对作为世界第一因的上帝缺乏理性认知，对不可见力量

的恐惧超越对暴死的恐惧，盲目的宗教崇拜就会对国家和平秩序构成潜在的威胁。霍布斯以有形上帝

概念转变了传统上将上帝视为无形实体并强调其以无形力量统治世界的观点，目的是消除潜在地威胁

和平秩序的隐患。一方面，霍布斯以自然理性确信上帝是有形实体，避免人们因对无形事物的恐惧而陷

入迷信，造成盲目的宗教狂热，颠覆国家统治秩序。另一方面，霍布斯通过考察物体的变化与多样性，将

有形上帝确定为运动的根本原因，从而将上帝的力量界定为一种实现事物的因果力量，驳斥部分宗教人

士以上帝掌握精神权力为由分割国家主权者权力、不服从主权者命令的正当性。因此，对霍布斯而言，

为建构和平的政治秩序，需要人们以理性明确对上帝的认识，至于上帝崇拜的学说，其超出了理性的范

畴，则由国家主权者或法定的权威来决定。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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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自由何以可能？

———从莱布尼茨的“自发性”概念出发

李志龙

【摘要】在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中，心灵的自由始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自由概念可上溯自亚里士多德的

选择概念，而莱布尼茨正是吸收了此概念所内含的自发性和理智这两层要义。面对自由学说的意志论解读，

莱布尼茨坚持理智主义，却也面临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对立。为此，莱布尼茨划分了两层三种必然性。其中，

假设的必然性或道义的必然性适用于偶然真理，从而牵引出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张力，并引入可能性，即受

造物有着各种可能的存在状态。受造物之最完满的状态，即是理智与意志都相互协调，亦即自发性所实现的

最高程度，也就是心灵的自由。为了获得自由，心灵必须时刻完善自身，以期达到德福一致。如此，莱布尼茨

的自由学说可谓是康德主义的基石。

【关键词】莱布尼茨；自由；自发性；必然性；意志；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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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师范大学文科科研事业费“莱布尼茨动力学的哲学基础研究”（０５３１１１０５０５５）；湖南省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当代人类增强技术中的生命权力问题研究”（２２ＹＢＱ０３０）

在１６８９年的一篇短文中，莱布尼茨判定自由与偶然如同因果性与天命共存一样，是困扰着人类的
最古老疑难，也是莱氏哲学体系的两大迷宫之一，一方面人只有凭借真正的自由才得以获得救赎，另一

方面自由是上帝之最完满的创造物。① 如此，作为受造物的心灵何以获得此上帝的礼物———自由，始终

鞭笞着莱氏推进自身的哲学体系。毋宁说，自由迷宫始终是莱氏哲学研究生涯的梦魇，也是其研究中一

个难以逾越的困境。莱氏所构建的哲学体系，无论是动力学还是实体学说，最终都必然呼引出机械论所

无法恰当解决的自由困境。解开莱氏自由迷宫的全部奥秘，有助于揭示１７世纪超越机械论的另类世界
图景，这对以康德为旗帜的德国观念论而言至关重要。对于莱氏的自由学说，学界目前有三条主流解释

路径：决定论（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可分为强决定论（ｈａｒ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与弱决定论（ｓｏｆ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自由主
义（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兼容论（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ｓｍ）。不应着急对莱氏的自由学说盖棺定论，而应当分析其自由
概念的诸多内涵。Ｓｅｉｄｌｅｒ就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断定莱氏提出了两个内含张力的自由概念，即逻
辑的－形而上学的自由（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与道德的 －心理的自由（ｍｏ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② 事实上，首要任务应是澄清莱氏的自由概念及其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诸多纠缠。

就概念史而言，自由概念与偶然性、必然性、自发性、可能性、目的性、意志、理智和天命等概念紧密

缠绕。其中，解开莱氏自由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之开端就是自发性概念。对此，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将莱氏的
自发性划分为单子的自发性（ｍｏｎａｄｉｃ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和行动者的自发性（ａｇ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前者指单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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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自身所有状态的唯一原因，后者则直接关涉意志之自由与心灵或行动者之目的，并且认定前者是后

者的基础或必要条件。① 可惜，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仅仅致力于探究单子的自发性，但对行动者 －心灵的自发性
着墨甚少，未能揭示其背后的精微之义，因而未能理清自发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行动者 －
心灵的自发性”恰恰是莱氏自由学说的关键。这也是本文的着力之处，即借助这一独特自发性而引申

出莱氏对自由概念的理智论解读，从而论证莱氏如何统摄自由与必然这一对自近代哲学以来就被对立

起来的范畴。总体而言，本文首先由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牵引出莱氏的自发性概念，进而凭借自发性

的分层而衍生出心灵的自由问题；接着在分析理智与意志之联系的基础上，定位莱氏的自由学说；再次，

机械论奠定了对必然性的一般理解，而这间接催生了上帝与心灵的双重自由困境，因而有必要探析莱氏

的必然性及其与自由之间的关联；最后，阐明莱氏将自我完善作为心灵实现自由选择的方法论，并最终

将德福一致作为心灵的完满状态。

一、选择与自发性

通观概念史，自由这一概念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的选择 概念，而莱氏的自由概念正是承

继了亚氏选择概念的两个基础要义———自发性和理智。关于选择概念，亚氏基本使用“否定”的方式进

行论述，并未明确其界定。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选择不是意愿、欲求、怒气、希求、意见；在《欧台谟

伦理学》中，选择不是信念、意图，而是基于慎思的“信念加意图”。综合来看，亚氏的选择概念涵盖了三

层含义———意愿、欲望和慎思，正是基于这三者的统一，现实的选择活动才得以可能。其中，“慎思”是

选择概念的第一要义，是选择的前提，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方能做出抉择。但慎思并不直接等同于选

择，因为慎思只是思虑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之利害，并不直接作为选择行为的动机。选择则不一样，其

侧重裁决，即基于慎思而决定使用何种手段以达到目的。由此推论，慎思偏重客观之思考，选择则偏向

主观之意愿。慎思即是为了做出选择，而选择表现为谋求达到目的的方式或手段，慎思的对象就是手

段，即审慎地考虑各种手段之利害。因而，慎思是选择的能力，而选择是慎思的实现。亚氏还特别强调

真正的选择应该以善好为目的，即所有行动者都是为了某种善好而行动。善好因人因时而变，所以亚氏

突出所有选择活动均“应当”出于人之善良意愿。

在近代机械论看来，基于目的论的自由选择是虚幻的，而且人可以被类比成身体零件相互推动的机

器。因为人的所有活动都完全遵从机械的必然性，也就必然受到外物的推动，并不具有完全的自发性。

斯宾诺莎引入ｃｏｎａｔｕｓ（努力或趋势），将自由与必然性联系起来。对斯氏而言，所谓天命（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ｉａ）就
是每一样式之自我保存的趋势，也就是ｃｏｎａｔｕｓ的存在根据。斯氏的天命强调ｃｏｎａｔｕｓ的自我保存向度，
突出的是一种与自由选择相对立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建立于绝对一元论上的自由，径直取消了人的自

由选择，无法解释心灵之非理性的或超理性的卓越活动，甚至会将心灵贬低为动物机器。无论是霍布斯

还是斯宾诺莎，都试图凭借ｃｏｎａｔｕｓ概念引申出自由，但这种自由实为形而上学的自发性，适用于一切实
体，并不是理智实体所独有。② 莱氏赞成斯氏对自由概念的定义：“一个存在者凭借自身本性的必然性

而存在和被决定活动，这个存在者就是自由的（ｌｉｂｅｒａ）；一个存在者凭借它物而被决定存在或作用，这个
存在者就是被迫的（ｃｏａｃｔａ）。”③如此说来，自由与强制的差异就是其原因在于“自身”还是“他者”，即以
活动的目的是否出于活动者自身来评判其是否自由。换言之，自由可谓是对外在强制的一种绝对抵抗。

然而，仅仅凭借“自身性”，所获得的就仅仅是一种极度抽象的绝对自由。另外，原因在于自身，意味着

以自身为存在根据，从而是“自因”，然而惟有上帝才是自因的。因而，莱氏所引证之斯宾诺莎的自由定

义仅适用于上帝，无法解释被造自然（受造单子）的自发性活动。莱氏所谓的自由不仅指上帝的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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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自由何以可能？

而且尤指心灵之特殊的自发性活动。

对于机械论导致的心灵之自由困境，莱氏的应对之策是吸收亚氏选择概念的要义，即无强迫性和反

无知性，强调自由的选择行为不仅对立于强制（ｌａ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ｔｅ），而且对立于无知和谬误。莱氏进而明确
其定义：“自由是一种联合理智（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的自发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é）。”①如此，莱氏的自由概念含括自
发性和理智两大要义，自发性对立于机械的必然性，理智则对立于作为欲望的意志。

自发性（ ）概念也源于亚里士多德，即自身 无目的地 发生。② 希腊文自发性

有两重含义，即活动出于自身和无目的性。在古希腊语境中，自发性与目的性相对立。对此，莱氏认定

亚里士多德是将自发性定义为当活动的本原内在于行动者时所获得的东西，从而将自由定义为伴随着

选择的自发性。③ 可以说，莱氏自由概念的关键便是自发性或主动性，“自发性即是一种没有强迫的偶

然性，或我们称自发的为既非必然的又非强迫的”④。换言之，自发性是一种与强迫性相对立的偶然性，

偶然性就是指某种内在的而其对立面是可能的东西。亚氏则将自发性与偶然性对立起来，因为“自发

的原因是外在的，偶然性的原因是内在的”⑤。从这个角度看，自发性与目的性相对立，所以这种自发性

源于一种外在的动力，实则就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性。“无生物，低等生物或小孩都不能做任何由于偶然

的事情，因为它们没有确定意图的能力。”⑥如此，偶然性实则内蕴目的性，从而为了某个目的而行动就

会显得并不出于必然性。细查之，自发性与偶然性的差异就在于“自身性”，即自由选择才是其目的出

于自身，或者目的有利于自身之善好。由此，莱氏的自发性更突出其与强迫性和必然性相对立，故而凸

显的是一种内在性。事实上，强迫性的实质是其存在的理由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外部。但即使行动源于

自身，也并不必然是自由的。例如，贪吃肯定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但这一行为却不是自由的。对此，亚氏

区分了两种强迫，即外在强力的强迫与因无知或缺乏理智而来的强迫，前者即是因对方强有力而导致的

强迫，后者则是随波逐流，对其自身的活动和目的并无清楚的认知。对应于莱氏，这二者都是处于混乱

不清的知觉状态，即没有自身或无法清楚地表象自身。

基于知觉的表象活动，Ｊｏｒａｔｉ将莱氏的自发性概念划分为三层，从而避免了亚氏将自发性与偶然性
对立起来。这三层自发性分别是：①形而上学的自发性，这归属于一切单子的活动；②活动的自发性，严
格意义上仅属于活动自身，从而不受外部观念的影响；③理性的自发性，这仅归属于理性的或意愿的活
动。⑦ 这三层自发性分别归属于三种不同层级的实体，即单子、灵魂和心灵（理性灵魂）。其中，第一、三

种自发性才是最重要分层，也就是纯粹的自发性与心灵的自由，亦即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所谓的单子的自发性与
行动者的自发性。单子的自发性也可根据一切单子、创造单子（上帝）与受造单子这三层来进一步划

分。至于受造单子，莱氏严格区分了灵魂（ａｎｉｍａ）与心灵（ｍｅｎｓ），前者指受造单子之主动性，后者则为
这一主动性的最高或完全实现，因而是最完满的或最完全的受造单子。如此，心灵（理性灵魂）的自由

就远高于一般灵魂的自发性。“根据古人，自由的东西不同于自发的，如同种不同于属；确实，自由是理

性的自发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ａ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自发性是其活动本原内在于活动者中的某物。这也适用于自由情
境。因为如果行动的所有外部条件都已被设置，一个自由的心灵就可以行动或不行动，就像其自身被设

定。”⑧如此，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自发性存在于一切实体（属）及由实体而来的自然物之中，自

由则是仅存在于心灵这一理智实体（种）；二是自发性指活动的本原或原因内在于一切实体，因而原因

必然直接产生活动，而自由指在一切外部条件具备时，理智实体仍旧可以决定其是否行动，从而心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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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有某种东西使其超越单纯的自发性。

实际上，莱氏自由概念的核心应是理智，即“自发性来自能力（ｐｏｔｅｎｔｉａ），而自由来自知识（ｓｃｉｅｎ
ｔｉａ）”①。可以说，知识或理智就是此种超越单纯自发性的特殊能力；理智不是单纯去行动的能力，而是
一种认识对象的能力。表面上，莱氏对自由的论述含括了理智、自发性和偶然性；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

理智———慎思，这是一种深思熟虑。② 对此，Ｌｏｄｚｉｎｓｋｉ断定：莱氏虽然将自发性、偶然性与理智作为自由
活动的三个必要构成条件，但前二者仅仅是理智的产物。③ 理智往往被视为意识活动，并且作为人禽之

辨的关键；不过，莱氏的理智更偏向于“实践智慧”，即在实践活动而非纯粹理智活动中运用的智慧。

“我们并不是在感知（ｓｅｎｔｉｅｎｄｏ）而是在行动（ａｇｅｎｄｏ）中具有自由选择。”④如此，理智的自发性或自由就
应当指审慎地做出行动决定的理智的动机，即意志。如上所言，莱氏反复强调其尤为重视人之心灵的自

由。⑤ 然而，莱氏划区了心灵的两种功能———理智与意志，其所谓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心灵之自由？

或者说，对自由而言，理智与意志究竟起着何种意义上的作用？

二、意志论，抑或理智论？

理智与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贯穿于近代哲学始终，而且自由往往被看成是意志的或意愿的自由。⑥

作为青年莱布尼茨的精神导师，霍布斯就试图利用 ｃｏｎａｔｕｓ来建构对自由的意志论解读。事实上，莱氏
极为了解此种意志论解读，也看到了机械论所导致的两重自由困境，即无法恰当地安放心灵的自由选择

与上帝的自由创造。对此，莱氏最终倒向一种可以融摄自由意志乃至神圣意志的理智论解读，即一切自

由活动均取决于理智与意志彼此间的相互协作，从而统摄了分立的意志论与理智论。

对于第一层自由困境，霍布斯试图凭借“第一努力”的分层来拯救心灵的自由意志，“欲望和厌恶

是动物运动的第一努力”⑦。进而言之，一般物体的第一努力仅仅是位移运动的动力学朝向，趋乐避苦

的欲望则是有动物灵魂的生物之第一努力，即原初意图，由此产生动物的意愿活动。作为激情的诸意愿

活动，其具体的第一努力不尽相同，但皆可还原为“欲望”这一原初的第一努力。不过，霍布斯并不认为

由欲望就可证明人之自由意志，相反人受到强大必然性的制约。⑧ 一方面，趋乐避苦的欲望，其原因为

是否有助于生命运动，而生命运动必须借助动物精气（ａｎｉｍａｌｓｐｉｒｉｔ），例如灼手与收手这一刺激 －反应
模式看似均出自人的自由意愿，实则是基于类似于神经活动的动物精气。另一方面，欲望暗示一种“缺

乏”，这种缺乏表明人实现欲望的活动并不出自自身意图而是受外在目的驱使，即正是因为缺乏所以才

有欲望。因此，霍布斯祛除了人之自由意志这一主动的能力，将自由看成是必然性实现自身的过程，所

谓的自由活动不过是按照机械必然性行事。归根到底，霍布斯将自由活动仅关联于意志（欲望）。

面对此自由困境，莱氏始终强调自由选择有赖于理智与意志的同时协作。“自由与意志意指同一

个东西。因为自由是伴随着理性的自发性，去意愿即是通过一个被理智觉知到的理由而去行动。”⑨可

以说，理智就是审慎思考达到目的之各种方式或手段的利弊，意志则是决定使用何种手段达到目的；理

智是行动的理由———来源因，意志则是行动的功夫———动力因。理智既是行动的间接动力，其所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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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自由何以可能？

理由又是行动的直接目的，但有时候也会“知而不行”；意志则是作为直接动力而持续不断地触发行动，

故意志必然连带着行动，从而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基于此，莱氏持有的应当是对自由的理智论解读。

“人最高的完满性，不仅在于他自由地行动，更在于依据理性而行动。更好地说，这二者是同一个东

西。”①如此，莱氏就将理智与自由看成是心灵之最高完满性的两种紧密相连的实现：理智是自由活动的

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自由是理智作用于意志的实现活动。理智在逻辑上先于意志并且给予意志以行动

的理由，意志所造就的每一行动都预设了一个关于善的理智判断。事实上，意志作为行动的动力，始终

受到理智所给予之目的（善）的驱使。“除了因为目的以外，意志从不产生作用。然而，目的是表面上的

善。意志总是被善的显象所驱动。”②不过，若无意志的决断，作为潜能的理智思考永远无法成为现实的

行动，就会出现知而不行的局面。

莱氏援引了霍布斯的当下意志（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ｐｒéｓｅｎｔｅ）概念，意在表明自由选择所立足的是当下状态，
过去状态和未来状态并不与意志发生直接关联，而是各自通过记忆（过去滞留于当下）与希求（未来指

引着当下）等方式作用于当下意志。③ 沿着当下意志，莱氏试图区分自然的欲望（饥渴）与行动的意志

（进食）。前者服从于机械的必然性，实为一种无意识状态，或者说是机体的自发性；后者则进一步引申

出目的性，这基于一种理智的或有意识的选择，从而可以拒绝或实现自然的欲望。进而，莱氏区分了绝

对的意志与放任的意志，前者取决于诸事物的善好，后者则是一种无理智的动物性。自然欲望是基于笛

卡尔主义的内在经验（ｌ’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ｅ）的放任意志，而行动意志才是真正的意志，即依据事物的
善好而自由地做出抉择。实际上，意志的自由指行动出自行动者自身的理智选择而非自然欲望。

然而，莱氏同时承认：自由的实体在其自由的选择和运作中取决于神圣的意志与预定（ｐｒａｅ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ｏ）。④ 进言之，整个宇宙的进程和整个心灵活动的进程均可以被上帝的自由意志改变；心灵等理智实
体的所有活动最终皆奠基于上帝的神圣意志。“上帝从一开始就不仅预见（ｐｒａｅｓｃｉｖｉｔ）与预定了事物的
无限序列，而且还有这些事物之主动、被动和变化的无数种可能组合；以同样的方式，它也预见和预定了

个别受造心灵的自由效果。”⑤换言之，一切受造物的所有存在状态均由上帝所预先确定，也就意味着它

们皆遵从某种必然性。虽然心灵的自由意志（选择）与上帝的神圣意志之间是天壤之别，但心灵之自由

选择与上帝之天命或预定并不矛盾，并不会消除心灵的自由，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传递了它的一定程

度的完满性和自由，我们才得以自由”⑥。心灵的自由选择并不“求诸于外”，而是“求诸于己”，即实现

上帝所预先置放入心灵的诸多完满性。严格地说，天命作为自由选择之终极的存在根据，自由选择则是

心灵之当下的存在状态，即当下状态必然趋向于未来状态，二者共同构成了心灵的整体与部分之总体

性，即心灵之完全的完满性。

正是凭借天命和自由选择，心灵不断趋向于实现自身所内蕴之先定的最高完满性，“我们应当尽可

能在我们能判断的范围中，根据上帝的先定意志（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ｐｒéｓｏｍｐｔｉｖｅ）而行事，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去致
力于普遍的善好”⑦。同时，诸实体之间的预定和谐或共存的假设更好地与理智实体的自由选择相协调

一致，而非与印象假设或偶因假设协调一致。⑧ 对此，冯肯斯坦断定：“一方面，上帝与单子都是绝对自

由的；另一方面，它们自身及其状态也是绝对前定的。”⑨如此，就必然会贬损上帝的无限神圣性，因为只

有心灵（理智实体）的自由才与上帝之预定紧密相连，这是自由选择而非纯粹的自发性。上帝才拥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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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是作为一切受造单子之终极根据的自因。纵使如此，莱氏仍旧宣称：较之于禽兽，人有着某种程

度的自由，即推理（理智）与选择（意志）相协调意义上的自由。① 上帝不断创造和保存一切受造物，并

且给予心灵以自由选择的理智和意志，从而心灵得以遵循上帝所给予诸受造物之间的秩序。这一秩序

的必然性（预定），恰恰与人之自由选择相协调一致。

其实，理智与意志之争也牵涉如何看待上帝的自由运作，这就是自由困境的第二个向度。在《单子

论》中，莱氏明确区分了上帝的三种神圣属性，即力量 －存在、知识（或理智）－真理、意志 －善。其中，
“力量是一切事物的源泉，而知识则包含诸观念的细节，最终意志根据最好原则造就诸种变化或产

物”②。上帝之力量是创造一切受造物的能力，上帝之知识是理智直观一切受造物的全部完满性，上帝

之意志则是凭借无限力量而创造出一切受造物及其诸多样态，从而形成一个错落有致的和谐宇宙体系。

如此，这三种神圣属性实为上帝之运作的相辅相成的面向。莱氏断定斯宾诺莎的“神”既没有直观一切

受造物的理智，也没有行善的意志，只是无差别地产生善好和邪恶，对受造物漠不关心，与受造物之间的

联系也并无任何理由。③ 就莱氏而言，斯氏的“神”仅具有无限的绝对力量这个维度，即持续不断地将自

身分蘖出去，而被造自然及其属性仅仅是呈现出来的或被有限理智所把握到的神之消极的自身肯定维

度。与之相对，上帝应当是无限的力量、理智与意志的三位一体，仅仅强调上帝之无限创造（作为动力

因），就无法凸显上帝之神恩（作为目的因）。毋宁说，上帝的这三种神圣属性并无任何有无或高低之

别，而是共同彰显了上帝作为造物主的神圣地位。

同样，“必然真理仅包括神圣理智，而偶然真理包括意志的命令”④。事实上，偶然真理取决于上帝

的任意（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ｉｒｅ），因而遵从的是适宜性原则（目的因）或对最好东西的选择。然而，真正的必然真理
却依赖于上帝之理智的直观，即作为上帝之理智直观的内在对象，因为必然真理并不牵涉任何偶然性，

所产生的也是纯粹的理智知识。⑤ Ｍｏｌｌ断定，莱氏早年就将上帝的理智作为所有和谐的根本理由，即上
帝的理智支配其意志去为受造物拣选最好世界。⑥ 神圣理智是神圣意志的终极理由，万事万物之间的

和谐一致则是神圣理智的终极理由，而且这种和谐并不以任何事物为其理由，因而可以被视为是自因。

甚至上帝为此最完满的和谐所感动或影响，因为此乃为上帝之目的，即创造最大程度的完满性与和谐。

为了解释上帝的此种目的，莱氏强调“必然存在者就是存在 －创造（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ｃｒｅａ
ｔｉｎｇ）”⑦。一方面，上帝是必然存在者；另一方面，上帝之存在方式，又是不断地创造一切受造物及其完
满性，而这正是上帝的自由意志之所在，即“上帝的意志凭借奇迹而运作”⑧。奇迹就意味着超越了所有

科学的基石———同一律，从而上帝的自由意志就不能为心灵之有限的理智所把捉。其实，这一说辞涉及

一个疑难，即在逻辑上，上帝之必然存在与其自由意志之间是对立的。诚如谢林所言，“‘必然的存在

者’这个单纯的概念不会导向一个活生生的上帝，而只会导向一个僵死的上帝”⑨。如此，上帝之必然存

在就消解了上帝之意志自由。凭借“存在 －创造”这一模式，莱氏规避了这一疑难，因为上帝的神圣理
智必然预设了其意志的自由创造。如此，上帝作为必然存在者，即是最完善的存在者，也是最为自由的

创造者，其存在就是自由地创造。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心灵为何必然存在自由选择，即心灵之自由选择

这一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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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自由何以可能？

三、自由与必然性

综上所述，莱氏的自由概念内含自发性与理智两个要素，二者在慎思中合二为一。然而，经院哲学

家又为亚氏的选择概念添加了第三个要素，即无差别性（ｌ’ｉｎ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ｃｅ），此乃偶然性（ｌａ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ｅ）。①

莱氏赞成此完善之举，因为心灵的自由选择预设了偶然性，即与绝对必然性相对立。然而为了消除任何

强制性，经院哲学最终滑向一种无差别的自由（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即一种自由任意。对此，莱氏
明确反对均衡的或绝对的无差别性，因为这会导致绝对的偶然性，即一切活动都没有任何理由，只能诉

诸于运气，也就无所谓个人选择，选择则是给予某个事件存在的理由。如此，这就仍旧为绝对必然性所

束缚，因为靠运气本身就是听凭“命运”的安排，毫无个体的自由选择可言。“即使我们拥有一种拯救必

然性的无差别的自由，我们也绝不会拥有一种免去决定性理由的均衡的无差别；总是有我们倾向于和做

出选择的东西，若无此，我们就将被决定。”②一方面，无差别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为无

差别性是指某个行为并不出于自身的个性而是源于类的共性，其实质仍旧是一种无差别的必然性。另

一方面，这种自由概念预设我们可以毫无理由就随意终止自身的活动和意愿，而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

万事万物皆有其存在或运动变化的理由，此理由乃是事物自身之完满性的表现。③ 因此，莱氏始终强调

心灵必然存在选择的自由。

目的因关联于自由，动力因关联于必然。依同于目的因王国与动力因王国，自由与必然也可以并行

不悖，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必然性。在亚氏看来，“自然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某种目的，在另一方面是出

于必然。必然性有两种：一种是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

量”④。前者是顺从自然倾向———内在必然性，后者则是违背自然倾向———外在必然性（强制性）。为

此，莱氏明确区分了强制性（ｌａ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ｔｅ）与必然性（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强调有一种与必然性相融洽的自由。⑤

在这两种必然性基础上，莱氏进一步区分了两层必然性，而这两层又各自含括三种必然性。这两层必然

性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即第二层必然性是对第一层必然性的深入展开。当然，划分必然性是为了

标注必然性的不同等级，因为并不是所有必然性都会如同宿命论那样产生糟糕的后果，而且所有必然性

都有其各自的使用范围，不可以相互越界，这样就形成了和谐的秩序。

在与克拉克（Ｃｌａｒｋｅ）的论战中，莱氏划分了三种必然性，即绝对的必然性（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ａｂｓｏｌｕｅ）、就
自身而言的必然性、假设的必然性（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ｈｙｐｏｔｈéｔｉｑｕｅ）。其中，绝对的必然性实指与任何偶然性
相对立的命定论或宿命论，此为外在的必然性；就自身而言的必然性则是自然的必然性，即一切活动都

从自身的原初性出发，此乃内在的必然性。对莱氏而言，假设的必然性尤为重要。“假设的必然性就是

那个上帝的预见和预先安排的假定或假设，强加到未来偶然事物上的必然性。”⑥可以说，假设的必然性

就是指心灵之必然趋向于未来状态的进程，这一进程由上帝的天命所决定。“所有事情都是被预先决

定，因为它总是有一个原因或理由。”⑦如上所言，上帝的预见和预先安排并不会损害心灵的自由本性，

因为上帝恰恰是给予心灵活动以存在的理由。凭借此心灵自身的终极理由，其就可以实现上帝在它们

的观念中所直观到的这一自由本性。假设的必然性并不会摧毁偶然性，相反还适用于偶然真理，即必然

要考虑一定的经验条件和适用情境，从而为心灵的自由选择留下了地盘。

上层的三种必然性仍旧晦暗不明，无法清楚地呈现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联。因而在《神正论》

中，莱氏对必然性做出更清晰的分辨：基于均衡的无差别性的绝对任意（ａｒｂｉｔｒａｉｒｅａｂｓｏｌｕｍｅｎｔ）、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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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何学的必然性（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ｇéｏｍéｔｒｉｑｕｅｏｕ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道义的必然性（ｌａ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ｍｏｒａｌｅ）。① 这
是对第一层三种必然性的进一步解释说明，因为这直接关联于莱氏形而上学体系的根基———逻辑学与

真理学说。其中，绝对任意指出了绝对必然性的积极维度，即个人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不

考虑具体情境；宿命论则指向绝对必然性的消极维度，即仅服从于外在条件而并无任何个人意愿。形而

上学的必然性即是自然的必然性，奠基于必然真理，即结果内在于原因之中。相较于前二者，道义的必

然性不仅吸收了假设的必然性所隐含的偶然性，还牵引出作为目的因的“应当”，即一种出于道义原则

的必然性；这实则指幸福的必然性，是心灵之自由选择的关键。

首先，均衡的无差别性违反了现实的差异律，所以这种绝对的任意不可能有任何确定的原因，因而

不可能融摄自由。莱氏认为，这一观点的代表是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表面上，原子的偏斜运动为

自由留下口子，因为偏斜意味着偶然性；事实上，偏斜引申出的是放任（ｌｅｌｉｂｅｒｔｉｎａｇｅ），即随心所欲的自
由，这也是日常生活所理解的自由活动；这种偏斜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别，其所凸显出的自由并不是出自

心灵之自由选择，而是仅凭运气或巧合，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

其次，“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必然性）以诸定义、公理和定理为前提，领会真正哲学和自然神论”②。

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对立，是因为其主张所有事情都有其必然原因。这一必然原因是组成严

格因果序列的动力因，从而其对立面意味着矛盾。然而即使每一事情都有其确定原因，但这并不表示所

有事情都是必然的，因为这一原因可以是偶然的。“必然的东西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的；而偶然的东西的

对立面则是可能的。”③因此，偶然性的实质就是承认对立面（ｌｅｃｏｎｔｒａｉｒｅ），而对立面并不意味着矛盾（ｌ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④ 形而上学必然性否定偶然性，也就拒绝任何偏差，这无法与自由选择相融洽，最终绝对
的必然性将摧毁心灵的有限意志。这种对立可以凭借两种永恒性来理解，即“上帝的永恒性概念完全

不同于时间的永恒性概念，因为前者在于必然性，而后者则在于偶然性”⑤。换言之，上帝之永恒存在即

指必然了无变化，时间之永恒存在则在于永恒不断地流变，这其中存在着无穷的偶然性事件，可谓是一

种必然性。

事实上，这两种永恒性分别构成了必然真理与偶然真理的基础。“所有形而上学和几何学的真理

以及任何其他可以在术语的基础上被证明的命题，都是就其自身而言必然的（ｐｅｒｓ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ａｅ）。但是
所有历史的真理，或我所谓的可以被我们通过经验而非证明知晓的事实真理，都是就其自身而言偶然的

（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ｅｓ）和仅是就偶然性而言必然的（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ａｅｐｅｒａｃｃｉｄｅｎｓ）。”⑥偶然真理处理的是变化
不定的经验事实，因而并不以同一律为准则，而是奠基于充足理由律。“偶然真理自身都是确定的，并

且伴随着确定性而被预知。偶然性是与必然性而非确定性不相容。”⑦如此，偶然真理所达到的应是包

含某种或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即考虑存在者之特定的经验条件或适用情境。随着条件和情境的变化，这

一确定性会随之改变，因而偶然真理内含无数种关于事实的理由，唯有上帝才能理智地直观到这些理由

间的必然联系。进而，莱氏区分了几何学的确定性（ｌｅｓ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Ｇéｏｍéｔｒｉｑｕｅｓ）与建筑术的确定性
（ｌｅｓ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ｏｎｉｑｕｅｓ）。前者引入绝对的必然性，其反面意味着矛盾；后者则引进选择的
必然性，其反面意味着不完满性。⑧ 如此，偶然真理所内含的确定性就是指选择的必然性而非绝对的必

然性，所以莱氏断言：“事情的确定性部分地被奠基于自由的行动。”⑨至于必然真理，其自身有内在的起

源，不能凭借感觉经验而被证实。当然就上帝而言，一切都是必然的，并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因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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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自由何以可能？

都是尚未或无法被有限心灵所认识的必然真理。可以说，偶然真理是心灵之有限理智所把捉到的，因而

含有偶然性的必然真理。

最后基于偶然真理，“道义的确定性（必然性）则部分地以历史、诸事实和文本的解释为前提”①。

如此，道义的必然性就必然融摄可能性，其理由为必然与应当 的相等性。“应当”明显预设了对高于

自身的目的的追求，从而只是道义上的要求，并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甚至预设了现实的“恶”与“向恶”

的倾向，从而容许了人们选择恶的自由。莱氏坚守心灵之自由选择的一大顾虑就是行为的归责问题，即

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能作为真正的行为主体，从而承担道义责任。然而，道义的必然性毕竟奠基于上帝

之纯粹善的意志，所以恶是最小量的，趋向最大可能的幸福才是其内核，因此为幸福的必然性（ｌａ
ｎéｃｅｓｓｉｔéｈｅｕｒｅｕｓｅ）。事实上，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依据同一律，从而处理的是绝对必然的真理；道义的必
然性则依赖于充足理由律，继而处理的是偶然的真理。机械论者无法恰当地安放人之自由，究其根本是

他们将偶然性与必然性对立起来。与之相反，莱氏则强调这两者是相互依赖，从而可和谐统一起来，而

其必不可少的中介便是可能性，因为“诸事物的一种不可能的序列可以凭借假设的必然性而被理解”②。

假设的必然性始终许可各种可能性或受造物的各种可能存在状态，而道义的必然性就奠基于假设的必

然性。

确切地说，“心灵的真正自由就在于认识和选择最好的东西……真正的自由就在于一种能力，即对

事物有着恰当地推理并且按照我们判断为最好的东西而行动”③。对于心灵而言，真正自由应是理智与

意志都相互协调至最完满的状态，也就是自发性所达到的最高程度。这一最完满状态就是“善”，从而

心灵就凭借上帝所预定的ｃｏｎａｔｕｓ而不断地趋向于自我完善。可以说，“我们越是完善的，我们就越是被
决定的，抑或同时也越是自由的”④。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莱氏给出了两条促进心灵

完善自身的功夫原则：一是理解万事万物的原因和目的，二是增进身体健康和减少身体损耗。如此，心

灵方可自由地实现自身所预先具足的诸完满性，成为完整的个体或进入上帝之城。根据必然性的分类

（右边三种必然性是对左边三种必然性的进一步限定和解释），现整理如下：

四、余论：自我完善与幸福

综上所论，由于莱氏的实体可分为三种，即单子、灵魂和心灵，所以其自由学说也有三个层级。其

中，心灵的自由就是一种基于理智思考和意志决断的自由选择，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无差别的自由任意，

而是一种统摄了偶然性的假设的必然性或道义的必然性，因而可以适用于一切经验性活动。然而，心灵

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由？对此，莱氏强调心灵应当时刻不断完善自我。凭借自我完善，心灵就可以获得真

正的自由，即努力实现上帝所预先给予心灵的全部完满性，达到德福一致的至乐状态———心灵的理智愉

悦，最终得以获取尘世的幸福。

自我完善不是凭借自身的有限理智去算计或预测上帝的运作，也不是完全听凭命运或机遇的摆布，

而是不断纯化其对上帝的“爱”。对某人或某物的爱，只能是满足自身欲求的欲爱。只有对上帝的爱才

是真正纯粹的爱，即神圣之爱或诚爱。诚爱并不是奠基于必然性而是“善”，即有限心灵凭借至善的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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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而不断地自我完善。诚爱的实质是一种纯粹理智之爱，就是理解或认识到：上帝这一最完满的存在

者，是所有受造物之完满性的来源及其存在的根据。只有凭借上帝在心灵中激起的内在之光（ｉｎｎｅｒ
ｌｉｇｈｔ），心灵才有能力去获得关于上帝的正确知识。内在之光就是心灵之内在的感觉或反思，从而发现
个体的内在完满性法则，同时觉察到个体的所有完满性均来源于上帝的无限流溢。反之，“上帝根据它

所给予每一心灵的完满性比例而爱着它们”①。上帝之爱表现为持续不断地创造受造物，并且保存其所

有完满性。自然之国（ｌｅＲèｇｎｅ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与神恩之国（ｌｅＲèｇｎｅｄｅｌａＧｒｃｅ）并不决然对立，而是一脉
相连，“自然本身就导向神恩，而神恩则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使之完满”②。如此，对上帝的虔诚与心灵自

身的理性也应该和谐一致。

根据上文两条功夫原则去行动，人类所获得的将是德福一致的至乐。这种至乐就不是感官的欢愉，

而是心灵的真正宁静（ｌａ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ｔé）。这种宁静不是源于斯多亚学派的不动心和忍耐，而是源自心灵之
当下的满足，即心灵凭借自由选择获得自身的完满性。③ 然而，心灵的宁静状态有赖于一种无限的进

步，即不断地接近上帝，而其表现就是减缓人类的苦楚而增进人类的幸福，从而其一切手段都应当有益

于人类的幸福、促进科学与技艺，而这一切就奠基于理智与意志相协调一致的自由选择。可以说，心灵

之真正的或最高的自由就在于获得最完满的幸福。幸福是一种永恒愉悦的状态，即对帮助或维持某种

能力的东西的完满感。为此，莱氏区分了快乐（ｐｌｅａｓｕｒｅ）与愉悦（ｊｏｙ），即快乐是在自身或它物之中对完
满性或卓越性的一种感受，愉悦则是心灵感受自身之完满性时所获得的快乐，不是肉体的放纵而是理智

的愉悦，这种愉悦只能凭借自身的理智才能意识到。

在莱氏看来，幸福在于心灵的满足和身体的康健两个方面。④ 严格地说，心灵之知觉活动所达到的

最完满状态，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即“没有什么东西比幸福更真实，没有什么东西比真理更幸福

和甜美”⑤。对此，Ｆｉｃｈａｎｔ意识到：“至高的幸福，就是去爱上帝，这就建基于对其本性和它的各种完满
性的认识，对其力量和智慧之间和谐一致的认识……爱上帝，就是用所有的理智方式去发现宇宙的美

好。”⑥正是因为爱上帝，心灵才得以获得幸福。不过在进入上帝之城之前，作为身心复合体的人仍旧生

活于尘世之城，并且存在着违背道德法则与和谐秩序的物理之恶的趋势。因此，上帝为居于尘世之城的

人颁布了正义法则（ｌｅｘｊｕｓｔｉｔｉａｅ），只有时刻谨守此条法则，心灵才是完全出于自身地爱上帝。正义法
则，就是德福一致，即自身的德性与所获得的幸福成正比。“根据与其自身的德性和其意志被导向公利

的程度之比例，每一个体应当相应地分享宇宙的完满性和其自身的幸福。”⑦

莱氏始终试图从形而上学上彻底扭转机械论所带来的困境，即动力因对目的因的侵蚀而导致的自

由困境，从而恢复整个宇宙之完满而和谐的秩序，构建一个超越机械论的另类世界图景。在这一世界图

景中，上帝不直接作为一切运动变化的动力之源，而是一切受造物所趋向的目的，从而诸受造物之间的

最完美和谐秩序就凸显了上帝之神圣的理智、意志和力量的三位一体。由此，上帝不再是劳神于修补世

界秩序的钟表匠，而是作为上帝之城的君主，督促一切有限心灵趋向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从而在尘世之

城谨守正义法则，以期进入上帝之城。为此，莱氏区分了自然神学、启示神学和道德神学，并且笃定只有

道德神学才能为基督教提供适宜的证明，如此可谓是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渲染了难以抹去的底色。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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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义理与史实：周程授受平议

———从饶鲁《金陵记闻注辩》谈起

许家星

【摘要】朱子建构的周程授受是事关理学道统的重大事件，饶鲁《金陵记闻注辩》作为最早对相关论争加以全

面辨析的文献，涉及《太极图说》文本及周敦颐与佛老、新学之关系，周程有无交涉及思想异同等疑问。饶鲁

既坚持周程授学的立场，又判定周程授受时并未有《图》《书》、程子三篇文字亦未采用《图》《书》之文字语言，

排除程子担心《图》害道而不语之情况。饶鲁实质上彻底否定了周程手授《图》说，以“示之以道”和“自得之

道”区分了受学与传道。而朱子的“无人能受之”说则面临如何看待《图》与《书》《周易》《中庸》之关系，如何

看待程门弟子等棘手问题。绵延至今的周程授受之争，源于朱子力图撮合原本关联甚少的周、程，采取以理统

事的方法，以建构对理学道统的信仰，但始终无法弥合周程关系疏远、义理差异、自我认同之裂缝。

【关键词】《太极图说》；朱子；饶鲁；周程授受；道统信仰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１５－１７

作者简介：许家星，江西奉新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
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２１ＶＧＱ０１８）

周程授受可谓理学产生之最大事件。此一理学大事，尽管以朱子之力决然断定其真实存在，然因无

法消除其中存在的周程交往及思想之裂缝，始终无法平息争议，以迄于今。学界对此公案大体形成了立

场分明的正反两种看法，然诸家似均忽视了朱子再传双峰饶鲁《金陵记闻注辩》对这一事件所作出的全

面回应及其启发意义。双峰的回应兼顾了史实与义理，首先回应了《太极图说》文本问题、濂溪与佛老

关系及其新学政治立场之疑，继而讨论周程关系，分析周程交往之无及其思想异同，提出周程授受之时

尚无《图》《书》之说，故不存在朱子所谓“周程手授”之事，自然亦不存在朱子解释二程不传此图的“未

有能受之者”说。且朱子“未有能受之者”面临如何处理《图》与《书》《易》《庸》之关系、如何看待程门等

挑战。双峰进而认为程子《志》《铭》《论》三篇文字并未采用《图》《说》之文字语言，意味着其所论乃是

公共用语。他提出“示之以道”和“自得于道”之别，既肯定周程授学关系，又否定周程传道之论，其立场

可谓居于正反之间。双峰采用了“理应有，则事虽无而应有”这一以理统事的理学解释模式。从双峰的

论辩出发，吾人可以更理性的看清这一公案争议的问题所在，即理学道统信仰之争。

一、《太极图说》及濂溪与佛道、新学关系之辩

双峰（１１９３－１２６４）于嘉熙己亥（１２３９）年夏之金陵，与学者开展了有关周程关系的辩论，并将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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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写成《金陵记闻注辩》①。这恐怕是现存最早最全面反映理学对这一问题看法的文献，可惜一直无人

问津。事实上，该文在讨论的全面、深入和新颖上对认识周程授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双峰的讨论涉及

甚广，他首先论及濂溪思想之渊源与定位，具体论辩六个问题。

第一个质疑：濂溪无极太极说与道家思想之关系。质疑者紧紧抓住《太极图说》的“无极”，认为此

概念乃儒家所无，仅见于《老子》，且宋儒仅濂溪有“无极太极”和康节“无极之前”说，以此质疑濂溪无

极说来自道家。以“无极”质疑濂溪思想源于道家，是对濂溪最重要最常见的攻击点，如陆象山兄弟等，

对此朱子曾从儒学发展观来辩护之。②

双峰提出“字同意异”论，认为“无极”等概念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意义：“如邵子之言，则无极与

有象为二，而无极专属乎阴静。如周子之言，则无极太极一物也，而阴阳动静无不该焉。是其字之所因

者虽同，而意之所主者绝异……谓程子之学，亦源流于佛氏，可乎？”③他首先肯定“无极”的确见诸《老

子》，强调它在周、邵思想中的意义不同。康节强调“无极之前”与“有象之后”的区别，把无极与有象割

裂为两物，无极专属于阴静。濂溪“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视无极太极为一物，太极之阴阳动静无

所不在而非偏于一方。故康节与濂溪“无极”概念差别甚大，可谓字同意异，不当拘泥于表面文字之同，

而当探究其内在含义之别。他引二程采用佛教用语之例证明之，如以“体用”“活泼泼”等解释忠恕、费

隐等，但不能说程子之学来自佛氏。其实对双峰的论证亦可从反面观之，虽不能说程子之学来自佛氏，

但程子采用佛学之用语，至少不可说程子未受到佛学影响。当然，双峰之意是儒者完全可以借用佛道两

家用语表达儒家思想，强调借用的合理性。

第二个质疑：《太极图说》的来源。据朱震之说，《太极图》由穆修、种放、陈抟而传于濂溪。只有潘

兴嗣所作《墓志铭》认为《太极图》乃濂溪创作。此是濂溪学中一争议极大的老旧问题，双峰仅简单指出

朱震之说不足为据，当采用潘说。对此，朱、陆曾有所争辩。当今学界主流渐认同濂溪所作说。④

第三个质疑：《太极图说》首句两种表述之别。《国史》“自无极而为太极”与胡宏本的“无极而太

极”，何者更确？质疑者还提出“自无极而为太极”说与“太极本无极”的太极根本于无极之义贯通。朱

子早已批评前者乃《国史》本妄增。双峰认同“妄增”说而给出新解：“又云：是万为一，一实万分，未闻言

一之上复有所谓无也。二字出于史官之妄增，亦复何疑。”⑤他认为根据《图说》“无极之真”、《通书》“阴

阳太极”，可见“无极”与“太极”并不同时出现。盖二者意义相同，并非本末关系，故有一即可。再则

《通书》“是万为一，一实万分”并未在“一”上再补充“无”，可证“自、为”二字是史官妄自增加。双峰之

意，无极与太极连用仅仅出现在首句，此后再未连用，可证二者意义等同，不存在层次之别。

第四个质疑：《图说》《通书》与《图》动静说之异同。质疑者认为前二者分别以动静为太极、动静为

神，合乎《易传》；《图》则以动静为阴阳，与《图说》《通书》宗旨不合。双峰的解释是：

《图说》以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为太极之动静，而非以动静为太极。《通书》以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为神

之动静，而非以动静为神。《易·大传》亦然，请详之。至于本图以动静属之阴阳，而《图解》谓动静为太

极所乘之机者，亦曰动静者气，而所以动静者理尔，其与《图说》、《通书》亦曷尝有异旨耶？⑥

双峰认为，三者彼此并无不合。《图说》并未以动静为太极，而是以动阳静阴为太极之动静；《通书》

并非以动静为神，而是以动静为神之动静，即动静乃是太极、神之属性，而非等同于二者。《图》以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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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该文收入［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８－１８４页。另，本文引文标点，据个人
理解调整，与原文标点有所不同。

朱子在与象山的论辩中言：“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赞《易》，自太

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同上，第１３页。）
同上，第１７８页。
对濂溪《太极图》渊源问题，自清人以来即多有质疑。（参见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７９页。
同上，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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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阳，据《图解》动静乃是太极所乘之机，与太极是理气关系。此三者“动静”说的比较似未见它处讨

论。双峰本朱子理气论以解之。

第五个质疑：濂溪思想中的的佛道因素意味着濂溪并非醇儒，而是儒道佛兼用。这也是事关濂溪定

位中屡有争议的问题。蒲宗孟《周敦颐墓碣铭》记载濂溪曾自比于仙翁、隐者，与高僧道人放荡于山水

之间，有意建立逍遥社，有出尘脱世之意。① 质疑者指出，濂溪此等颇近于道家之举虽世人未必知之，但

作为其姻亲的蒲氏知之甚详，不知朱子所作《周敦颐事状》为何削除？双峰的解答是：

《通书》云：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志伊尹之志，则非隐者；学颜子之学，则非仙翁。况《通

书》所说修已治人之道非一，未闻有长生久视之说，高栖遐?之意也……此岂仙翁隐者之言耶？蒲《碣》

以此称述先生，其见陋矣。《事状》削之，不亦宜乎！②

双峰根据《通书》和潘兴嗣《墓志》来反驳之，指出濂溪以“志伊、学颜”来表达儒者入世志向，迥然

不同于隐、仙出世之学。《通书》反复论及修己治人之道，绝无道家长生久视说和隐居之意。且潘兴嗣

《赠茂叔太傅》“每怀颜子”之诗，及《墓志》赞颂濂溪志于颜子之学、歌咏先王之道，皆可证其非隐者之

言。双峰批评蒲宗孟所记极为丑陋，朱子删之极当。濂溪在时人眼中，如友人潘兴嗣和亲戚蒲宗孟的笔

下即呈现出不同形象，因潘《志》中的形象更接近醇儒，故朱子、双峰等理学家多取潘《志》而否定蒲

《碣》。但学者多认为，濂溪兼具儒者济世与归隐两种精神，其思想具有相应的道、佛情结，此实难否

定。③

第六个质疑：濂溪政治立场与荆公新学之关系。讨论首先涉及周、王是否见面，对此不无争议。质

疑者据邢恕记载，濂溪曾与荆公日夜相语，极为投合。朱子《伊洛渊源录》亦记此事，首句有“茂叔闻道

甚早”。由此推测二人皆从学穆修，可谓有同门之谊。双峰反驳之，认为即便闻濂溪之说而喜悦，但并

不能证明荆公与其同出一门，继而质疑荆公当政的熙宁年间，濂溪是否得到提拔。④ 最核心的问题是：

濂溪的政治站位是否同于荆公新学？一个强力证据是蒲宗孟《墓碣铭》载濂溪有对荆公新政赞叹之语。

双峰据史料对此加以辩驳：

故己谓先生广东之除，用清献荐⑤，而吕氏《童蒙训》亦记先生启谢正献之语，不闻荆公有所引拔

也。⑥

称赞新政，蒲之佞也。抵书于己之云，何足凭信。且蒲《碣》作于先，而潘《志》成于后，今此语独载

于碣，而不录于志，意者，潘固已知己妄而削之也。夫潘与蒲虽皆不足以知先生之心，然以蒲较潘，潘贤

于蒲远矣，凡此恐当以潘为据……观此，则蒲之为人可知矣。其矫先生之言以谀新政也，宜哉。⑦

双峰根据史实及潘兴嗣《墓志》，指出濂溪广东之进用，实受到吕公著、赵?等人举荐，与荆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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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蒲宗孟《墓碣铭》云：“（周敦颐）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乘兴结客，

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及其以病还家，犹篮舆而往，登览忘倦。语其友曰：‘今日出处

无累，正可与公等为逍遥社，但愧以病来耳。’”“吾尝谓茂叔为贫而仕，仕而有所为，亦大概略见于人，人亦颇知之。然至其孤风远

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当有高栖遐遁之意，则世人未必尽知之也。”此等文字皆被朱子删除。（［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

校：《周敦颐集》，第１６９页。）
同上，第１７９页。此处标点据文意定，不同于点校本。
关于濂溪的佛、道情结，论者甚多，典型者如朱震认为其太极图说来自道教，胡宏也认为他受到道教影响。涉及其与僧寿涯交往。至

于《读英真君丹诀》通常作为其与道教之关联，近来方旭东则否定了此诗与道教有关。（参见方旭东：《朱子与濂溪诗：〈读英真君丹

诀〉》，《朱子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据北宋初期儒者普遍具有出入佛老的经历看，其思想中具有佛老因素实属正常，实不必讳。
但与张、程不同，濂溪并无反对佛老之言论，反而多有亲近之论说。

蒲宗孟《墓碣铭》小字有“以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遇”。（［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６８页。）
潘兴嗣《墓志铭》言：“赵公?入参大政，奏君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其职。”（同上，第１６６页。）
同上，第１７９页。
同上，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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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批评蒲宗孟《墓碣》所谓周敦颐“以书抵宗孟曰”一段赞美朝政、语近媚俗之说，纯属蒲所编造。① 故

作于蒲氏之后的潘《志》删除之，可见此乃无稽之说，由此判定潘《志》较蒲《碣》更为可取。双峰又举

《邵氏闻见录》有关蒲氏毫无操守、一味揣摩神宗，诋毁司马光、赞美扬雄等举动，断定蒲氏人品低劣，判

定所谓濂溪赞新政之语是“其矫先生之言以谀新政”之举。双峰通过否定蒲之为人，进而反驳濂溪与荆

公之关系。其实就当时情况而言，如濂溪得到荆公赏识，并非污点。但因后来荆公受到理学排斥，濂溪

则被塑造为道学开山，二者俨然成为学派敌对，故理学家当断然否定二者之关联。其次，蒲宗孟人品如

何，实有不同看法，并不能根据带有笔记色彩的《邵氏闻见录》为依据。再则，正如反方所言，至少蒲宗

孟为濂溪亲近之人，不仅为姻亲关系且二人颇多唱和，其子又委托蒲宗孟撰写《墓碣》，实深得濂溪一家

信任。然双峰居于道学立场，否定周、王关系，以维护濂溪道学宗主形象，亦属正常。学界对此始终有不

同看法。而濂溪亲近新学的政治立场，甚至被学者视为伊川对濂溪不满之原因。②

二、周程无交涉及思想异同之辩

（一）周程交涉之“五无”

双峰问辩的第二类问题直接针对周程授受这一老问题，双峰之辩兼顾史料与思想，首先是二程与濂

溪是否存在交往关联，其次是周、程是否存在思想关联。

第一个质疑：明道推荐人才以横渠、伊川为首而无濂溪。为何不表彰师道？可见二程与濂溪关系疏

远。双峰的回应是：

明道荐贤乃熙宁二年为御史时也。时横渠、伊川皆抱道山林，而未为神宗所知，故特以为称首。若

先生，则赵吕二公已交举而拔擢之矣。此所以不复及之也欤？然明道当时所荐者数十人，亦安知先生不

在其中？且太中公自为郎后，每迁辄荐先生以自代。父之所荐，子必与闻。故伊川以是为太中之美而著

之家传，以示万世，是其心曷尝不欲显扬师道哉！③

一则明道推荐贤人时，横渠、伊川皆在山林，而濂溪已有吕、赵推荐，故不需要重复推荐。二则明道

当时推荐了数十人，濂溪可能也在其中。三则二程之父屡屡推荐濂溪代替己位，伊川尚且以此作为其父

之美德而写入家谱。以常理而论，二程当继承父志，荐濂溪以显师道。双峰的辩护其实亦颇多揣测。如

第一点，濂溪被多人推荐并无妨，更能增加选用概率；至于第二点，明道推荐数十人中如真有濂溪，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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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蒲宗孟《墓碣铭》云：“先时以书抵宗孟曰：‘上方兴起，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将图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长者，莫不皆获自尽，

吾独不能补助万分，又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与双峰同时的何子举《周敦颐墓室记》特别痛斥此

说，认为蒲宗孟简直是给濂溪抹黑，是借濂溪而为新学站台。“其所造诣，夫岂执世俗、恋荣偷生之见者所可窥其藩！……按左丞，党

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宠荣者，无虑皆和附一辞……左丞所云……得无影响借重，为新法厚自攀援者耶……若左丞

者，设易箦之言，坚金陵无复忌惮之心，腾自欺之舌，诬先生于无从究诘之地。其为毁墓求合，罔世塞道，又罪浮于臧仓者也。”全祖望

亦痛斥之：“宗孟能知先生，而茫茫不能知先生之道，以至阿附新法，何邪？”（［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

１６８、１７１－１７２页；［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１９页。另，
据《周敦颐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引文中的“墓”当作“誉”。）
从政治之争看待周程政治关系，是近来周程授受之辩颇有影响的观点。陈植锷曾提出，“‘周程授受’之所以喧传于世，殆成定论，多

半是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和学派意识的膨胀。”吾妻重二指出，朱子、何子举、饶双峰认为“这封信是蒲宗孟为维护新法而伪造的，但

这种看法只不过一种妄言。当时周敦颐并不是那么有名的人物，所以蒲宗孟没有必要特意捏造书信……我们没有必要将后来的党

派观点牵涉进去”，二程不提濂溪，与不满濂溪的政治立场有关。这个说法存在问题，譬如王安石可谓二程政治上的对手，但程颐却

推荐学者应该读王安石的易学，“《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可见，学术与政

治在二程等学者那里并非等同，此例证甚多。如二程与司马光政治立场相同，但在对待孟子态度上反而与王安石同属于尊孟派。傅

锡洪、周建刚等皆采用吾妻重二之说。刘丰则认为蒲说可信，“周敦颐应是支持宋神宗王安石君臣实行新法的”。（参见陈植锷：

《周、程授受辨》，《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２期；［日］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傅锡洪等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３５－４４页；［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４８页；刘丰：《“吟风弄月”
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湖南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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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字中则自当提及之，以见二者关系之切。双峰的推断逻辑是：未提及濂溪之名不代表无推荐濂溪之

实。至于第三点，其父之态度并不能代表二程看法。

第二个质疑：二程评价不杂之三人为张载、邵雍、司马光而无濂溪。双峰从彼此关系师友之别加以

解释：“三人，友也；先生，师也，胡可并论？且程子之于三人，皆尝议其得失，独于先生有所称而无所议，

非特尊师，亦以心悦而诚服之故也。”①三人是二程之友人，濂溪乃是其师，身份不同，不可相提并论。而

二程对三人多有批评，唯独对濂溪无批评之语，可见对濂溪之尊重出于心悦诚服。这个回应涉及二程对

濂溪的评价，下文再论。比较而论，二程对濂溪的评价显不如朱子等积极。

第三个质疑：二程与濂溪居然毫无书简往来。根据师者道之所在的观点，为何二程与门人朋友讨论

甚多，却唯独不提及引用其师之说？双峰的回应极简略，言“书之有无、存亡皆不可知”。其“不可知”论

意味着不能随意说无，今日未曾发现者，并不代表史上未曾存在或将来不会发现，其意书简往来应该是

有，只不过没有保留下来。双峰此一辩护亦显虚欠，现存毫无往来书简，至少表明周程关系疏远，否则如

何解释濂溪与蒲宗孟、潘兴嗣等远不如二程之人，反而留有唱和往来呢？周、程如有往来唱和，其价值显

然远在濂溪与他人往来之上，必然会得到后来寻访者的加倍重视（事实上，朱子曾派度正寻访濂溪遗

文）。但现实之无有，恰可反证恐怕确实是无有。

第四个质疑：濂溪去世，二程无哭无吊，不如对横渠之死尽礼。双峰的回应是：

《太中公家传》云，公假絬南安时，以狱掾周某知道，与之为友。而明道自云“昔受学于周茂叔”，如

此，则是以程子而视先生，乃父之执友而己之师也，若死而不哭不吊，何足以为程子哉？②

双峰认为，濂溪之亡，二程绝无不哭丧之事，否则不足为程子，且程子极重师道，不至于如此无礼。

双峰是从理上论证，与此前几处回应逻辑一致。针对上述二程对濂溪无推荐、无提及、无往来、无哭丧之

“四无”质疑，双峰的回答采用了“莫须有”的态度，即“理应有，则事虽无而亦应有”的以理定事之应有

说，而质疑者是从现实和经验上断定“事实无”。

第五个质疑：濂溪死后未托付给二程撰写具有盖棺论定性质的墓志和墓碣，反而委托亲（蒲宗孟）、

友（潘兴嗣），可证周、程关系之不洽。双峰将此归罪于濂溪之子，认为乃二子年幼无知造成。其实长子

当时已近乎成年。③ 对具有盖棺论定、传诸后世的文字，作为请托人和受托人必皆是慎重其事、慎选其

人，选择蒲、潘二人必然是有强烈理由的，至少就二人与濂溪的亲密关系来看，实有资格、有义务来撰写

志、碣。④ 双峰等基于认定周程关系密切之先见，将未请程子写墓志归罪于二子，亦是加罪之辞。双峰

之反驳仍是基于“理应有则事虽无而应有”之逻辑。

以上就二程与濂溪事实交往之无，以质问彼此关系之疏。当然，其中并未提及二程是否拜师濂溪之

争议，如究竟是汪应辰主张的“从游”还是朱子的“受学”。根据二程自述，“受学”当可成立。明道说

“昔受学于周茂叔”，“自再见周茂叔之后”，“闻周先生此语后十三年”。至于他们文字中个别看似不敬

之辞，恐有其特定语境和所指。当然，周程之间是否有严格的拜师仪式，亦不好确定，似乎不是太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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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０页。
双峰认为，根据熙宁四年濂溪改葬其母，《志》有幼孙之说推知。但据度正《年谱》，周敦颐长子周寿生于濂溪４０岁在合州时，彼时已
１７岁，不为年幼无知，且９年后考中进士，说明其心智已经成熟。所谓幼孙，盖改葬时，长子不过１３岁，次子７岁，当然是幼孙了。陆
九渊亦批评其子，认为此“可见其子孙之不能世其学也”。（［宋］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４
页。）

黄震认为周子之学虽传于二程，但在朱子之后才显示其影响，故不能责备潘不如时人了解朱子之学，故请潘写《志》乃是恰当之举，

“而可责潘兴嗣之知周子不能如今日乎？且潘不特志先生之墓也，先生母夫人之墓，实先生请其志，窃计先生平日之所敬，实无以加

于潘”。（［宋］黄震：《黄氏日抄》，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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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衡诸一般师生之礼，似未能如合符节。① 双峰对此未加讨论，似认为此并非问题。

（二）周、程本体与工夫思想异同之辩

除交往之外，周程授受的另一核心问题是思想异同，具体落实为为本体论与工夫论两面。支持周程

授受者主张二者之同，质疑者则突出二者之异。

第一条质疑：太极阴阳之说的本体论或宇宙论。质疑者提出濂溪“无极”“静虚”“静无动有”“太极

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等语，与程子“无太虚”“皆实理”“有无与动静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相对立，即

二者在本体论宇宙论上观点不同。双峰引双方说逐一解释：

先生曰：“静虚。”程子曰：“心兮本虚”。程子曰：“皆实理也”；先生曰：“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

复”。程子曰：言有无则多有字，言无无则多?字；先生则曰：“无极而太极”，又曰“太极本无极”。言无

极而太极，则无而非无也。言太极本无极，则无而非有也。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先生则曰“一

动一静，互为其根。”又曰“水阴根阳，火阳根阴。动静互根，是无端也；阴阳互根，是无始也。”若夫静无

而动有，则先生固曰静而无静，动而无动矣。至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程子亦曰：阴阳气也，所以

阴阳者，道也。其言无不合者，何疑耶？②

双峰指出，濂溪论静虚和诚与程子“心本虚”和实理说相通。濂溪“无极太极”即有而非有、无而非

无，合乎程子言有无多有、言无无多无论。程子“动静阴阳无端无始”论，本于濂溪“动静互根阴阳互

根”。动静互根即无端，阴阳互根即无始。且濂溪静无动有看似以有无论动静，又有“静而无静，动而无

动”的动静互含之一体论。濂溪“太极动生阳，静生阴”则通于程子“阴阳气，所以阴阳者道”说，认为濂

溪太极阴阳论合于程子道、气两层论。故周、程关于虚、实、太极、阴阳、动静、有无之说无不相合。双峰

的辩护居于朱子立场，大体同于主流之见。但事实上，程子从未提及无极太极说，双峰是以其有无论与

濂溪无极太极相对应，二者所指显然在不同层次具有不同内涵。濂溪并非从理气来理解二者，程子则是

据《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论道与阴阳的形而上下关系，并不需要借助太极来论阴阳动静。

第二条质疑：工夫论上周程的主静与主敬之别。此亦是老问题，朱子以“敬贯动静”解之。双峰在

此基础上提出新解，指出周子“一为圣学之要”即程子教人主敬，盖“主一为敬”。周子以思为圣人工夫，

即程子教人格物，盖心之思乃格物穷理之本。周子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以论道之本体如何演化为具体

存在之生成论，即二程教人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的本体与工夫之一体论。二程“静中

须有物”，即濂溪“静而无静”，表明此静并非是空无，而是体现了有无合一。故二程实能承濂溪之学，传

其所未传，广其所未备，发扬光大之。周、程之论，虽有详略不同，但无碍彼此同条共贯。双峰对周、程工

夫论之关联有其特色，通过“主一”来沟通敬、静，通过“思”贯通“格物”，通过宇宙生成的过程论来对应

本体必落实于人事的本体工夫论。总之，双峰论证了程子与濂溪之学的内在相应。

三、“疑未有能受之者”：二程不传《图》的朱子之辩

在回应二程与周敦颐交往及思想关联质疑后，双峰需回应这一难题：如周程授受为真，为何程子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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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祖望主受学而非尽其学说，并解答了若干疑问：“然则谓二程子虽少师周子，而长而能得不传之秘者，不尽由于周子，可也。谓周子

竟非其师，则过也。若《遗书》中直称周子之字，则吾疑以为门人之词。盖因其师平日有独得遗经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过之也……

若非门人之词，则直二程子之失也……二程子之所以未尽其蕴者，盖其问学在庆历六年，周子即以是岁迁秩而去，追随不甚久也。潘

兴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从游者，亦以此。张宣公谓《太极图》出于二程子之手受，此固考之不详，而或因‘穷禅客’之语，致疑议于

周子，则又不知纪录之不尽足凭也。”李绂《陆子学谱》主“问学”与“受业”有间说。丰道生主张汪应辰的观点：“二程之称胡安定，必

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则曰茂叔，再则曰茂叔，虽有吟风弄月之游，实非师事也。”也有学者据程颐“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

吕申公，其一张景观奉议也”，认为这“表明他并没有向周敦颐行过“纳拜”之礼，故“二程之于周敦颐，应没有明确的师弟子关系”。

（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７５页；［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
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１册，第５２４页。）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１页。



信仰、义理与史实：周程授受平议

生绝口不道此事，不言其书，不传其学？朱子给出程子不言乃是“疑未有能受之者”的“必有微意”解，但

双峰并不认同此说。

首先要弄清楚，周、程是传授还是“手授”关系。虽程子不言周子之书，然周程授受说源自程门后

学，其中曲折亦难考察，朱子抓住程门后学之论并张大之。朱震《进周易表》也许是最早提及周程授受

者，言“敦颐传程颐、程颢”，但只是笼统论及濂溪把得自陈抟的《太极图》传于二程，并未交代传的时间、

地点、方式，也未提是否传《通书》，更未言“手授”。① 此后祁宽作于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的《通书后跋》，
在解释为何得之程氏的《通书》有《太极图》而九江旧本无图时引他人之说：“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

程本附之卷末也。”②可见，祁宽“手授二程”本是听闻推测之言。同样推尊濂溪、表彰《通书》的胡宏则

仅肯定周程传学，而无“《图》乃手授”说。③ 朱子和南轩则成为“手授”说的坚信者。朱子建安本《太极

通书后序》言“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④，并小注“祁宽居之云”。⑤ 《太极图说注后记》

言：“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惟程子为能当之。”南轩《太极图解序》亦言“而《太极图》乃濂溪自得之妙，

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其《太极图解后序》言“或曰：《太极图》，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⑥ 此引“或

曰”当指祁宽书中所引。由此，“手授”说成为主流，被朱子弟子度正写入《周元公年谱》，并渲染之，“其

后先生作《太极图》，独手授之，他莫得而闻焉”⑦。度正不仅肯定濂溪见二程时已经写好《太极图》，并

且在一隐秘环境下以秘密方式手把手传给二程兄弟，他人皆无从闻知此事（或听闻传授内容）。“他人

莫得而闻”说渲染出周程手授的私密性、神秘性、排他性、独占性，极似禅宗的衣钵密传之法。

朱子坚信周子“手授此图”，而二程不传的原因在于无人能受之。南轩曾就二程对《图》与《西铭》

态度之别，对朱子提出疑问：为何程子论学反复论及《西铭》，而对濂溪《太极图》从不提及？朱子给出了

著名的“疑其未有能受之”的“必有微意”说。

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当之。程子

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能受之者尔。夫既未能默识于言意之表，则道听途说，其弊必有甚焉。观其答

张闳中书，云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第患无受之者。及《东见录》中论横渠清虚一大之说，使人向别处

走，不若且只道敬，则其微意亦可见矣。⑧

朱子此段话含义丰富，包含以下问题：

第一，此《图》非常人所能懂。首句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出周子创作此图是迫不得已，即它承担了发

明此道传承此道的重大使命，二是《图》在表达方式上是通过象来表达意⑨，在义理上分析极为深奥精

微。总之，朱子意在发出警告：《图》非一般性著作，乃濂溪剖析幽微的深奥、造道之作，是为传道者而

作，并非为凡人所作。

第二，朱子判“惟二程当之”与二程自述“反求六经而后自得”说冲突。朱子点出濂溪对此《图》极

为重视，亲自授予二程，在他看来，普天之下只有二程能“当之”。“之”显然不是指此《图》，而是《图》所

阐发的道，故所传者乃是太极之道，可谓传《图》即传道。此又带有佛教秘传心法之意味。如此看来，周

子对二程兄弟给予无比期望，但终二程一生，守口如瓶，居然绝不提之，实在是迥异常情。即便佛教单传

亦不至此，实难免有背师忘本、辜负师学之嫌。揆之以二程自述其学，绝不提此《图》，甚至在伊川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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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７页。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８７页。
胡宏《通书序略》言“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但并未论及《图》。（同上，第８６页。）
早于朱子的朱震即主张周敦颐传《图》于二程，《进周易表》言“敦颐传程颐、程颢”，但并未讨论为何二程不提此书的问题。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８７－８８页。
同上，第８、９页。
此据度正，参见［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３页。但岳麓书社２００７年版《周
敦颐集》第２８８页作“先生手以《太极图》授之”。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１页。
故今人有认为《图》的本质是象数易。（参见林忠军：《周敦颐〈太极图〉易学发微》，《孔子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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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作《行状》中亦仅肯定濂溪对其为学路径的开启之功，并未由濂溪之教而获得求道门径。求道门径

是在泛滥百家佛老之后，反求诸六经而得，其最重要概念“天理”亦是“自家体贴出来”。① 《明道先生行

状》言：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

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

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

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②

闻濂溪论道，当是曾从学之意，带来的影响是开始讨厌科举之学、而树立求道之志。但真立此志并

非易事，此后程氏并未放弃参加科举，程颢于嘉二年（１０５７），约受教濂溪十年后中进士，程颐则“嘉
四年廷试报罢，遂不复试”，一试不中而绝意于此。在求道路上，二程同样颇有曲折反复，泛滥百家，出

入佛老。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天资绝人的二程居然并未得到濂溪的帮助，更未从濂溪不得已而作并选择

二程而“密授”之《图》中获得指引。那真正是辜负了周子，辜负此《图》。二程为学路径显然不同于濂

溪，注重由孝悌、礼乐之人伦教化的实践来上达性命之学，并强调辟除异端之学（而濂溪并无辟异端之

说）。程颐还认为，程颢是秦汉以下一人而已，直承孟子之圣学，丝毫未提及濂溪在传道中的位置。文

彦博所题《明道先生墓表》亦言“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③，反复宣称其学其道来

自“六经”“遗经”，而非来自濂溪授受，宣称明道直接孟子，而未经由濂溪。假设明道行状、墓表要是由

朱子来写，显然会加入濂溪。总之，伊川虽承认早年闻学于濂溪，但绝对不认同所谓得道于濂溪，可谓早

年受学则有之，受道则绝无，手授之《图》更是子虚乌有。故据作为当事方的二程自述，绝不可夸大周敦

颐对二程道学的影响。而作为中介的朱子，反其道而论之，将早年周程相遇提升至无以复加地步，且视

《图》之传如禅宗传法衣钵之相传。故二程作为当事人，对其求道为学的自我叙述，对周子及《图》的全

然忽视，是朱子所塑造的周程授受始终无法令人信服的症结所在。假如吾人仅阅读《二程集》和《周敦

颐集》，几乎很难形成周程授受传道之感，这种感受的获得必须经由作为第三方的朱子的撮合才得以形

成。在此中，朱子发挥了媒婆的说合作用，正是他的“媒妁之言”，才使得周、程的结合成为可能。但此

中仍难免尴尬：朱子“惟程子当之”试图通过“《图》”之手授极力彰显二程身荷道统之传，热心不已；然

二程绝不领情，一直声称其道乃“自得于六经”，与濂溪及《图》无关，双方对比鲜明。

第三，二程对待《庸》《易》与《图》态度之别。南轩在与朱子讨论《太极图》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

认识，于乾道八年写作《太极图说解义》。④ 在《后序》中，南轩回应了对二程不传《图》的质疑。学者不

满朱子“以为未可遽示”说，认为《太极图》与儒家最具有形上意义的《中庸》《易传》相比如何？为何二

程阐发表达圣人微妙之意的《易》《庸》之学，却唯独对《太极图》秘不示人？此问的确击中要害。学者

普遍认为，濂溪《图》《书》之学乃根本乎《易》《庸》⑤，既然如此，二程对作为《图》《书》根源的《易》《庸》

皆可论之，没有理由不对发挥《易》《庸》的《图》加以讨论。此问涉及《易》《庸》与《图》的关系问题。

今二程先生之所讲论答问之见于《遗书》者，大略可睹，独未及此《图》，何耶？以为未可遽示，则圣

人之微辞见于《中庸》、《易系》者，先生固多所发明矣，而何独秘于此耶？縂应之曰：“二程先生虽不及此

《图》，然其说固多本之矣。”⑥

南轩的回答表达了两层转折之意：既肯定二程确实没有论及《图》，又主张二程思想多来源于《图》，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２４页。
同上，第６３８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７７页。
［宋］张縂撰、杨世文点校：《张縂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前言第１８页。
李景林认为，“周濂溪的两种哲学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其思想架构，皆本之于《易》”。（参见李景林：《儒学心性概念的本

体化———周濂溪对于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宋］张縂：《太极图解后序》，［宋］张縂撰、杨世文点校：《张縂集》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１６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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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外之意是二程不提其名而化用其实。这显得二程的做法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有点借助“枕中秘籍”之

意味。且南轩实质上回避了学生二程不提及此书原因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南轩并没有采取朱子“未

有能传之者”的“微意”说，可见南轩对此恐亦不认同。

第四，“未有能受之者”与朱子对程门的“无视”。朱子给出程子不传《图》的原因是“疑其未有能受

之者尔”，即周子虽将《图》亲自传给程子，可惜终二程一生，居然未发现可以承此衣钵之人，天下无人，

程门无才，故宁可秘而不传。朱子强调，不传比传非其人更可取，乱传反而会造成无穷学术弊病，并以伊

川慎重对待其《易传》及批评横渠“清虚一大”说为例证。此证与伊川不传《图说》的性质其实不同，后

者只是表明伊川自身学术之严谨，及对横渠思想之批评。朱子此说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评价二

程门下。显然，朱子“未有能受之者”之说对二程门下充满无视，可谓“目中无人”，判定二程门下资质太

差，无法传周程之学，以至于二程只能选择秘而不传之下策。固然，朱子在其学成熟过程中，存在一个依

傍二程门下到自立门户的过程，伴随而来的是他对二程门下愈发不满。① 代表其道统说的《中庸章句

序》直言：“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②其《四

书或问》即是以对二程门下批评为主。在朱子心目中，他直接二程之学，余子不能与焉。那可以追问的

是：为何二程传之则有蔽，朱子传之则无弊呢？二程门人“无有人能受之者”，朱子门人即高明于二程门

人，而有能受之者吗？③ 当然，朱子的回答可能是自身面临情况不同，彼时二书已经流传，不再是周程授

受时的不可传之书，但朱子提出的程子不传的弊病是否仍在呢？应该是仍然存在的。故朱子于淳熙戊

申年交代其公布此书及其注解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各种学术之弊，反驳对该书之谬解，以正视听，这意味

着朱子对《图》之理解已达到无弊地步。④ 学者还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孔门为何不以无极太极传

颜子曾子，难道也是担心“未有能受之者”吗？其实质问的是：孔门之学实无此风气。朱子采用一种“莫

须有”的回答。⑤ 另有一种反对观点认为，二程不传《图》是对濂溪的不满，甚至视之为异端，故不传。此

则过矣。⑥

朱子断定程门无人能接续其学的看法，并无甚依据。就二程而言，对其高弟杨、谢、吕、尹蔰多有欣

赏。如赞杨时南归是“吾道南矣”，“每言杨君聪明”，“杨君最会得容易”⑦。如朱子之论，则杨龟山－罗
从彦－李侗－朱子的“道南之传”并无意义，他自不屑于由龟山而接续二程。朱子排斥程门之论，实否
定北宋至南宋百余年间道统之传的延续性。同样推尊濂溪的南轩则认同杨时等接续了二程之学，故

“对程门高弟评价之别，可谓朱、张道统论的最大分歧”⑧。再则，既然仅仅为了担心所谓流弊，程子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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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子对二程门下的超越包括义理与解经方法两方面，即“突破洛学，会通汉学”。（参见许家星：《朱、张思想异同及理学演变———〈癸

巳论语说〉之辩与〈四库提要〉之误》，《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５页。
唐君毅对此提出质疑，指出“朱子必谓周子尝以此《图》授二程，二程又虑言之弊而不言，则此纯为一历史事实之问题，而朱子于此，

则惟以推想出之”，认为“朱子平生喜论《太极图说》”。王白田《年谱》记载其“临终前数日，犹与学生讲《太极图说》，未尝虑言之有

弊而不言”，故唐君毅反诘道：“则又焉知程子必为虑言之有弊，方不言乎？”李彬根据周程理论体系之不同反驳唐说，认为朱子可以

不担心有弊，已打通了周子本体论与程子工夫论。但朱子是否担心“未有能受之者”呢？这两个问题应是一体的。（参见唐君毅：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３０页；李彬：《道统、道体与工夫———朱子对“周程授受”关系的重构》，
《国际儒学论丛》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朱子《题〈太极〉〈西铭解〉后》言：“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或乃未尝通其文义而

妄肆诋诃，予窃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学徒，使广其传，庶几读者由辞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轻议也。”（［宋］周敦颐，梁绍辉、徐荪铭等

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问：“先生谓程子不以《太极图》授门人，盖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门亦未尝以此语颜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说。”（［宋］黎

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３８７页。）
丰道生谓：“至于《太极图》，两人生平俱未尝一言道及，盖明知为异端，莫之齿也。”李谷平在《复湛甘泉书》中也因二程“何于《周》之

《图》，素未尝一语及之乎”而质疑朱子所建构的周程授受。（［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１
册，第５２４页；［清］黄宗羲、全祖望：《明儒学案》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７１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２８－４２９页。
许家星：《张縂的道统思想》，《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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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至死秘而不传，那二程岂不辜负濂溪而有愧于衷？且所谓流弊与否，端在于人。如《易》《庸》，若

不善读，同样流弊无穷。据祁宽叙述，二程之后，《图》《通书》仍由程门侯师圣、尹蔰等传之，且认为“得

之程氏”。① “得之程氏”可作多种理解，“程氏”是指程子还是程子家人？如指程子，则具有程子传授的

意义，朱子“秘而不传”说不能成立，但现存文本并无二程授《图》于弟子之痕迹。如选第二种理解，则二

程去世后，尹蔰等从程子家人手中得之，此似符合朱子二程至死“秘而不传”说。二程弟子获得此书并

传之，其实违背程子“不传”之意愿，因为他们是本无能力传此道传此图之人。朱子也认为《通书》“与

《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② 据上下文，当指程子。无论怎样，似乎还是二程将二书传于世，那

二程究竟找到了哪个“能受之者”呢？可见，朱子亦很难坚持其“秘而不传”说。朱子并未解释《图》是

如何由二程“秘不相传”而至于由程门弟子流传开的。

第五，《图》与《通书》之异。上述朱子给出周程既秘传《图》而程子又秘不相传的理由是无人能受

此《图》，但是否亦无人能受《通书》呢？此涉及对二者性质的认识，朱子比较《西铭》与《图》内容之不

同，以回应为何程子论《西铭》而不论《图》。他认为《西铭》“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远，于学者日用最为

亲切”，而《图》则不同，“详于性命之原而略于进为之目，有不可以骤而语者也”。但朱子这里避开了

《图》和《书》之别。据祁宽的记录，当时所见版本，侯、尹得之程门是《书》《图》一体、九江旧本则是有

《书》无《图》，且诸本（如长沙本）几乎皆为《书》先《图》后，显然是《书》重于《图》，《图》仅作为《书》之

附录，甚至被误认为是《书》的一章，《再定太极图书后序》言“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

为书之卒章”。③ 至朱子才力图扭转为先《图》后《书》之情况。但二程为何不传《书》？朱子认为《书》是

用来阐发《图》之神妙义理的，“《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著”。他

在《通书后记》中对该书性质有详细阐发：

而其为《说》，实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

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

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子既没，而传者

鲜焉。④

朱子给出了《通书》三个特点：一是与《图》相表里，是阐发《图》的辅助之作；二是其义理具有亲切

简要、切于日用，不为空言，指点取舍、振俗化陋的特质；三是其所论内容既有入德与经世切近人生与现

实的两面，同时其广阔的纲领和作用，精密的条理和深微的思想，则非学者可窥探。这导致程子之后，几

乎无人可传此学。但无论如何，《通书》绝非“详于性命之原而略于进为之目”，且颇多亲切之论，不存在

“未有能受之者”和传之即有无穷学弊之情况。如胡宏《通书序略》对《通书》有很高评价而不甚重视

《图》，认为书约文质，道大义精，言淡味长，并以“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为例，指出其包括广大，

发端示人，包容圣贤无穷事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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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祁宽《通书后跋》言：“《通书》即其所著也。始出于程门侯师圣……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性学渊源》载侯师圣

曾拜见濂溪，故学者推测“侯氏有可能从濂溪处取得《太极图》，二程亦由此得以知《太极图》。而尹和靖为伊川晚年弟子，其所传《太

极图》当直接来自程门”。但朱子在《伊洛渊源录》卷１２已否定了侯师圣拜见过濂溪说，认为其“年辈不与濂溪相接”，且《性学渊
源》所记之语亦不合侯氏身份，故侯氏不可能直接从濂溪手中获得此图。杨柱才推测二程经由侯氏获知此图说，表明他也不认同朱

子的周子手授程子说，而更倾向于程子是在此后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该图。李存山仍主张侯氏与周子相见说，“朱熹此说可商榷，周敦

颐卒于熙宁六年（１０７３），此距靖康、建炎之间（１１２６－１１３０）有五十余年，若侯仲良在二十岁上下见晚年的周敦颐，不是不可能的”，
并根据《伊洛渊源录》及程颢为侯可所作墓志铭，认为侯氏不可能见到周子。丁涛则坚持周程相见时已经完成二书且传之。（［宋］

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８７页；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６页注释１；李存山：《〈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丁涛：《二程与周敦颐师承关系考辨》，
《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８５页。
同上，第８９页。
同上，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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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对《书》与《图》关系的处理引发很大争议。象山与其无极太极之辨即提出要分别《图》《书》，

主张《书》不同于《图》，二者成书可能存在早年与晚年之别，分别代表周子未成熟和成熟思想。《书》不

言无极而仅言太极，是对《图》之修正，甚至否定《图》为周子之作，赞扬《通书》。① 罗钦顺、黄百家、全祖

望等皆扬《书》抑《图》。②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通书》是否微妙难通而无有承担者？自内容言，《通书》

实颇有义理简易之处。但此《图》《书》之别似乎讨论甚少。

四、双峰之辩：“《图》与《书》盖未作”与“文字语言则未尝及”

双峰对程子不言《图》《书》的“深意”给出了与朱子不同或者说是对立之解，其说颇为新颖而又切

中事理。

当是时，先生年才甚少，《图》与《书》盖未作也。所谓论道者，不过以其意口授之耳。自是而后，明

道兄弟还于北，而先生专仕于南，声迹蜪相远矣。唯明道尝云再见先生，虽不知的在何年，然以“诗可以

兴”及“吾与点也”之语推之，计亦早年耳。窃意《太极图》、《通书》皆先生中年以后之所著，而程子亦未

之见也。③ 是以明道识端悫之圹，铭李仲通之墓，与伊川之论颜子好学，其言天地赋予人物禀受之原，虽

皆不出乎《图》、《书》之意，而于《图》、《书》之文字语言，则未尝及焉。至于门人问辨之际，亦未闻有援

此以质疑者，亦可见矣。④

（一）“《图》与《书》盖未作也”

双峰的核心观点是：二程受学于濂溪之时，濂溪方三十而立的少壮之年，其学尚处于发展成熟期，尚

未创作《太极图说》《通书》，故其论道不过是论其意而口授二程。此后师徒各处南北，未曾相见。⑤ 据

此推测，《书》《图》乃濂溪作于中年，故二程不知。由此造成二程相关文字，如《程邵公墓志》《李仲通墓

志铭》《颜子好学论》虽其所论有关“天地赋予人物禀受之原”，不外乎《图》与《书》之意，然却未提及

《图》《书》之文。颇有意味的是，双峰认为程子之文仅仅是在有关天地创生及人物禀受之根源上，受到

《图》《说》影响。双峰还指出二程受学之年不过十五六，应该说此时还处于准备科举、学习儒家经典、确

立为学志向之时，尚不适合领会“详于性命之原，略于进为之目”的濂溪之《图》，否则即是朱子所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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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假

令《太极图说》是其所传，或其少时所作，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太极图说》以‘无

极’二字冠首，而《通书》终篇未尝一及‘无极’字。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假令其初实有是图，观其后来未尝一

及‘无极’字，可见其道之进而不自以为是也。”象山还批评潘《志》“作太极图”说不可信：“大抵言无极而太极是老氏之学，与周子

《通书》不类，《通书》言太极不言无极……周子《通书》与二程言论，绝不见无极二字，以此知三公盖已皆知无极之说为非矣。”（［宋］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２２、２４、１９２页。）
罗钦顺不满朱子的《通书》发明《太极图说》，而认可《通书》为濂溪所作，“然《书》中并无一言及于无极，不知果何说也？”“《通书》四

十章，义精词确，其为周子手笔无疑。”黄百家指出：“盖周子之《通书》，固粹白无瑕，不若《图说》之儒非儒、老非老、释非释也。况

《通书》与二程俱未尝言及‘无极’，此实足征矣。”全祖望《周程学统论》言：“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经，而大有功于后学者，莫

粹于《通书》四十篇。而无极之真，原于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则不易之论，正未可以表章于朱子而墨守之也。”（［明］罗钦顺

撰、阎韬点校：《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８页；［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濂溪学案》，《宋元
学案》第１册，第５１８页；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第３册，第２６７５页。）
钱穆亦持相似主张：“今可谓濂溪接见二程时，应未有《太极图说》，然不得谓绝无《太极图说》中之见解。”邓广铭言：“二程决不是受

‘学’（理学）于周敦颐的，特别是对于他的《太极图》和《通书》，二程是都不曾接触过的。”陈植锷亦言：“何况《通书》乃周敦颐后期

的著作，庆历年间与程氏父子相遇时，还根本不知有此事。”此各家之说同于双峰，然皆似未知双峰说。（参见钱穆：《中国学术思想

史论丛（三）·周程朱子学脉论》，《钱宾四先生全集》第２０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５页；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
师承和传授》，《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１１页；陈植锷：《周、程授受辨》，《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据《周子年谱》，濂溪于庆历六年在南安与程鮱同事，“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之”，彼时濂溪不过３０岁，二程兄弟才分别为１４、１５岁。
尽管明道有“自再见周茂叔后”说，但此“再见”学者认为“当亦在庆历七八年间”，此后二程兄弟“未曾与周子晤谈”。邓广铭认为，

“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乃是二程幼年时候的事，只能算是启蒙老师，而不可能传授道德性命等高深学问”。（杨柱才：《道学宗主———

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第３６０－３６１页；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邓广铭治史丛稿》，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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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语、躐等。从二程回忆看，其所得于濂溪最深且反复言及者乃“寻颜子仲尼乐处”与“有吾与点也之

意”，此皆与《论语》有关，濂溪由此指点二程体会人生精神之乐，树立为学志向。故双峰推测，即便二程

曾再见周子，也仍然是在早年。这与学界的普遍看法一致。① 双峰主要是从濂溪思想具有成熟发展过

程、及周程交往之早之少入手。此解颇为新颖而切实，实可备一说。这与陆象山兄弟意在否定《图说》

而主张为濂溪少年未定之作说正相反。但双峰的周程相见时世上尚无《图》《说》，故“程子亦未之见

也”说釜底抽薪地断绝了朱子所强调的濂溪“手授二程”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对象山兄弟“少作”

说的对反，由不成熟之“早作”推至“未作”。应该说，双峰“未作”说就事实和情理而论是有可能的，双

峰的用意是解释为何程子不传《图》《说》之难题，可谓最大程度洗刷了二程得濂溪之书而不传之嫌疑。

双峰立论虽与朱子相左，然并未否定周程授学关系，而是反对周程授图传道说，在一定意义上，双峰之论

既给反方输送了炮弹，又减少了正方维护周程授学关系的障碍。

（二）“祖述其意”与“未及其文”：《志》《铭》《论》与周程关系

《志》《铭》《论》与濂溪《图》《书》思想之关系，是正反两派必争之地。尤其在周程双方皆未言及彼

此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此三篇文字更具诠释之灵活性与多元性。双峰的看法与两派皆有所不同，他既同

于正方立场，认为二程三篇文字不出《图》《书》之意，又与正方有所不同，指出此三篇文字实未尝及

《图》《书》之文，“未及其文”与朱子“或并其语而道之”相对，值得玩味。正方普遍以此三篇文字视为周

程授受思想关联最实质之证据。② 朱子《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言：“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

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③所谓“并其语而道之”，即此三篇文字出现动静、

阴阳、五行、五气诸用语。

而双峰所谓“天地赋予人物禀受之原”，实指三篇文字各段篇首或次句出现了动静阴阳、五气、赋

生、杂糅、精一、二气、五行、刚柔、天地储精、五行之秀等文字，但并未提及《图》的核心概念“无极太极”。

《图》开篇是“无极而太极”，且处处不离太极，《图》作为阐发“性命之原”的根本即在“太极”。而三篇文

字所论显然是以传统阴阳五行之气化为中心，并未如《图》般把“太极”确立为居于阴阳五行之气之上的

更高位的本原性概念，可见二程并不认同“太极”本原说。学者已指出此点，并以周程理论体系之别视

为二程不传《图》的原因。④ 但站在正方立场，此阴阳五行说属于《图》的重要内容。但双峰（包括反方）

认为所谓“动静”“阴阳”“五行”“刚柔”等用语并不能视为《图》之专有，而是儒家通用之语，故“于《图》

《书》之文字语言，则未尝及焉”。但如双峰之解，既然“未尝及其语”是普遍用语，那又如何断定二程之

文是用《图》之独特用意而非普遍之意呢？此是双峰矛盾所在。他的立场夹于正、反之间，可谓亦正亦

反。《程邵公墓志》言：

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赋生之类，宜其杂揉者众，而精一者间或值焉！

以其间值之难，则其数或不能长，亦宜矣。吾儿其得气之精一而数之局者欤？天理然矣，吾何言哉！⑤

此是就阴阳五行气化，论人物所禀赋之气差异不齐，杂糅不一，而其中有极为幸运而禀受概率极低、

难度甚大的精一之气者，但此蒙受上天厚爱而间值精一之气者，又往往气数不长。明道以气和数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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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学界对二程师事濂溪的时间、地点有详尽考察，可参见杨柱才的《二程师事周敦颐考论》。也有学者如吾妻重二根据周敦颐的交友，

推测周、程始终有所联系，甚至保持通信。但此推论并无实据，亦不合情理。

如学者认为，“尽管二程师事周敦颐主要在少年时期，但受到的影响却是十分明显的……伊川兄弟于其成年形成自己的思想以后仍

保留了周濂溪的某些思想学说”。（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第３６５页。）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８９页。
李存山认为二程实际上“只是‘祖述’了《太极图说》的‘二五之精’以下的内容，而起始的‘无极而太极’至‘两仪立焉’是二程所要回

避的。这当是二程不传《太极图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也就朱子说而发挥之，认为“二程对张载之学的批评，可能也正是二程

对《太极图说》的不满意之处”。李彬也认为二程不言《图》的原因，“实则是因其理论重心并不在此”。（参见李存山：《〈太极图说〉

与朱子理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李彬：《道统、道体与工夫———朱子对“周程授受”关系的重构》，《国际儒学
论丛》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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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天资之佳与短命之夭，最后将此气、数皆视为天理之当然，既然其子遭遇的气、数是合乎天理者，自

然当承受之。故其所论仍归结于二程“自家所体贴出来的”天理，具有以天理统气、数之思想。实难断

定与《图》《书》必有瓜葛。① 《李寺丞墓志铭》言：

二气交运兮，五行顺施；刚柔杂揉兮，美恶不齐；禀生之类兮，偏驳其宜；有钟粹美（小字：一作纯粹）

兮，会元之期。圣虽可学（小字：一作学作）兮，所贵者资；便儇皎厉兮去道远，而展矣仲通兮，赋材特奇。

进复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亏？秀而不实圣所悲。②

此行文和宗旨与《程邵公墓志》相似，皆是哀悼秀而早逝者。同样从阴阳五行论气化刚柔美恶之不

齐，导致禀赋者差异甚大，当元气钟会，则会降生禀赋纯粹之气的圣人。圣虽然可以学成，然天生禀赋之

资却极为可贵。他赞扬李仲通“赋材特奇”，具有圣人之资，且好学甚勇，当是作圣之才。但其天生德器

完备，却遭遇残缺之气命，导致秀而不实的悲剧。此文主旨是围绕圣学展开，强调成就圣学需要气化钟

灵先天之材资，且离不开后天之学，然更需要作为外在条件之命运的垂顾。明道由成圣资材之难得，表

达了对李仲通未能获得运命垂顾的惋惜。故其二气五行指向材质，与《图》作为形上本原、宇宙根原的

太极无关，其所据者显然亦是《易》《尚书》等儒家经典公共知识，且阴阳、动静之词皆未出现。③

《颜子所好何学论》与《图》《书》的关联特受重视，正方极力主张之，如刘宗周认为此乃“伊川得统

于濂溪处”，甚至认为没有《图》《书》为背景，则无法写作《好学论》。④ 也有学者提出要注意整个儒学尤

其是北宋儒学的语境来考察，认为非全来自濂溪，也可能受到胡瑗、王弼等人影响。⑤ 首先，《颜子所好

何学论》具有“援经而证事，义尽而语简”的特色，它大量引用、化用了《乐记》《孟子》《中庸》《大学》的文

本、思想，其立意不在濂溪所推崇的“孔颜之乐”，而是以“颜子之学”证明圣人可学而至，颜子之学虽濂

溪已有论及，但此乃是魏晋玄学以来的公共话题，胡瑗亦力主之。其次，此文的中心在学道的内容，即性

情论，是对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性情论的回应，突出了颜子好学乃是在性情上用功。再次，它着力于成

圣工夫论。涉及思、诚、知、行、中和等，最主要的是克己复礼，通向“主敬”工夫。此文的核心可视为复

性之学，“明圣学之功”。⑥ 其意义不在于继往，而在于开来，是一综合性创新，虽与濂溪思想不无关联，

但在根本精神和宗旨上存在很大不同（如它非寻孔颜乐处之洒落境界，而是学为圣人工夫之敬畏），它

主要应该是对《乐记》《易》《庸》《孟》等经典之吸收，对魏晋玄学、汉唐儒学以来重大问题之解答，故胡

瑗大惊之。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它同样是“刻意经学，推见实理”之结果，与二程所自述其思想“反求诸

六经”“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的理念一致。我们需要区分儒学普遍知识、濂溪《图》《说》核心观念，及二

程之文理论旨趣，如此方可庶几判定之。

据上所述，伊川不接触《图》《书》，当然能写出《颜子所好何学论》，因为其思想资源并非必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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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邓广铭说：“认为《铭》《志》中所涉及的阴阳、动静、性命等，乃是在吸收了释道二家学说宋代儒生们（包括王安石在内）经常涉及的

命题，既非周敦颐的独得之学，程颢的那两段议论也绝非从《通书》中引申而来。”（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邓广铭治

史丛稿》，第２０６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册，第４９７页。
陈植锷指出，“其实‘五行’、‘二气’云云，自先秦以来，一直是著书立说者熟知而常用的套语，并非周敦颐或别的宋学家的新发明，何

况《通书》乃周敦颐后期的著作，庆历年间与程氏父子相遇时，还根本不知有此事。把一代学问之转手，建立在区区二篇为夭折者所

写的墓志个别相似的语句之上，不亦玄乎！”（陈植锷：《周、程授受辨》，《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可以肯定的是，在程颐作《颜子所好何学论》时，《太极图说》就已完成了。”（李存山：《〈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中共宁波市委党

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有学者分析《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有关圣人论、性情论、中庸论，与周敦颐之外的北宋儒者如胡瑗、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的思想关

联，主张要广泛考虑《好学论》思想背景。（汤元宋：《周程授受说的回顾与再探———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中心的考察》，《哲学研

究》２０２３年第９期。）
马一浮对该文主旨和结构有精细分析，认为可分为标宗趣、显正学、简俗见三大科，最主要的是显正学这一明圣学之功，这一科依次

为先原人、举性德、简情失（分释性情、以先明觉、简愚）、明学之道。（参见马一浮：《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吴光主编：《马一浮全

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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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之上，而是有其更大的底座和视域。① 二程思想形成颇曲折复杂，来源多样，此三文虽可设

想为与《图》《说》有所关联，但此关联显然很弱，并不能作为周程授受的有力证据。

（三）“深意或者他有所在”

双峰进一步质疑朱子认为程子担心传此二书的“害道而不语”说。

若曰程子以《图说》、《通书》为害道而不语，则无极静虚之外，如“志学章”、“乾损益动章”之类，至

平至实，莫非切于学者之入德而亦不为之拈出以示人，何耶？且无极之云，虽
!

于老子，而太极之云则
!

于孔子，而程子俱未尝一言及之，岂程子亦以孔子之言为害道而并黜之哉！是其深意，或者他有所在，而

非此之谓乎！②

如果说二程不论及《图》《书》，是担心其中所涉无极、静、虚可能“害道而不语”，那么《通书》其他章

节如志学、乾损益动静等章却极为平实、切于修德，此等切道之语为何亦不语人？这个质疑从《太极图》

扩展至《通书》，如果说前者尚有难解易惑之处，后者显然并无此病。二程亦未提及，其故何在？再则，

“无极”虽出自老子，“太极”却来自孔子，但二程对“太极”“无极”皆从未提及，又是何故？这一质疑颇

为尖锐，即作为周敦颐核心概念的“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二程压根并未提及，至少表明二

程对此极为陌生，周程授受关系从思想上遭到质疑。由此，双峰否定了朱子给出的程子不言《图》《书》

的所谓“微意”所在，否定了所谓“手授”之说，主张周程相见之时尚未有《图》《书》。

双峰说颇具启发，肯定周程授受不等于认可周程“手授《图》《书》”，《图》《书》有别，所谓“害道”之

虑不应包括《通书》。此皆少有人论及。③ 今人最普遍观点是：既认同周程手授《太极图》，又认为二程

受图而不传图是由于周程思想观点有别，导致二程不重视濂溪④，这不同于朱子的二程不过是广大周子

之业而已说。但今人又根据朱子的程子《墓志》《墓铭》《好学论》等来积极论证周程思想之联系（相同）

面，既要论周程之同，又要论其相异，难免吃力。

（四）“虽能示之以道，而不能使人自得于道”

第一，有无之辩。《金陵记闻注辩》最后，双峰总结性指出，所有对濂溪的质疑实根源于“无极”说。

他认为濂溪有无说通贯透彻，具有道学本源意义，绝非佛老之学，并对“以有无论道”流于佛老之学者加

以批评。

余谓或人但知以程子之所谓言有无者讥先生，而不知其自堕于无无。盖以有无论道，则气外寻理，

心外求性，固沦于老氏之虚无；以无无论道，则认气为理，指心为性，亦将流于释氏之作用……要不可不

两致其察也。惟先生之言，该贯有无而无此失。此其所以光启伊洛紫阳之传而无弊也欤！⑤

双峰指出质疑者之本意围绕“无极”而发。特别以程子所谓言有无者说（即上文所引程子“言有

‘无’则多有字，言无‘无’则多无字”）讥讽濂溪，而不知自家却堕落于无无。若以有无论道，则据《老

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说，陷入气外寻理而心外求性，终将沦落于老庄之虚无，割裂理气、

心性之一体。反之，以无无论道，则会陷入佛教认气为理，以心为性，导致理气、心性不分，将流于释氏作

用。可见，理气与心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从有无两面加以精细审查。只有濂溪说方才兼顾有

无两面而不流于一偏，此即濂溪能传学于伊洛、紫阳而无病所在。此从义理上肯定濂溪之学实现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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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邓广铭根据出题人和事后反应来否定周程之关联，提出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题目是胡瑗出的，答完后各方反应无提及濂溪。

（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邓广铭治史丛稿》，第２０３页。）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２页。
今人仍多主传《图》说，如周学武言：“只是传了多少的问题，而没有传不传的问题。”“二程后来对于《太极图说》有多少的发明是一

回事，有没有受图则是另外一回事。二件事应该分别的看。”（周学武：《平心论濂溪和二程的传承关系》，《朱子学刊》１９９４年第１
期。）

有观点认为，“不能否，认周敦颐传授了二程《太极图》这一事实。因为二程本身不甚推重周敦颐，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宇宙生成模

式有保留意见，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个人生活态度、修养方法上，他们都有明显的差别”。（任俊华：《周敦颐〈太极图〉渊源再审

思———与陈寒鸣同志商榷》，《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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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心性、道物之一体，避免了堕入佛老之虚无。双峰提出的反对气外寻理与认气为理说极有意义，为朱

子学者所喜用。

第二，“示之以道”与“自得于道”。双峰找出程子称述濂溪所有１４条说以结束《金陵记闻注辩》，希
望学者由此虚心平气把玩而觉悟之。他还针对若干有疑问者略加解释，如关于称“周茂叔穷禅客”或以

为此为正面语，而非负面语，双峰解释是“此条未详。或曰：言其淡静无欲，如萧然无衣钵之禅客也”①，

认为是用以形容濂溪平淡无欲，如一身萧然之禅客。并以潘兴嗣《墓志》所载为证，当濂溪去世时身无

长物，钱不满数百，其清贫状况，印证其清淡寡欲正如“穷禅客”。② 又解释伊川《太中公家传》对濂溪赞

语“果为学知道者”，伊川年近六十所作《家传》借其父之口称濂溪知道，可见对濂溪之推崇。《明道行

状》中言明道闻周茂叔论道而未知其要，出入佛老数十年而后返求六经而得，此说常作为反方质疑明道

之学实得之于六经而非濂溪的有力证据。对此双峰给予了巧妙解释：

或疑程子既闻先生论道，而犹曰未知其要，必待泛滥诸家，出入老释，反求诸六经，而后有得。则是

程子之道乃得之于六经，而非得之于先生也。殊不知圣贤教人，虽能示之以道，而不能使人自得于道

……程子所谓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正谓此也。③

双峰从教与学的关系出发，区别教育者的作用在于“示之以道”，即给予为学方向上的影响，以道示

人，但并不能使学者能得其道；学者只能通过自家努力来“自得于道”，并以孔门之教为例，如颜子虽闻

夫子之教，却是反求诸己而得，否则即是口耳之学。程子自家体贴出天理说即此意，故程子自得六经说

与受学濂溪并不矛盾。此说颇巧，胡宏言“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表达了周子的启发引导之功，

这较合乎二程与濂溪之关系，如程子言“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

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和“观天地生物气象”。但二程并未论及濂溪太极阴阳等说，此意深奥，且

不论周子当时是否已形成此思想，即便形成之，就教学言恐亦不易讲授于十四五岁少年。对于年少之

学，树立为学方向和旨趣更为迫切。故二程从学濂溪所得，应是为学志向之开启。双峰此说较为客观看

待了濂溪对二程的影响，既不否认，又不高估。也有学者据二程“自得”说与朱子的周程授受说的矛盾，

提出“道不可传”论，事实上反驳了朱子的周程授受之论。④

双峰最后提出对程子与周子关系的总体看法：

右历考程子之书，其所以称述先生之道德言行，与其所以受学于先生，而先生之所以发之者如此，可

谓尊之信之之至矣。曾未闻有半言只字微寓其不满之意也。今或人号为尊信程子，而乃反致疑于先生，

且并与程子而诬之，其误深矣。盍亦退省其所以偏蔽之原而速求反于大中至正之极。不然……非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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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３页。
对“穷禅客”说，学者有不同理解。如顾宪成认为乃是后人增添“周茂叔”三字：“《二程遗书》云：‘明道少时喜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

浅深。’伊川云：‘天下至忙者，无如禅客。’又云：‘释氏善遁，才穷着他便道我不为这个。’看此可识‘穷禅客’三字之义。近有引用其

语者，于中间增一字，曰周茂叔乃穷禅客，殆失之矣。”全祖望则认为此“纪录之不尽足凭也”。另一种解释是对周子早年从学禅僧的

批评，盖宋儒皆有逃禅归儒的经历，“濂溪少从鹤林寺僧寿涯，山谷尝答书劝其
"

参
#

僧归文宗。老逃禅归儒，大类横渠。故程子尝

曰‘周茂叔穷禅客。’”（［明］黄佐《庸言》第１２卷，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第５１３页。）另有一种新奇之解为“穷尽禅客之理”。陆世仪
言：“此必茂叔与禅客语，曾穷诘之而禅客不能对，故伊川述之。学者闻之，然不能悉记其语，故止记此一语也。当时周子之语，必煞

有不同。”（《思辨录辑要》卷３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２４册，第３３０页。）
［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３页。
如王充耘认为道乃是公共之物，并非所谓圣人可私有独占，故不存在私相授受之说，反而陷入佛老。“道者，众人公共之物，虽愚不肖

可以与知能行，而谓圣人私以相授者，妄也。汤文孔子相去数百岁，果如何以传授也邪？若谓其可传，则与释氏之传法传衣钵者无以

异，恐圣人之所谓道者不如是也。”马一浮据孟子深造自得及明道独得之说，推论道乃是自得，“则信乎其不可传矣”，“二程从濂溪受

学，何以云‘天理是自家体认得来？’明其不可传也”。马先生肯定周程传学，但反对授受其道，其见解与双峰极为相近，当然双峰没

有提出“到不可传”论。王宇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认为存在师传与心传两种心态。（［元］王充耘：《传授心法之辨》，《读书管见》，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２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４５５页；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２册，第２７、２８页；王宇：
《“道不可传”论的展开及其对儒学现代转型的启示》，《哲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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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疑惑后学，其不获咎于名教也几希。是岁六月甲子，谨书于瑞之西涧书堂。①

双峰认为，就程子之书来看，对濂溪道德言行充满称颂之辞，表达了尊敬崇信之意，并无半点不恭不

敬，且其学受到濂溪启发。他批评学人看似尊敬程子，却怀疑濂溪，甚至诬毁程子，误解太深；并告诫学

者当反思自家所见之偏，不可信其一己之私而违背天下之公是，以至于非议先师，贻误后学，最终获罪名

教。显然，双峰此语肯定濂溪之学，强调程子之学传自濂溪，断定这些看法应为天下公是，不可怀疑。此

又同于主流“濂溪发之，程子广之”说。问题在于对“发之”程度及“广之”性质的理解，此涉及对周程思

想的把握。就广之言，一是以朱子、南轩为代表的主流看法，认为二程在性命本原之学上濂溪太极论影

响，即“程氏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二是以李存山为代表，认为程子仅是继承了濂溪的

阴阳动静的生成论，而未吸取其太极本原论。就发之言，一是以朱子、南轩为代表的“手授”传道说，二

是以胡宏、饶鲁为代表的周子启之，二程自得于道说。故吾人当避免黄宗羲所批评的“尊之者未免太

高，抑之者未免过甚”的偏颇之评。

第三，二程之别与周程授受。受到二程异同之辨的强烈影响，学者也有辨析周程授受当分为程颢与

程颐之不同取舍的论述，认为程颢多传濂溪之学，程颐对周子颇为不契。此论清儒郑杲发之，今人吾妻

重二、周建刚等袭之，且把程颐不传濂溪之学与洛蜀党争关联之。② 此种看法过于联想，过于突出二程

兄弟思想之差异，过于看重学术与政治之关联，过于看轻伊川的哲学造诣和修为境界。

五、周程授受之穴：信仰、义理与史实

以上从双峰《金陵记闻注辩》入手，讨论了周程授受这一重要公案的主要问题：第一节讨论有关濂

溪其人其书的争议问题，涉及《太极图说》的渊源、版本、濂溪与佛道及新学之关联；第二节是辨析周程

交涉之无的五个事件，及彼此本体与工夫思想之异；第三节补充讨论朱子以“未有能受之者”解释二程

不传《图》可能存在之问题，如《图》与《书》、《图》与《易》《庸》之关系，朱子对程门之无视等问题；第四

节分析双峰以“未之作”对周程手授的否定，以“未尝语及”对三篇文字与《图》《说》文字采用的否定，以

“示之以道”和“自得之道”区分了受学与传道。

一直被忽视的双峰《金陵记闻注辩》也许是对周程授受最早作出全面总结的文献，体现了双峰精

细、缜密、新颖的治学特点，其虽坚持朱子学的周程授学的立场，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对朱子说提出挑战，

提出周子年少未作《图》《书》论，否定了朱子的周程手授说和程子三篇文字与《图》《书》的必然关联，再

次体现了“多不同于朱子”的特色。即便今日读之，其立论之平实、中肯，仍然给吾人以启发。朱子是建

构周程授受的最大操盘手，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中介角色，正是在其媒妁之言的拉拢下，原本关系

并不密切的周程被拢合在一起，从此无法再分离。尽管如此，如客观审视作为当事人的周、程之交往及

言行、思想，这种拢合总觉得存在某种别扭或裂缝之感。尤其在朱子极为高调的声音下，这种违和感尤

其鲜明。

周程授受本质上是朱子所建构的理学道统谱系，以树立对理学之道的信仰。它呈现出朱子所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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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敦颐撰，梁绍辉、徐荪铭等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８４页。
郑杲《读宋元学案》：“然则论濂溪之源流分合者，当曰明道传濂溪之学，微有所损益；伊川兼承濂溪、安定之学，而各有损益，成其为

伊川者也。”吾妻重二亦辨析程颢、程颐对濂溪态度之别，认为程颐不喜濂溪与“洛蜀党争”的政治斗争有关，因为濂溪与蜀党关系密

切，导致程颐对濂溪不满，故不肯认周程授受。周建刚进一步发挥之，提出程颢、程颐的主角和配角说，“就形式而言，周敦颐与二程

之间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师弟子关系。周程授受过程中，二程角色有别，程颢是主角，对周敦颐思想领会较多；程颐则是配角，与周敦

颐有一定的思想距离。二程洛学主要由程颐系统发展而成，程颐有意识地淡化与周敦颐的师承关系，这是历史上‘周程学统’争议

形成的主要原因”，并把所谓周程之争的祸首推给程颐，“而程颐后期已有意淡化与周敦颐的师承关系，并由此开启了有关‘周程授

受’的历史争端”。（［清］郑杲：《读宋元学案》，徐世昌等编纂，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第８册，第７４９７页；［日］吾妻重
二：《论周淳颐》，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６６－３６７页；周
建刚：《再论周程学统》，《求索》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信仰、义理与史实：周程授受平议

打造的理学道统论所具有的共性：神秘性、私人性、单传性的宗教信仰意味，多少具有禅学衣钵相传的习

气。从“允执厥中”的尧舜授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舜禹授受，到“惟颜子得

闻之”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的“传授心法切要之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曾子对孔子“末后亲传

密旨”之领悟，皆具有很强的私相授受、他人无与的特点，“无与”的原因即在于他人无此资质，无能受

之。故朱子对周程授受作出同样解释，“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惟程子为能当之”，说得再明白不过。

信仰需要理性的论证和事实的支撑才能更有说服力。朱子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使义理分析、史实考

察皆服务于道统信仰。儒学一贯强调道德理性，同时又重视史实。当二者产生冲突时，儒学总是选择站

在道德之理的一面，主张价值高于事实，善高于真、理高于事。故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为尊者讳等史

学观，使求真的历史理性、求智的逻辑理性皆服从于求善的道德理性。① 但是儒学又重视历史，史实可

以成为义理的佐证，构成信仰的见证。故朱子在建构周程授受之信仰过程中，始终不废史实的考察，以

服务其道统建构。朱子对史事看似极用心而严谨，如他不断搜寻对勘文本，看似客观；但他最终对文本

的判定，却取决于对文本的理解和需要，充分继承了孔子“笔则笔，削则削”的精神，凡是不合其意者就

多加以删削，如小到蒲宗孟的《墓碣》（凡有碍于周敦颐形象者，则删之），大到《太极图说》与《通书》次

第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多少呈现出独断的色彩，在解释上难免存在牵强之处。居于反方立场者，其对

史实的质疑和义理的把握，同样从有利于自身立场出发，以否定此道统之成立。故史实、义理往往徒具

工具之作用，同一概念、事实在不同立场的学者那里获得不同的或相反的解读，聚讼不已。

双峰对周程授受之辩，既肯定程子受学濂溪这一理学共识，又否定朱子“手授图书”、“未有能受之

者”的“微意”、“害道而不语”说；主张周程授受之时，濂溪《图》《书》尚未作，故程子“亦未之见”，指出

《志》《铭》《论》虽发《图》《书》之意而未尝及其“文字语言”。可见，双峰的观点处于正反之间。在方法

论上，朱子、双峰皆体现了“理须有，事虽无而应有”的思维模式，呈现了道统信仰、义理解析与史实取舍

间的复杂关系及内在张力。

在方法上，朱子力求将说理与事实、义理与文本、本意与新解融为一体，然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冲

突，以至于为人诟病。这可能是朱子作为完美主义者、至善主义者的困境。譬如朱子对儒家经典的处

理，既号称尊重本意，又要表达其理学新思，故凡经其手之书，多有删削增补调整之遭遇，如对《四书》的

重新整理、增补《大学》格致传、对濂溪著作的整理、调整《太极图说》和《通书》的次序等。颇具意味的

是，在面对证据明显不足时，朱子和双峰都采用了“理应有，则事虽无而应有”的策略，即周程授受之若

干事实恐不存在，但从周程授受之理上应该有，则事上亦须有。此种“以理定事，事从理出”的原则，多

少带有“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信仰意味和独断色彩，站在理从事出，有事方有理的实证主义立场，当然

不满于朱子论证之罅漏。故周程授受之公案，绝非从义理或史实即可了断。从本质而言，周程授受之存

在已经上升为理学道统之信仰，早已超越了事与理的层面。本人于此公案及其争论所感触最深者是：理

学是有信仰的，树立理学信仰正是朱子建构周程授受的最大动力。②

作为朱子后学的饶双峰，其可贵者在于不为朱子所囿，而常能有别开生面之思。其对周程授受的反

思，从方法上启示吾人，此一公案之症结不在史实，也不在义理，而在于对道统的价值信仰。故各种反对

声音虽不绝于耳，实未能击中其要害，亦无法改变朱子的立场。对道学家而言，“合理即存在”。周程

《太极图》授受的必然存在，即在于它是合乎理学之理，它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难免有疑，但作为应该之

理、信仰之理则不容置疑。此正显出理学捍卫道统信仰的“合理主义”。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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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中西方文化比较，有流行观点认为西方文化以逻辑理性为主，中国文化以历史理性为主、以道德理性为主。

当然，我们也不同意土田健次郎的周程授受的“神话说”。（参见［日］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王水照主编：《日本宋学研究六人

集》第２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９－１３３页。）



在解经与解心之间

———理学语录的言说方式

罗慧琳

【摘要】语录体作为宋明儒谈经论道的共同载体，为他们在注疏体之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言说渠道。但阳明

与程、朱的语录却展现出不同面貌，这一差异源于各自对经典与本心重视程度的不同。阳明重发明本心，相较

于程、朱，尤其青睐口传，教人喜当机指点、随文立义，要在引导学者自得，而最终需要在不可言说处止于无言，

以使学者转向对本心的切身领会。朱子的语录多围绕解释经典展开，是用以助成学问交流、寻求经典原义的

阶段性工具。程子虽然不像朱子那么重视注疏，其语录多是围绕解经展开。以程、朱反观阳明，脱离经典而强

调心解独得的言说，不仅潜藏着师心自用的危险，也可能造成曲解经典原义，以至于撼动经典地位的流弊。如

是，儒者言说须在解释经典与发明本心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关键词】语录体；经典；本心；阳明；程朱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３２－０８

作者简介：罗慧琳，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山西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０５）

一、引　言

在汉唐诸儒处，读经是为了传圣人之法，而在宋明儒者处，读经更在于得圣人之心。① 是以汉人解

经守家法、重典章，以注疏体为主，宋人解经务切己、重自得，对注疏的倚赖不如汉唐儒之重。这一经典

观的转变，为语录体的出场搭建了一个舞台。② 语录体自由舒畅、当下切己的特性，能将“死”的文本变

成“活”的理解贯通起来，不仅切身关联着个人阅读的心得所在，也可以助成经典在历史、生活世界中的

重新展开。语录体的这些特性，对于旨在领受天理、务求成圣成贤的宋明诸儒来说，正可以承载发明经

典之义、触及圣人之心的要求。而语录体的这些特色又不独为某一人、某一文本所独占，而是为有着相

同经典观的一众儒者所共同具备。

但在清人眼中，本为解释经典所服务的语录体，却发生了与经典并驾乃至凌驾于经典之上的情形，

最终导致经典体系的坍塌。在这种种指摘当中，语录体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清代汉学家攻击理

学家的共同标志，似乎语录体的存在本身就必然导向这一结果。而清人对语录体进行整体性批评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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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子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朱子将此句收入《近思录》，在《读论语孟子法》与《语类》中反复讨论，

其态度与立场昭然。（［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２５，《二程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２２
页。）

在《理学家与语录体》一文中，陈立胜从诸多方面对语录体与理学的关系绘制了一幅较为整全的图像。总体而言，注疏体与经典文

本关系更为紧密，语录的自由度就更高一些。关于注疏体，陈教授说：“作为注经者，首先受到文本本身的限制，他总是在文本所允许

的意义空间之中，阐发自己的理解。”而语录正有以补充这一不足，它能为思想家们的创造性解读提供道场。对此，贾德讷（Ｄａｎｉｅｌ
Ｋ．Ｇａｒｄｎｅｒ）表示：“在‘语录’中，他们找到了自由地联系概念与概念、文本与文本、文本与同时代情境的途径。由于不再受制于一个
‘在场’的经典文本，‘语录’里关注的焦点、提出的看法，其视域便可以广阔得多。”（陈立胜：《语录体与理学家》，《入圣之机：王阳明

致良知教研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５７页；［美］贾德讷：《宋代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关于“语录”
体的几点思考》，［美］田浩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９页。）



在解经与解心之间

调，延续到现代学者对语录体所做的研究中。这就引发了一些问题。第一，在语录体的大框架之下，却

存在着不同面貌与学问性格的语录体，典型者如《论语》《朱子语类》《传习录》三者就各有其特色，超出

儒家之外的还有禅宗的语录。这些语录虽然共享着言谈的底色，但不论是其形式还是底层逻辑的差异，

可能较其相通之处更大。第二，对语录体的整体形态进行反思，就不得不面对《论语》的存在所发起的

挑战，圣人浑全自然的语言奠定了《论语》的典范地位，也为语录体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做出有力论

证。那么，清人对宋明语录体的批评是否同样可以发向《论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语录凌驾经

典这一现象的发生，究竟是语录体从其诞生之初就潜藏着不可避免的危险，对其正当的使用只能由圣人

保证，还是说学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驾驭它？不同形态的语录体的出现，是否并非语录体自身的

发展所造就的，而是出于不同学者对《论语》中圣人施教，进行了不同面向的理解与主动选择？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涉及汉与宋、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差异，也关涉言说形式与学理之间的内外

勾连。首先，语录体之所以成为清人对宋明诸儒的一个共同争议点，意味着语录体超出了自身的体裁意

义，而指向二者更为根本的分歧———解经论道的方式，体裁的选择不过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其次，即便

宋学相对汉学而言更强调自得，但在广义宋明理学内部又非铁板一块，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更注重

对经文义理的阐发，以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家却更注重以经典发明本心，这使得在经典与本心之间的天平

发生不同程度的倾斜。当他们带着各自的学问取向去言说经典时，就在语录体的共性之下，分化出颇为

不同的语录体样态。所以即便同样借言语传达道理，理学语录体与心学语录体是由不同逻辑所构筑的

语录体。因此，对语录体的不同分支做更细致的讨论，不仅可以丰富现有的语录体研究，而且是将理学

与心学的视角引入汉宋之争，展开对语录体作为一种经学方法的探讨，这同时也是在试图应对清人的质

疑。对这些话题的讨论都有助于揭示，既然解经与解心并不是简单的截然对立、非此即彼，那么问题的

难点就在于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言说的形式或许可以将这一难题外显化，帮助我们开启话题。

基于此，本文欲在广义理学的整体视野之下，尤其以程、朱、阳明为代表，探讨经典、本心与语录体三

者之间的互动，涉及的是内容与形式、观念与表达之间的内外关系，也更着眼于语录体间的差异，试图在

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推进。

二、因病立方：重发明本心的语录体

如果说由汉至宋，经典观的转变大致从“得圣人之法”一转而为“得圣人之心”，那么阳明的经典观

是在程朱一脉“得圣人之心”上又转出一层，重新排布了经典与吾心的位置而确立的。所谓“六经者，吾

心之记籍”，圣人之心即人人皆有之良知，也即吾之本心，故读经即读吾心。不仅如此，将一切纳入心中

也与宋儒对经典的理解有别，“《易》以道阴阳”一转而为“志吾心之阴阳消息”，“《书》以道政事”一转而

为“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诗》《礼》《乐》《春秋》莫不如此，要皆以天地间阴阳消息、人伦中纲纪政事等

一概纳入心中。① 因此，将经典说成是“吾心之记籍”，相较于汉宋诸儒所见经典地位之高、涵盖之广，一

方面提升了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却缩小了经典的范围。不过，将六经说成“吾心之记籍”只是阳明转变

宋儒经典观的第一步。为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明“我”之本心，经典的作用即在于助成这一目标的实

现。所以第二步，阳明又改朱子“四子，《六经》之阶梯”②的说法为“《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

梯”③，“户牖”者乃吾心开合之机，“阶梯”者则吾心寻入术径。在本心这一绝对目标之下，《四书》与《六

经》皆以户牖、阶梯的工具性身份居下一层。如此一来，就倒转了宋儒对于经典与吾心关系的安顿。

除此之外，经典地位的相对下调还关涉着阳明对经道关系的看法。心学家的理由在于：人对于己心

的感知与体贴总是更为切近且及时，但经典的传承有赖于语言文字以为载体，当千载过后，时移世异，文

辞难通，何从求得圣人之旨？经此权衡较量，透出阳明对语言文字之为载道工具的不信任：“人心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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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３－２８５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１０５，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４５０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王阳明全集》中册，第９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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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

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

矣。”①道理无穷而文字有限，天理良心趣幽旨深，难以分析描摹，载籍之于此，不过形状大略之于实体，

难得其真，即便圣贤亲笔垂训，亦不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落下一层。在经道之间已有此悬隔，何况

传注又仅着眼于文字本身，故又等而下之。总之，对于本心的自信与对载道之文的不信任，在这一近一

远、一难一易的较量之下，阳明转变了宋儒的经典观。

阳明留下来的文字多为弟子所记或书信问答，并不倾心于传注之事。他曾嘱咐门人将自己的零碎

文字都烧了，以免累人。② 即便晚年撰写《大学问》，门人想将其刊刻成书，阳明却特别强调其中内容当

口口相传，方合其宜、得其益，其中原因在于“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

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③。面授之妙在于能随人所问浅深给以相应答复，富情境感，具针对性，所

以相较于著述，阳明更青睐口传、讲论。徐爱在《传习录序》中写到：“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

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

无定说。’”④人之病痛各有所在，人之机感又自不同，圣贤之言皆是因病立方，故经典中的种种言说可加

以择取施用，却不能执定，虽为“济世良方”，却不是可以广施于众的“一方治百病”。

因此，阳明注重教法的时机性，针对不同资质的学生、问题及场合，都可以作不同的表达。在围绕经

典的讨论中，这种当机指点、随文立义的问答形式，不仅可以说文义之外的引申义，而且有时候为了突出

某种意味，阳明还会在对话中采用与经典和常识相悖的策略。比如“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

知’”⑤，通过对调常识意义上圣人与众人的定位，来突显良知人人皆有之义。又如“乡人有父子讼狱”，

阳明告之以“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也是通过转换对舜与瞽叟的固有评价来说

理。就其效果而论，据记者所录，其感人之速竟至“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⑥ 打破常规的论

说富于冲突性与戏剧感，可以为老生常谈的说教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引发困惑、启迪思考，让听者在一片

惊叹中幡然醒悟。但这也突破了常规意义上的经典诠释的范围，具有鲜明的“实用”倾向，与其说这是

在解经，更不如说是在用经。因为目光并不聚焦于还原经典原义，而在发明本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

对于经典含义的发挥就不仅可以引申、超越，甚至于翻转经典原义。要之，经典之于发明本心，不过是吾

心之户牖和阶梯。

从语言表达看，经典文字尚可解可说，而良知人人本有、随处发见的特点决定了它易于体证，难为言

表，不可以做对象化的拟议。如果论说的终极目标是要导向个人对自身良知的体证，那么即便经典有可

解可说之处，也难免成闲议论。既然筌蹄用以捕获鱼兔，经典是为了发明本心，那前面所说阳明在问答

中的随文立义、多方譬喻也都是权宜法，到此境地，一切户牖和阶梯皆已失效，“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

语人”⑦，言语已成百无一用者，惟赖自得。所以有时在学生不断追问究竟什么是良知、如何致良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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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１３页。
阳明龙场悟道后，有《五经臆说》解经之作，虽然烧了，今全集仍可见十来条。钱德洪序曰：“师居龙场，学得所悟，证诸《五经》，觉先

儒训释未尽，乃随所记忆，为之疏解。阅十有九月，《五经》略遍，命曰《臆说》。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洪

尝乘间以请。师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请问。师曰：‘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

析，以知解接人也。’后执师丧，偶于废稿中得此数条。洪窃录而读之，乃叹曰：‘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是矣。即此以

例全经，可知也。’”（［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五经臆说序》，《王阳明全集》中册，第１０７５页。）
［明］钱德洪：《刻文录叙说》，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４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序）》，《王阳明全集》下册，第１７３７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１０８页。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

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间大慈的父。’鸣治愕然请问。先生曰：‘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

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

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

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个慈父。”（［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

册，第１２７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２７页。



在解经与解心之间

期在名象概念上获得一个清晰而明白的界定时，阳明便采取不正面回答的方式加以应对，要让人自去理

会。比如问如何“致良知”，阳明答以：“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

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①问“未发之中”及其气象，阳明答以：“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

知此苦，还须你自吃。”②如果说阳明由于对文字的不信任，转而寻求一种更能表现道理的言说方式，那

么这一倾向的极致化需要在不可言说处止于无言，付诸行动与体认。“学苟自得，何以言为乎？”对于筌

蹄工具性的抛弃，迫使学者由概念辨析转向工夫层面的切身岭会，以达成对于心体本身的显明。盖以沉

默为言行之间枢纽，行在言外，止于言方启其行。至此，我们通过对阳明语录体的分析，发现在这一典范

中，常规意义上的言说触及到它的边界，并不断延伸、拓展其边界，可以将言语之外的无言、肢体语言也

纳入更广泛意义上的言说方式中。

相较而言，《论语》作为以语录体写就的经典，主旨虽不在于发明本心，但作为孔子对弟子随问随

答、因材施教的记录，《论语》的对话也可以在一种广泛意义上看作圣人的因机指点。在孔子教导弟子

的对话中，虽不乏“默而识之”“予欲无言”“天何言哉”等意味，以显示语言文字有其边界所在，在讲明

道理的同时亦不失体验扩充之一端，于言默皆有所认可而未尝执于一偏。但上述表达在《论语》中分量

甚微，《论语》中大段所见都是圣人之所欲言、所显言，示人以具体下手处。后儒常常赞叹孔子说话自

然、浑全，意即圣人在亲切、平常的教导中，能够将大本源头、上达之效一并囊括其中。对此，朱子曾总结

到：“孔子之言，多且是泛说做工夫，如‘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之类，未说此是要理会甚么

物。待学者自做得工夫透彻，却就其中见得体段是如此。”③孔子就根本上施教，所说都是切于日用伦常

的道理，但就人人“耳目之所闻见、心力之所能及者为之，最为浅近易行”④。这意味着孔子对语言文字

的可靠性及其传达效率，相较于阳明有着更为积极的肯定。

若阳明的言语观止于此，也就仍不出古典儒家范围之外。但实际上，阳明因对言语的不信任，导致

对言说始终不能达成足够充分的正面肯定。“吾契但著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只从言

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⑤对心体本身的言说往往导向对其自身的偏离，成为体证

本心的妨害，说之越详而离之愈远。因此对阳明而言，言说的目的既不像孔子说一些平常的伦理准则，

也不像朱子那样对经典进行支分节解式的辨析，而在于略作指画，“示人以所向往而已”，如果仍有不明

晰的，就只能归在良知上体会。在这中间，语言能承担的部分很少，也就少有辨析可以发挥的余地。从

阳明自身悟道经验来说，龙场悟道的关窍在于亲历千死百难的个人体验，其后方“以默记《五经》之言证

之”而“无不吻合”。在这一历程中，经典的作用在于印证本心，而本心的开显甚至不必经此一途。所以

当有学者认为阳明“致良知”的说法得自于在《大学》与《孟子》之间“发现”了某种一致性，阳明可能并

不会首肯，也不会引以为傲，因为在他看来，这仍属于次一级的学问方式，读出来的文义层面的关联远远

不及体悟所获得的道理真切。钱穆先生在总结阳明的教法时说：“他平生讲学，总是针对着对方讲，从

不凭空讲，也不是在讲书本，或讲天地与万物。他所讲，也只本他自己内心真实经验讲。”⑥“讲书本”属

传圣贤之言，“讲天地万物”则将天下国家一概纳入，而“内心真实经验”又不是常人可以轻易捉摸的生

活伦理经验，惟“只本”于此，可见对于“内心真实经验”的论说在阳明语录中的分量。

不过，心的内证毕竟难言，所说出者往往只能是方便之说。这些方便之说作为悟道的助援，从表达

形式上可以非常多样化，语言上也可以极精彩，不拘一格。陈立胜教授称赞阳明的《传习录》作为语录

体的代表：“有正说，有反说，有庄说，有谐说，有横说，有竖说，有显说，有密说，表达之生动性与多样性，

在理学语录类已臻化境。”⑦这些论说随立随破，要在得其意而忘之，不可以纠缠。反过来看，“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圣人不去形容描摹道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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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同上，第４２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１９，《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６４６－６４７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３０页。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２３２页。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０页。
陈立胜：《语录体与理学家》，《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第７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所说皆是落实可行的伦理准则，所以同样是因材施教，孔子一教即立一义，一义即成一矩?，不如是之变

幻莫测。因此，看孔子“因材施教”与阳明“因病立方”之间的区别，关键在两点：一是看为了达成劝说的

目标所行的方便之法中，是否秉持了对于“正说”的坚守；二是看这种因机而变的教导之中是否有一定

之矩范，“所谓无穷之术者，初不出于一定之范围”①，以使这种方便之法能为一以贯之之道所统合，而不

流为正道之岐出。而《论语》的“因材施教”是“方便”之中有其定则，“因机”之中有其常法，仁以为质，

术用其仁，并非仅作为一种导人觉悟的工具。若无以上两点，便可能使“因病立方”流而为“术”而无与

于“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论语》的自然浑全比起《传习录》反而显得平淡、少波澜的原因。

尽管阳明的语录体从《四书》传统看是一种创发，但在儒家传统之外，这种方式并非阳明所独创。

阳明对本心的论说，与禅宗注重“超悟相乘”的心法、以义理为障而反对言必有义的言意观，以及要得之

于心而无所容于言语文字间的修为论，实有一致之处。禅宗虽然不立文字，却不妨借助各类方便巧说、

行为动作以及当下情境等作为表达的助援。前文引阳明“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之说，禅宗

亦有相应说法：“一切言教只如治病，为病不同，药亦不同。所以有时说有佛，有时说无佛。实语治病，

病若得瘥，个个是实语。治病若不瘥，个个是虚妄语。”②实与不实的判别标准不在于是否准确揭示了真

义，而在于是否在对话情景中发挥效用。对此，龚隽教授从“语用学”的角度来阐释禅宗的方便之说：

“实践的优先暂时取代了言意之间的传达紧张，所以重要的不在文字是否完整地传达了禅的真理，而在

于它具有的语用力量。”③这一意味，阳明也曾表达过：“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

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

不自知觉者矣。”④阳明在对话中并不避讳使用佛教典故，也“能像禅宗大师一样用某些令人惊奇的指点

方法使人领悟”⑤。因此，与其说阳明是在效仿孔子教人之法，不如说他的论说底色更接近禅宗，而《论

语》中原本朴素着实的晓喻方式，却在阳明看似随意而生活化的开示之中变得愈加奇峻。

三、“肫恳精神”：重解释经典的语录体

在圣人处，所“说出”之《论语》与所“作”之《六经》，虽有言说与文字上的载体差异，但因二者都为

极高明的圣人之道所保证，在道理“纯度”上并未有精粗之别。圣人以下，虽然载体的固有特征可以保

持恒定不变，但人们对道理的领会有高下，对载体的使用也就有生熟之别。那么，在圣人之下一味舍注

疏事发挥本心、强调自得，如何保证所得皆正道而不流于猖狂忌惮呢？所以这里的问题在于，在圣经既

作、圣功既成的“后《论语》时代”，我们究竟怎么使用语录体？其中分寸如何拿捏？不同学者有其不同

考虑。以程子之《遗书》、朱子之《语类》、阳明之《传习录》为例，尽管三者都是语录体，但语类在各自论

说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占份量是不同的。大致而言，这三者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关系：以学问路数而

论，程朱的理路更为接近；但以论说方式而言，程子也不注《四书》，对《四书》义理的领会散见于语录中，

这一点似乎又与阳明更为接近。

首先专注程朱之间，二者已有差异。朱子自谓：“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

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⑥方东树论之曰：“若程子摆落传注，所见实胜前儒，则其废之

者，固甚当也。至于朱子，极尊训诂，而亦有时废之者，废其失真不得圣意，而致贻误来学者也。”⑦正因

程子高明之见有胜于前儒，故其语录中自具天理，其经解乃见道之言；朱子则自退一格，不敢自居见道，

所以只是发明经典之辞。从原则上说，见道之人可以随即摆落传注而直出己意，这一点根本于对“圣人

可学而至”“人皆可以成圣”的信心，也是包括程、朱、陆、王在内的宋明儒者的共识所在。所以，程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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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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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东树篆、［清］豫师、漆永祥点校：《汉学商兑 汉学商兑赘言》，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７年，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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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据理以明经”之论①，即便朱子“极尊训诂，而亦时有废之”，二者对古本《大学》的调整，也都依据对

道理公共的信心。就实际情况而言，以下学之资而弃圣经，或造成盲目张大自身之见，导致诬圣枉道。

朱子对这一可能造成的危机特具警觉性：“《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②丁纪在《理

学名义》一文对朱子此语做了细致展开：“‘可疑’则须疑，虽经亦不可轻信，这是理学精神之所要求；然

‘恐倒了六经’，则出一种维护经学之态度。由此可见，一味发挥理学精神或方法到底，或竟至与经学起

某种出入或冲突，则于其间行一定之折中，以使理学完全融洽于经学，此朱子所不得不考虑者也。”③因

此，朱子注经仍呈现出一部分与汉儒相似的面貌，这一态度上的“回调”，与其说是在理学与经学之间行

一定的折中，不如说是为避免在圣、经、道之间发生断裂而在这三者之间谋求一种相对的平衡。

这一态度表现在对注经体例的选择上，朱子采取的是用《集注》《或问》《语类》等并不限于单一的

方式，共同建构起一套围绕经典展开、包含多种体裁的论说方式。其中《集注》经累年修订，代表了朱子

对《四书》最为稳妥精当的成果，而《语类》虽有更大的体量，但在朱子整个解经系统中的地位却更具补

充性以及边缘化。就《集注》与《语录》的关系而言，朱子后学何北山论曰：“学者读书，先须以《四书》为

主，而用《语录》以辅翼之。大抵《集注》之说精切简严，《语录》之说却有痛快处，但众手所录，自是有失

真者，但当以《集注》之精严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④即便先不考虑

记录者水准高下对于后学读《语类》造成的困难，学者的语录因其所具备的即时性和情境性特点，在“有

痛快处”的同时却免不了疏漏之弊。这一疏漏之弊在圣人言语中不会发生，但在学者的表述中却难以

避免。这也意味着，它虽然自由舒畅却不够精切简严，富有启发性却不能保证周密无偏。所以从读书的

角度来说，以《集注》为主能让学者先获得一个把定处，能够保证人对于经典的领会首先是基于文义而

准确无偏的。倘若再将《或问》以及朱子围绕《或问》所作的前期工作如编订《精义》纳入讨论，就能够

发现这些不同的文体正可以达成相互配合，使得围绕经典的工作能够得到周遍且充分的展开。《集注》

围绕着经典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疏通以及原意阐释，所论者不远，略作发明而已，虽精切简严，却略显枯

淡；在《或问》中，朱子在与北宋诸儒展开对话中逐渐形成自身对《四书》的理解，也得以大段、完整地阐

发自身见解；《语类》所记虽多出于应对学生的疑问，具有当下性和针对性，但大多数讨论也是基于经典

文本展开的。这一体系以经典为中心，形成一个与之有着不同远近疏密关系，具梯级性的解释系统。

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朱子语类》的讨论大多是围绕解释经典所展开的，甚至常出现围绕同一句

经文所产生的旧新之说，亦可将此当做学力与识力日益的“踪迹”。“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

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⑤朱子的语录更多表现为一种阶段性思考过程的呈现，是

用以助成学问交流、推进义理深入的一种有效工具。对于朱子“四书”思想的最终认定仍当准之于《集

注》，而《集注》的是非得失、长短精粗最终要准之于经典本身。所以，即便朱子的语录看似具有一定程

度上“随文立义”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些问答的最终目标所指向的是“唯一解”，一个由经典原义所承诺

和保证的“唯一解”。朱子既肯定讲授讨论对于发明经典的作用，又通过与经典牢牢捆绑将这一工具的

施用范围进行框定和限制，以避免自行发挥过盛，“如大军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因此，在某种层面

上可以认为，对于语录体的反思和防范不必等到清儒时才出现，朱子的解经体系就已对其做出了限制。

清代学者朱止泉曾评价《朱子语类》道：“《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

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

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咳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是安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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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说：“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盖始学时，尽是传授。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如《易》、《系辞》所以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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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①将此段对朱子语录的描绘与阳明简易直截的语录相比

照，其间异同便可彰见：其所同者在于，作为语录体的自身特性，它具有文字书写所不能达及的生动性和

即时性；其所异者在于，阳明的语录从随文立义到无言，指向的是发明本心，多有兴发之效，也就更多表

现出自由、畅快的特点，而朱子的语录却愈说愈详，指向的是阐明经义，故《语类》所载也就多为平实的

讨论，看上去也就不如《传习录》精彩。二者理路，一近于“为学日益”，一近于“为道日损”，而各自风

貌，一则“肫恳精神”，一则变幻无方。

四、在解经与解心之间

朱子对“恐倒了《六经》”这一危险极具敏感，不遗余力地维护经典地位，所以在注疏事业上投入极

大精力，《语类》也多是为此服务的。以经典为重和以本心为重的学问差异，尤其可以表现在朱子和阳

明的语录体的差异上，但这一差异在程子与阳明之间的表现又并非如此截然。程子也青睐于口传，不以

注疏事为要。如程子也会表达：“以书传道，与口传道，煞不相干。相见而言，因事发明，则并意思一时

传了；书虽言多，其实不尽。”②在这点上，相比于朱子，程子似乎与阳明的表达方式有更多相似性。这一

相似性是与宋明儒共同的成圣理想，以及解经务切己、重自得的根本旨趣挂钩的，也与他们共同诉诸语

录体进行生动、自由的表达相关。在朱子和阳明之间引入程子这一视角，可以更进一步表明理学家虽然

重视经典，却并非不重视“心得”，而阳明虽重“心得”，却并非不讨论经典，解经和解心并不是判然分属

于理学与心学两途。但由于各自在立场上，尤其是对经典、本心与道关系的不同认识，以及对于读经与

心得在学问路径上安顿位置的区别，使二程与阳明之间有更为本质性的差异。

对于经道关系的差异理解，可以从程子与阳明的两个较为相似的比喻切入。阳明的比喻较为有名：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

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

也。”③程子也有一个比喻：“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④两句取

喻虽同，语意却别：阳明之意出于对言辞危险性的警惕，似乎危机早已根源性地深深隐伏于言辞当中，但

凡以筌求鱼，就不可避免地通往以糟粕为醪之路，所以与其由筌而得鱼，不若得鱼而忘筌；伊川之意却出

于对沉溺于言辞训诂之中的提醒，糟粕六经的发生多出于“人”自身的问题，文辞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这

一危险，盖属“人病”而非“法病”。对程子来说，求道必由经入是理学家必须加以维护的立场，见道无别

法，惟有在“诵其言辞，解其训诂”中达成。⑤ 所以，即便阳明与程子皆用“糟粕”一词，用法却不尽相同。

这一取喻的不同，实则关涉着理学与心学之间对经道关系看法的重大差异。从学术史的眼光看，朱人求

教授认为明代理学的转向，可以围绕陈白沙“六经糟粕”论来展开：“作为明代心学的中心话语之一的

‘六经糟粕’论，内在地预设了对经书、对理学的革命和创新。”⑥若站在理学家的立场看，如陈清澜在

《学踚通辨》中说：“愚按：糟粕之说，出自老、庄、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虚无，乃以《六经》为圣人糟粕，遂

致坏乱天下。白沙奈何以为美谈至教？与象山注脚之说相倡和哉！”⑦若梳理各家对于经道关系的不同

取喻，可以见出两条不同的脉络。程子所谓“经所以载道”乃承周子“文所以载道”而来，理学家多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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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筌之于鱼、蹄之于兔则各有其独立性，相较于车之载物的整体性，筌蹄鱼兔之喻将经道关系说得更

分裂些。至于糟粕与醪之喻，上可溯源至老庄，在程朱一系的理学家看来，实已溢出儒家圣经观范围。

关于读经与心得之间的关系，阳明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

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①而朱子对心学可能发生的危险也似早有警觉：“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

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焉，是乃所谓传心者也。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其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②对于

宋儒来说，经典已然作为学问典范、圣贤极则，而我却尚待成就，二者之间高下悬绝。所以即便同样是强

调“得圣人之心”、强调切己与自得，程朱总是将虚心读经立于入道门径处。轻视或摆落传注的自得虽

不失其可能，其中所潜藏的危险却更值得关注，“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虚心

读书”③，初学者总须先找到一个牢靠抓手，方不至入歧。因此面对经典反而很多时候需要“除了自己所

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④，阅读经典的过程，既是评判自身是非得失的契机，也是摆落自身成见、

塑造新我的过程。这不是在经典与心灵之间做单选题，更为根本的是需要意识到，在现实层面我之心灵

与圣贤心灵的极大差异。

阳明对宋儒这一次序的颠覆，使得“‘心’成了一切合法性上诉的最高法庭”⑤，也就造成“由‘解经’

走向‘解心’，由‘解心’走向‘以心判经’，‘心’之一端遂成寡头的一端，而任何‘经典’都沦为此‘心’之

下，有待‘心’去判定其命运的客体。”⑥“以心判经”或许是心与经典之间发生轻重失衡、偏重一端的必

然走向。如前所说，《传习录》对经典文义的引申、超越甚至调转，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种种“新义”，实

际上已经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解经活动，而是在一种发明本心、展开教化视域中的“用经”活动。这一

特色与阳明学自诞生之初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化、平民化倾向相伴生。对此，余英时先生认为阳明“是

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

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⑦ 阳明用经典话语

“觉民行道”的言说方式，虽然可以激发人心，但也很可能造成对经典原义的破坏，以至鱼目混珠。这仍

不是极端情形，阳明后学沿着这一理路行之愈远，甚或有以忘筌为得鱼、忘蹄为得兔者，经典坍塌之势便

由此开启。况且，阳明已有不以孔子之说为是的态度，而其后学复又起而反阳明，此一趋势或不可谓不

肇始自其本人。明亡之后，对这一流弊的反思也不限于清代汉学家，理学家当中如王船山也对通贯凡

圣、人人皆可得而行的“良知教”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这不仅造成明末“满街都是圣人”的荒诞情形，也

是以经典的低俗化为代价来达成道理的普及化，实则得不偿失。⑧

总之，造成清人批评的因语录而废经典的原因，更多的是与尊经意识的淡薄以及对本心的高扬直接

相关的，而清代汉学家有鉴于明末学术所发生的流弊，又提倡重新回到汉唐注疏之学中，故对语录体一

并废置不用。本文通过对语录体的分疏表明，宋代理学家，尤其是朱子，不仅在汉学与心学的学问理路

上，也在言说方式之间采取了某种折中：相比于汉学家，理学家更加强调了心得的意味；相比于阳明，朱

子更在论说方式上对语录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回调”，使语录更多地依附于经文展开，在取消了语录独

立地位的同时，也提防了因语录废经典现象的发生。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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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上册，第８５页。
［宋］朱熹：《记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７０，《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３９７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１２０，《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３８０５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１１，《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３４１页。
陈立胜：《儒学经传中“怀疑”与“否定”的言说方式》，《宋明儒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第２６７页。
同上，第２８０页。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１９０页。
船山说：“释书之大忌，在那移圣贤言语，教庸俗人易讨巴鼻。直将天德王道之微言，作村塾小儿所习《明心宝鉴》理会，其辱没《五

经》、四子书，不亦酷哉！”（［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５２１－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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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丧祭礼中的鬼神观

毛国民

【摘要】朱熹理气观下，人死之后，鬼神只是气；气屈为鬼，气伸为神。但是，人死之后气是“散尽”还是“未

尽”，值得讨论。朱熹却两者兼论，认为人死有常理和非常理两种情形，常理下“安于死者”，气自散而尽；非常

理下气凝结而“未尽散”，易成为“四类”鬼怪。于是，使死者气散尽且“安”，而不变为鬼怪，必须践行儒家的

丧祭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重在慎终，丧尽其礼，“安顿”人死之气，使其“顺死”“安

死”“自然老死”，不会变成“历鬼”；但祭礼重在追远，祭尽其诚，与祖先之气“感通”交接。总体上看，朱熹鬼

神观仍然属于日月大化流行宇宙论的阐释框架，这一方面有利于排斥唐宋时期“幽明隔断”人格化的佛教鬼

神观，另一方面也使“祖考来格”打上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关键词】朱熹；鬼神观；丧祭礼；气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４０－１２

作者简介：毛国民，安徽无为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阐释学研
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朱熹《家礼》庶民化研究”（２２ＦＺＸＢ０２５）

世上到底有无鬼神？① 自古而今都是舆论焦点。自先秦儒家开始，从整体定位看，“鬼神事自是第

二著”②的，事人是第一位的，因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学而》）。从对待的态度看，“敬而远

之”（《论语·雍也》），既主张“敬”，也提醒“远”，强调君子当正道在心。先秦儒家既相信有鬼神存在，

又不主张在现实中对鬼神过分追求与崇拜的淫祀。从话语体系上看，他们因重视“事生”，强调在语言

上不谈、不语“死”（《论语·先进》）。于是，后人大多遵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思

想，因为“以鬼神为政必惑众，故不言也”③，或所不忍言，且无益于教化。若废儒家仁义之道而祈福于佛

教之人格化鬼神，此大乱之道也。但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思想对先秦儒家的鬼神观及其教化功

能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世俗的佛教轮回说、幽冥世界说和非伦理化指向等，对于儒家人生观的正统地

位产生冲击。因此，在佛教和多神民间信仰的多重冲击下，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们不能继续不

谈、不语了，需要正面回应、不得不说；原来“第二著”或“不紧要”的问题也变成“紧要的”，类似“显学”

０４１

①

②

③

本文的“鬼神”主要是指人鬼，不同于天神、地癨或民间信仰的神灵，而是指在《仪礼》《礼记》《周礼》等儒家礼学典籍中多有论及的、

被祭祀的逝去先人或祖宗，不同于自然界雨露雷电和日月昼夜等所谓“鬼神之迹”。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３页。以下《朱子全书》各册均来自此版本。
［汉］郑玄撰、王复辑、武亿校：《发墨守 箴膏肓 起废疾》，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箴膏肓》篇第９页。《箴膏肓》第９页写道：“子产
论伯有”篇中，何休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以鬼神为政必惑众，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后世信其然，废仁义而祈福于鬼神，此大乱

之道也。”王弼也有类似观点，认为讲这些怪异之事，“无益于教化，或所不忍言”。皇侃疏曰：“云‘无益于教化’者，解不言怪、力、神

三事。云‘或所不忍言’者，解不言乱事也。”（参见［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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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题；本是“敬而远之”，也不得不因为世俗挑战的现实，去接“近”之。因此，如何延续儒家日月大化

流行的宇宙论，公开面对佛教“幽明隔断”的人格化鬼神观，并重新诠释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现象，重振儒

学正统地位、凸显儒学人生观，便迫在眉睫了。于是，在宋明理学“理气观”的语境下，朱熹延续着儒家

礼仪传统，围绕“鬼神”以何种方式存在、人们应该用哪种方式对待它，以及如何排佛、弘扬儒家教化功

能等问题，展开新一轮积极回应和儒家鬼神观的创新性阐释。

朱熹对先秦儒家鬼神观的创新性阐释，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一是与“不谈”“远之”不同，明确肯定

了鬼神的存有性。当朱熹被问及“鬼神”是否存在时，他明确回答：“鬼神之事，圣贤说得甚分明，只将礼

熟读便见。二程初不说无鬼神，但无而今世俗所谓鬼神耳。古来圣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见得天地之理如

此。”①这里，朱熹以二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二程并未否定圣人所言的那种合乎天地之理的“鬼

神”，但明确否定了“当今”（二程所处的时代）世俗轮回的、幽冥世界的、人格化的佛教式“鬼神”。在朱

熹看来，圣贤已经说得明白，儒家既然积极主张“见得天地之理”的祭祀，那“鬼神”自然是真实有的，不

然圣人为何主张祭祀？可见，朱熹认为，人死之后“鬼神”是切实存在的。正如赵法生所说：“朱熹对于

鬼神的认知方式与言说方式与先儒具有了明显不同，从不言怪力乱神转而到直面怪力乱神……通过其

理气论的创造性阐发，既肯定了鬼神的存有性，又坚持了儒家道德优先的原则。”②二是与佛教“幽明隔

断”人格化鬼神观不同，儒家“鬼神”乃形而下的“气”而已。人死之后“鬼神”既然存在或具有存有性，

那么它是如何存在的？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朱熹明确答复为“鬼神主乎气而言”③。也就是说，人死之

后“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④。

气屈为鬼，气伸为神。人之魂魄、鬼神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只是“人自不见”而已。可见，

鬼神不是就“理”上来说的，鬼神是形而下的“气”，而不是形而上的理或性。“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

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

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⑤在朱熹理气观语境下，理是本体、形而上的，是根本性和优先性的，是“一”，不

存在聚或散的说法；如果说“聚或散”，那一定是指“形而下之气”层面而言，因为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也。

一、问题提出

朱熹对鬼神“是否存有”以及“如何存有”进行了创新性阐释和讨论，那么在理气观语境下，人死之

后的“形而下之气”去哪里了？是以何种形态存在，过程如何，是“散尽”了还是“未尽”？这些问题历来

争议不断。关于这个话题，朱熹在《朱子语类·鬼神》篇有比较集中的阐述。但是，朱熹多次说“人死则

气散尽”，也在多处说“人死则气未必散尽”，后人对此产生诸多困惑。主要有以下几个典型疑问：一是

这两种说法是朱熹前后观点之间内在的矛盾或者张力所在，还是这两种说法不存在内在矛盾或者张力？

二是如果说“人死气散尽”，则“祖考来格”如何可能？既然祖先之“气”散尽，已经成为“无”，如何能与

后世子孙“感通”？三是如果“人死则气未必散尽”观点成立，那么与朱熹整体的理气观相矛盾。鉴于

此，理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朱熹鬼神观至关重要。

在《朱子语类·鬼神》篇中，朱熹多次提出“人死则气散尽”观点。特别是在谈论生死鬼神之理时，

朱熹说：“‘游魂为变’，则所谓气至此已尽。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阳者气也，归于天；阴者质也，魄也，

降于地，谓之死也。”⑥这里明确强调气尽则人死，魂升于天，而魄降于地。人死时，如干柴燃烧，“人气本

腾上……如火之烟，这下面薪尽，则烟只管腾上去”，但烟终将消散，气“终久必消了”⑦。也就是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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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５４页。
赵法生：《幽明之故与死生之说———朱熹鬼神观辨证》，《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８期，第２２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６３，《朱子全书》第１６册，第２０８２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５４页。
［宋］朱熹：《答廖子晦（二）》，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第２４６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４０５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５９页。
同上，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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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气升天，“也是气散，只是才散便无。如火将灭，也有烟上，只是便散。盖缘木之性已尽，无以继之。

人之将死，便气散，即是这里无个主子，一散便死”。气一散便死，人一死气也将散尽。当再次被问及

“人死时，是当初禀得许多气，气尽则无否”，朱熹十分肯定的说“是”，且“与天地造化不相干”。那么，

按照朱熹说法，人死其气肯定是散了，那散到何处？是“无”了，还是返回“天地阴阳之中”？“人禀得阴

阳五行之气以生，到死后，其气虽散，只反本还原去”了吗？关于此，朱熹明确回答说：“不须如此说。若

说无，便是索性无了。惟其可以感格得来，故只说得散。要之，散也是无了。”①

奇怪的是，朱熹也在《朱子语类·鬼神》多处提到“人死则气未必散尽”。特别是在谈及“祖考来

格”时说：“人死，气亦未便散得尽，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若世次久远，气之有无不可知。”“若是诚心感

格，彼之魂气未尽散，岂不来享？”②这里朱熹明确表达人死后“亦未便散尽”“未尽散”，特别是在祭祀先

祖时更是气之有无“不可知”。这些表达似乎与前文朱熹明确所持“人死则气散尽”的观点有很大出入。

另外，在谈及鬼怪、历鬼时，朱熹说：“如伯有为厉……盖其人气未当尽而强死，魂魄无所归，自是如此。”

“询之，此地乃昔人战场也。彼皆死于非命，衔冤抱恨，固宜未散。”③这里也表达了人死之后“气未当

尽”“固宜未散”等观点。

上述气“散尽”与“未尽”两段讨论，我们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朱熹可能是在不同场合持有不同观

点，也有理由怀疑：关于人死之气说法，朱熹的观点是“游离”的？也许朱熹本人也很难自洽，甚至充满

矛盾？但事实上我们又发现在《朱子语类·鬼神》同一个场合、同一段对话中，同时出现人死之后气“散

尽”也“未尽”的说法：

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人将死时，热气上出，所谓魂升

也；下体渐冷，所谓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也。夫聚散者，气也。若理，则只泊在气上，

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当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

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必竟只是一气，所以

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复聚。④

在这段对话中，朱熹先说人有“许多气”但“须有个尽时”，气尽即魂升、魄降后人死。后面又说祭祀

祖先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同一段中，前言人死“气散尽”，后言气“未便散尽”。在其

他地方也有类似陈述。再如，有人问及“伯有之事”，朱熹回答伯有之事“是别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终

尽，则其气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气犹聚而未散，然亦终于一散”⑤。“终尽”（终尽即人死之

意），则人气散（散即散尽之意）。

鉴于这个缘由（两种说法在同一场合同一段中同时出现），笔者有理由推测，治学严谨的朱熹，不可

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更多的让人相信：这两种不同观点之间应该有某种独特的内在逻辑关联。

二、气“散尽”与“未尽”的内在逻辑

明作录云：“如起风做雨、震雷闪电、花生花结，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见说鬼事，便以为怪。

世间自有个道理如此，不可谓无，特非造化之正耳。此为得阴阳不正之气，不须惊惑。”⑥

问：“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岂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论正理，则似树上忽生出花

叶，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风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见，故不之怪。忽闻鬼啸、鬼火之

属，则便以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为怪异。如《家语》云：‘山之怪曰夔魍魉，水之怪

曰龙罔象，土之怪鐷羊。’皆是气之杂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无也，专以为无则不可。如冬寒夏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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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正也。有时忽然夏寒冬热，岂可谓无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谓之怪。”①

从这两段对话看，朱熹从天地气化之气层面言，鬼怪是真切存在的，“不可谓无”，只是它们“得阴阳

不正之气”而生，而“非造化之正”也。鬼神是形而下之气，虽然都是阴阳“造化之迹”，但与常见之物不

同。主要表现是“怪异”，如鬼啸、鬼火，如夔魍魉、龙罔象、鐷羊，如夏寒、冬热，等等。他们虽“怪”，但也

都是气之杂揉乖戾所生，仍然是“气”。那么，如果“在人”层面言，是否也有“鬼怪”之事呢？朱熹认为

同样之“怪异”，“气”在人死之后也有古怪生，即“鬼怪”也。他说：

死而气散，泯然无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气不散，又怎生去凑着那生气，

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传伯有之为厉，又别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②

伯有为厉之事，自是一理，谓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则气散，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

强死，故其气未散耳。③

曰：“神癨之气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气则消散而无馀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异。”④

从上述三段对话可知，如果从天地气化之气层面落到“在人”层面而言，朱熹讨论人死气“散尽”与

“未尽”，实际上是有以下两个层面的逻辑关联。

一是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气散尽”是从“常理”、一般性（或普遍性）而言，“气未必尽散”则

是从“非常理”、特殊性而言。从儒家礼仪传统看，中国人希望“善始善终”，希望人能“顺死”“安死”“老

死”，正常死亡则气“散尽”。如“圣贤则安于死，岂有不散而为神怪者乎！如黄帝、尧、舜，不闻其既死而

为灵怪也”⑤。像黄帝、尧、舜等圣贤都“安”于死，其“气”在死后不会不散，更不会成为神怪。但也有一

些特殊情况存在，如强死、横死、冤死、不伏死等，这些情况下人死则“气未必尽散”，极容易成为“鬼怪”。

可见，“气散尽”和“气未必尽散”都有存在，并不彼此矛盾，其实只是一般与特殊关系。

二是属于结果与过程的关系，从结果上看人死后最终一定气“散尽”，但朱熹认为气“消散”“尽”需

要一个过程，即“消散亦有久速之异”。特别是如强死、横死、不伏死等特殊情况下气“消散”得很慢，有

的长达数月、数年（如伯有为历鬼八年之久）；而一般情况下的“顺死”“安死”“老死”之气，在经过丧礼

安顿后，“消散”得快而顺，一般不超过七日（民间丧礼有“头七”之说）。为将此理说清楚，朱熹以“打面

糊”作喻，来解释“游魂为变”等一类现象。例如，生活中我们“打面做糊，中间自有成小块核不散底，久

之渐渐也自会散”。打面做糊时，如果我们向滚水中放入米粉、“面粉”时，如果放得过急或过快，则容易

在米糊、面糊中形成“小核块”，需要多次搅拌方能散开。这就像人死之后，如果死得过急或过快（所谓

的强死、横死等），“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亦是卒未散也”，未散则形成“小核块”之类的“鬼怪”。

“游魂为变”之“‘游’字是渐渐散之意。若是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气未散，故郁结而成妖孽。若

是
!

羸病死底人，这气消耗尽了方死，岂复更郁结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⑥。因此，人死气

“尽散”需要一个过程，只不过经过丧礼安顿的“顺死”“安死”“老死”之气很快“消散”，过程很短，气也

不会“郁结而成妖孽”；但在“非常理”下人死则气“尽散”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甚至需要生人的不断

“安顿”“抚慰”后方能散尽。当然，在朱熹看来，“气消散”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且此“过程”有快慢之

分，但“结果”终究会气散尽。

既然“在人”层面有“非常理”的特殊情况，那么这些特殊类型的“气”是否也有分类？笔者从《朱子

语类》中收集相关资料和说法，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类“非常理”情况。

第一类是气聚得精神而不伏死者。“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气不散，为妖为怪。如人之凶

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小字：僧道务养精神，所以凝聚不散。）”⑦朱熹认为，僧道最容易成为“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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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群体，因为僧道生前“务养精神”，他们的气特别“凝聚”，死后则不易散去，也就容易为妖为怪。另

外，“遭刑”①或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这精神”②，也容易为妖为怪。例如，郑国伯有遭刑，

因为“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强死，故其气未散耳”③。伯有家族浩大，死时年轻身体强壮，故而其

死亡后气八年未散，成为厉鬼。

第二类是气未当尽而强死或横死者。“人之所以病而终尽，则其气散矣。”但如果人被强死或横死，

“忽然而死者，气犹聚而未散”④，也易为妖孽。还有一些“盖其人气未当尽而强死，魂魄无所归”⑤，也易

为妖孽。

第三类是魂气归而找不回肉体者。当魂气游离人的身体，上升而去，如果回来找不到其“体魄”肉

体，则成为“游魂”“鬼怪”。例如，“释、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时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终是不甘心，死御

冤愤者亦然，故其气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烧丹。后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

返时，可烧我。’未满七日，其人焚之。后其道人归，叫骂取身，亦能于壁间写字，但是墨较淡，不久又

无”⑥。

第四类是气凝结的忠死或战死者。例如，“苌弘死三年而化为碧。此所谓魄也，如虎威之类。弘以

忠死，故其气凝结如此”⑦。曾有周敬王的夫人苌弘，因蒙冤为他人所杀，其血化为碧玉。因此人刚直忠

正，为正义事业而蒙冤抱恨而死，故其气凝结，不易消散。另外，还有一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因战死

其魂魄之气不易散尽，等等。例如，明代嘉靖年间，关于杨继盛等忠义之士与权奸严嵩父子的斗争故事，

王世贞在《鸣凤记·灯前修本》中写道：“想是我忠魂游荡，到死时也做个厉鬼颠狂。”⑧

三、丧礼：安顿“人死之气”

通过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得知：朱熹认为，人死有常理和非常理两种情形，常理下“安于死者”，气

自散而尽，“便自无”⑨；但非常理下气凝结而“未尽散”、气聚而不散，易为“四类”鬼怪。既然气“尽散”

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如何方能“消解”或驱散此“非常理之气”呢？在朱熹“打面糊”比喻中，人们需要多

次用饭勺之类器具搅拌“面糊”或敲击面粉“块核”，方能使“块核”散开。相较之下，“在人”如有这些非

常理之气，我们该如何处置与安顿呢？在《家礼》礼仪中又是如何设计和安排的？让我们先来阅读《朱

子语类·鬼神》中三则有关“厉鬼”的故事：

第一则是“伯有为厉”故事。明代冯梦龙《智囊全集》记载曰：

郑良霄既诛，国人相惊，或梦伯有［良霄字］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驷

带及公孙段果如期卒，国人益大惧。子产立公孙泄［泄，子孔子，孔前见诛］及良止［良霄子］以抚之，乃

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太叔曰：“公孙何为？”子产曰：“说

也。”［以厉故立后，非正，故并立泄，比于继绝之义，以解说于民。］瑏瑠

故事发生在春秋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５４３），年轻力壮的大夫良霄（字伯有）因专权，死于子皙
之甲兵，即被驷带（帮助子晰杀良霄的人）、公孙段等诸大夫群起而诛杀。就在伯有被杀七年之后，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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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６６页。）
［明］冯梦龙撰、栾保群、吕宗力校注：《上智部·迎刃卷四·子产》，《智囊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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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因此事受到惊扰。有人在梦中梦见伯有全身胄甲，披挂而来，并对其说“壬子日我要把驷带杀

掉，明年的壬寅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而驷带与公孙段果然在这两日中相继死去。于是，与诛杀伯有

事件有关联的人们十分恐惧。当时，正是子产在郑国执政，他是在伯有被诛后所立君主。怪事发生后，

子产将伯有的儿子良止和子孔的儿子公孙泄重新立为郑国大夫，以此安抚伯有他们的“亡魂”。自此以

后，伯有作为厉鬼杀人的事情便没有再发生。这便是“子产为之立后，使有所归，遂不为厉”①的故事。

关于此事，子产的儿子太叔感到十分好奇，便专门问其父缘故。子产回答：“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

之归也。”死人的鬼魂如果没有归宿，就会成为无主游魂，甚至成为厉鬼而搅扰人。我们将他们的儿子

重新立为大夫，就是为了能够有人祭祀他们，使他们有归宿，其游魂便自会散去。

第二则是“乡间李三为厉”故事。据说乡间有个叫李三的人，因枉死而气未散，死后变为厉鬼。于

是，精通时事的乡人在祭祀佛事中都专门设此人一份，以示抚慰。但是，有一次乡人在设黄大醮时，忘

记给他专门设置一份贡品，于是斋食“尽为所污”，遭到“厉鬼”污损。后来，因人们燃放爆竹，无意中烧

毁“厉鬼”所依之大树，于是“历”气消散，厉鬼消失。②

第三则是“淮上夜行”见鬼的故事。“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见无数形象，似人非人，旁午充斥，出没于

两水之间，久之，累累不绝。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跃跳之，冲之而过之下，却无碍。然亦无他。询之，

此地乃昔人战场也。彼皆死于非命，衔冤抱恨，固宜未散。”③在这片古战场，有多少横死之士兵因魂魄

得不到后人的“安顿”抚慰，其气未散尽，于是成为淮上夜行的“无数形象，似人非人”，且出没于两水之间。

此等事情，笔者以为自当由官府出面，修建纪念碑或祭祀庙宇。由国家祭奠，后人祭拜供养，方能消解之。

上述三则故事都是《朱子语类·鬼神》卷３记载的事件。昔人横死于战场、伯有被杀、李三枉死等，
都是属于死于非命或衔冤抱恨，其气“固宜未散”而为“厉”。于是，后人有的采用“安顿”，有的采用“祭

奠”等手段使其“气”消散。故事中，子产“立后”以抚之伯有魂魄，使气“有所归”；人们以燃放爆竹，烧

毁李三厉气所依之大树，而消解之怨气；战死之士兵，属于尽忠为国而死，当由国家祭奠、后人祭拜，方能

消解之。因此，作为生人，在丧祭礼中的首要工作是让已故亲人“顺死”“自然老死”“安死”，使其“气”

按照“常理”散去；如果不能，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见到的“非常理之气”，那么生人就要尽力去采用各种

礼仪去“安顿”与“抚慰”，使其气尽快散尽，不“郁结而成妖孽”。于是，朱熹的丧礼与祭礼礼仪设计的

着力点有所不同。在儒家看来，因丧礼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亲人即将消失或刚刚消失，与此世的亲人关

系发生巨大断裂的情况。这样，已故亲人已由生动存在，进入到无闻无见的大化流行之中，生人于是担

心已故亲人的魂魄得不到很好的安顿而“为厉”。于是，朱熹继承儒家礼学核心要义，设计《家礼·丧

礼》的核心仪节在于“安顿”，一方面是安顿“亡灵”，以“事死如事生”的礼仪安排和设计，从而聚焦在从

生到死、从死到魂飞魄散、到肉体消失等相继的过程中“安顿”亲人其魂、其魄；另一方面是从人性和人

情出发，安顿在世孝子之心，抚慰在世孝子之情。

（一）招魂气，尽孝子之心：复

朱熹《家礼》认为生、老、病、死是人生大节，而死亡仪式（丧礼）乃礼仪中的重中之重。按照“事死如

事生”原则，“凡疾病，迁居正寝，内外安静，以俟气绝”④。人疾病时，则迁居正寝，一般是家主；非家主的

其余人疾病时，则各迁于其所居之室中，这些皆是按照人活着、未死的状态进行的“事死如事生”合理仪

节安排。

接着，人们以丝绵置疾病之人口鼻上，观其动否，以验疾病之人气息之有无。等疾病之人气息

“绝”，丧礼的第一个礼仪程序“复”礼便开始了。《家礼·丧礼》曰：

复。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尝经衣者，左执领，右执要，自前荣升屋中矲，北面招以衣，三呼曰：

“某人复。”毕，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无数。上服，谓有官则公服，无官则
%

衫、皂衫、深衣；妇人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５８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宋］朱熹：《家礼·丧礼》，毛国民编：《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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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袖背子。呼某人者，从生时之号。①

此仪节是人之刚死的阶段，朱熹按照“事死如事生”原则实行“复”礼，有两层“安顿”目的：一是生

人因无法接受亲人的离去，属于不忍人之心。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

生人试图做出最后的努力，通过仪式将即将离开的人之“魂魄”召回，期待亡者能够复活。朱熹认为，

“人死，虽是魂魄各自飞散，要之，魄又较定。须是招魂来复这魄，要他相合”②。二是即使人复活不了，

也希望通过此“复”礼仪环节，将亲人的“魂魄”召回“肉体”而安顿好：“复，不独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

魄，不教便散了。圣人教人子孙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③

（二）安顿逝者体魄，尽孝子之情：沐浴、袭、设奠、饭含

曾子云：“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④《孝经》也有类似说法：“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⑤可见，人之肉体必须“敬”，不能“毁伤”。于是，按照“事死如事生”原

则，刚死之人，其肉身必须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安顿”。《家礼·丧礼》曰：

沐浴……侍者沐发，栉之，以巾撮为髻，抗衾而浴，拭以巾，剪爪，其沐浴余水，并巾栉弃于坎而埋

之。⑥

袭……悉去病时衣及复衣，易以新衣，但未着幅巾、深衣、履……

设奠，执事者以桌子置脯醢，升自阼阶。祝盥手洗盏，斟酒奠于尸东，当肩，巾之。⑦

饭含……主人就尸东，由足而西，?上坐，东面举巾，以匙抄米，实于尸口之右，并实一钱，又于左、于

中，亦如之……侍者卒袭，覆以衾。加幅巾，充耳，设蜽目，纳履，乃袭深衣，结大带，设握手，乃覆以衾。⑧

上述《朱熹·家礼》沐浴、袭、设奠、饭含等仪节，主要义理是“安顿”人之“口”“首”“耳”“手”“足”

等身体部位。“事死如事生”，先给亡人“沐浴”，包括沐发、剪爪等。接着便是“袭”礼，即去病时衣及复

衣，换上新衣，但此时还没有穿着幅巾、深衣、履等。在沐浴、袭之后便是“设奠”，由执事者以桌子置脯

醢、斟酒，并“巾之”“以辟尘蝇”⑨，一切皆如生前一样对待。“饭含”礼仪是对人“口”的安顿，即“以匙抄

米，实于尸口之右”，使人不能饿着离开“人世”，并“实一钱，又于左、于中”，亦是此安顿之意。“禊齿”

礼仪，用角籿，为将“含”恐其口闭急也。关于死人之“首”的安顿，“谓之掩”。“古者人死不冠，但以帛

裹其首”，所谓“掩，裹首也”。为何不给死者戴“帽子”呢？刘璋解释说：“盖以袭銂主于保庇肌体，贵于

柔软紧实，冠则磊嵬难安。”特别是“帽用漆纱为之，上有虚砃，置于棺中”，不能“安帖”，不能“安稳”。

故而“莫若袭以常服，上加幅巾、深衣、大带及履，既合于古，又便于事。幅巾，所以当掩也”瑏瑠。关于

“耳”的安顿，朱熹主张“充耳二，用白纩，如枣核大”，塞耳中，以“安”耳朵。生时（人君用玉，臣用象）为

之，则不听谗言也，故《家礼·丧礼》中死者直用白纩塞耳，以白纩替代玉、象等。关于“蜽目”，即用方尺

二寸的帛覆面，使死者“面安”也。关于“握手”，用帛，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以“安手”也。关于

“缀足”礼仪，是安顿“足”，以玉几，为将履恐其辟戾（倾斜，倒向一边）也。最后，给死者穿上“深衣”“大

带”“履”袍袄、汗衫、
"

袜、勒帛、裹肚之类，这些皆是安顿人之身体礼仪。

（三）安顿逝者游离之魂气，慰藉孝子痛割之情：设魂帛、题主

待上述肉体（体魄）安顿礼仪后，便是人之魂气的“安顿”。在朱熹看来，这是人死之“气”能否顺利

“散尽”的关键环节。《家礼·丧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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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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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宋］朱熹：《家礼·丧礼》，《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１０７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７５页。
同上，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祭义第二十四》，《礼记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２２６页。
［唐］李隆基注、［宋］邢籨疏、金良年校点：《开宗明义第一》，《孝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页。
［宋］朱熹：《家礼·丧礼》，《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１１３页。
同上，第１１３页。
同上，第１１４页。
同上，第１１４页。
同上，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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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魂帛……结白绢为魂帛，置倚上。设香炉、合、盏，注酒果于卓子上。侍者朝夕设栉，奉养之具，

皆如平生。

题主……使善书者盥手，西向立，先题陷中，父则曰“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粉面曰“考某

官封谥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则曰“故某封某氏讳某字某第几神主”，粉面曰“妣某

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无官封，则以生时所称为号。题毕，祝奉置灵座，而藏魂帛于箱中，以置其后，

炷香斟酒，执版出，于主人之右跪读之，曰［子同前，但云］：“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谥府君，形归窀

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灵，舍旧从新，是毕是依。”①

上述朱熹《家礼·丧礼》设魂帛、题主等仪节，主要义理是“安顿”人之魂气。司马温公曰“用束帛依

神谓之魂帛”②，故魂帛是丧礼用来依魂的礼器，其“结白绢为之”，设?于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就

人身上细论，凡属阳者为魂、为神；凡属阴者为魄、为鬼。实际上，人“自孩提至于壮，是气之伸，属神；中

年以后，渐渐衰老，是气之屈，属鬼。以生死论，则生者气之伸；死者气之屈。就死上论，则魂之升者为

神，魄之降者为鬼。魂气本乎天，故腾上；体魄本乎地，故降下”③。人死则魂之升天、腾上，朱熹希望借

助魂帛作为依魂的礼器，并借此一直伴随体魄“尸体”而存在，继而安顿“魂魄”。由此直至葬礼“及墓”

阶段，魂帛都是保留存在着，一直伴随着死者体魄“尸体”。《家礼·丧礼》“及墓”礼仪曰：“祝奉神主升

车，魂帛箱在其后。”等到葬礼结束后，此时“尸体”（体魄）已经埋入土中，并垒成坟墓，“魂气”被迫与

“体魄”分离。至“反哭”礼仪时，“祝奉神主入就位，椟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后”④。于是，至“虞祭”礼仪

时，因为“尸体”（体魄）被留在墓地，祝才“取魂帛，帅执事者埋于屏处洁地”。

所谓“题主”是丧礼用来依“神”的礼器，即立一木牌，一般用墨笔先写“×××之神王”，后于出殡
前请有名望者用朱笔在“王”字上加点成为“主”字，谓之“题主”。此乃亡者神主。正所谓“心之精爽，

是谓魂魄”，“‘阳神为魂，阴神为魄。’魂魄二字，正犹精神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魄。魂属阳，为神；魄

属阴，为鬼”。⑤ 可见，与“魂帛”不同，“魂帛”是依“魂气”的礼器，而“木主”是依“神”的礼器。“古者凿

木为重，以主其神”⑥，神主一般是用木头制作的，用以依“神”的礼器。经过葬礼阶段，实际上已经将人

之肉身埋葬了。于是，奉柩入圹后“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曰亡矣，丧矣，不可复

见已矣”⑦。也就是说，人未葬，即丧礼自既銂尸柩在堂时，事死如事生，凡朝夕纯用生前奉养之礼；但人

既葬，尸柩已经埋葬，而生人“入室弗见”已故亲人的体魄，则只能“事亡如事存，以鬼神之道接之”。由

于奉柩入圹后，如果“未及迎精而反，以伸夫如疑之情，而遽为决辞以神之，恐失之少早，于孝子痛割之

情为未安”。葬礼之后，实际上是“送形而往，迎精而反”⑧，故而保留木主礼器，以慰藉孝子痛割之情，以

便于祭祀“祖考来格”。

（四）“魂魄”之气再安顿：虞祭（埋魂帛）、小祥、大祥（彻灵座）、銺祭

朱熹以木主、魂帛安顿逝者魂气和孝子痛割之情，以“下葬”安顿逝者肉体（体魄）。在他看来，至

“虞祭”阶段，魂魄皆已基本安顿妥当，人死之魂魄“气”一般已顺利“散尽”。但魂魄之气与孝子之心仍

然需要进一步“安”。《家礼·丧礼》曰：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远，则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经宿以上，则初虞于所馆行之。郑氏曰：

“骨肉归于土，魂气则无所不之，孝子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祝埋魂帛，祝取魂帛，帅执事者埋于屏处洁地。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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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朱熹：《家礼·丧礼》，《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１１６页。
同上，第１１６页。
［宋］陈淳撰，熊国祯、高流水点校：《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５８页。
［宋］朱熹：《家礼·丧礼》，《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１８３页。
［宋］陈淳撰，熊国祯、高流水点校：《北溪字义》，第５８页。
［宋］朱熹：《家礼·丧礼》，《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１１６页。
［宋］陈淳：《家礼·附录·〈家礼〉跋》，《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同上，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宋］陈淳：《家礼·附录·〈家礼〉跋》，《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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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朱熹《家礼》仪节，主要义理是进一步“安顿”逝者魂魄之气与在世孝子之心。正所谓“礼既葬

而虞，谓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①。也就是说，迎精而返后，仍然需要进行下葬当日虞祭、一

年小祥、二年大祥、二十七月銺等礼仪程序方能“安顿”：（１）虞祭，是葬礼结束后的第一个祭祀，有初虞
祭、再虞祭、三虞祭之分。虞祭有安“神”的意义，因为亡灵刚失躯体、神魂不安，即“骨肉归于土，魂气则

无所不之，孝子为其彷徨”，故需要孝子连行三祭，予以安“神”。（２）小祥，为死者周年祭。一般而言，孝
子于死亡日前一天晚上落日之际，在家举行夕前祭，于死亡日子时举行夜祭，于死亡日白天上墓地举行

昼祭。（３）大祥，为死者二周年祭。祭祀程序基本上与小祥相仿。孝子于大祥后即可脱丧，此礼仪程序
中，有“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把魂帛焚烧或埋葬，“彻灵座，断杖弃之屏处，奉迁主埋于墓侧”，丧主服丧

期正式结束，“始饮酒食肉而复寝”。（４）銺祭，为丧主除服的祭祀，“澹澹然，平安之意”。此祭祀礼仪，
一般在“大祥之后，中月而銺。间一月也。自丧至此，不计闰，凡二十七月。”自此之后，丧主除服，正式

结束“服丧”，可以在饮酒食肉的基础上，也能开始用乐。可见，朱熹《家礼》对逝者魂气和孝子痛割之情

的安顿，是一个渐进的、顺乎人性的自然过程。

墓祭，也是《家礼》对孝子之心的进一步“安”，且不同于古礼设计。朱子曰：“《祭仪》以墓祭节祠为

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义理’，又节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于时祭。今人时节随俗，燕饮各以其

物，祖考生存之日盖尝用之。今子孙不废此，而能恝然于祖宗乎？”②也就是说，古礼无“墓祭”之礼，但后

人总感觉“祖先肉身”所埋场所“坟墓”更能引发追思情感，比“木主”更具“追思”体验感。故朱熹持“墓

祭不害义理”观点，并不反对世俗的“墓祭”行为。实际上，这也是对孝子之心的“安”。

四、祭礼：感通或感格“人死之气”

祭礼与丧礼的仪节着力点不同，丧礼是围绕“安顿”人死之气，使其“顺死”“安死”“自然老死”，不

会变成“历鬼”；围绕安顿孝子之心、痛割之情，核心还是在“孝”，礼仪安排和设计也是遵照“事死如事

生”原则。然而，与丧礼所面对的已故亲人“魂飞魄散”的过程不同，已故亲人经过一系列丧礼“安顿”操

作，“气”已散尽，已经成功将故亲人转化为保佑后世的“祖先”存在，进入到“无闻无见”的大化流行之

中，故而祭礼核心在于如何与祖先之气“交接”“感通”或者“感动”。作为后世子孙，“致斋”以思祖先之

居处、笑语、意志及所乐所嗜，可期于亡灵降临于祭祀场域，则“有见乎其位”“有闻乎其容声”“有闻乎其

叹息之声”，凭借着这种神圣祭祀场合使祖先与子孙在虚空中会合、交接、“感通”。因此，“事亡如事存”

是儒家祭祀礼仪主要原则，“感通”或者“感动”则是“祖考来格”祭祀方式，“诚敬”是祭祀主体的基本态度。

（一）“祖考来格”原理性：感通发生机理是人与鬼神的“二而一”

在朱熹理气观下，鬼神只是“气”，具实有性，跟其他事物一样，都是天理支配下气之聚散屈伸而已，

所以“祖考来格”具有“实理”感通的可能性。同时，在朱熹理气观下，死生人鬼又是“一而二，二而一”

的，因为“有是理，则有是气；有是气，则有是理。气则二，理则一”③。在这种哲学理念下，人与鬼神虽然

在“气”的层面为“二”，但在“理”的层面是“二而一”。也就是说，“人鬼一理。人能诚敬，则与理为一，

自然能尽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则有是气。人气聚则生，气散则死”④。从发生学原理看，“一而二，

二而一”保证了祭祀时祖先在“气”层面能被感应实有的，“祖考来格”也是能真实发生的，因为终极实在

的“理”是始终自然存在的。因此，在“天理之自然”保证下，祭祀的祖考来格是“诚之不可掩”的“实

理”，使得祭祀礼法“感通”具有超越意义上的正当性，不是所谓的“设教”，也不仅仅是祭祀个体主观情

感的表达。“祖考来格”这种祭祀感格的发生，是因为感通发生的“气之伸”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是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宋］朱轼：《停丧不葬》，贺长龄辑：《礼政十》，《清经世文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５７７页。
［宋］朱熹：《家礼·祭礼·墓祭》，《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２３０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９，《朱子全书》第１５册，第１４０８页。
同上，第１４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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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别新生”。① 所谓“别新生”即“根于理而日生”的新生之气，事实上“祖宗气只存在子孙身上，祭祀

时只是这气，便自然又伸”②。只要祭祀子孙自家极其诚敬，肃然如在其上，便可实现。可见，理气观下

的“一而二，二而一”是“祖考来格”的哲学原理，诚敬“别新生”是“祖考来格”的内在发生机理。

（二）“祖考来格”合理性：感通客体为生生之气

朱熹丧礼安顿的对象十分明确，即人之将死或刚死的“将散”或“未散”之气（魂魄），是就“在人”之

气层面而言。但是，至祭礼阶段，人死之气已经被丧礼安顿得完全“消散尽”，那么“祖考来格”的感通对

象还能是“气”吗？即使是，那“气”从何来？祭礼的安排和设计是从形而上的理之层面，还是从形而下

的气之层面来进行讨论的？笔者认为，我们必须从理学家们的“理气”理论关系上论述，必须从“理生

气”的角度分析人死散尽之气的新生问题。

人死气“散尽”，那么“祖考来格”时是否有“气”生？朱熹曾明确表达：“若道无物来享时，自家祭甚

底？”③感通对象有“气”是确定的。其弟子黄干也说“祖考来格”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祖考之气虽

散，而所以为祖考之气，则未尝不流行于天地之间。祖考之精神虽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以吾所受祖考之精神，而交于所以为祖考之气，神气交感，则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盖有必然而不能

无者矣”④。可见，“祖考来格”时气“必然而不能无”，有“气”存在。

既然“祖考来格”时确定有“气”生，那么如何从人死“气散尽”之“无”而生出“气”？也就是说，我们

必须找出从“无”生出“气”来的义理基础与知识论依据，即“理气观”的“理生气”。首先，“祖考来格”有

着充分的义理基础，即“理生气”。有人问朱熹：“人死气散，是无踪影，亦无鬼神。今人祭祀，从何而求

之？”⑤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涉及对朱熹“理气关系”的阐释和理解。在朱熹那里，“理”首先是一

种绝对的、永恒的普遍存在，并不随着器物等物质世界的消亡而消亡。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的气数可能

会消亡，人死之后“气”也会消亡，即“气散尽”。但是，只要终极实在的“理”还存在，这个世界终究会

“生生不息”而“气”重头再来，即所谓的“理生气”⑥。《太极图说》中“太极动而生阳”，太极是理，而阴

阳是气，太极理动则阴阳之气生。“祖考来格”的祭祀场景中，人死之气已“散尽”，但子孙与祖考相通之

“理常只在这里”⑦，有此“理常”之有，则在“感通”中“动”而生气。其次，“祖考来格”有着充分的知识

论依据，即“生生不息”宇宙论。“理生气”的“生生”观念，是朱熹有关太极、动静、阴阳的宇宙观。“天

地阴阳之气，人与万物皆得之。气聚则为人，散则为鬼。然其气虽已散，这个天地阴阳之理生生而不穷。

祖考之精神魂魄虽已散，而子孙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属。故祭祀之礼尽其诚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

魄。这个自是难说。看既散后，一似都无了。能尽其诚敬，便有感格，亦缘是理常只在这里也。”⑧当被

问及“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熹十分明确地回答“固是散”⑨。虽然祖考之精神魂魄等气已散，

但因其与子孙之精神魂魄之气自有些“小相属”，且天地阴阳之理生生而不穷。故“理常”之有，生生不

息，既是气散后“无”了，通过诚敬，也能感格。“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

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亦自浩然日生无穷。”瑏瑠

“祖考来格”时，既有气生，那么所生之“气”是什么？朱熹回答：“如子祭祖先，以气类而求。以我之

气感召，便是祖先之气。”瑏瑡当子孙祭祀祖先时，便是以子孙之气“感召”祖先之气，这样子孙之气也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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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江：《“幽明一致”中的自然与教化————以朱熹的讨论为中心》，《现代哲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６３，《朱子全书》第１６册，第２０８４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７５页。
［宋］黄?：《勉斋集》卷１６，《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１１７２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７６页。
关于朱熹是否提出“理生气”观点，多有争论。如赵元任认为“说有易，说无难”，而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明代胡广《性理大

全》、吕籹《朱子抄释》等都认为朱熹说过“理生气”。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同上，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同上，第１７１页。
同上，第１７３页。
同上，第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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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之气。人死之后，其气“消散”为无，但是子孙继承了祖先的血脉、家族传统、文化传承，便可以通过子

孙之气“感召”来祖先之气。可见，“祖考来格”仍是“以气类而求”，“祖考来格”的感通对象仍然还是

“气”。类似其他类祭祀也是如此，例如“若祭其他，亦祭其所当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则祭

天，是其当祭，亦有气类，乌得而不来歆乎！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从气类而祭，乌得而不来歆乎。

今祭孔子必于学，其气类亦可想”①。天子祭天的感通对象是“天地间公共之气”，诸侯祭社稷的感通对

象是“山川公共之气”，祭祀孔子圣贤，感通的对象是“天道与人心之公共之气”，虽然祭祀主体不同，但

感通对象都是“气”，只是气也不同罢了。鉴于此，朱熹明确反对将祭祀的对象作为“人格化的神”供奉，

它只是“气”。“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于殿。某谓不必，但置一空殿，临时设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

坐于地下，则可用笾、豆、、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设器皿于地，甚无义理。”②可见，朱熹不赞成为孔

子等圣贤立“塑像”，主张“只当用木主”，用以作为聚气的象征物。我们祭祀圣贤或祖先，仍然是在

“气”的层面，而非神秘的“人格化的神”，因为那样便虚了。

“祖考来格”时，此感通之气是祖考之气还是子孙之气呢？朱熹以“水波”比喻，进行巧妙回答：“毕

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如水波样，后水非

前水，后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孙之气与祖考之气，亦是如此。他那个当下自散了，然他根却

在这里。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气在此。”③此感通之气既不是祖考之气，因为祖考之气已散；也

不是子孙之气，如果只是子孙之气，那就是祭祀者祭祀“自己”，更是不合理。祖考之气就像“前浪”“前

水”，子孙之气就像“后浪”“后水”，“后浪”继承“前浪”也不同于“前浪”，然而“后浪”“前浪”只是一水

波。同样，子孙之气与祖考之气亦如“后浪”与“前浪”，都属于同样的“根”、同样的血脉和文化传承，

“祖考来格”便具有了必然性。“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

个气，所以才感必应”④“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⑤

由上可知，朱熹“理生气”的宇宙论成为“祖考来格”的义理基础与知识论依据，“祖考来格”的感通

对象仍然属于“气”，此“气”合乎“理常”、合乎天地阴阳生生不息之道；此“气”既属于子孙所受之精神，

又是祖考之精神，但绝不是“无”。

（三）“祖考来格”正当性：感通主体为“当祭者”

感通主体必须为当祭者。上文说因“祖考来格”的感通对象为“同根”的气，且“根于理而日生者”，

“来格”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必然”不等于“应当”，“祖考来格”与祭祀主体的正当性、合法性密切

相关。“‘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当得他过，方能感召得他来。”⑥天

子、诸侯、大夫、子孙等祭祀主体，必须属于“当祭者”，不能僭越（如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皆属僭

越），方有“来格”的可能性、感通的正当性。正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只为这气与感通主体不

相关、不对应。例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虽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诸侯

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气又总统在我身上，如此便有个相关处”⑦。由此可

知，诸侯若祭天地则不当，因为其与天地不相关，故不能“感通”、相通；释奠列许多笾豆，设许多礼仪，不

成是无此姑谩为之。

感通对象属于“公共之气”。当然，当祭者不同，其感通对象的“公共之气”也不同。例如，祖考亦只

是“此公共之气。此身在天地间，便是理与气凝聚底”⑧，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气，但有个总脑处。子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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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此，祖宗之气便在此，他是有个血脉贯通”①。感通主体“天子统摄天地，负荷天地间事，与天地相

关，此心便与天地相通”的公共之气；“圣贤道在万世，功在万世。今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心，便是负荷

这物事，此气便与他相通”②的公共之气。

感格主体并非仅限于“子孙”。例如，“诸侯因国之祭，祭其国之无主后者，如齐太公封于齐，便用祭

甚爽鸠氏、季
#

、逢伯陵、蒲姑氏之属。盖他先主此国来，礼合祭他。然圣人制礼，惟继其国者，则合祭

之；非在其国者，便不当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气，如晋侯梦康叔云：‘相夺予飨。’盖晋

后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则都其国自合当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晋侯梦黄熊入寝门，以为鲧之

神，亦是此类。不成说有子孙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无子孙，其气亦未尝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

远。然既合当祭他，便有些（池作‘此’）气。要之，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说：‘洋洋然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虚空翨塞，无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难以言晓也。”③

（四）“祖考来格”可行性：感通手段为内尽其心、外尽其物

主体与客体能感通。祭祀主体是子孙，客体是祖先。客体祖考之魂气虽已“散尽”，但因后世子孙

与其祖先乃是一气传承，子孙所受之精神就是祖考之精神。于是，朱熹认为，子孙祭祀祖先能够“感通”

“感格”祖先魂魄，因为“毕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

聚在此”④。当然，“人祭祖先，是以己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⑤，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感而遂通。不可置否，祭祀主体与客体之间确实有着血脉、家风、家族传统等自然链接，有着感通、

感格的独天独后之先天血缘优势。子孙们通过丧礼，对祖考的魂魄之气进行系列安顿，通过魂帛、木主、

坟墓等有形物寄托、安顿祖先之魂魄，以便在祭祀时与之相交通、相感格。

内尽其心：主体之诚。丧祭之礼，要使人“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朱熹注释曰：“慎终者，丧

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

道也。”⑥这里，朱熹将孔安国注释的“哀”字换成“礼”字、将“敬”字换成“诚”字⑦，强调“丧尽其礼”“祭

尽其诚”。实际上，亲人离世，哀是一定有的，但在哀的时候不能忽视“礼仪”，容易导致不能很好安顿已

故亲人的魂魄；在祭祀之时，子孙对祖先一定不缺乏“敬”，但与祖先“感通”最重要的是“诚”。为何要

“诚”心，方能感通和“祖考来格”呢？朱熹认为，因为“祖考精神既散，必须‘三日斋，七日戒’，‘求诸阳，

求诸阴’，方得他聚”⑧，“死者精神既散，必须生人祭祀，尽诚以聚之，方能凝聚”⑨。他多次强调“祭祀之

礼，亦只得依本子做。诚敬之外，别未有著力处也”瑏瑠。

外尽其物：感于神明。朱熹丧祭礼，主张借助外物，使祭祀主体更能尽“诚心”而“意敬”，从而达成

“祖考来格”的感通状态。例如，朱熹认为，设木主可以萃聚祖考精神，立尸可以萃聚祖考仪态，扫墓可

以寓时思之敬。因为死者魂气既散，子孙希望立主以主之、以聚气。正如朱熹所说：“古人自始死，吊魂

复魄，立重设主，便是常要接续他些子精神在这里。”瑏瑡同样，“古人立尸，也是将生人生气去接他”瑏瑢。另

外，关于子孙垒坟墓、扫墓，也是希望以此寓时思之敬。刘璋曾有论述：“人死之后，葬形于原野之中，

（下转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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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７１页。
同上，第１７０页。
同上，第１７３页。
同上，第１７１页。
同上，第１７７页。
［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朱子全书》第６册，第７１页。
在《论语·学而第一》“第九章”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安国注：“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参见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上册，第２３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７５页。
同上，第１７５页。
［宋］朱熹撰：《家礼·家礼附录》，《朱子〈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２４６页。
［宋］黎靖德编、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３，《朱子全书》第１４册，第１７５页。
同上，第１７５页。



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孙逸超

【摘要】王安石以天道－人道贯彻祭天礼制，元丰祭天礼制据此对郊祀 －明堂二元结构在天帝关系、配帝、祭
器等议题上进行变革。程颐认同王安石和元丰祭天礼制的结构，但他基于天理观念将王安石的天人二道统摄

到生成一理，又将王安石和元丰礼制区分的郊祀之“天”与明堂“上帝”指涉为同一个天理，并且在礼制上具象

地呈现。元年间，程颐又将一岁四祭天的生成之理的原理贯彻到祭祖礼中，呈现为其独特的冬至始祖、季秋

祭祢。程颐的祭天礼制学说在重新定义政权合法性根源之“天”的同时，也是其天理内涵的重要背景。程颐

对天子祭天与士大夫祭祖的一体化和一致化贯彻和建构，深刻影响了此下政治社会中祭礼的形态。

【关键词】程颐；祭礼；王安石；元丰礼制；天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５２－０９

作者简介：孙逸超，上海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宋朱子语录的编纂与朱子后学的话语建构和思想展开”

（２３ＣＺＸ０２６）

祭天大典中的“天”，对王朝具有皇权来源和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意义，而对儒家士大夫而言则

是道德价值的根源和基础。宋代的儒家士大夫如何在与礼制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并且影响

政权合法性的说明？在目前学界的研究尚欠具体深入的考察。事实上，北宋中期宋学的繁荣与道学的

崛起与元丰礼制改革这一朝廷礼制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与实践的互动，程颐则是具有道学史和礼制史

双重关键地位的人物。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对于程颐祭天礼制的建构尚欠系统考察，而这一点是程颐

“天理”观念建构过程中重要的背景和内涵。唯有刘增光近来对程颐的《?说》进行了分析，但对程颐祭

天的完整结构尚未清晰呈现，而且对程颐的郊、?等内涵不无误解。① 对于程颐士大夫祭祖礼祭及高

祖、始祖的特点，学界有所关注，杨逸还注意到其可能存在礼制背景。② 然而其始祖祭祀建构的背景和

动因仍有值得探讨的空间。本文试图从元丰祭天礼制的背景对此进行观察，尝试对程颐祭礼的整体建

构有一新的把握。

此外，如何推进宋代道学中重要哲学概念的研究？学界对宋代道学哲学的研究已注意到其话语和

议题背景的重要性。不过目前多从经学的角度考察其话语背景，本文试图透过朝廷制度，特别是礼制视

角考察“天理”观念的背景和内涵，尝试为宋代道学思想的研究探索新的视角。因此，基于程颐与王安

石思想支配下的元丰祭天礼制改革间互动的考察，对于廓清程颐祭礼思想，理解其祭祖建构的背景，丰

富程颐“天理”的背景和内涵，深化宋代礼制与礼学的互动的观察和理解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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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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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增光：《理学视域中的礼说———程颐论郊祀宗祀与宗子法》，《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程颐之“?”就是祭祀始祖的
宗庙大祭而非祭天，“郊”是在宋代一岁四祭天的礼制背景和用语习惯下指冬至圜丘，并非以像王肃那样以上辛与冬至为一。“?”

尚须另文详论，“郊”的意涵见下文考论。

参见吴飞：《祭及高祖———宋代理学家论士大夫庙数》，《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２年第４期；刘增光：《理学视域中的礼说———程颐论郊祀
宗祀与宗子法》，《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日］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吴震、郭海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９页；杨逸：《宋代四礼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２７７－２９２页。



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一、元丰祭天礼制改革与二程的回应

宋代继承了《开元礼》以降所确立的唐代祭天礼制，冬至圜丘、上辛祈谷、季夏大雩、季秋明堂，一岁

四祭天为常祭，有司摄事。① 宋真宗以后，皇帝亲自祭天三年一次，称为“三岁一亲郊”，宋初亲郊多选择

冬至圜丘，仁宗皇首次季秋亲祀明堂，②从此宋代皇帝亲祭天就有了冬至圜丘和季秋明堂这两个核

心。不过由于《开元礼》所确立的一岁四祭天将本来郑玄传统下层次鲜明的圜丘昊天上帝、上辛感生帝

和明堂五方帝同质化了，③一年之间何以需要四次祭祀相同对象变得令人困惑。皇以后圜丘和明堂

都出现亲祭的情况，此后朝廷就开始对二者的祭祀对象进行差异化的建构。而对这一国家礼典最重要

的改革，是基于王安石思想的元丰郊庙改制。

熙宁年间王安石在《郊宗议》一文中以“天道”“人道”分别作为圜丘、明堂祭天的原理：

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终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时也；季秋之月，成而终之之时

也。故以天道事之，则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则以季秋之月。

远而尊者，天道也；迩而亲者，人道也。祖远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则配以祖；祢迩而亲，故以人道事

之，则配以祢。④

王安石的回答是以天道、人道为纲领的，由此区分郊祀与明堂在祭祀时间、配帝等方面的不同。对

答的记录《郊宗议》可以说是两宋明堂祭天乃至“天”的建构理论中的纲领性文件，对元丰礼制改革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⑤

元丰三年九月大享明堂，围绕这次明堂大享，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礼制改革。神宗首先消除了六天五

帝的影响，只祭昊天上帝。其次，用“人道近而亲”为明堂以皇考配祀奠定义理基础：“配天一也，而属有

尊亲之殊，礼有隆杀之别。故远而尊者祖，则祀于郊之圜丘而配天；迩而亲者祢，则祀于国之明堂而配上

帝。”⑥再次，元丰三年开始以人道事天为由，改革了牲与尊爵席等礼器，明堂用宗庙礼器。牲用太牢，⑦

尊皆用陶而不用铜，爵用匏而不用玉，席用稿谿、蒲越而不用?簟，都用宗庙之器，⑧而与圜丘异。⑨

程颐对于祭天制度中“天”的理解受到王学和元丰改制思想大背景下的深刻影响，又在对“天”的关

键理解上扬弃了王安石的天道、人道理论。就在元丰三年朝廷中如火如荼地进行明堂礼制改革之时，程

颐入关与张载弟子们展开学术讨论。瑏瑠 此时，程颐对祭天礼制的意义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与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

稿谿，扫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时，故祭于明堂，而配以父，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瑏瑡

程颐对祭天礼制的整体理解是基于宋代的一岁四祭天之制：“古者一年之间，祭天甚多，春则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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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等撰：《宋史》第８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４５６页；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
问题所想到的》，《文史》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元］脱脱等撰：《宋史》第８册，第２４６５页。
参见陈

&

：《郑玄“六天”说与?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２期；陈壁生：《周公的
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宋］王安石撰，侯体健、赵惠俊整理：《临川先生文集》卷６２，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增订修补版）第６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１３９页。
参见孙逸超：《北宋明堂祭天的宗庙化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１２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４２６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１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７４４７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１２册，第７３９４页。
同上，第７４６７页。
参见孙逸超：《北宋明堂祭天的宗庙化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１１期。
《入关语录》记录的是元丰三年或元六年所录程颐的语录。但此处的讨论明显针对元丰三年明堂改制之事，当从朱子说以元丰三

年为近。（参见申绪璐：《人能弘道———二程语录与洛学门人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８１－８７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５，《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播种而祈谷，夏则恐旱賛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圜丘。”①也就是冬至圜丘、上辛祈谷、季夏大雩、季

秋明堂，一岁四祭天。北宋中期以后，皇帝亲祭一般在冬至圜丘与季秋明堂，而程颐所说的“郊祀”就是

亲祭冬至圜丘，这是宋人的一般说法，并非程子混淆冬至与上辛祈谷。这段论述中，程颐以郊祀与明堂

为重点，表现出鲜明的元丰明堂礼制背景。首先就祭祀对象而言，程颐明确区分了“天”与“上帝”，但对

二者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其次，在配帝问题上，程颐支持英宗以后确立并在元丰改制中作为“人

道”的配父之制。再次，程颐对于明堂祭祀当以“宗庙之礼”表示了确认。从配帝到祭祀牲器的区分，都

对元丰礼制改革的“宗庙化”表示了认可。最后，程颐提出了郊宗二祭差异的义理根源，不同于王安石

和元丰礼制中的天道、人道的区分，程颐基于“生物”和“成物”的自然展开过程，这是其“天理”的重要

内涵。关于程颐的生成之理和天帝之辨，下文将逐一详考，这里首先对他的配帝观点进行阐述。

程颐认为明堂配帝当是皇考。治平初年明堂配帝争论的重要经典依据是《孝经》中的“严父”之

说，②程颐以《孝经》严父实指以皇考配天，所以他在元丰三年与关中学者的讨论中对《孝经》这段话表

示怀疑：“但《孝经》之文有可疑处。周公祭祀，当推成王为主人，则当推武王以配上帝，不当言文王配。

若文王配，则周公自当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③程颐认为成王为主人就应当以其父武王配，而不应以

其祖文王配。现在以文王配，只能接受王安石的解释，是因为周公能够造就王业，得严父之道。④ 但二

程都反复强调周公是臣，再大的功业也不能用天子之礼，更不能代替天子祭祀，所以他认为王安石的解

释站不住，《孝经》文本有问题。

不过，程颐日后对此问题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他在《?说》中说⑤：“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

须以父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则须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则不易，虽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则必以父。

若宣王祭上帝，则亦以厉王。”⑥程颐认为以文王配祀上帝的是武王，而不是成王，武王以其父文王配上

帝，这样就能坚持其以父考而非受命帝配上帝的观点。不仅如此，程颐认为就算是没有功德甚至政绩败

坏的君主也一样应以父亲的身份被配祀上帝。⑦ 这样一来，应当是武王主持祭祀，《孝经》中说“周公其

人”就需要解释了。因此元年间有学者问他“严父配天，称‘周公其人’，何不称武王”，程颐回答说

“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为之，故言礼者必归之周公焉”。⑧ 程颐似乎找到一个解释的方式，就是将制礼

作乐归功于周公，并非他实际主掌祭祀。他在《?说》中也说“以周之礼乐出于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礼乐

者言之”⑨，由此调和与明堂祭天当以父配的观点。

因此，程颐对王安石思想指导下的元丰明堂改制有着深厚的认同：“本朝以太祖配于圜丘，以祢配

于明堂，自介甫此议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议，惟祭昊天上帝，以祢配

之。”瑏瑠程颐指出元丰改制以后，明堂以父考配，只祭昊天上帝而罢五方帝，这些都是源于王安石的议论。

此外，王安石建议用始祖僖祖配圜丘，虽然没有被神宗采纳，仍然用太祖配天，但程颐对此赞赏有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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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２２上，《二程集》上册，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参见杨高凡：《宋代明堂礼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１１年，第７１－７６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５，《二程集》上册，第１６８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１２册，第５８４７页。
林鹄根据《礼记集说》的记录，认为《?说》中混入张载语，因此对“所出之祖”的理解前后抵牾。刘增光则认为《?说》将祭天之?与

宗庙之?混而为一。《?说》和程颐对“?”的理解问题较为复杂，需另文详论。笔者认为《?说》当为程子所作，所谓前后抵牾来自

对程颐的误解和文本的误读。《?说》中的诸多观点能与程颐的其他语录材料相印证。即使暂时接受林鹄的观点，他也没有质疑本

文所要涉及的宗祀以父配上帝的问题，因此不影响本文的论证。（参见林鹄：《〈经学理窟·宗法〉与程颐语录———兼论卫〈礼记集

说〉中的张载说》，《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刘增光：《理学视域中的礼说———程颐论郊祀宗祀与宗子法》，《黑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宋］朱熹：《书程子?说后》，《朱文公文集》卷８３，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２３页。
刘增光从程颐突出父子之伦的角度对《?说》中的配帝之说有所分析。（刘增光：《理学视域中的礼说———程颐论郊祀宗祀与宗子

法》，《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８，《二程集》上册，第２３０页。
［宋］朱熹：《书程子?说后》，《朱文公文集》卷８３，《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９２３页。
［宋］朱熹：《书程子?说后》，《朱文公文集》卷８３，《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９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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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程颐对郊天、明堂的结构性理解深受他们的影响，而程颐对其中“天”的内涵的理解也需要从这一视

角渲染开来。

二、从天人之道到生成之理

尽管程颐对圜丘、明堂祭天的具体建构有着元丰礼制的明显背景和深刻影响，但其与元丰礼制改革

的理论基础：王安石的天道、人道学说，却有着重要的差异。王安石以“天道”“人道”区分郊祀、明堂的

内涵，而元丰三年程颐的总结则是以“生物”和“成物”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并且对王安石的天道、人道学

说展开批判的。天道、人道不仅是王安石学说的核心内容①，也是元丰以后国家祭天礼制的基本原理，

郊天以天道，明堂以人道：“盖祀帝于郊，以天道事之。飨帝于堂，以人道事之。”②因此，程颐的批判既是

指向王学的，也是以元丰三年明堂改制和此后的国家祭天典礼结构和原理为背景的。

程颐认为王学区分“天道”“人道”的理论有着根本的谬误，他在根源处改造了王安石的“天”：

又问：“介甫言‘尧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

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③

王安石此说可能出自其《尚书新义》④，他在《尚书新义》中经常通过区分天道与人道或人事的方式

解释经文。王安石试图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建立起一种普遍而紧密的联系，或者说他认为这是《尚书》文

本所固有而隐藏着的。⑤ 根据后面程颐的论述，王安石针对的是尧任用舜与四凶而未有奖惩，他似乎认

为尧无为而治是天道，舜放四凶而诛鲧是人道。前者是自然无为，后者是人为措置赏罚。程颐认为王安

石不理解何为“道”，将“道”区分为自然创生的天道和人为成就的人道是对“道”的割裂，没有把握“道”

的本质特征。在程颐看来，“道”是一以贯之的，在天有生与成，在人也有生与成，只是生成的内容不同，

不能说天道生而人道成。对于王安石“尽人道谓之仁，尽天道谓之圣”之说⑥，程颐有类似批评：

此语固无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

《中庸》言：“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此言可见矣。⑦

《河南程氏粹言》的编者将其改写为：“言乎一事，必分为二，介甫之学也。道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

天者也。以天人为二，非道也。”⑧程颐的“道”具有统一性和唯一性，以至诚仁爱的道德修养为起点，天

道与人道是不相分离的。而王安石将宇宙根源及其政治实践分为自然创生与人为秩序，在程颐看来就

是强生分别，没有理解“道”的本质。⑨ 可见，程颐对于“天”的结构和内涵的理解与王安石不同。

那么，程颐如何取代王安石的天道、人道呢？那就是他的生物、成物说。这一点二程在元丰年间多

次强调，除元丰三年的总结，在游酢所记的语录中也有相应记录：“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

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气至之始故也。万物成形于地，而人成形于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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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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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５－１３０页；吴宁：《自然与人力：王安石的儒道会通》，《孔子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张钰翰：《北宋新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６－４０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１２册，第７３９４、７４６７页；孙逸超：《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１１期。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２２上，《二程集》上册，第２８２页。
［宋］王安石撰，程元敏辑录、陈良中辑补、张钰翰校理：《尚书新义》卷１，《王安石全集》（增订修补版）第２册第４７页。
参见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８－８１页。
此说与其《周官新义》中“圣人之于人道也孝而已，圣人之于天道则孝不足以言之，此孝与圣所以异。”相近。（［宋］王安石撰，程元

敏辑录、张钰翰校理：《周官新义》卷１０，《王安石全集》（增订修补版）第３册，第３３９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８，《二程集》上册，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粹言》卷１，《二程集》下册，第１１７０页。
参见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第１９８－２０１页。夏长朴对二程对于王安石“天道”“人道”的批评有所梳理。
（参见夏长朴：《二程论王安石新学》，《王安石新学探微》，台北：大安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９－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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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物成之时故也。”①《?说》的说法也与此类似：“以始祖配天，须在冬至，一阳始生，万物之始……而

祭宗祀九月，万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为配。”②程颐认为天是万物产生的开

端，阳气刚刚产生，尚没有成形的具体事物；到了秋天才由帝的主宰而成就收成；对具体的个人也是如

此，虽然祖先是个体的渊源，但还没有产生这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是因他的父亲而生出的。所以，祖

先配天、父亲配帝，都是天理作为事物产生的根源和具体事物的成就的原理，在万物和个人身上的呈现。

尽管王安石也有基于时节的不同所作的“生物”与“成物”的判分：“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终之

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时也。季秋之月，成而终之之时也。”③程颐不采用“天道”与“人道”

的区分，就是反对王安石对“道”的割裂。首先，程颐认为郊祀和明堂的对象“天”和“帝”指的是同一个

存在，“天与帝一也”。其次，程颐的“生物”“成物”虽然吸收了王安石的天生人成的原理，但他们是同

一“天理”的创生成就的本质内涵和不同面向，与王安石将其分别为“天道”“人道”是不同的。程颐认

为王安石所说的“天道”也只是“天理”。唐棣问程颐什么是“天道”，程颐说：“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

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④天道有祸福善恶，但这只是人类社会秩序展开

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有人格神的主宰，这就是“理”。而这个“理”就是“天”，就是作为主宰的“帝”。程

颐在这里提到的“皇天”引出了他的祭天对象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天帝之辨。

三、明堂礼制背景下的天帝之辨

与《开元礼》以降的一岁四祭天皆兼祀昊天上帝与五方帝不同，王安石学说和元丰改制中对郊祀所

祭之天与明堂所祭之帝有着明确的区分。王安石认为，“郊天，祀之大者也，遍于天之群神，故曰以配

天。明堂则弗遍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⑤ 他认为圜丘郊天应当遍祭包括昊天上帝、五方帝、五人帝等

在内的群神，也就是“天”这一个整体。而明堂则既不应如郑玄祭祀五方帝，也不应如自《开元礼》以后

兼祀昊天上帝和五方帝，而只应祭祀其中的昊天上帝。宋神宗元丰三年明堂诏书中完全继承了王安石

的这一说法：“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尽天，故圜丘祀天则对越诸神，明堂则上帝而已。”圜丘所祭

之天是包括昊天上帝在内的诸帝群神的整体。既而他又批判了郑玄的六天说：“而历代以来，合宫所

配，既紊于经，乃至杂以先儒六天之说，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将来祀英宗皇帝于明

堂，惟以配上帝，余从祀群神悉罢。”⑥于是。元丰三年的明堂大礼只祭昊天上帝。不仅如此，元丰四年

十月，详定礼文所请求根据明堂罢祀五方帝类推，“伏请孟春祈谷、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

罢从祀群神，以明事天不二”，结果神宗同意了请求。⑦ 这意味着此后的祈谷、大雩也仅祭祀昊天上帝，

摆脱了六天说的影响。

与他们区分天、帝不同，二程将王安石的“二道”统一到“一理”的同时，强调“天与帝一也”这一基

本原理，由此展开出基于祭天对象的同一“天理”的不同面向———“天”和“帝”。早在元丰以前，程颢对

天、帝的区分就有明白的思考：“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⑧以“天”为

“理”，作为万物变化展开的秩序，以“帝”为对事物的“主宰”。同时，程颢对“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识

不知，顺帝之则”的解释是“不作聪明，顺天理也”⑨，也就是将“帝”等同于“天理”。那么，“帝”就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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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４，《二程集》上册，第７０页。此录为二先生语，当在程颢生前元丰年间。文中
“成形于地”可能是“成形于帝”之误。

［宋］朱熹：《书程子?说后》，《朱文公文集》卷８３，《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９２３页。
［宋］王安石撰，侯体健、赵惠俊整理：《临川先生文集》卷６２，《王安石全集》（增订修补版）第６册，第１１３９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２２上，《二程集》上册，第２９０页。
［宋］王安石撰，侯体健、赵惠俊整理：《临川先生文集》卷６２，《王安石全集》（增订修补版）第６册，第１１３９－１１４０页。
司义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１２４，第４２６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１２册，第７４４７页。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１２册，第７６６７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１，《二程集》上册，第１３２页。
同上，《二程集》上册，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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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宰对于事物遵循秩序变化展开的一面，“神”则是事物变化展开的动力源。

“天”既可以等同于“理”，由此创造出“天理”这一范畴，“天”又有其独立的内涵，“《诗》、《书》中凡

有个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个包涵遍覆底意思，则言天”①。《诗经》《尚书》中的“帝”都是天理“主

宰”的意思，“天”则呈现天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和遍在性的特质。因此，程颐在元丰三年与

关中学者的讨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与上帝一也。”②这是对王安石和元丰

祭天礼制的回应。他在《?说》中也是如此表达：“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

言之，则谓之上帝。”③程颐在这里更进一步指出，上帝与天虽然指向同一对象，却指称其中不同的层面，

上帝就是整体的天中神灵的集合，也就是神灵那种神妙主宰的能力，而非专指其中的昊天上帝一神。

程颐与元丰礼制一样，也是在批判郑玄六天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建中靖国元年冬至徽宗亲自祭天，

有学者问程颐关于六天说的看法④，他回答“帝者，气之主也”，“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五帝只是

同一个上帝对五种气的不同主宰。“六天之说，正与今人说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时同也。不知乾、

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⑤他认为六天说和乾坤六子说类似，后者将乾坤与六

子割裂，前者将昊天上帝与五帝割裂开来，所以五帝只是上帝的不同表现形态，上帝也就是天。

随后，程颐的门人又在关于卜郊的问题之后问他：“天与上帝之说如何？”这明显是针对郊祀祭天、

明堂祭上帝的问题。程颐回答：“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

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乾。”⑥二程以“主宰”定义“帝”的理解始终没有改变，而此处“天”的“形

体”应该是指其“包涵遍覆”的内涵，即天理遍在于万物，万物依据于天理的应然性而变化展开。这段话

也完整地出现在他的《易传》对乾卦的解释中⑦，成为程颐“天理”论的一个重要论断。而这一“天理”的

核心内涵恰恰是以神宗朝对郊祀和明堂祭天的区分和讨论为背景，程颐由此思考延伸展开而来的。

程颐基于祭天礼制而阐发的天帝之辨并不仅仅停留在他“天理”的观念层面，而是由此反映到明堂

礼制的议论中。朱光庭是二程的早年爱徒，朱光庭之子朱纯之娶程颢之女⑧，朱光庭的女婿是程颢堂兄

弟程颖⑨，因此朱光庭在二程早期学术的传承和传播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元丰八年神宗去世

后，在高太后的主持下，包括朱光庭在内的旧党逐渐回到朝廷。对于元丰三年改制所确立的圜丘祭祀昊

天上帝、五方帝及百神，而明堂仅祀昊天上帝，罢祀群神，元元年正月，朱光庭上疏称：

臣详二经之文，皆为明堂而言也。在《我将》之颂，言天而不言上帝；《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又

曰配上帝……由是言之，则天之与上帝，一也。推本始而祭之，则冬至万物之始也，故于是日祀天，尊祖

而配之。推成功而祭之，则季秋万物之成也，故于是月祀上帝，严父以配之。祖配本始之祭，而父配成功

之祭，其理然也。瑏瑠

可见，朱光庭完全继承了程颐对祭天礼制的看法，并进行系统论述。他认为圜丘所祭之“天”与明

堂所祭之“帝”是完全一致的。《诗经》《孝经》中所说的天与上帝也是同一对象。其冬至圜丘是万物之

始，季秋明堂是万物之成，圜丘、明堂所祭祀的是同一天理的生物和成物的不同内涵。基于这一学说，朱

光庭提出“天之与上帝既一，则从祀之神不当有异……臣伏请将来九月宗祀神宗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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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瑏瑠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２，《二程集》上册，第３１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５，《二程集》上册，第１６８页。
［宋］朱熹：《书程子?说后》，《朱文公文集》卷８３，《朱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９２３页。
此下问答为唐棣所录，唐棣乃元符三年四年程颐还洛后从学的学者，所录或在元符三年至崇宁元年之间，故这一段问答当以次年冬

至亲郊为背景。（参见姚名达：《程伊川年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４－１７９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２２上，《二程集》上册，第２８７页。
同上，第２８８页。
［宋］程颐、程颐撰，王孝鱼点校：《周易程氏传》卷１，《二程集》上册，第６９５页。
［宋］韩维：《程伯纯墓志铭》，《南阳集》卷２９，《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０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５７页。
［宋］范祖禹：《集贤院学士知潞州朱公墓志铭》，《范太史集》卷４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００册，第４７４页。
［宋］朱光庭：《上哲宗皇帝论配帝及从祀之神》，［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下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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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宜悉从祀”①。所以他提出明堂应当同时祭祀五方帝和百神，也就是将“上帝”同样作为包含天神与

天帝在内的天的整体。其区别只在于指出同一“天”的不同内涵，也就是“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

之谓之帝，以妙用言之谓之神”这一形而上的指称在礼制上的具象体现。

四、一岁四祭：程颐的士庶祭祖礼建构

包涵遍覆的“天”是天理创生万物的含义，作为主宰的“帝”则是天理成就万物的含义，“天理”所内

涵的生物之理与成物之理在配帝问题上就是祖与父的分别。生物、成物之理不仅是程颐一岁四祭“天”

的学说基础，实际上，生成之理就是“天理”的根本内涵。程颐将 “天理”的生物、成物内涵贯彻呈现在

士大夫宗庙祭祀的建构，由此出现了始祖、先祖等独特的祭祀对象。始祖是这个家族宗法意义上的开

端，是生物之始；父亲则是成就这个具体的个体，是成物之时。

神宗朝，以洛阳为中心的汴洛相族圈纷纷着手建立家庙，修定祭祖仪式，二程兄弟也是其中的一员。

元丰礼制改革之时，二程就已着手修订自己的家礼，朱光庭所录与《文集》卷１０《祭礼》有一个可以相互
呼应的家祭设计②，朱光庭所录在元年间或以前③，从其内容看，也与元丰以前诸种家祭礼更一致，当

是程颢或是程颐在元丰年间入朝以前的构想。④ 不过，此后程颐又上升到天理层面进行系统思考和深

化，正式的文本直到元末年才完成。《刘元承手编》中记录学生曾问程颐“六礼”是否编写完成。程颐

说：“旧日作此，已及七分，后来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则当行之朝廷，不当为私书。既而遭忧，又疾病数

年，今始无事，更一二年可成也。”⑤可见程颐在元元年入朝之前，家礼就已经完成了七成，显然是在元

丰年间就完成了主体部分。元五年，程颐的父亲去世，此后程颐一连数年疾病，因此这段对话约在元

末年或绍圣初年。又说到他所编订的礼书“陕西诸公删定，已送与吕与叔。与叔今死矣，不知其书安

在也？”⑥吕大临也是元五年去世，可见此对话在此后不久。《刘元承手编》随后记录了程颐对自己所

编家礼内容的介绍：

某旧曾修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将就后，被召遂罢，今更一二年可成……每月朔必荐新……

四时祭用仲月……时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他则不

祭。冬至，阳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⑦

程颐的家祭礼由三部分构成：月朔荐新、四仲时享和立至三大祭。月朔荐新、四仲月祭乃是依据于

经典和唐代士大夫家庙、寝堂的传统，为北宋中期的官僚士大夫建立家祭时所普遍采用的祭祀方式，只

是四时祭祀的具体时间和祭祀对象有所不同罢了。⑧ 除此之外，程颐尚有额外的三祭，则是其独树一帜

的“非常祭”：冬至祭始祖，立春合祭始祖至六世祖之间的先祖，季秋祭考妣。⑨ 在程颐最终修成的家礼

中有《祭礼》，从内容来看可能是元丰年间所作。不过，其中的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确实与程颐所说相

合。可见，“三大祭”这一独特构想在元丰年间，正值元丰郊庙礼制改革时就已开始形成。

程颐对士大夫宗庙立至三大祭的建构，与天子一岁四祭天所配之帝的结构完全一致：祭祀时间都在

冬至、孟春、季秋，天子祭天的配帝都是始祖与父考瑏瑠，在其背后所支配的理念都是“生物之始”与“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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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下册，第９３３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外书》卷１，《河南程氏文集》卷１０，《二程集》上册，第３５２、６２８页。
申绪璐：《人能弘道———二程语录与洛学门人研究》，第１９－２２页。
参见杨逸：《宋代四礼研究》，第２７９－２８１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８，《二程集》上册，第２３９页。
同上，第２４０页。
同上，第２４０页。
参见刘雅萍：《宋代家庙制度考略》，《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李旭：《宋代家祭礼及家祭形态研究》，《武汉大学学
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关于程颐家祭礼中的“三大祭”及“始祖”“先祖”含义的辨析，参见杨逸：《宋代四礼研究》，第２８２－２８７页。
程颐对天子祈谷配帝没有明确的表述，不过按照当时普遍以受命祖宋太祖配天的情况来看，祈谷应以太祖配。且太祖恰在僖祖与父

考之间，相当于士大夫的先祖。



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之时”。只是程颐更为细化士大夫的祭祖礼，区分了冬至的“阳之始”和立春的“生物之始”。

程颐对皇帝和士大夫家礼的一体化重构，深刻植根于他的“天理”的一体化观念。他将天、帝的内

涵归纳为生物、成物时，就不再是只局限于天子所祭之“天”，而是作为贯穿于不同阶层家族繁衍的“天

理”。天子所祭之“天”固然是生物、成物的天与帝，士大夫一岁四祭之祖也是生物、成物之理的呈现。

由此，程颐以此生成之理贯彻于天子与士大夫家族，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是天理所支配的，这就是天下只

是一个道理的一种意涵。

圜丘－天－生物 祈谷 明堂－上帝－成物
时节 冬至 孟春 季秋

配帝 始祖 受命祖 祢

士大夫祭祖 始祖 先祖 祢

程颐以生成之理贯彻于天子与士大夫祭礼的一体化建构，也与其对宗法的本质理解有关。“且立

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从根直上一干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虽远，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

处，自然之势也。”①程颐认为，宗法的建立是基于“天理”的。他借树木和水流的比喻来阐述“天理”的

内涵，是统一性的道德价值的不断分化展现，这也是一种自然而然不可抗拒的趋势。宗子和宗法的展开

是这种天理趋势的呈现。而这种自然而然的趋势不仅是生理繁衍，更是政治社会的组织和展开趋势：

今无宗子法，故朝廷无世臣。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且如

汉高祖欲下沛时，只是以帛书与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从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书责父老，然后子

弟皆听其命而从之。只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后顺从而不乱也。若无法以联属之，安可？②

基于天理展开的自然之势而建构的宗法，在政治社会中有效地维护了朝廷的权威、社会的稳定。因

此，宗法衍生展开而来的每个节点上的祖先，都是当下个体的产生和成就的渊源和原因，都是应该被祭

祀的对象。“祭先之礼，不可得而推者，无可奈何；其可知者，无远近多少，须当尽祭之。祖又岂可不报？

又岂可厌多？盖根本在彼，虽远，岂得无报？”③天理统一性和宗法的自然而然的分化展开趋势，与他的

生物、成物之理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基于天理的宗法自然也会导致出对于始祖的直接祭祀。

五、结　语

王安石天道人道学说支配下的元丰明堂改制是北宋礼制史上的重大事件，程颐对祭天、祭祖礼制的

建构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影响，他的“天理”观念的内涵得以丰富的同时，程颐基于天理观念，也在诸多议

题上对王安石学说和元丰礼制提出明确的挑战。元丰礼制改革突出了郊祀与明堂的地位，郊祀祭天以

太祖配，明堂祭上帝以皇考配。郊祀天道，明堂人道，故明堂礼器用宗庙之器。宋代一岁四祭天，程颐也

认为三代时就是如此。程颐认同明堂以皇考配，器用宗庙之器，但他以生物、成物之一理取代天人之二

道，郊祀之天与明堂之帝也只是一物，而非如王安石和宋神宗认为的帝不足以尽天。他们都指向唯一的

天理，天与帝的区别只是对天理不同面向的指称。

程颐借此完成了他对“天理”和“天”的概念的建构，政权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根源也由“天”转进为

“天理”。元丰三年的郊庙改制使得国家礼制中的“天”包含皇权的绝对公共性和家族继承性两个来源，

王安石通过天道人道、“天生人成”的原理将其转入“道”的层面。元丰年间二程以“天理”之生成批判

王安石的“二道”，重构了基于祭天的皇权原理。将以实际的土地人民授予赵宋王朝的天命，变成抽象

的“理”作为受命的主体。天理的生物、成物的展开，呈现为天的整体和帝的神妙主宰，成为政权的产生

和继承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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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８，《二程集》上册，第２４２页。
同上，第２４２页。
［宋］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７，《二程集》上册，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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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末年修订的家礼中，二程用贯通天子和士大夫的同一“天理”原则。天子祭天冬至以始祖

配、祈谷以太祖配、明堂以皇考配，相应地，士大夫宗庙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天理作为万

物生成展开的根源，将皇帝一岁四祭天与士大夫家族的四时祭祖对象一致化，建构了冬至配始祖、季秋

配祢的新形态。只是皇帝得以配天，士庶只能祭自己的先祖而已。天理只是“一个道理”的统一性和唯

一性特质，也在家族祭祀的一体化和一致化中呈现出其政治社会秩序的意义。唐宋之际依托于科举制

度在地方的扎根和展开，儒家文化逐渐向下层社会阶层传播，他们试图通过模仿高级官僚和门阀“贵

族”的祭祖礼仪来融入儒家士大夫文化中，天子至于士庶成为一体，需要统一的原理贯彻其中。程颐对

一体化建构和天理的统一性，正是对这种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重要面向。

不论是天帝一理、郊祀明堂的尊亲之别①，还是士庶家礼的四时分祭祖祢②，作为支配此后六百年思

想主流的朱子几乎都继承了元丰改制和二程基于“天理”的建构。这可以说是基于北宋明堂变革和争

论的一个支配此下数百年政治社会的结果。

（责任编辑　于　是）

（上接第１５１页）
与世隔绝，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极。当寒暑变移之际，益用

$

感，是宜省谒坟墓，以寓时思之敬。

今寒食上墓之祭，虽礼经无文，世代相传，蜪以成俗，上自万乘有上陵之礼，下逮庶人有上墓之祭。

田野道路，士友
%

满，秔隶庸丐之徒，皆得以登父母丘垄，马医、夏畦之鬼，无有不受子孙追养者。

凡祭祀品味，亦称人家贫富，不贵丰腆，贵在修洁罄极诚悫而已。事亡如事存，祭祀之时，此心致敬

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洋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诚，而歆我之祀乎？”③ 坟墓是安放祖考肉身的地方，

比起魂魄之气等具体形象很多，易于寄托情思，故庶人多有上墓之祭。

总之，朱熹的鬼神观既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传统的日月大化流行宇宙论解释框架；又通过理气论解

释框架，对儒家传统鬼神观进行创新性阐释，肯定了鬼神的存有性，并进行 “气”层面的精准分析。

经分析，鬼神只是气，气屈为鬼、气伸为神；人死之后，气一定是 “散尽”的。但是，关于人死之

后气是 “散尽”还是 “未尽”，朱熹却两者兼论，这并非逻辑混乱，而是有着独特的内在逻辑一致

性。朱熹认为，人死有常理和非常理两种情形，常理下 “安于死者”，气自散而尽；非常理下气凝结

而 “未尽散”，这种 “介于死与未死之间者”易变为 “四类”鬼怪。无论两者哪种情况发生，人死

之后气最终是要气 “散尽”的，只不过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快有慢。既然人死之后气 “散

尽”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就需要以一定礼仪操作，正所谓 “生，事之以礼；死，葬

之以礼，祭之以礼”。从这个角度出发，朱熹的丧礼与祭礼的着力点有所不同。朱熹延续着儒家礼仪

传统，其 《家礼·丧礼》重在慎终，丧尽其礼，“安顿”人死之气，使其 “顺死”“安死”“自然老

死”，不会使气郁结而变成 “历鬼”；祭礼则重在追远，祭尽其诚，与祖先之气 “感通”交接，使

“祖考来格”。可见，朱熹的鬼神观并没有否定 “鬼神”存在，但坚决否定了佛教以及世俗所主张的

“幽明隔断”人格化意义上的鬼神；总体上属于理气观和日月大化流行宇宙论框架的阐释，一方面有利于

排斥唐宋时期的佛教鬼神观和世俗陋习，另一方面也使 “祖考来格”等打上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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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明堂而曰帝，所以亲之也，以文王配焉。”这是朱子引用陈氏之语，表明了朱

子对这一说法的认可。（［宋］朱熹：《诗集传》卷１９，《朱子全书》第１册，第７２６页。）
［日］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第１４５－１４８页。
［宋］朱熹撰：《家礼·家礼附录》，《朱子 〈家礼〉点校与考证》，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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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民生福祉

———学习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 魏　芬　１
''''''''''''''''

施蒂纳利己主义辨析 林　钊　８
''''''''''''''''''''''''''''''

雅各宾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思 包大为　１５
''''''''''''''''''''''''

私人所有的直接原因、主体本质和积极扬弃

———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大话题的关联性解释 陈广思　２４
''''''''''''

必然中的自由与自由中的必然

———重解马克思的自由劳动 张米兰　３６
''''''''''''''''''''''''

毛泽东 “结合”话语的建构逻辑及其启示 马纯红　４４
''''''''''''''''''''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中的 “认知范式”探析 李　文　５１
''''''''''''''''''''

论任弼时的世界眼光 茅文婷　５８
'''''''''''''''''''''''''''''



何谓意识现象学？

———关于意识的本己本质与固有法则的研究 倪梁康　６６
'''''''''''''''''

海德格尔的超越和超越论的克服问题 朱清华　７２
''''''''''''''''''''''

胡塞尔论场合意义的观念同一性

———基于 《逻辑研究》与１９１１年手稿的解读 吴嘉豪　８１
''''''''''''''''

为什么家庭的基础不是契约？

———一个黑格尔的视角 冯嘉荟　９０
''''''''''''''''''''''''''

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杨　汲　９７
'''''''''''''''''''''''''

心灵的自由何以可能？

———从莱布尼茨的 “自发性”概念出发 李志龙　１０５
''''''''''''''''''

信仰、义理与史实：周程授受平议

———从饶鲁 《金陵记闻注辩》谈起 许家星　１１５
''''''''''''''''''''

在解经与解心之间

———理学语录的言说方式 罗慧琳　１３２
'''''''''''''''''''''''''

气尽与未尽

———朱熹丧祭礼中的鬼神观 毛国民　１４０
''''''''''''''''''''''''

元丰祭天礼制背景下程颐祭礼与天理的建构 孙逸超　１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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